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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字：社會發展、政策相關指標、政策關鍵指標、

美好生活指標、國民幸福指數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隨著經濟、社會、人口、家庭結構的改變，我國面臨許多

新的衝擊，如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威脅、失業人口年輕化的

問題、所得分配與重分配如何合理化的議題、政府不斷擴大的

財政壓力、社會保險潛在債務等社會性議題。為因應這些挑戰，

我國的社會政策也出現調整的呼聲，以更有效地回應這些相關

問題。為有效檢視我國發展之現況，以及相關政策之效能，實

有需建立一套具體客觀之指標系統，一方面可以明確比較或參

考國外經驗，瞭解我國之相對狀況與未來可能需求，並且根據

這些指標，檢視我國現行政策執行之落差，進而對未來政策之

修訂、規劃及資源分配提出建議，以因應當前國家發展與人民

之需求。  

近年來為配合政府組織再造以及國家未來發展需要，國家

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以經濟建設委員會以及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為主幹而重組。其中「社會發展處」將負責規劃國家

發展當中「社會發展」，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處務規程第五條，

國發會下設八處（綜合規劃處、經濟發展處、社會發展處、產

業發展處、人力發展處、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管制考核處、

資訊管理處），處與處之間的業務執掌雖有明訂，但因成立時

間尚短，在實際規劃、協調與審議國家計畫與政策時，仍須磨

合；尤其是「社會發展」，以廣義而言，與大部分處業務可能

重疊；因此，如何因應當前社會特性提出相關之政策指標，乃

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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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我國重要的社會發展相

關 政 策 ， 並 根 據 這 些 政 策 的 目 的 與 目 標 ， 選 取 「 政 策 相 關 指

標」，這些指標必須是客觀具體、有年度統計、在測量上較少

爭議、具國際比較特性。這些指標不僅能反映當前政府施政的

方向與重點，也對於未來發展、規劃、考核有所幫助。  

本研究因執行時間短促，根據近年來已經完成之社會發展

相關指標研究成果，從中選取指標建立和當前國家相關政策之

連結，期有助於政策的落實以及協助「社會發展處」發揮規劃、

協調與審議的功能。  

由 於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數 量 仍 不 少 ， 若 要 組 合 成 具 代 表 性 的

「關鍵指標」作為代表，且有發展成綜合指數之可能來考量，

仍須從這些指標中選取該施政領域或指標面向較具代表者，作

為整體性政府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也使民眾易於瞭解政府

施政的成效，也便於國際上的使用與比較，使未來對於政策之

考核與評估能有更明確、客觀的依據，並有助於政策之檢討、

修訂與評比。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 . 檢 視 我 國 既 有 之 社 會 發 展 相 關 研 究 與 調 查 資 料 ， 並 參 考 主

要國家、國際組織的相關政策指標，選定適合我國現況及

社會政策發展所需的指標領域及項目。  

2 . 就 選 定 之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領 域 及 項 目 ， 統 整 定 義 、 測 量 方 法 、

資料蒐集與建構政策意涵等。  

3 . 從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中 試 擬 一 份 「 關 鍵 指 標 」 並 提 出 相 關 之 政

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將採用文件分析及焦點團體等研究方法，建構各項

政策之關鍵核心指標，並就這些關鍵核心指標之定義、資料蒐

集等現況進行分析，對現行指標之推動提出建議。本研究所採

用之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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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分析  

本研究將分析社會發展相關之政策文件及研究報告，以釐

清相關政策之目的與目標，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以建立政

策評估之關鍵指標。本研究將蒐集的資料包括：  

1 .  政策文件及相關文獻：包括「人口政策白皮書」、「婦女

政策綱領」、「社會福利政策綱領」、「黃金十年國家願

景」以及歷年來主計總處「社會指標統計報告」等。  

2 . 國 發 會 委 託 中 央 研 究 院 林 季 平 等 「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統 計 與 調

查 資 料 庫 規 劃 」 ( 共 三 期 ) 研 究 結 果 報 告 書 ， 針 對 該 報 告

之指標領域與項目，分析其指標架構、內容、定義與建議，

進一步篩選與當前政策較相關的指標，以利未來政策評估

與發展。  

3 .國際組織如 O E C D 發展之相關指標及統計資料庫，分析 符

合我國社會政策之指標，比較其定義與測量方式。  

4 . 其 他 主 要 國 家 相 關 政 策 所 採 用 之 評 估 指 標 、 內 容 及 其 應 用 。  

 

（二）焦點團體座談  

為釐清政策意涵及選取適當之指標，本研究進行 兩場焦點

團體座談，第一場有 8 人，第二場 3 人，邀請對象根據「社

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所涵蓋之各種面向，包括「社

會福利、治安與犯罪、教育、醫療衛生、公共安全、勞動就業、

人口與家庭、所得與分配、居住與環境、社會參與」等十大政

策領域，分別邀請政府相關部門、社會意見團體與學術等領域

之工作者，蒐集對於指標及相關政策之意見。  

最後，從一般使用之十大政策領域中，根據我國「社會發

展」相關政策以及參考國際上普遍採用的相關指標，並考慮數

量的配置，來建構「關鍵指標」，本研究以「人口特性與人力

素 質 」 ( 含 人 口 、 家 庭 與 教 育 ) 、 「 健 康 與 醫 療 」 、 「 就 業 與

分 配 」 ( 含 就 業 、 所 得 、 分 配 不 均 、 性 別 差 異 ) 、 「 居 住 與 安

全」 (含居住正義、居住安全與環境安全 、一般犯罪、性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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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含福利、長照、貧窮、保險 )

五大類別來撰寫研究的內容。  

 

三、重要發現  

（一）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  

人口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面向之一，人口數量、素質及結構

的變化與國家及社會許多面向的發展息息相關，近年來我國的

人口結構出現快速且劇烈的變化，隨著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也

出現了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等現象，這樣的趨勢與變化，也為我

國社會帶來家庭需求、教育發展及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的挑戰。

為 了 追 蹤 臺 灣 的 人 口 狀 況 ， 在 人 口 特 性 方 面 ， 本 研 究 建 議 以

「老化指數」作為社會發展政策之關鍵指標，並建議追蹤數個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 包 括 「 標 準 化 死 亡 率 」 、 「 育 齡 婦 女 總 生 育

率」、「粗離婚率」及「初婚年齡中位數」。  

在人力素質的面向上，人才素質為國家競爭力的一大關鍵，

如何因應知識經濟的需求，調整教育內容並引導人力升級，為

當前的重要任務。而就國內環境而言，當前教育環境面臨幾項

重要的挑戰，包括人力結構轉變的影響、提升教育素質的需求

以及如何確保教育的公平性等。基於此背景與目標，本研究建

議以「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此

領域之關鍵指標，此外並建議以「高等教育粗在學率」、「中

途輟學率」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為人力素質面向

之政策相關指標。  

 

（二）健康與醫療  

在健康與醫療的面向，為同時考量政策落實度及與國際接

軌，本研究在指標的選取上，第一階段先以「社會發展政策統

計與調 查資 料庫 規 劃」（ 林季 平等 ， 2 0 1 0） 、行 政院 主計總

處出版之「國民幸福指數」（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公共

衛生年報為主軸，並參考衛生福利部 1 0 3 年度施政計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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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出國內常用之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指標。第二階段則進一步

與 O E C D 之 「 2 0 1 4 年 O E C D 健 康 統 計 」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2 0 1 4 ） 和 「 社 會 進 步 指 數 」 （ S o c i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d e x ,  以下簡稱 S P I）等國際資料相互對照，

觀察指標共同性。經過分析之後，本研究建議針對「健康與醫

療」領域應選用之關鍵指標分別為「平均餘命」、「嬰兒死亡

率」與「全民健保覆蓋率」三項。三項指標分別從「國民健康

狀態與行為」以及「醫療體系與資源」兩個面向測量國內健康

政策之發展，並可結合各組人口變項，進一步探討在不同人口

群中，健康表現與醫療資源的不平等。整體而言，我國在健康

醫療指標之表現相當不錯，尤其是全民健保備受肯定，不只是

涵蓋率高，醫療支出佔比也偏低。  

 

（三）就業與分配  

自 2 0 0 0 年以來，我國就業市場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有：結構性

失業、青年失業、非典型工作者人數增加、工作低薪、工時過

長、以及職業災害增加。政府的施政重點也是以解決這些問題

為主軸。因此，本研究參考 O E C D 與國內現有相關社會發展指

標內容，建構能反映上述問題，以及政府施政成效的指標，經

過議題背景分析，並參酌國內既有衡量指標系統，以及考量國

內相關資料能否取得之後，共選出七個衡量政策的指標，包括

「就業率」、「長期失業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

「青年失業率」、「非典型工作者比率」、「長工時工作者比

率」、「職業災害率」，建議以前三個指標為「關鍵指標」。  

在所得方面，有鑑於所得分配之重要性，許多國際組織與

國家皆會將其列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國亦不例外，除了

政府單位定期發佈相關指標的衡量結果外，也委託學術單位研

究更適切、更周延的指標。本研究在參考國內外所採用的指標

後，選擇「吉尼係數」與「大島指數」作為衡量所得分配的關

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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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差異的部分，臺灣在幾個面向上呈現了明顯的性別

落差，包括勞動參與、薪資收入、社會角色分工及經濟資源等

等。為因應這些問題與現象，本研究提出以「男女平均薪資差

異」作為關鍵指標，並建議政府追蹤幾項政策相關指標，包括

「女性就業率」、「就業 /無就業男性從事家務工作時數占就

業 /無就業女性比率」、「男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

女性請領人數比率」及「婦女二度就業率」，以評估相關政策

成效及執行狀況。  

台灣男女勞動參與率偏低，主要發生在 2 5 歲以下年輕族

群與 5 0 歲以上中高齡，前者因為高教擴張，後者因素較為複

雜，是否因為退休制度、工作機會、再就業機會、或是就業能

力落差等因素 ?值得更進一步分析。此外，近年來低薪現象，

讓國人就業意願與士氣難以提振，都應是政策重要議題。在分

配 不 均 議 題 上 ， 女性 平 均 薪 資 仍 低 於男 性 1 8 % ， 除 了 婦 女 因

婚育回到就業市場比例偏低，就算回到勞動市場卻未必是「原

職」，可能為原因之一。此外，勞動力市場的區隔不利於女性，

尤其是中高齡女性，在未來高齡化照顧產業重要性提升時，如

何發揮中高齡人力來配合，同時提升其勞動力市場地位，是重

要政策議題。育嬰假男性比例遠低於女性，不只是台灣有此現

象，國際上許多國家甚至沒有男性育嬰假制度。我國仍應繼續

推廣，是男性參與家庭與養育子女的重要突破，也有助於性別

平權的落實。  

 

（四）居住與安全  

在居住的面向上，以符合國內社會發展需要，且可做國際

比較之指標為考量。本研究提出以「住屋自有率」及「房價所

得比」作為關鍵指標，此外，「網際網路普及性」和居住條件

關係日益密切，許多國家也開始採用此指標，若有國際標準測

量方式，將來也宜考量做為關鍵指標。  

近年來「居住正義」成為社會重要議題，主因在於房價節

節上升，以及不少人以房地產來獲取利益，形成年輕人買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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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望屋興嘆」，並且加深財富不均現象。可是，另一方面台

灣住屋擁有率相當高，家庭中老人更高，未來十年老人財產大

部分將移轉到下一代或釋放到市場，政府必須同時考量這些狀

況擬定政策。本研究贊同社會住宅「以出租方式」，但不能過

量興建，尤其是大台北地區，住屋需求者除了新婚家庭外，外

地尋求工作者是主要需求者，後者流動性高且會考量工作與住

屋地點，租屋補貼或許更實際。此外，若在產業政策中創造工

作機會能分布到各地，因工作的住屋需求即不會集中到大台北

地區。  

在安全的部分，本研究分為兩個架構討論與社會相關的治

安犯罪議題：其一為「一般治安與犯罪」；其二為「性別治安

與犯罪」。在透過與國際指標及在地指標對照與篩選後，本研

究排除部分我國非每年發布，或來源為主觀指標，經焦點團體

學者專家討論後，在「一般治安與犯罪」領域中，提出以下兩

項關鍵指標：（一）暴力犯罪件數（每十萬人）、（二）住宅

竊盜件發生率（每十萬人）。而在「性別治安犯罪議題」領域，

提出「性侵害案件定罪率」作為關鍵指標。在「安全」議題上，

台灣在國際比較上並不差，無論是和居住相關的竊盜與火災，

或是刑案或暴力犯罪，指標均有不錯的表現。政策上仍須持續

相關措施，惟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相關指標，歷年來

不論量與比率在上升中，因此警政結合民政與社政的社區聯防

與守望相助，應是施政重點。  

 

（五）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在福利的領域，隨著台灣社會持續變遷，民主化持續向前，

全球化的影響更為廣泛，社會的多元化也使得所需面對的問題

也更為複雜，尤其是人口結構的快速改變以及經濟發展趨緩，

影響層次甚廣，各項社會福利制度與實務也面臨一些困境，人

口高齡化在台灣未來將加速進行，全球金融風暴後貧窮與就業

問題，挑戰現有的法規與制度。因此，跳脫外國意識型態福利

制度導向，發展可行性高且能永續的台灣社會福利模式，建立

相關指標做為未來政策檢視與追蹤，有其必要。本研究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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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關指標，並考慮當前我國相關政策，進行重要指標的

討 論 後 ， 提 出 「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 p u b l i c  

s o c i a l  e x p e n d i t u r e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 作 為

關 鍵 指 標 ， 並 以 「 機 構 照 護 及 居 家 照 護 比 率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o l d e r  p e r s o n s  c a r e d  i n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o l d e r  p e r s o n s  c a r e d  i n  h o m e  

c a r e )  」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貧窮」可作為一個國家發展、家庭福祉、以及個人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標。貧窮的相關指標，除了整體的貧戶率與貧民

率可作為指標之外，也針對老人、兒少與單親建構政策指標。

整體而言，臺灣各年齡群當中以「老人貧窮率」為最高，各類

家戶當中也是以「有老人家戶」為高，也高過於 O E C D 國家平

均；考慮未來臺灣高齡化速度將加快，如何維護老人基本經濟

生活 ?政府社會福利移轉、家庭內部的支持體系、老人本身的

退休與年金制度、退休後的社會參與 . . .等，都是減少老人落

入貧窮與社會排除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建議將「老人貧戶

率」選為關鍵指標。由於「全體貧戶率」（採 O E C D 貧窮率的

計算）已在國際間普遍使用，本研究乃採用作為另一個「關鍵

指標」。基於目前做為計算老人貧民率的「家庭收支調查」資

料樣本尚不足代表全國老人，老人所得項目也不完整，本研究

建議「老人貧民率」之資料若無更適當來源，則需在「家庭收

支調查」所得項目進行調整，並增列老人樣本的加權。  

針對社會保險，本文建議以「社會保險總涵蓋率」與「社

會保險平均所得替代率」為關鍵指標，勞工保險、公教人員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等社會保險個別涵蓋率與所

得替代率為相關指標。其中，社會保險總涵蓋率是指國內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加入上述各種社會保險的比率：而社會保險

平均所得替代率是將個別社會保險的所得替代率乘以被保險人

數占比，再予以加總。  

雖然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和國際比較偏低，

乃受限於整體賦稅率低，儘管在政務別的支出占比已不斷提升，

似乎仍很難滿足人民需求，尤其是未來的高齡化與大批退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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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加稅似乎是重要解決手段！然而因國內貧窮現象仍是以老

人人口或是有老 人家戶偏高 (單親家戶也偏高 )，未來在預算

分配上須考量此趨勢。隨著國民年金開辦之後，國內社會保險

涵蓋率大幅提高，幾乎已達人人有保的政策目標，我國勞保老

年給付所得替代率呈現上升趨勢，雖有助於保障勞工老年經濟

安全，但對勞保財務狀況卻是警訊。特別是我國年金保險費率

偏低但給付率偏高，加上人口將快速老化，財務問題必然是吃

緊，改革的困難度高，因對於民眾而言是「保障減少、福利縮

水」，我國改革時間已晚，又不能快速進行，這必然是今後政

府最大的挑戰！  

 

四、主要建議事項  

（一）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  

1 .  立即可行建議：  

( 1 )  在人口特性部分，建議以「老化指數」作為社會發展政策

之關鍵指標，並且由政府相關統計單位例行性計算及公布，

以利於 國際 比較 。（主 辦機 關： 內政 部，協 辦機 關： 國 家

發展委員會、衛福部）  

( 2 )  追蹤其他人口與家庭之政策相關指標，包括「標準化死亡

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粗離婚率」及「初婚年齡中

位數」，有助於了解我國人口及家庭狀況之變化。（主辦機

關：內政部，協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衛福部）  

( 3 )  「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教

育領域之關鍵指標，代表一個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我國

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仍偏低些，將來若要調升，也

須考量我國的特殊性做為配套，例如，高教減量與轉型，

義務教育與中等教育須提升品質，技職體系必須活化為當

前政策 重點 。（主 辦機關 ： 教 育部 ， 協辦機 關： 國家 發 展

委員會）  

( 4 )  將「高等教育粗 ( 淨 ) 在學率」及「中途輟學率」列為教育

領域之政策相關指標，並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以監測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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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育 政策 之發 展 。（ 主辦 機關 ：教 育部， 協辦 機關 ： 國

家發展委員會、衛福部）  

 

2 .  中長期建議：  

( 1 )  建立「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指標，做為政策相關

指標，並將相關統計項目，如幼兒園、托嬰中心收托人數、

社區保母收托人數等，納入各年齡層兒童之統計，以了解

國人對 於兒 童的 照 顧情形 ，作 為家 庭 政策重 要一 環。（ 主

辦機關：教育部、衛福部）  

 

（二）健康與醫療  

1 .  立即可行建議：  

( 1 )  針對「平均餘命」、「嬰兒死亡率」等關鍵指標發表統計數

據時，更進一步納入「健康不平等」的觀點，再就性別、

地區、族群、城鄉差距、社經地位等變項，做更深入的分

析與探 討， 並提 出 具體政 策。（ 主辦 機關： 衛福 部， 協 辦

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 2 )  全民健保備受肯定，不只是涵蓋率高，醫療支出佔比也偏

低，可是隨著台灣未來快速人口老化，健保財務問題仍是

無法避免，如何節省不必要醫療資源的浪費，就診與用藥

行為，以及透過病歷電子化減少不必要的重複檢查等，需

要積極持續推動。另外，就醫機會與醫療資源的分配仍存

在不均現象，特別是離島偏鄉與少數族群，如何將醫療科

技 與 資 訊 科 技 結 合 ， 是 當 前 努 力 方 向 。 ( 主 辦 機 關 : 衛 福

部 )  

 

2 .  中長期建議：  

( 1 )  新增政策相關指標：在國人熟知的「十大死因」發佈之外，

應針對常見之主要癌症如肺癌、支氣管癌、肝癌、直腸癌

與女性乳癌等設計指標，追蹤主要癌症的篩檢率和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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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長期變化。除此而外，考量吸菸之危害，在吸菸人口

比單一指標之外，應進一步測量不同年齡、性別吸菸者的

吸菸頻率與吸菸量，以確實掌握國內菸害問題。針對特殊

需求人口群，本研究建議應建構以下指標：「 H I V 青少年

篩檢人數」、「 H I V 女性篩檢人數」和「 H I V 篩檢前後諮商

服務完成比例」與「同志相關醫療服務（如跨性別諮商）

數量」等政策相關指標。在醫療體系方面，本研究建議增

列以下政 策相關指 標：「 跨區住 院與 就醫比率」、「跨 區 就

醫交通時間」、「急重症自行送醫比率」、「錯送（送往非合

格之急重症責任醫院之五大急症病患）比率」、「每萬人口

兒科醫 師數 」與 「 兒科跨 區就 醫與 住 院比例」，以 協助 政

府擬定符合「區域正義」的醫療資源配置政策。另外，迎

接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本研究建議應選取「每萬人口長期

照護機構數」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 2 )  建構主觀指標：主觀指標的測量與探究可以更真實、有生

命力地反映國人自我認知的健康品質與想望，有助於研究

者與政策規劃者掌握民眾的感知與期待，化為政策與措施

將可望改善客觀指標的表現。職是之故，本研究建議政府

應常態性、定期以民意調查或問卷調查方式，廣泛蒐集一

般民眾或特定人口群主觀健康意向與醫療政策建議，作為

決策與施政之重要參考。  

( 3 )  進行調查研究：目前國內在健康不平等方面的實證研究仍

缺乏各人口群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的實證資料；此外，現

有實證資料多因著研究者個人的學術興趣而蒐集，多屬橫

斷面研究，欠缺長期追蹤觀測。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針對台

灣社會發展重大課題，如健康不平等、醫療資源配置失衡

等，擬定一系列調查研究，分期執行，全面掌握第一手資

料，以支援決策。如衛生福利部近期規劃之「心理健康指

標調查」便是一例。  

主辦機關：衛福部、主計總處，協辦機關：勞動部、內政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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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業與分配  

1 .  立即可行建議：  

( 1 )  針對就業議題，本文建議以「就業率」、「長期失業率」與

「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為關鍵指標，並以「青年失業

率」、「非典型工作者比率」、「長工時工作者比率」與「職

業災害率」作為政策相關指標。政府相關單位應定期檢視

這些指標的變化趨勢，以作為就業市場問題診斷與相關勞

動政策規劃與評估之依據。  

( 2 )  針對所得分配議題，本文選擇「吉尼係數」與「家戶可支

配所得五等分差距倍數」簡稱大島指數 ( O s h i m a  i n d e x )

為關鍵指標。政府相關單位應定期檢視這些指標的變化趨

勢，並分析造成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作為研擬因應對策

之依據。  

( 3 )  在性別就業平等面向，本研究建議以「男女平均薪資差異」

作 為 關 鍵 指 標 ， 並 追 蹤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 包 括 「 女 性 就 業

率」、「就業 / 無就業男性從事家務工作時數占就業 / 無就業

女性比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男性請領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數比率」及「婦女二度

就業率」，以加強我國之性別平等狀況。  

主辦機關：勞動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平處、經濟部、國家

發展委員會、主計總處。  

 

2 .  中長期建議：  

( 1 )  針對就業議題，建議未來應參照 O E C D 作法，將「工作保

障性不足之比率」納入政策相關指標，並就此項指標內容

（在前一 年度就業 者中，到 了今年度 變成失業者 的比率 ），

建立合宜的資料庫。（主辦機關：主計總處）  

( 2 )  在就業的 7 項指標中，我國就業率偏低；青年失業率、長

工時工作者占比、與職災死亡率偏高。這些問題都有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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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加以 研究 改善 ， 以發揮 國際 比較 之 政策回 饋效 果。（ 主

辦機關：勞動部）  

( 3 )  家庭結構改變是造成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提高的重要因素

之一，故政府宜由人口政策與家庭政策著手解決這部分的

問題。（主辦機關：主計總處、內政部、國發會）  

( 4 )  按所得來源來看，我國高低所得差距擴大的主要是來自於

產業主所得與財產所得收入差距擴大，因此，政府未來宜

調整財稅政策，提高對財產所得、營業所得的稅率，以降

低所得 不均 度， 落 實租稅 正義 。（主 辦機關 ：經 濟部 、 財

政部，協辦單位：國發會）  

( 5 )  針對就業與無就業之男性及女性之家務勞動時數持續進行

相關調查，以追蹤我國家務分工之狀況，並促進性別平等。

（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性平處）  

( 6 )  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之資料，就「婦女二度就業」

情形進 行長 期 且 較 密集的 追蹤 。（主 辦機關 ：行 政院 主 計

總處）  

( 7 )  目前我國在不同兩性間仍有明顯之薪資以及家務與照顧責

任分擔之差異，建議持續推動並規劃性別工作平等及工作

與 家 庭 平 衡 等 相 關措 施 ， 以 降 低 性 別間 之 差 異 。 ( 主 辦 機

關：勞動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平處、衛福部 )  

 

（四）居住與安全  

1 .  立即可行建議：  

( 1 )  以「住屋自有率」、「房價所得比」作為居住正義之關鍵指

標。由於我國「房價所得比」偏高，對於年輕首購族而言

會有較大挫折，如何降低房價所得比，除了杜絕炒作，增

加交易中所得增值的稅率，以及超量擁有住宅的稅率，還

應 該 積 極 提 升 所 得 水 準 。（ 主 辦 機 關 ： 內 政 部 、 經 濟 部 、

財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 2 )  在「一般治安與犯罪」領域中，以「暴力犯罪件數（每十

萬 人 ）」 與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而 在 「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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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治安犯罪議題」領域，以「性侵害案件定罪率」作為關

鍵 指 標 ， 這 些 指 標 和 人 民 生 活 上 的 安 全 息 息 相 關 。（ 主 辦

機關：內政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平會、國家發展委員

會）  

 

2 .  中長期建議：  

( 1 )  「網際網路普及性」和居住條件關係日益密切，許多國家

也開始採用此指標，若有國際標準測量方式，將來也宜考

量 做 為 關 鍵 指 標 。（ 主 辦 機 關 ： 通 訊 傳 播 傳 會 委 員 會 ， 協

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 2 )  各國處理性騷擾議題時，多著重在各公私部門組織在「預

防性騷擾」上之資源投入，即給員工的性別訓練、避免職

場性騷擾的對策等。我國政府雖已建立「性別主流化」統

計資訊、也提供公部門員工相關教育訓練等，但對於私部

門中的性騷擾防治資訊則較為不足，建議未來可予以加強。

（主辦機關：內政部，行政院性平會）  

 

（五）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1 .  立即可行建議：  

( 1 )  我國未來高齡化將加速，建議社會指標當中的「全體貧戶

率」與「老人貧民率」作為關鍵指標，並做為政策重點以

因 應 未 來 社 會 發 展 。（ 主 辦 機 關 ： 衛 福 部 ， 協 辦 機 關 ： 國

家發展委員會，主計總處）  

( 2 )  由於各項退休 ( 或老年 ) 年金皆有財務危機，政府必須及早

進行改革，但改革須有步驟，避免一步到位所帶來的衝擊

過大而造成民眾反彈，反成改革的障礙。同時，應考慮設

計新的機制，包括建立大國民年金制度之外，在職業年金

( 第二層保障 ) 部分宜將代內結算機制納入，簡言之，這部

分年金的領取時間長短應反映出繳保費的時間長短，以減

少 所 謂 的 「 世 代 不 正 義 」 現 象 。 ( 主 辦 機 關 ： 考 試 院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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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勞動部、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農委會）  

( 3 )  針對社會保險建立關鍵指標與相關指標，並定期發佈於社

會 指 標 統 計 年 報 中 。（ 主 辦 機 關 ： 主 計 總 處 ； 協 辦 機 關 ：

勞動部）  

 

2 .  中長期建議：  

( 1 )  在未來建構貧窮相關指標時，需特別注意的貧窮測量的方

式 ， 尤 其 是 戶 內 人 口 組 成 方 式 的 「 標 準 化 」； 本 研 究 建 議

「 等 成 人 單 位 」 的 計 算 方 式 對 我 國 現 況 相 對 恰 當 。（ 主 辦

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  建議社會指標當中的「全體貧戶率」與「老人貧民率」作

為關鍵指標（主辦機關：衛福部，協辦機關：國家發展委

員會，主計總處）。  

( 3 )  由於各項退休 ( 或老年 ) 年金皆有財務危機，政府必須及早

進行改革，但改革須有步驟，避免一步到位所帶來的衝擊，

反而因反對聲浪而帶來更大問題。同時因設計新的機制，

除了建立大國民年金制度之外，在職業年金 ( 第二層保障 )

部分宜將代內結算機制納入，簡言之，這部分年金的領取

時間長短應反映出繳保費的時間長短，以減少所謂的「世

代 不 正 義 」 現 象 。 ( 主 辦 機 關 ： 考 試 院 、 行 政 院 、 勞 動 部 、

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農委會）。  

( 4 )  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

建議政府應逐年調升此一比率，並建議主計總處進一步確

認我國各級政府針對該指標之計算項目及方式，特別是社

會保險（包含國民年金、全民健保、各類職業年金保險等

社會保險）之中央及地方政府所負擔的支出部分，應分別

列出並進行年度分析，並與 O E C D 統計相符。 ( 主辦機關：

主計總處、考試院、行政院、勞動部、教育部、國防部、

內政部、農委會）  

( 5 )  改善各種社會保險財務狀況，使其在兼顧保障老年經濟安

全 的 前 提 下 能 永 續 經 營 。（ 主 辦 機 關 ： 勞 動 部 、 銓 敘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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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機關：主計總處、財政部）  

 

五、結論  

茲將本研究最後建議之「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摘要如

下表，包括其定義、公式與資料來源 (標 *為成果型指標 )  

 

指 標

面 向  

關 鍵 指 標  定 義  資 料 來 源  

人 口

特 性

與 人

力 素

質  

（ 1 ） 老 化 指 數

( A g e i n g  I n d e x )  

（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數 / 0 -

1 4 歲 人 口 數 ） X  1 0 0 %  

內 政 部  

（ 2 ） 政 府 對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 G o v e r n m e n t  

E x p e n d i t u r e  o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政 府 對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  G D P  *  1 0 0 %  

教 育 部  

健 康

與 醫

療  

* （ 1 ） 平 均 餘 命  

( L i f e  E x p e c t a n c y )  

0 歲 平 均 餘 命  內 政 部  

* （ 2 ） 嬰 兒 死 亡 率

( I n f a n t  M o r t a l i t y  

R a t e )  

每 一 千 個 未 滿 一 週 歲 的 活

產 嬰 兒 當 中 的 死 亡 人 數  

衛 福 部  

* （ 3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覆

蓋 率 (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  

投 保 人 數 ／ 總 人 數  中 央 健 保 局  

就 業

與 分

配  

* （ 1 ） 就 業 率

( E m p l o y m e n t  R a t e )  

（ 1 5 至 6 4 歲 就 業 人 數

/ 1 5 至 6 4 民 間 人 口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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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長 期 失 業 率  

( L o n g - t e r m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R a t e )  

( 失 業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者 人

數 / 勞 動 力 總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3 ）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實

質 薪 資  ( A v e r a g e  

M o n t h l y  r e a l  

W a g e )  

（ 計 算 期 之 名 目 薪 資 ／ 計

算 期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

* 1 0 0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4 )  吉 尼 係 數  

( G i n i  

C o e f f i c i e n t )  

測 量 洛 倫 滋 曲 線 （ 戶 數 累

積 百 分 比 為 橫 軸 ， 所 得 累

積 百 分 比 為 縱 軸 之 所 得 分

配 曲 線 ） 與 完 全 均 等 直 線

間 所 包 含 之 面 積 對 完 全 均

等 直 線 以 下 整 個 三 角 形 面

積 之 比 率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5 ） 大 島 指 數  

( O s h i m a  I n d e x )  

所 得 五 等 分 ， 最 高 和 最 低

組 平 均 所 得 的 比 （ 倍 數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6 ） 男 女 平 均 薪 資 差

異 ( G e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A v e r a g e d  P a y m e n t )  

( 男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女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  (男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X  1 0 0 %  

勞 動 部  

居 住

與 安

全  

* （ 1 ） 住 屋 自 有 率  

( H o m e  O w n e r s h i p  

R a t e )  

自 有 住 宅 戶 數 占 全 國 家 庭

戶 數 比 率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2 ） 房 價 所 得 比

( H o u s e - p r i c e - t o -

i n c o m e  R a t i o )  

中 位 數 房 屋 總 價  /  家 戶

年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XVIII 

 

* （ 3 ）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 ( N u m b e r  o f  

V i o l e n t  C r i m e s  

p e r  h u n d r e d  

t h o u s a n d  p e r s o n s )  

每 十 萬 人 口 （ 故 意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強 制 性 交 ＋

恐 嚇 取 財 ＋ 擄 人 勒 贖 ＋ 重

傷 害 ） 發 生 案 件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4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 N u m b e r  o f  

B u r g l a r i e s  p e r  

h u n d r e d  t h o u s a n d  

p e r s o n s )  

每 十 萬 人 口 所 發 生 的 住 宅

竊 盜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5 ）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 S e x u a l  

A s s a u l t  

C o n v i c t i o n  R a t e )  

[ （ 科 刑 人 數 ＋ 免 刑 人 數 ）

/ 實 體 判 決 終 結 被 告 人

數 ] * 1 0 0 %  

法 務 部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保

險  

（ 1 ）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 P u b l i c  S o c i a l  

E x p e n d i t u r e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 含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

福 利 服 務 +國 民 就 業 +醫

療 保 健 等 支 出 總 額 ）

÷ G D P ×  1 0 0 %   

財 政 部  

* （ 2 ） 全 體 貧 戶 率

( H o u s e h o l d  P o v e r t y  

R a t e )  

低 於 全 國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一 半 之 家 戶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 （ 3 ） 老 人 貧 民 率  

( O l d - a g e  P o v e r t y  

R a t e )  

老 人 貧 窮 人 口 占 總 老 人 人

口 之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提要 

XIX 

 

* （ 4 ） 社 會 保 險 總 涵 蓋

率  (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R a t e )  

本 國 2 5 至 6 4 歲 年 齡 人

口 有 加 入 老 年 給 付 會 保 險

的 比 率  

勞 動 部 、 銓 敘

部 、 內 政 部 、

國 防 部  

＊ （ 5） 社 會 保 險 平 均 所

得 替 代 率  

（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I n c o m e  

R e p l a c e m e n t  R a t e）  

各 種 社 會 保 險 老 年 給 付 所

得 替 代 率 ×被 保 險 人 數 佔

總 被 保 險 人 數 比 率 ， 再 予

以 加 總  

勞 動 部 、 銓 敘

部 、 內 政 部 、

國 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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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e s e a r c h  o n  K e y  I n d i c a t o r s  o f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o l i c i e s  

 

A b s t r a c t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a i m s  t o  c o n s t r u c t  ‘ k e y  i n d i c a t o r s ’  t o  

m o n i t o r  t h e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o l i c i e s  i n  T a i w a n  

a n d  c o l l e c t  s t a t i s t i c a l  d a t a  t o  p r e s e n t  t h e  c u r r e n t  

p r o g r e s s  a n d  c h a l l e n g e s  o f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o l i c i e s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s e  k e y  i n d i c a t o r s .  T h e  

r e s e a r c h  m e t h o d s  a d o p t e d  i n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i n c l u d e  

d o c u m e n t a r y  a n a l y s i s  a n d  f o c u s  g r o u p s .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f i r s t l y  e x a m i n e s  e x i s t i n g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t u d i e s  

i n  T a i w a n  a n d  r e l e v a n t  i n d i c a t o r s  d e v e l o p e d  b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t o  c h o o s e  t h e  i n d i c a t o r s  

t h a t  a c c o r d  t o  t h e  g o a l s  o f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o l i c i e s  i n  T a i w a n .  S e c o n d l y ,  t h e  r e s e a r c h  t e a m  

o r g a n i z e d  f o c u s  g r o u p s  a n d  i n v i t e d  e x p e r t s ,  s c h o l a r s ,  

g o v e r n m e n t  o f f i c i a l s  a n d  s o c i a l  g r o u p s  i n  v a r i o u s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r e a s  t o  p r o v i d e  s u g g e s t i o n s  a n d  

o p i n i o n s  o n  t h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o f  k e y  i n d i c a t o r s .   

 

T h e  s e l e c t i o n  o f  t h e  k e y  i n d i c a t o r s  i s  b a s e d  o n  

c r i t e r i a  s u c h  a s  ‘ r e l e v a n t  t o  t h e  p r o g r e s s  o f  s o c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o l i c i e s ’ ,  ‘ o b j e c t i v e  a n d  e a s i l y  

i n t e r p r e t e d  a n d  u n d e r s t o o d ’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l y  

c o m p a r a b l e ’ ,  ‘ s u p p o r t e d  b y  l o n g i t u d i n a l  a n d  u p d a t e d  

d a t a  o f  g o o d  q u a l i t y ’ ,  a n d  s o  o n .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f i n a l l y  s e l e c t s  2 1  k e y  i n d i c a t o r s  i n  5  d i m e n s i o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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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P o p u l a t i o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a n d  q u a l i t y :  A g e i n g  

i n d e x ,  G o v e r n m e n t  e x p e n d i t u r e  o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2 .  H e a l t h  a n d  m e d i c a t i o n :  L i f e  e x p e c t a n c y ,  I n f a n t  

m o r t a l i t y  r a t e ,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  

3 .  E m p l o y m e n t  a n d  i n c o m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  E m p l o y m e n t  

r a t e ,  L o n g - t e r m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r a t e ,  A v e r a g e  

m o n t h l y  r e a l  w a g e ,  G i n i  c o e f f i c i e n t ,  O s h i m a  i n d e x ,  

G e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a v e r a g e d  p a y m e n t .  

4 .  H o u s i n g  a n d  s a f e t y :  H o m e  o w n e r s h i p  r a t e ,  H o u s e -

p r i c e - t o - i n c o m e  r a t i o ,  N u m b e r  o f  v i o l e n t  c r i m e s  

p e r  h u n d r e d  t h o u s a n d  p e r s o n s ,  N u m b e r  o f  

b u r g l a r i e s  p e r  h u n d r e d  t h o u s a n d  p e r s o n s ,  S e x u a l  

A s s a u l t  C o n v i c t i o n  R a t e .  

5 .  W e l f a r e  a n d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  P u b l i c  s o c i a l  

e x p e n d i t u r e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H o u s e h o l d  

p o v e r t y  r a t e ,  O l d - a g e  p o v e r t y  r a t e ,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r a t e ,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i n c o m e  

r e p l a c e m e n t  r a t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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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2： 1 0 2 年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者障別百分比  . . . . .  1 8 8  

圖 8 - 3：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機構數  . . . . . . . . . . . . . . . . .  1 8 8  

圖 8 - 4：近十年社會救助各項措施之補助支出比率  . . . . . .  1 9 0  

圖 8 - 5：我國低收入戶與人數狀況 : 1 9 9 2 - 2 0 1 3  . . . . . . . .  1 9 3  

圖 8 - 6：整體貧民率、兒少貧民率與老人貧民率： 2 0 1 0 年  1 9 6  

圖 8 - 7： O E C D 國家與台灣有兒少貧民率： 2 0 1 0 年  . . . . . .  1 9 7  

圖 8 - 8  2 0 1 3 年本國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參加社會保險之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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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目的與方法  

第一節  前言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人口、家庭結構的改變，社會面臨

許多新的衝擊，例如，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威脅、失業人口

年輕化的問題、所得分配與重分配如何合理化的議題、政府不

斷 擴 大 的 財 政 壓 力 、 社 會 保 險 潛 在 債 務 … 等 （ 詹 火 生 ，

2 0 1 1） 。為 因應 這些新 趨勢 與挑 戰 ，相關 的政 策也 出 現調整

的呼聲，以更有效地回應這些相關問題。為有效檢視我國發展

之現況以及相關政策之效能，實有需要建立一套具體客觀之指

標系統，一方面可以進行跨國比較，從差異中參考國外經驗，

並瞭解我國之相對狀況與未來可能需求；另一方面根據這些指

標，了解社會變遷趨勢，檢視我國現行政策執行之狀況並進行

追蹤考核，進而對未來政策之修訂、規劃以及資源分配提出建

議，以因應當前國家發展與人民之需求。  

 此外，近年來為配合政府組織再造以及國家未來發展需

要，「國家發展委員會」以「經濟建設委員會」以及「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為主幹而重組，並成立八個業務「處」（綜合

規劃處、經濟發展處、社會發展處、產業發展處、人力發展處、

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管制考核處、資訊管理處），其中「社

會發展處」根據處務規程第八條「社會發展處」掌理事項共計

十項： 1 .國內外總體社會發展情勢之研析。 2 .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與 公 共 治 理 議 題 之 研 析 、 審 議 、 協 調 及 推 動 。 3 . 重 要 社

會 發 展 計 畫 與 其 先 期 作 業 之 研 析 、 審 議 、 協 調 及 推 動 。 4 . 政

府 服 務 創 新 精 進 之 規 劃 、 協 調 及 推 動 。 5 .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機 關

研 究 發 展 工 作 之 規 劃 、 協 調 及 推 動 。 6 . 行 政 院 重 大 施 政 與 社

會發展重要議題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民意調查工作之規劃、協

調 及 推 動 。 7 . 營 造 國 際 生 活 環 境 政 策 與 計 畫 之 協 調 、 規 劃 及

推 動 。 8 . 中 央 行 政 組 織 職 能 與 體 制 之 政 策 規 劃 、 協 調 及 研 究 。

9 .文化與族群發展政策之協調及審議。 1 0 .其他有關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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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前三項涉及「社會發展」議題，內容主要為發展情勢、

政策、與計畫之研析；因此，若能釐清「社會發展」的範疇，

並從中建立關鍵指標，將有助於「社會發展處」施政方向的擬

定、追蹤與考核。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背景與考量，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檢視我國重

要的社會發展相關政策，並根據這些政策的目的與目標，選取

「政策相關指標」，這些指標必須是客觀具體、有年度統計、

在測量上較少爭議、具國際比較特性。這些指標不僅能反映當

前政府施政的方向與重點，也對於未來發展、規劃、考核有所

幫助。本研究因執行時間短促，根據近年來已經完成之社會發

展相關指標研究成果，從中選取指標建立和當前國家相關政策

之連結，期有助於政策的落實以及「社會發展處」能發揮規劃、

協調與審議的功能。  

由於政策相關指標數量仍不少，若要組合成「關鍵指標」

作為代表，且有發展成綜合指數之可能來考量，仍須從這些指

標中選取該施政領域或指標面向較具代表者，作為整體性政府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也使民眾易於瞭解政府施政的成效，

也便於國際上的使用與比較使未來對於政策之考核與評估能有

更明確、客觀的依據，並有助於政策之檢討、修訂與評比。具

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1 .  檢視我國既有之社會發展相關研究與調查資料，並參考主

要國家、國際組織的相關指標，選定適合我國現況及社會

政策發展所需的指標領域及項目。  

2 .  就選定之政策相關指標領域及項目，統整定義、測量方法、

資料蒐集與連結政策意涵等。  

3 .  從政策相關指標中試擬一份「關鍵指標」並提出相關之 政

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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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根據理性途徑的政策過程，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一般會經過

幾個重要的階段：首先，設定並釐清政策目的，且根據政策目

的，將其轉化成具體可操作及可達成的目標；檢視各種可達到

政策目標的手段後，選擇一或數種政策工具加以執行，並就執

行的成效進行監控與評估；之後根據評估的結果，重新思考及

調 整 政 策 目 標 ， 開 啟 另 一 個 新 的 政 策 過 程 循 環  ( S p i c k e r ,  

2 0 0 8 )。儘管在現實中，政策過程未必能夠如此清楚地區分，

而其發展的順序也未必如此按部就班，無論如何這樣的理性政

策過程模式仍可提供作為政策檢驗的架構，使政策制訂及參與

者能夠反覆檢視，以利於政策之設計、調整與執行。  

在理性的政策模式中，經常使用量化資料進行政策的檢視，

並 且 以 指 標 的 形 式 來 進 行 評 估 。 根 據 A t k i n s o n  ( 2 0 0 2 ) 的

定義，指標是「一套具體的精簡指數，涵蓋社會所關注的廣泛

議題。」換言之，指標必須簡單清楚，可用來評量所關心的社

會 現 象 ， 以 反 映 社 會 或 特 定 人 口 群 的 想 法 或 需 求  ( B r o w n  &  

M o o r e ,  2 0 0 3 ) 。 特 別 是 在 面 臨 不 斷 變 動 的 社 會 中 ， 往 往 需

要結合事實資料與具體政策內涵，作為一個成功的指標系統，

須 有 助 於 了 解 社 會 當 前 狀 況 以 及 未 來 可 能 的 發 展 情 形  

( F r ø n e s ,  2 0 0 7 ) 。 基 於 這 樣 的 思 維 ， 社 會 政 策 的 擬 定 與 評

估，指標的選取具有重要性，通常這些指標按照領域來區分，

對應各類社會福祉與現象，可以作為國際比較的基礎，並進一

步作成國際報告進行跨國的對話， ( B e n - A r i e h  &  G e o r g e ,  

2 0 0 5 ;  B e n - A r i e h  e t  a l ,  2 0 0 1 ) 。 總 之 ， 建 立 社 會 指 標

系統對於社會政策的執行與評估，已為國際所重視，我國也不

例外。  

一般而言，指標有三種主要呈現的形式。第一種方式是使

用「標題」指標，即使用一個單一的指標來顯示某種社會現象

或政策結果，例如所得不平均程度、失業率、嬰兒死亡率等，

此類型指標的優點為明確而易懂，但在較複雜的議題時，則較

難以彰顯出問題的複雜性。第二種方式為使用多重指標，用一

系列的指標來呈現某個現象，其優點為可從多元的角度檢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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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某種社會現象或政策成效，然而在某些狀況，多重指標的

結果之間可能互相衝突而造成混淆，因而難以判斷或解釋結果。

第三種方式是使用一個簡要的指數，採用一組指標，並使用某

種方法或計算公式加以綜合，以此綜合指數呈現社會的狀況需

要 較 成 熟 的 實 證 技 術 來 達 到 共 識 ， 才 有 普 及 化 的 可 能  

( S p i c k e r ,  2 0 0 6 )。  

為了提昇我國整體競爭力，並提高政策的品質， 行政院研

考會於民國 9 5 年起，已開始進行「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

資 料 庫 規 劃 」 第 1 至 3 期 的 委 託 研 究 計 畫 （ 林 季 平 等

2 0 0 7 , 2 0 1 0 , 2 0 1 3 ） ， 經 歷 數 年 研 究 搜 尋 並 整 理 國 內 外 相 關

指標，最後選定社會福利、治安與犯罪、教育、醫療衛生、公

共安全、勞動就業、人口與家庭、所得與分配、居住與環境、

社會參與等十大領 域，進行指標架構 的建立，並提出 1 , 3 7 8

項 指 標 及 2 7 8 項 優 先 指 標 （ 林 季 平 等 ， 2 0 0 7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林季平等， 2 0 1 3）。本研究整理該研究三期之相關指

標並和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社會指標年報」專題比對整理出

「相關指標列表」於附錄三，作為研究時選取「政策相關指標」

之參考。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研究成果豐富，

可 是 應 用 上 仍 有 一 些 限 制 ： 1 . 指 標 項 目 未 與 政 府 政 策 進 行 連

結 或 進 行 充 分 的 討 論 ， 2 . 指 標 數 量 相 當 多 ， 雖 有 定 義 與 資 料

來源，卻未呈現指標數值，不易解讀指標所呈現之意義與趨勢。

儘管有以上的限制，該研究仍然提供了相當廣的範圍，建立清

楚的架構並進行跨國的整理與比對，讓後續研究得以按圖索驥。

於是，本研究建立於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從該研究提出的各

項指標中，將具體政策之目的與目標進行連結，並篩選出政策

發 展 相 關 指 標 ， 以 有 助 於 各 項 政 策 成 效 之 評 估 、 追 蹤 與 考 核

(附錄三 )。  

由於本研究接受委託時間自 2 0 1 4 年 6 月至 1 0 月，只有

5 個月（實際只有四個月，因 6 月底簽約），如何自既有相關

研究所整理的「社會指標」，根據當前政策來挑選「政策相關

指標」，同時配合「社會發展處」職能，作為政策研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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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及推動，最後從指標的重要與代表性、資料的穩定與可靠、

可進行國際比較等特質，從中選出「關鍵指標」，實為本研究

的主軸。簡言之，本研究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政策統

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第 1 至 3 期委託研究計畫（林季平等，

2 0 0 7 , 2 0 1 0 , 2 0 1 3 ） 成 果 為 基 礎 ， 參 考 主 計 總 處 歷 年 社 會 指

標統計報告所涵蓋之領域與指標 (附錄四 )，以及近年來 O E C D

「美好生活指標」與國內主計總處的在地化指標 (表 1 - 1 )。

所參考的相關社會政策則包括「人口政策白皮書」、「婦女政

策綱領」、「社會福利政策綱領」、「黃金十年國家願景」等。

準此，本研究擬定研究架構如下：  

 

 

 

 

 

 

 

 

 

 

圖 1 - 1：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時間短促，現有研究成果與文獻之探討即為重要工

作，第一階段以兩個半月時間整理各相關研究所包含的「社會

發展」重要面向與指標之後，進行第一次焦點團體，聽取學者

專家以及曾任職政府「社會發展」相關部門高階主管的意見，

借重其對於政策擬定與實務推動經驗，對所選取的面向以及指

標進行討論與調整。第二次焦點團體邀請社會指標熟悉學者專

家，進行對研究團對所提出「政策相關指標」進行討論，包含

檢 視 現 行 相

關 政 綱 與 白

皮 書 內 容  

國 內 相 關 指 標

研 究 之 文 獻 分

析  

建 構 我 國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國 外 （ O E C D

為 主 ） 相 關 指

標 ， 透 過 焦 點

團 體 進 行 分 析  

 

試 擬 關 鍵 指

標 並 提 出 相

關 政 策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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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分類、定義與測量，並提供研究團對初步選出「關鍵指標」

提供意見。  

總之，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及焦點團體之研究方法，最後

建構各項社會政策之關鍵指標，並就這些關鍵指標之定義、資

料蒐集等現況進行分析，對現行指標之推動提出建議。本研究

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件分析  

  本研究將分析相關之政策文件及研究報告，以釐清相關政

策之目的與目標，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以建立政策評估之

關鍵指標。本研究將蒐集的資料包括：  

(一 )政策文件及相關文獻：包括「人口政策白皮書」、「婦

女政策綱領」、「社會福利政策綱領」、「黃金十年國家

願景」計畫等等。  

(二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研究結果 三期

報告書，針對該報告之指標領域與項目，進行進一步的篩

選及分析其指標內容與測量方法，藉以挑選出切合政策評

估之相關指標。  

(三 )國際組織如 O E C D 所發展之相關指標及統計資料庫，分

析其採用之指標定義、測量方式與應用方法等。  

(四 )主要國家相關政策所採用之評估指標、內容及其應用。  

 

二、焦點團體座談  

  為釐清政策意涵及選取適當之指標，本研究將進行兩場焦

點團體座談，第一場有 8 人第二場 3 人，邀請對象根據「社

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所涵蓋之各種面向，包括「社

會福利、治安與犯罪、教育、醫療衛生、公共安全、勞動就業、

人口與家庭、所得與分配、居住與環境、社會參與」等十大政

策領域，分別邀請曾任政府相關部門主管、非營利相關團體與

學者專家，討論研究團隊所蒐集整理得指標以及相關政策之論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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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目前社會發展相關政策依據  

  我國在建國一百年政府發佈「黃金十年國家願景」，其中

「公義社會」項下揭櫫以均富社會、平安健康、扶幼護老、族

群和諧、居住正義與性別平等為施政主軸。另一方面行政院在

「改善所得分配策略」提出短、中、長期計畫，短期策略也以

擴大照顧弱勢與健全社會安全網為主軸；中期：生勞動生產力

增進所得水準，促進民間投資擴大國內需求，運用租稅措施強

化移轉效果，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就業水準。長期：平衡發展落

差活化在地人力，改善產業結構促進服務業發展。。  

 建國一百年政府修訂「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以邁向公平、

包容與正義的新社會為主軸，提出重點包括：政府應致力於創

造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環境；在社會救助與津貼方面，

政府應積極協助低所得家庭累積資產與開創人力資本，以利該

等家庭及早脫貧；對於國民因重大災難所造成的損害，應施予

災害救助，以利國民儘速生活重建；在社會保險方面，社會保

險體系之財務設計必須考量人口結構變遷，符合財務健全與世

代間公平正義；在福利服務政策內涵方面，應結合家庭與民間

力量，提供適當的服務；落實對被害人之保護，確保被害人人

身安全、尊嚴與權益；社區營造方面，政府應鼓勵社區居民參

與社區組織，活化社區組織，營造活力自主永續的公民社會。  

  此外，民國 1 0 1 年底通過修正「人口政策綱領」，也提

到建構多元年金制度與經濟安全支持體系，活化退休人力資源，

保障老人經濟安全與維持國家永續發展動能；促進身心障礙者

福利，創造無障礙就學就業及就養環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

發展機會。除了兩公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2 0 0 9 年 3 月 3 1 日經

立法院三讀通過，政府也近年內陸續簽署幾項和社會發展有關

之國際政策 : ( 1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自 1 0 3 年 1 1 月

2 0 日施行 )， ( 2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自 1 0 3

年 1 2 月 3 日施行 )， ( 3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施行法 ( 1 0 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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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 注 意的 ， 近年來 O E C D 國 家發 展「 美 好生 活 指標」

（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簡稱 B L I )（國人又稱之為「國民

幸福指數」），於 2 0 1 1 年 5 月 O E C D 於成立 5 0 週年之際發

表，其中包括 1 1 領域 2 0 項指標。發布之後引起世界各國的

重視，原因不只是簡單易懂且跳脫出以經濟為主的評比，朝向

社 會 面 與 生 活 面 ， 甚 至 包 括 人 民 主 觀 的 幸 福 感 的 方 展 方 向 。

O E C D 在 2 0 1 2 年進一步修正提出 2 . 0 版，新版對 4 項指標定

義調整，並新增 5 項指標，但刪除「有子女之婦女就業率」

及「情緒平衡」 2 項指標。 B L I 2 . 0 版本包括「物質生活條件」

與「生活品質」兩個面向，並細分 1 1 領域， 2 4 個指標。分

別為：  

一 、 物 質 生 活 條 件 ： 居 住 條 件 、 所 得 與 財 富 、 就 業 與 收 入 共

三領域。  

二 、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聯 繫 、 教 育 與 技 能 、 環 境 品 質 、 公 民 參

與及政府治理、健康狀況、主觀幸福感、人身安全、工作

與生活平衡共八領域。  

 

  總共 1 1 個領域共發展出 2 4 項指標，其中有 5 項為主觀，

其餘 2 0 項為客觀指標。我國對此也相當重視， 2 0 1 2 年初總

統即宣示台灣在一年後開始公布國民幸福指數，主計總處即著

手評比與研擬。首度公布的結果中，遵循 O E C D 2 4 項 指標進

行評比，相較於 O E C D 3 6 個國家，我國在「人身安全」領域

表現較佳（居第 3 位），環境品質則較差（居第 3 5 名），綜

合指數則居中（排第 1 9 名）。其次，行政院主計總處也依據

我 國 國 情 發 展 在 地 指 標 ， 共 選 定 4 0 項 指 標 ， 其 中 主 觀 指 標

1 7 項，客觀指標 2 3 項如附表 1 - 1。  

 近年來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 ( 2 0 1 3 )也試擬「永續發展

指標系統」，面向包括：環境、節能減碳、國土資源、生物多

樣性、生產、生活、科技、城鄉文化、健康、社會福祉、治理、

參與共 1 2 個面向。其中社會福祉面向有低收入戶的人口比率、

房價所得比、戶數五等位所得差距倍數、國民年金保險投保率、

老人社會參與率、自殺死亡率等也和本研究社會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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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國民幸福指數 -在地指標統計表」  

領 域  指 標 （ 打 ＊ 者 為 主 觀 指 標 ， 餘 為 客 觀 指 標 ）  

居 住 條 件  平 均 每 人 居 住 坪 數  

房 價 所 得 比  

房 租 所 得 比  

＊ 居 住 房 屋 滿 意 度  

＊ 住 宅 週 邊 環 境 滿 意 度  

所 得 與 財 富  每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年 增 率  

每 人 消 費 金 額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五 等 分 位 倍 數  

＊ 家 庭 收 入 不 夠 日 常 開 銷 的 比 率  

相 對 貧 窮 率  

就 業 與 收 入  部 分 工 時 、 臨 時 性 或 人 力 派 遣 工 作 者 比 率  

青 年 （ 1 5 ~ 2 4 歲 ） 失 業 率  

＊ 工 作 滿 意 度  

實 質 薪 資  

社 會 聯 繫  與 朋 友 接 觸 頻 率  

與 親 人 接 觸 頻 率  

志 工 服 務 時 間  

＊ 對 他 人 的 信 任  

＊ 家 庭 關 係 滿 意 度  

教 育 與 技 能  終 身 學 習  

環 境 品 質  接 近 綠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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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民 參 與 及 政 府 治 理  參 與 政 治 活 動 比 率  

＊ 對 政 府 的 信 任  

＊ 對 法 院 的 信 任  

＊ 對 媒 體 的 信 任  

＊ 民 主 生 活 滿 意 度  

＊ 言 論 自 由 滿 意 度  

健 康 狀 況  ＊ 自 述 日 常 生 活 功 能 受 限  

＊ 失 能 者 對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負 擔 程 度  

健 康 平 均 餘 命  

食 品 衛 生 查 驗 不 符 規 定 比 率  

食 品 中 毒 患 者 比 率  

主 觀 幸 福 感  ＊ 生 活 滿 意 度  

＊ 臺 灣 幸 福 特 色  

人 身 安 全  家 庭 暴 力 被 害 人 口 率  

住 宅 竊 盜 發 生 率  

事 故 傷 害 死 亡 率  

＊ 安 全 感  

工 作 與 生 活 平 衡  通 勤 時 間  

＊ 時 間 分 配 滿 意 度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4 )  

第五節  結論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緣起、目的與方法，並說明研究的過

程與架構，並基於關鍵指標數量不能過多，且須具國際比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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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以及和國內社會政策關聯，本研究以客觀成果 ( o u t c o m e )

性質且基本上須能有年度產生之資料，因此主觀指標並不在本

研究範圍之內。尤其當前國內主觀指標需仰賴政府或少數學術

機構執行調查，因調查時間、對象、抽樣與調查目的，不僅應

用在歷年的追蹤與跨國比較上有較多限制，且大部分並非為特

定指標而設。也因此，十大領域當中並非是以每個領域具有相

同數量之「關鍵指標」為考量，因為某些領域缺少前述選取特

質之指標。最後本研究經過討論與篩選後擬出「政策相關指標」

(附錄五 )，並從中試擬出「關鍵指標」共 1 8 個將來可供發展

成為一個綜合指數，並以「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健康與

醫療」「就業與分配」、「居住與安全」、「社會福利與社會

保險」五個大面向來介紹政策相關指標的選取與關鍵指標的產

出。  

 在這五個大面向上實際上 每個面向均包括兩個主要議題，

和「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林季平等  2 0 0 7，

2 0 1 0， 2 0 1 3）所提出的十大領域類似，所缺少的是「社會參

與」，但增加「性別所得差異」與「社會保險」。「社會參與」

領域沒有在本研究指標建構範疇中，乃因為缺少「客觀指標」

也沒有歷年相關統計資料可遵循，遑論國際比較。本研究所增

加的議題乃基於我國近年來社會發展的特性，並考量資料的性

質以及國際比較，將其納入。  

 除了本研究所規劃的五大面向，國內近來對於環境保護

與食品安全意識高漲，也是未來關鍵指標的發展方向。前者因

有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建立了 1 2 個面向 8 8 項指標，其中

環境、節能減碳、國土資源等面向中，多數指標具有國際上普

遍性的定義與測量，其發表的「 2 0 1 2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評量

結果」 （行 政院 永 續發展 委員 會， 2 0 1 3） 可徑 為參考 。 至於

食品安全問題最近發生在國內深受各界重視，除了本研究「健

康與醫療」當中有一般性「成果指標」，針對食安發展相關指

標本研究建議未來以專題研究來處理。總之，類似前述兩個議

題，相信應仍有一些議題與民眾生活相關，屬於廣義「社會發

展政策」範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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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章，本研究簡單回顧指標建立之理論與原則，第

三章則簡要敘述近年來台灣所面臨之社會變遷，做為關鍵指標

之背景資料，第四章至第八章分別「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

「健康與醫療」「就業與分配」、「居住與安全」、「社會福

利與社會保險」五個面向來介紹相關指標的選取與關鍵指標的

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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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會發展的面向與政策關鍵指標  

第一節  社會發展的面向  

政府的施政有賴於高品質的資訊，而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

標的建立能夠幫助政府更有效地辨認社會需求、做出有效的決

定、評估政府政策的效能並進而改進其政策規劃與執行。在民

主社會中，社會政策關鍵指標可有助於提供透明的資訊、強化

民主的監督、增進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並透過指標的呈現，

促進理性的公共政策討論，避免過度流於意識形態的爭論。  

由於「社會發展」一詞可以有相當不同解釋，若從廣義解

和「國家發展」或「永續發展」相互包含，典型的例子如聯合

國 社 會 發 展 研 究 中 心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R e s e a r c h  

I n s t i t u t i o n  f o r  S o c i a l  D e e l o p m e n t ） ， 在 其 任 務 說

明 中 ， 特 別 提 到 是 以 「 社 會 公 平 、 包 容 與 正 義 」 （  s o c i a l  

e q u i t y ,  i n c l u s i o n  a n d  j u s t i c e ） 做 為 發 展 的 思 維 、

政策與運作的核心。其研究範疇基本上可以分兩個主題，一為

「包容與永續發展的社會政策，另一為社會發展的政治與制度

動態；涵蓋範圍相 當廣泛。 1 儘管「社 會發展」 在定義與 研究

課題可以是多面向且範疇廣泛，進行指標的建立，仍須有不同

的考量，包括實務的推動與政策的相關性；此外，指標需有明

確的定義與測量，有方向性與可比較性。  

由於國家與社會的進步發展為多面向的，除了經濟發展之

外，社會發展如社會福利、健康、教育等面向也非常重要，因

此指標的建構並不僅止於經濟指標，也應包括社會指標，然而

由於社會價值的複雜性與社會發展的多面向性，對於社會指標

                         
1

參 考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u n r i s d . o r g / 8 0 2 5 6 B 3 C 0 0 5 B F 3 C 2 / ( h t t p P

a g e s ) / 1 8 8 9 B A 2 9 4 D 2 9 5 0 E 0 8 0 2 5 7 9 1 F 0 0 5 C D 7 1 0 ? O p e n D o

c u m e n t  

http://www.unrisd.org/80256B3C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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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含哪些面向，以及應採用哪些指標，可能會產生許多不同

的看法與意見，透過社會指標建構的過程，也有助於社會大眾

與政府釐清社會所要追求的重要價值及發展目標為何，因此社

會指標的建構除了指標本身的意義與功能之外，其過程也有重

要的意義，透過指標建構過程的溝通與討論，可更加凝聚整體

社會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共識。  

基於社會指標建構的重要性，國際社會對於社會發展政策

關鍵指標的建立也有越來越高的共識，許多國際組織及國家如

澳洲、愛爾蘭、加拿大、匈牙利等紛紛開始建構社會發展或社

會政策的關鍵指標，由於社會價值與社會目標在各個社會與文

化中皆不盡相同，因此其社會發展指標之面向與指標內涵也有

相當的差異，此外，國際組織與各國社會發展指標的重點也有

所不同，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或 O E C D 所建構的指標相對較強調

社會的基本需求或各國的共通性，其指標也較受限於各國資料

的可取得性以及可比較性，相對之下，各國自行建立的社會發

展指標則更著重於其獨特的社會文化需求與目標，但其指標則

未必可適用於其他不同背景與脈絡的社會 ( T r e w i n  &  H a l l ,  

2 0 1 0 )。  

第二節  關鍵指標建構的流程與步驟  

  關於社會發展政策指標的建構方式，根據部分已建立指標

的國家的經驗，已有文獻對於指標建構的方式與流程，提出建

議 ， 如  T r e w i n  &  H a l l  ( 2 0 1 0 ) 提 出 六 個 建 立 社 會 發 展 指

標的步驟：  

 

一 、 定 義 議 題 ： 指標 的 架 構 必 須 在 某 個 特 定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框

架中，才能對於該社會產生意義，因此首先必須先定義哪

些議題與面向對於一個社會是重要的，以釐清指標應涵蓋

哪些面向及面向之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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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確 認 執 行 的 伙 伴 與 建 立 核 心 團 隊 ： 由 於 指 標 的 建 構與 測

量可能牽涉到許多相關的團體，在建立指標時應決定包含

納入哪些團體、機構或利害關係人，例如政府組織、研究

機構、公民團體或統計機構等等。  

三 、 建 立 初 步 的 指標 ： 在此 階 段 應 對於 主 要 的 面 向 加以定 義 ，

並說明該面向的進展有何意義，並且選擇最能夠代表這些

面向的指標。  

四 、 對 外 取 得 資 訊： 將 初步 所 建 立 的指 標 公 布 於 公 共領域 中 ，

透過初步資訊的發表，如書面的發表或將資訊於網路上揭

露，可有助於對外取得相關的意見與資訊，特別是特定團

體或對象的意見，在此階段應特別注意如何將資訊傳播至

目標的族群。  

五 、 溝 通 並 利 用 指 標 建 立 知 識 ： 將 資訊 揭 露 給 社 會 大 眾 或 特

定族群後，可透過這些指標與資訊進行溝通，使大眾了解

這些指標的意涵，此過程可包括說明該指標數據近年來發

展或變化的狀況、其發展的程度在不同區域與族群間有何

差異、哪些因素促成該指標的改變、該指標數據的改變如

何影響其他指標的變化、該指標與其他國家及社會的比較。  

六 、 確 保 指 標 的 持 續 性 與 適 宜 性 ： 在指 標 建 立 後 ， 仍 應 持 續

追蹤並檢視指標，且於需要時對於指標進行修正，以確保

指標能夠維持適當性 ( T r e w i n  &  H a l l ,  2 0 1 0 )。  

 

第三節  關鍵指標的選取原則與標準  

  關於如何選取關鍵指標，已有文獻提出指標選擇的共通性

原則與選擇的標準， T r e w i n  &  H a l l  ( 2 0 1 0 )指出有幾個步

驟可有助於指標的選取：  

一、瞭解為什麼特定的面向或議題對於該社會的進展是重要的；  

二、根據前述的理解，找出該進展可分為哪些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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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認出最適合的指標；  

四、考慮哪些指標是可取得的，並選擇一或數個指標，並瞭解

該指標的測量方式與概念上的差距。  

 

 一般而言，好的指標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而 其中第二

項的「成果指標」及第三項「清晰性」特質特別重要：  

一、與特定面向的發展相關；  

二 、 如 果 可 能 的 話 ， 應 聚 焦 於 該 面 向 進 展 的 成 果

（ o u t c o m e），而不是輸入（ i n p u t），雖然輸入與輸出  

( o u t p u t )的指標亦可能有其意義及重要性，但以社會發

展指標而言，成果指標較能夠用於檢驗是否有進展；  

三、清晰性：該指標能夠呈現出狀況是往好或不好的方向發展；  

四、就該指標能夠得到即時且高品質的資料；  

五、具有長期的資料；  

六、對於變遷具有敏感度；  

七、具有綜合性；  

八、能夠根據其他面向加以區分，例如地區或年齡層；  

九、易於讓一般的讀者瞭解及解讀；  

十 、 具 有 國 際 可 比 較 性 ， 並 符 合 國 際 的 標 準 ( T r e w i n  &  

H a l l ,  2 0 1 0 )。  

 

  除了以上條件， B a g ó  ( 2 0 0 8 )也指出適合的指標應包括

下列條件：  

一、提供綜合廣泛的發展過程圖像；  

二、選擇的指標必須是客觀的測量方式；  

三、指標必須建立在健全的方法基礎上並確保指標的品質；  

四、指標的系統必須能夠適合國家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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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標需要能夠適於國際比較；  

六、最好能夠取得長期的資料；  

七、指標的資料最好能夠即時取得，並有出版當年的資料；  

  

  A t k i n s o n  e t  a l  ( 2 0 0 2 ) 則 提 出 幾 項 建 立 社 會指 標 的

原則：  

一、社會指標必須能夠指出問題的本質，並提出可接受的規範

性解釋；  

二、指標必須要統計上可靠並避免任意的調整，如使用調查，

則該調查必須有高標準的研究方法支持，減少偏誤及不明

確的問題、模糊的定義等等。  

三、指標必須能夠反映有效的政策干預並避免被操弄；  

四、指標需要在國際上有可比較性；  

五、指標需要能夠即時並且可修訂；  

六、指標的測量應該避免對國家、企業或公民造成太大的負擔，

若可能應盡量使用既有的資料庫或調查。  

 

  另外就指標的組成，應盡量符合以下的原則：  

一、指標的組成應保持不同面向的均衡；  

二、指標間應該要互相一致，而各個別指標的份量應該符合比

例；  

三、指標應盡量透明並可被公民所取得；  

 

  在 O E C D  的美好生活指數中， O E C D 也指出了其選擇指標

的重要原則：  

一、具備面向的有效性；  

二、聚焦於綜合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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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修正並對政策干預敏感；  

四、在統計或學術社群中廣泛被使用並接受；  

五、確保國家之間的可比較性；  

六、涵蓋最多的國家數；  

七、透過週期性的方式蒐集資料 ( O E C D ,  2 0 1 1 )。  

 

  除了正面選擇指標的標準以外，在選擇指標時也有一些常

遇到的問題，包括：  

一、面向的發展的在概念上很容易理解，但發展很難只由一兩

項指標加以判斷  

二、面向的發展在概念上容易理解，也可用一個指標加以總結

與判斷，但卻缺乏資料，因此只能用其他接近的指標。  

三、對於面向的發展缺乏有共識的定義或測量方式。  

四、面向的進展定義不明確 ( T r e w i n  &  H a l l ,  2 0 1 0 )。  

 

  在選擇面向與指標時，應盡可能避免以上可能出現的問題。

行政院主計 總處 ( 2 0 0 6 )曾整理國內外相關社會指標，發現多

數社會指標系統屬於層次結構體系，也就是分門類別，在最小

分類上列舉指標。主要是因各國在建立指標時參照聯合國統計

處 於  1 9 7 2  年 發 展 「 社 會 和 人 口 統 計 體 系 」

（ S y s t e m  o f  S o c i a l a n d  D e m o g r a p h i c  S t a t i s t i c s ; S S D S ） 方

法，用層次結構的指標體系來建構相關福祉水準或狀態之衡量

或測量。因此，指標系統隨著研究目的與研究者的興趣不斷膨

脹，往往導致大量統計指標的堆疊，分析或許還有，但理論的

統整愈形困難；最後，不僅政府部門應用這些指標系統不切合

實際，也會隨者使用者的不同對指標很難取得共識。指標系統

愈來愈多，具有普遍應用性則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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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的原則，大致可以歸納出選擇指標時，所應考量

的重要特質，包括指標的相關性、成果取向、清晰性、資料取

得的即時性、資料蒐集的客觀性與嚴謹性、長期性、綜合性、

對 於 變 遷 的 敏 感 性 、 國 際 可 比 較 性 、 具 有 更 細 部 分 層 的 資 料

（如區域別、族群別）、滿足國家特殊需求、指標間的一致性，

此外，指標應易於被社會大眾所理解與取得，且其蒐集資料過

程應避免對於國家與社會增加太多成本負擔。在本研究中，我

國社會政策是「在地性」考量，因此稱之為「社會發展政策指

標」，最後，為了嘗試發展綜合性指數，本研究也將從政策相

關指標中，選出具有代表性者，其特性需具備：政策相關可作

為評估、檢測、規劃，客觀具體使用性高、測量清楚可做國際

比較，且最好有年度之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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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近年來社會變遷  

由於「社會發展」一詞範圍甚廣，若據此來建立指標，其目的

與意義並不明確，而指標若最終需建構出一個指數（ i n d e x）

也難以達成。特別是做為政策發展的考核、追蹤與評比，考量

民眾有能力理解與閱讀，以及可做為國際比較，諸多指標中篩

選出「關鍵指標」有其必要。然而，絕大部分指標在一個社會

中可能因性別、年齡、族群、地區而產生不同測量值，同時也

會因為社會的變遷，在不同時間也產生變化。本章重點即在簡

介臺灣近年來基本變遷，並鑑於五大領域均以「人」為對象，

特別著重在人口學現象，做為建構關鍵指標時對當下環境與未

來變遷方向的思考。  

第一節  人口  

  人口高齡化主要因素是生育率下降與平均餘命延長。臺灣

生 育 率 下 降 始 於 1 9 5 0 年 代 ， 1 9 5 1 年 育 齡 婦 女 總 生 育 率

（ T o t a l  F e r t i l i t y  R a t e - 簡 稱 T F R ） 高 達 7 . 0 4 人 ，

1 9 8 4 年降至替代水準（ 2 . 1 人）， 2 0 0 0 年為千禧龍年 T F R

為 1 . 6 8 人， 2 0 0 3 年續降至 1 . 2 3 人，低於所謂的「超低生

育率」（ 1 . 3 人）門檻， 2 0 1 0 年（傳統黃曆為虎年）續降為

0 . 8 9 5 人，創下歷史新低。 2 0 1 1 年與 2 0 1 2 年雖分別回升至

1 . 0 7 人與 1 . 2 7 人，生育水準仍是偏低。在另一方面，台灣

1 9 5 0 年時，零歲平均餘命 ( l i f e  e x p e c t a n c y )男女分別為

5 3 . 0 5 歲與 5 5 . 6 9 歲， 2 0 1 2 年已分別達 7 6 . 4 與 8 2 . 8 歲，

一點都不遜於已開發國家（ 2 0 1 0 年平均男性為 7 2 歲，女性

為 7 9 歲）。  

  臺灣於 1 9 9 3 年底 6 5 歲以上老人超過總人口 7％，開始

跨入「高齡化社會」（ A g e i n g  S o c i e t y），預估  2 0 1 8 年

該比率將達 1 4％，步入「高齡社會」（ A g e d  S o c i e t y），

2 0 2 5 年 達 2 0 ％ ， 為 「 超 高 齡 社 會 」 （ S u p e r - A g e d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22 

 

S o c i e t y ）（行 政 院經建會， 2 0 1 4 ）。從「高 齡化社 會」走

到「高齡社會」所需時間 2 4 年，比法國的 1 1 5 年快許多，這

樣的老化速度只有日本發生過；而從「高齡社會」成長至「超

高齡社會」，也只需要 7 年，速度之快恐怕前所未有。  

第二節  婚姻  

  至於家庭型態的改變，除了高齡化會產生影響，婚姻的變

遷也是重要因素，特別是離婚率的上揚。以粗離婚率（即每年

離婚人數相對於 1 5 歲以上人口）或有偶離婚率（即每年離婚

人數相對於 1 5 歲以上有偶人口）觀之，台灣的水準仍不及歐

美已開發國家，例如台灣地區 1 9 9 0 年粗離婚率為千分 1 . 3 6，

同年美國為千分之 4 . 7，英國為千分之 2 . 9。 2 0 1 1 年台灣粗

離婚率為千分之 2 . 4 6  ，男女有偶 人口離婚率分別為 千分之

1 1 . 1 0 與 1 1 . 3 4；雖都不如歐美國家，但已經超過大部分亞

洲國家，僅次於韓國。  

  在另一方面，粗結婚率則是呈現下降。以最近十年來說，

2 0 0 3 年為千分之 7 . 7， 2 0 1 3 年為千分之 6 . 3 2，最低的時候

為 2 0 0 9 年正值全球金融風暴，只有千分之 5。至於離婚或配

偶死亡之後的再婚情形，男性再婚率從 1 9 7 1 年千分之 2 6 . 9

即開始呈現緩慢上升，至 1 9 9 8 年達千分之 3 6 . 0；相對地，

女性再婚率的變化較不明顯， 1 9 7 1 與 1 9 9 8 這兩年分別為千

分之 1 4 . 4 與 1 4 . 2。值得注意的是，從 1 9 9 9 至 2 0 0 3 年之

間男性再婚率有一波快速上升， 2 0 0 3 年高達千分之 5 4，之

後才又陸續回到千分 3 0 以下的水準。概略而言，男性再婚率

在 1 9 9 9 年之前約為女性的兩倍， 1 9 9 9 - 2 0 0 3 年間超過三倍，

之後回到兩倍的水準。這個統計除了說明離婚喪偶對於女性重

建婚姻的情形沒有男性普遍，可能導致單親家庭的增加，特別

是 女 單 親 家 庭 落 入 貧 窮 的 機 會 可 能 偏 高 ( P i e r c e ,  1 9 7 8 ) 。

若配合觀察前述的離婚狀況以及男女初婚率下降趨勢，可以說

臺灣地區家庭結構趨於不穩定性且已產生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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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過去二十年開放對外通婚，特別在 1 9 9 9 - 2 0 0 3 年間

東南亞國家與大陸地區女性嫁來台灣人數增加迅速，於 2 0 0 3

年達到高峰時將近 5 萬人，佔當時結婚總對數 2 8％。近年來

雖較為緩和，仍占了結婚總對數約九分之一。由於至目前累計

約有四十五萬的外籍與大陸新移民，其子女累計也達四十萬人

以上，在臺灣人口占比逐漸提升。當中有不少因為家庭原本處

於經濟弱勢，或因為新移民語言能力與生活的適應較差而形成

新弱勢；此外，新移民家庭養育第二代也有發生學習障礙的情

形，這些都是「新移民家庭」近年來呈現的現象。  

第三節  家庭  

  圖 3 - 1 說明了臺灣近十年來家戶型態的分佈與變遷。可

以觀察到小型家戶（如：單人戶 s o l i t a r y，夫婦戶 c o u p l e，

單 親 戶 o n e - p a r e n t  f a m i l y ， 隔 代 家 戶 a t a v i s t i c  

f a m i l y）在數量與比例上均明顯增加，大型家戶（如：傳統

三代或以上主幹家戶 s t e m  f a m i l y）則在數量與比例明顯減

少，核心家戶（ n u c l e a r  f a m i l y )則因為家戶型態趨於多元

化 而 減 少 了 比 例 ， 從 2 0 0 0 年 占 4 7 . 9 ％ ， 2 0 1 0 年 減 少 為

4 1 . 7％ 。值 得注 意的， 整體 家戶 數 於過去 十年 增加 仍 快，使

得平均家戶人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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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臺灣家戶各類型態分佈： 2 0 0 0 - 2 0 1 0 年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 歷 年 資 料 ， 作 者 計 算 並 作

圖  

  臺灣自 2 0 0 0 年以來家戶平均人數從 3 . 6 人下降至 2 . 9

人，意味著家庭照顧人力減少，同時因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共

居意願下降，也會影響到家庭組成型態，其中獨居長者與老年

夫婦居住型態也呈現增加，根據內政部 2 0 0 9 年「老人狀況調

查報告」結果，分別占 7 . 1 2 %與 1 8 . 0 7 %（內政部  2 0 1 0），

老人的生活與照顧是無可迴避的問題，也帶動了「長期照顧」

（ l o n g - t e r m  c a r e ） 政 策 的 發 展 （ H s u e h  a n d  W a n g ,  

2 0 1 0 )。  

  人口高齡化與家戶型態多元化是臺灣社會發展特色，為因

應此趨勢，政府社會政策的調整尤需關注此趨勢及其衍生的現

象。綜合前述趨勢， 2 0 0 8 年政府即開始啟動相關政策，包括

育嬰假六成薪、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兩百萬零利率）、扶養幼

兒所得稅寬減、保母津貼、育兒補助，以及各地方政府實施生

育津貼等，並以「樂婚、願生、能養」為目標。同時關注人口

高齡化將加速進行，行政院在 2 0 1 0 成立長期照顧小組，開始

研擬「長照服務法」與「長照保險法」，前者已於 2 0 1 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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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送交立法院審查（目前在立法院進入二讀）。由於 2 0 1 1 年

也是「建國一百年」，總統於元旦當天向國人宣示「少子化是

國 安 問 題 」 ， 當 年 行 政 院 完 成 修 訂 「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綱 領 」 與

「人口政策綱領」，鼓勵生育、社會包容、年金改革與強調家

庭功能均成為政策的重點。  

第四節  國內外衝擊  

  此外，在這段期間國際上的變化，特別是 2 0 0 8 年下半年

美國雷曼兄弟宣佈破產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 2 0 0 9 年世界

經濟成長率由 2 0 0 8 年的 1 . 6  降至  - 2 . 0  為戰後最嚴重的衰

退。危機一發生，我國政府立即宣佈銀行存款全部保障，這是

全亞洲第一個有這樣劍及履及的決策，穩住了台灣金融，並推

動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三挺政策」；將

政府、銀行、企業、勞工相互連結建立支持體系，成功防禦了

金融海嘯的襲擊。由於台灣地區近七成 G D P 靠出口，受到金

融海嘯衝擊比許多國家來得嚴重，卻能在短暫時間穩住並且在

1 8 個月內開始復甦，這和政府的因應措施以及全民的努力有

關。在這段期間， 2 0 0 9 年下半年同時發生新流感 H 1 N 1， 8

月份時因莫拉客颱風造成「八八水災」，這些衝擊對臺灣影響

深遠，於是政府撥出 4 年 5 千億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

預算，進行復甦與重建，臺灣的經濟於 2 0 0 8 - 2 0 1 1 平均成長

率 3 . 4 2％，遠高於全球平均 1 . 7 4％，也優於南韓 3 . 1 4％與

香港 2 . 9 5％，但低於新加坡 5 . 0 9％。雖然如此，臺灣民眾

與社會已經有了一些轉變，尤其是經歷這些巨變，政府雖努力

因應，其力量畢竟有限，且中央組織再造尚未完成，也需要時

間磨和調整；反而是臺灣民間力量崛起，公民社會意識逐漸高

漲，資訊社會傳播力大且快也越顯得政府體制運作的扞格與矛

盾，近年來發生的環境保護、貧富差距、居住正義與食品安全

等議題與事件即是最好的例子。如何掌握此變遷趨勢，擬定關

鍵社會指標，不只是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指引，也是因應社會

脈動政府運作調整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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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  

第一節  人口特性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一）議題背景  

  人口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面向之一，人口數量、素質及結構

的變化與國家及社會許多面向的發展息息相關，如家庭、勞動、

教育、稅賦、經濟、財政等，都受到人口的重大影響，因此，

人口變遷對於社會的永續發展，可謂影響廣泛且深遠 (內政部 ,  

2 0 1 3 ;  林季平  e t  a l . ,  2 0 1 3 )。近年來我國的人口結構出

現快速且劇烈的變化，隨著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也出現了少子

女化及高齡化等現象，隨著這樣的趨勢與變化，也為我國社會

帶來以下幾項重要的挑戰：  

1 .  家庭需求的轉變：  

由於我國兒童及少年人口數量及比例的減少，高齡人口比

例將逐漸增加，一方面家庭成員的數量減少可能影響家庭的照

顧功能，另一方面隨著高齡人口比例的增加，對於老人醫療及

照顧的需求亦隨之增加，因此國家在老人的福利、照顧、醫療

等方面，均需投入更多的資源，並規劃相關政策與制度，以滿

足其需求。此外，隨著家庭規模、子女數量、結婚與生育時間

的改變，家庭結構也可能產生轉變，因此對於兒童的托育、養

育、教育都可能出現不同的需求與狀況，因應這些改變，政府

之政策亦有必要隨之調整。  

 

2 .  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  

生育率的下降導致我國的勞動力逐漸減少，並且使勞動力

結構有高齡化的趨勢，這會使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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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扶養人口比例上升，影響產業發展及國家競爭力，而國家的

財政收入亦可能受到影響 (內政部 ,  2 0 1 3 )。  

3 .  教育發展：  

生育率的降低使近年來的學齡人口也隨之逐年減少，對於

各級教育體制造成衝擊，並產生招生不足、教師超額及教室閒

置等問題，未來如何進行調整以平衡其供需，並提升教育品質，

培養人才，並就國家之人才進行適當地配置，亦有賴於人口指

標的持續監測。  

 

（二）相關指標比較與篩選  

基於以上的背景，可看出人口特性之重要，因此本研究將

其納入社會政策發展關鍵指標之重要面向之一，並就人口政策

相關之指標進行篩選與比較，首先參考國內與國際的各種人口

及家庭指標，並由其中挑出與當前政策較相關之指標進行分析。

參考的國內指標包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林季平等

進行的「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以及行政院主計總

處所出版的「社會指標年報」；在國際指標部分，主要參考的

指標資料庫有 O E C D 所出版的「社會概覽」 ( S o c i e t y  a t  a  

G l a n c e ) 及 「 美 好 生 活 指 數 」 （ Y o u r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 ， 此 外 還 包 括 「 社 會 進 步 指 數 」 （ S o c i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d e x ） ( O E C D ,  2 0 1 1 ,  2 0 1 4 c ,  2 0 1 4 d ;  

S t e r n ,  W a r e s ,  O r z e l l ,  &  O '  S u l l i v a n ,  2 0 1 4 ;  行

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林季平  e t  a l . ,  2 0 1 3 )。  

在林季平等 ( 2 0 1 3 )的「社會發展政 策統計與調查資料 庫」

中，「人口與家庭」指標包括八個項目，分別為「人口概況」、

「出生」、「死亡」、「遷徙」、「婚姻」、「家庭結構」、

「居住安排」與「家庭生活」，共包含 1 3 9 項指標。而行政

院主計總處所出版的社會指標年報，其人口相關指標分為三大

類：「人口特性」、「人口成長」與「人口推計」，總共包含

2 6 項指標；家庭指標則區分為「家庭及家戶型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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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婚姻」、「家庭及生育」三大部分，包括 4 8 項指標 (行政

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在國際指標部分， O E C D 所出版的「社會概覽」中，關於

人口的指標包括了「生育」、「移民」、「家庭」與「老年支

持率」（ O l d  a g e  s u p p o r t  r a t e ）等項目，使用的指標則

包括「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淨移民率」、「婚姻結構」、

「粗結婚率」、「粗離婚率」及「老年支持率」等。此外，在

O E C D 的統計資料庫中，所包含的人口統計項目包括「各年齡

層 人 口 數 」 、 「 幼 年 人 口 扶 養 比 」 、 「 老 年 人 口 扶 養 比 」 、

「 扶 養 比 」 、「 8 0 歲 以 下 人 口 比 例」 、 「 工 作 人口 /年 金 人

口比」等；移民的統計項目主要則包括「移入人口數」、「移

出人口數」、「政治難民數」、「外籍人口數」、「外籍勞工

數」、「國際學生數」等 ( O E C D ,  2 0 1 4 c ,  2 0 1 4 d )。而「美

好生活指數」與「社會進步指數」中，雖然亦經過本研究之檢

視，但由於其較缺乏人口或家庭相關之指標，因此在人口指標

部分並未採用 ( O E C D ,  2 0 1 1 ;  S t e r n  e t  a l . ,  2 0 1 4 )。  

 

綜合上述之國內外人口相關指標，整體而言大致包括以下

幾類，主要的指標內容可歸納為表 4 - 1：  

 

1 .  人口結構：如各年齡層（ 0 - 1 4 歲、 1 5 - 6 4 歲、 6 5 歲以上）

人口群占總人口比率、扶養比（總扶養比、幼年、老年人

口扶養比）、老化指數或「老年支持率」。  

2 .  生育：如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粗出生率、平均生育年齡等。  

3 .  死亡：如死亡率、性別年齡別死亡率。  

4 .  移民：如淨移民率、外籍配偶人數等。  

5 .  婚姻：包括婚姻結構、結婚率、離婚率、初婚年齡中位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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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各指標資料庫涵蓋之人口相關指標  

 社 會 指

標 年 報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統

計 與 調 查 資 料 庫  

O E C D

統 計  

總 人 口 數  √  √  √  

性 別 比 例  √  √   

人 口 結 構 （ 0 - 1 4 歲 、 1 5 - 6 4 歲 、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群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  

√  √  √  

總 扶 養 比  √   √  

幼 年 人 口 扶 養 比    √  

老 年 人 口 扶 養 比   √  √  

老 化 指 數  √    

育 齡 婦 女 總 生 育 率  √  √  √  

平 均 生 育 年 齡   √   

粗 出 生 率  √  √   

粗 死 亡 率  √  √   

性 別 年 齡 別 死 亡 率   √   

人 口 年 增 率  √  √   

淨 移 民 率    √  

外 籍 配 偶 人 數 （ 按 國 籍 分 ）  √  √   

婚 姻 結 構  √  √  √  

粗 結 婚 率  √   √  

粗 離 婚 率  √   √  

初 婚 年 齡 中 位 數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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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考以上之國內外指標後，本研究根據台灣之社會背景

及相關政策（如人口政策白皮書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基於

指標之政策意義，並考慮資料的可取得性、穩定性、國際可比

較性、清晰性、可解釋性等因素，經過兩次焦點團體，由專家

學者提供意見後，篩選出人口之關鍵及相關指標，然而由於許

多人口指標僅代表社會的背景與狀態，卻未必能夠據以判斷社

會發展及政策成效之好壞，因此本節所提出之人口指標，多為

建議追蹤之政策相關指標，以作為政府施政之參考。  

二、指標項目與分析  

  為了評估人口狀況及政策成效，本研究選擇「老化指數」

作為社會發展政策之關鍵指標，並建議追蹤另外數個指標，包

括「標準化粗死亡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粗離婚率」

及「初婚年齡中位數」，作為政策相關指標，以涵蓋人口特性

之人口結構、死亡、生育、離婚、結婚等重要面向。  

 

（一）老化指數  

「 老 化 指 數 」 為 衡 量 一 地 區 人 口 老 化 程 度 之 指 標 ， 即 「 （ 6 5

歲以上人口數 / 0 - 1 4 歲人口數） X  1 0 0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亦稱為「老幼人口比」。根據該指標，可了解台灣的

老化程度，並藉由該指標評估未來老年人口之需求及進行相關

政策之規劃。根據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白皮書」，高齡化社

會的對策目標主要包括「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健康體系」、

「保障老年經濟安全與促進人力資源再運用」、「提供高齡者

友善之交通運輸與住宅環境」、「推動高齡者社會參與及休閒

活動」及「完善高齡教育體系」等 (內政部 ,  2 0 1 3 )，老化指

數之追蹤可有助於評估上述相關對策之需求，並調整資源之配

置。從老化指數可看出臺灣近年高齡化的發展， 1 9 9 7 年時臺

灣的老化指數為 3 5 . 7，但到了 2 0 1 3 年，已攀升至 8 0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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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由於老年人口的成長，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少子女化的

影響，由老化指數的升高，可發現臺灣的人口正快速高齡化，

老年人口的相關需求將快速增加。  

 

 

圖 4 - 1： 1 9 9 7 - 2 0 1 3 年老化指數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b )  

 

（二）標準化死亡率  

  本研究建議以「標準化死亡率」作為人口領域之重要指標，

透過標準化粗死亡率的追蹤，可有助於監測我國人口狀況，並

藉此檢視醫療衛生、安全、社會福利、環境等各方面的發展。

標準化死亡率指將兩國或兩地不同性別、年齡、城鄉、所得、

職業、婚姻、種族等項組合，化成為同一的基礎，以去除人口

在 組 合 上 之 差 異 。 其 計 算 公 式 為 「 Σ ( 年 齡 別 粗 死 亡 率  X  

2 0 0 0 年國際標準年齡別人口數 ) ] / 2 0 0 0 年國際標準年齡別總

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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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計算死亡率時，另一種常見的指標為「粗死亡率」，其

定義為「當年平均每千位年中人口之死亡人數」 (行政院主計

總 處 ,  2 0 1 3 ) ， 若 採 用 「 粗 死 亡 率 」 ， 隨 著 社 會 年 齡 結 構 的

老化，「粗死亡率」亦可能會隨之上升，該指標受人口結構的

影響較大，較無法顯示政策之成效，因此相對於「粗死亡率」，

「標準化死亡率」可去除年齡組成的影響，較適合作為社會發

展政策之關鍵指標。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所公布的資料， 2 0 0 2 年的標準化粗死

亡率為 5 . 7 2‰，至 2 0 1 1 年已下降至 5 . 0 1‰（圖 4 - 2），顯

示標準化粗死亡率有逐漸下降之趨勢 (內政部 ,  2 0 1 2 )。  

 

 

圖 4 - 2： 2 0 0 2 - 2 0 1 1 年標準化粗死亡率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 2 0 1 2 )  

 

  然而，在行政院主計總處及內政部所公布的死亡率統計中，

目前仍以死亡人數及粗死亡率為主，建議能以「標準化粗死亡

率」為社會發展政策相關指標，例行性計算並公布數據，以追

蹤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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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指「育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生育水

準，在無死亡的情況下，度過其生育年齡期間以後，一生所生

育的嬰兒數或生育率」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該指標可

用於監測並追蹤台灣的生育狀況，以了解台灣人口增加或減少

的速度，並且對於未來人口數量與結構的變化，能夠提供相當

有效的推估與預測，若移民的數量與死亡率沒有太大的變動，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維持在 2 . 1 可大致保持人口的穩定，

此指標對於相關政策之規劃與制訂，有重要的功能。  

 

從國際人口指標來觀察，在 O E C D 的指標中，包含了「育齡婦

女總生育率」，其定義為「根據目前年齡別的生育率，每位婦

女於度過生育年齡期間後，所生育的兒童數」，就指標的定義

而言，該定義與我國之定義相符，而就其資料來源而言，世界

大多數國家生育率的計算都是根據行政機關登記的記錄，僅有

少數國家如土耳其是採取調查的方式 ( O E C D ,  2 0 1 4 a )。因此，

若我國採取此指標作為社會發展指標，其國際可比較性相當高，

可有助於了解台灣在世界各國中之狀況。我國的育齡婦女總生

育率在 1 9 9 7 年時為 1 . 8，並逐漸下滑至 2 0 1 0 年的 0 . 9，近

幾年雖略有回升，但仍屬於偏低， 2 0 1 3 年時也僅有 1 . 1  (內

政部 ,  2 0 1 4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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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1 9 9 7 - 2 0 1 3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 ;  內 政 部  ( 2 0 1 4 )  

 

(四 )粗離婚率  

  在我國少子女化社會對策目標中，第一項即為「提升婚姻

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以提高有偶率及協助營造幸福婚姻為

目標 (內政部 ,  2 0 1 3 )，「粗離婚率」指標可有助於政府追蹤

我國民眾婚姻狀況的變化，並適時評估家庭之需求，以及時提

供家庭所需要的協助。「粗離婚率」之定義為「一年內所有離

婚對數／年中人口總數）×  1 , 0 0 0‰」，而「離婚對數」之定

義指「男女兩性已經依法使婚姻關係消滅之離婚對數」。  

 

  我 國 的 離 婚 率 在 1 9 9 7 年 為 1 . 8 ‰ ， 之 後 逐 漸 升 高 至

2 0 0 3 年 的 2 . 9 ‰ ， 不 過 近 幾 年 似 乎 呈 現 逐 步 下 滑 的 趨 勢 ，

2 0 1 3 年的粗離婚率為 2 . 3‰。  

 

0.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36 

 

 

圖 4 - 4： 1 9 9 7 - 2 0 1 3 年粗離婚率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 ;  內 政 部  ( 2 0 1 4 )  

 

(五 )初婚年齡中位數  

  由於我國非婚生育的比例相對較低，婚姻對於生育率有相

當大的影響，初婚年齡的上升可能縮短婦女的生育期間而影響

生育率及人口結構，因此初婚年齡某程度有助於幫助追蹤臺灣

的生育狀況。「初婚年齡」指「初次結婚當事人結婚發生日期

之實足年齡」。在我國少子女化社會對策目標中，以「提升婚

姻機會與重建家庭價值」作為因應少子女化的對策之一，而相

關政策亦包括「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提供育兒家庭

之 經 濟 支 持 措 施 」 、 「 建 構 平 價 優 質 多 元 且 近 便 幼 兒 教 保 體

系」、「落實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措施」等，以協助家庭育兒、

舒 緩 家 庭 壓 力  ( 內政 部 ,  2 0 1 3 ) ， 「 初 婚 年 齡 中 位 數」指 標

某程度可反映相關政策之執行成效。  

  我國男女之初婚年齡中位數在近年來都出現逐年升高的趨

勢（圖 4 - 5），男性由 1 9 9 7 年的 2 9 . 5 歲升高至 2 0 1 2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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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 5 歲，而女性則由 1 9 9 7 年的 2 6 . 7 歲上升至 2 0 1 2 年的

2 9 . 2 歲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圖 4 - 5： 1 9 9 7 - 2 0 1 2 年男女初婚年齡中位數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  

 

第二節  教育與人力素質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一）議題背景  

我國當前所面臨的教育環境，面臨國際與國內環境的變化

與挑戰，就國際環境而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競爭日激

烈，因此，人才素質為國家競爭力的一大關鍵，如何因應知識

經濟的需求，調整教育內容並引導人力升級，為當前的重要任

務。而就國內環境而言，當前教育環境面臨幾項重要的挑戰，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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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人力結構轉變的影響：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學齡人口出現

快速的遞減，這對於各級教育的供需產生重大的衝擊 ；此

外，外籍與大陸配偶的快速增加，也帶來多元文化的需求

以及衝擊，這些轉變皆為現行的教育制度帶來調整的需求。  

2 .  提升教育素質：除了少子女化的影響，全球化與國際競爭

激烈下，人力素質的提升將是社會未來發展的關鍵，因此

如何提升教育品質及人力素質是我國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  

3 .  確保教育的公平性：當社會越來越多元化，如何確保教育

機會的公平性，使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有平等的發展機

會，不致因城鄉資源的差距或家庭經濟能力的差異，而造

成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及學習的落差，也是我國教育政策發

展的重要目標之一 (教育部 ,  2 0 1 2 )。  

 

（二）相關指標比較與篩選  

在教育與人力素質部分，本研究亦參考國內的「社會發展

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及「社會指標年報」，以進行關鍵指

標之 篩選 ， 而國 際 指標 主要 參 考的 資 料庫 包括 O E C D 出版的

「 社 會 概覽 」 、 「教 育 概 覽」 ( E d u c a t i o n  a t  a  G l a n c e ) 、

「美好生活指數」，另外還包括了「社會 進步指數」 ( O E C D ,  

2 0 1 1 ,  2 0 1 4 a ,  2 0 1 4 c ,  2 0 1 4 d ;  S t e r n  e t  a l . ,  2 0 1 4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林季平  e t  a l . ,  2 0 0 7 )。  

在國內指標部 分， 林季平等 ( 2 0 0 7 ) 的「社會發展 政策 統

計 與 調 查 資 料 庫 」 將 「 教 育 指 標 」 區 分 為 五 大 項 ， 包 括 「 脈

絡」、「輸入」、「過程」、「成果」與「特殊議題」，而在

這五個項目之下，又包括 1 7 大類，共 1 3 5 項指標。行政院主

計 總 處 所 出 版 的 社 會 指 標 年 報 ， 其 「 教 育 與 研 究 」 指 標 分 為

「學習者」、「提供者」、「教育資源及環境」、「教育成果」

等四類，共包含 3 9 項指標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在相關國際指標中， O E C D 的「教育指標概覽」主要包括

四個部分：「教育機構的輸出與學習成效」、「投入於教育的

財力與人力資源」、「接近教育、參與及進展」及「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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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組織」。在這四個部分之下，又包含了 3 0 項指標以及

其細項 ( O E C D ,  2 0 1 4 a )。「美好生活指數」裡的「教育與技

能 」 則 包 括 三 項 指 標 ： 「 教 育 程 度 」 、 「 預 期 在 校 年 數 」 及

「學生認知能力」 ( O E C D ,  2 0 1 1 )。  

「社會進步指數」的面向中則有兩項與教育及人力素質較

為 相 關 ， 包 括 「 接 近 基 本 知 識 」 以 及 「 接 近 進 階 教 育 」 ， 在

「 接 近 基 本 知 識 」 下 指 標 包 括 成 人 識 字 率 、 各 級 學 校 入 學 率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中學入學的性別差異；在「接近進

階教育」的面向下，則包括「高等教育年數」、「女性平均在

學 年 數 」 、 「 教 育 不 平 等 」 、 「 全 球 大 學 排 名 數 量 」 等 指 標

( S t e r n  e t  a l . ,  2 0 1 4 )。  

綜合國內外教育與人力素質相關指標，主要的指標大致包

括識字率、各級學校女性教師比率、各級學校學生數、公立學

生數比例、學生性別比例、在學率（淨、粗）、未滿 6 歲兒

童入園率、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政府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 率 、 各 級 學 校 生 師 比 、 人 口教 育 程 度 、 學 生 認知 能 力

（閱讀、數學、科學等）、各級學校中輟率、高中畢業率、在

學年數、預期在學年數、畢業生就業率、各級教育畢業生薪資、

教育不平等指標、高等教育學費、對於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

成人教育比率等。  

二、指標項目與分析  

根據上述之國內外相關指標，研究團隊根據台灣之狀況以

及政策目標，提出初步的指標項目，並經過焦點團體的討論後，

最後篩選出教育與人力素質之關鍵指標。本研究建議以「政府

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人口素質面向

之 關 鍵 指 標 ， 此 外 ， 以 「 高 等 教 育 粗 在 學 率 」 、 「 中 途 輟 學

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作為政策相關指標，以

涵蓋高等教育、國民教育及學齡前照顧與教育等重要面向，以

下分別就各指標說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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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  

「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指「政

府 對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  G D P  ×  1 0 0 % 」 ， 而 「 政 府

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指「由公部門或公部門補助私部

門之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該 指 標 可 用 以 評 估 一 個 國 家 政 府 在 教 育 經 費 的 投 入 程 度 ， 從

「社會投資」的觀點而言，人力資源的投資可有助於提高就業

能力，在「知識經濟」中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及高品質的就業，

減少未來的失業問題，並促進社會融合 ( E s p i n g - A n d e r s e n ,  

2 0 0 2 ;  M o r e l ,  P a l i e r ,  &  P a l m e ,  2 0 1 2 ) 。 因 此 ， 教 育

經費的投資對於世界主要國家都是重要的指標，  

在 O E C D 的 教 育 統 計 中 ， 也 包 括 各 級 及 總 體 教 育 預 算 占

G D P 的 百 分 比 ， 所 以 該 指 標 亦 具 有國 際 可 比 較 性 。 比較 臺 灣

與 O E C D 國家公部門在教育經費的投入，  O E C D 國家公部門

在 2 0 1 1 年 平 均 花 費 5 . 3 %  的 G D P 在 教 育 預 算 上 ( O E C D ,  

2 0 1 4 a ) ， 而 我 國 同 年 度 的 政 府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占

G D P 的 3 . 9 %，低於 O E C D 國家之平均，我國的教育經費支出

在過去十幾年中，大約維持在 G D P 的 3 . 7 %  -  5 . 1 %之間 (行

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2 0 1 4 b )， 與 O E C D 國家相 比相對偏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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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6： 1 9 9 7 - 2 0 1 3 年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  2 0 1 4 b )  

 

(二 )  高等教育粗在學率  

高 等 教 育 粗 在 學 率 指 「 高 等 教 育 學 生 數 占 該 學 齡 人 口 比

率」，其計算方式為「大專 (不含空大、進修學校、五專前三

年及研究所 )  學生人數  /  1 8 至 2 1 歲人口數  X  1 0 0％」。

該指標可顯示接受高等教育人口之狀況，某程度可反映我國推

動提升人力素質的相關政策之成效。在聯合國 U N E S C O 的統

計中，亦包括此指標。我國的高等教育粗在學率在近十幾年中

出現大幅度的成長，由 1 9 9 7 年的 4 3 . 1 %增加到 2 0 0 7 年的

8 5 . 3 %，此後雖稍微下滑， 2 0 1 3 年為 8 3 . 9 %，但仍然維持在

8 0 %以上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2 0 1 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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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7： 1 9 9 7 - 2 0 1 3 年高等教育粗在學率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  2 0 1 4 d )  

 

(三 )  中途輟學率  

中途輟學率指「中途輟學人數 /國民教育學生總人數」，

而中途輟學學生之定義，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社會指標統計

年報，指「國民教育階段學生，未註冊入學或在學中未經請假

而有 3 天以上未到學校上課者，資料時間為每年 8 月 1 日至

隔年 7 月 3 1 日」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觀察中途輟學

率有助於追蹤國民教育執行狀況，發現有需求的學生與家庭，

提供相關資源與輔導。我國的中途輟學率在近年來呈現下滑的

趨勢（圖 4 - 8）， 2 0 0 2 年的輟學率為 0 . 3 4 %，而 2 0 1 2 年時

的輟學率已下降至 0 . 2 %  (教育部 ,  2 0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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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8： 2 0 0 2 - 2 0 1 2 年中途輟學率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 2 0 1 4 )  

 

(四 )  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  

幼兒的照顧對於女性的勞動參與有重要的影響，因此在我

國現行的許多政策中皆強調托育服務的重要性，例如在「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中，即強調政府應制訂普及化、可負擔之照顧

服務政策、提供平價、優質、可近性之托育服務、健全托育與

照顧相關法制及配套措施、提供平價優質的公共托育及發展跨

文化思維的部落互助教保模式等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  2 0 1 1 )。

而在「人口政策白皮書」中，亦強調政府應「建構平價優質多

元 且 近 便 幼 兒 教 保 體 系 」 、 「 營 造 友 善 家 庭 之 職 場 環 境 」 、

「 鼓 勵 事 業 單 位 辦 理 托 兒 設 施 或 措 施 」 等 政 策 ( 內 政 部 ,  

2 0 1 3 )。因此，透過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服務，鼓勵女性就業、

促進工作與家庭責任的平衡、減輕家庭負擔為我國當前社會政

策的重要方向。  

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指標納入有助於監測上

述政策之執行成效，並某程度可用以衡量家長照顧負擔減輕的

程度。基於此目標，「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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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正 式 照 顧 的 未 滿 6 歲 兒 童 數 ） / （ 未 滿 6 歲 兒 童 數 ） X  

1 0 0 %」 ，正 式照 顧的定 義包 含「 托 嬰中心 、登 記保 母 、幼兒

園」等。  

在國際相關的統計中，歐盟為了促進男性與女性就業的平

等 機 會 ， 歐 洲 理 事 會 在 2 0 0 2 年 的 巴 塞 隆 納 高 峰 會

（ B a r c e l o n a  S u m m i t）中，設定歐盟各國應在 2 0 1 0 年達

到提供 9 0 %  三歲至學齡兒童，以及 3 3 %未滿三歲兒童托育服

務的目標，而其監測政策是否達成的指標為「兒童接受正式照

顧人數占該年齡（區分為「未滿三歲」以及「三歲至學齡」兩

個類別）兒童人數的百分比」，並透過歐盟所得與生活狀況調

查 （ E U  S u r v e y  o n  I n c o m e  a n d  L i v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s ,  

E U - S I L C ）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 根 據 該 調 查 的 定 義 ， 正 式 照 顧 指

「幼兒園或同等設施、集體臨時托育或日間托育中心，包括家

庭 式 托 育 與 專 業 認 證 的 保 母 （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c e r t i f i e d  

c h i l d m i n d e r s ） 」 。 由 親 屬 、 鄰 居 或 非 認 證 保 母 所 提 供 的

照 顧 ， 原 則 上 並 不 包 含 在 「 正 式 照 顧 」 的 範 圍 內 ( E u r o p e a n  

C o m m i s s i o n ,  2 0 1 3 )，但當親屬、鄰居或朋友提供照顧且獲

有報酬時，有可能被納入保母的類別中，而被計算入正式照顧

的統計 ( O E C D ,  2 0 1 4 b )。  

O E C D  家 庭 資 料 庫 ( O E C D  F a m i l y  d a t a b a s e )  之 統 計

方式亦將托育服務的統計年齡區分為 0 - 2 歲（未滿 3 歲）與

3 - 5 歲，其中 0 - 2 歲兒童接受正式照顧的統計包括接受團體

式托育中心照顧的兒童與在保母家中及兒童家中受到登記保母

照 顧 的 兒 童 ； 3 - 5 歲 兒 童 入 園 率 的 計 算 則 包 括 在 正 式幼 兒 園

（包含托兒所及幼稚園）以及部分國家 4 - 5 歲接受課後照顧

的兒童 ( O E C D ,  2 0 1 4 b )。  

關於「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之國際比較與定義上，

有幾項需注意的議題：  

1 .  國際組織關於托育服務之統計大都以 0 - 2 歲以及 3 - 5 歲

（或至學齡）之統計區分，但臺灣現行依「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之規定，幼兒園提供教育與照顧服務的對象為「二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臺灣的幼托服務年齡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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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為 0 - 1 歲（未滿 2 歲）及 2 - 5 歲的劃分，因此統

計方式與 O E C D 與歐盟等國際組織較難以對應。  

2 .  在資料蒐集的方式上，許多國家有較詳細的個別年齡層資

料，但在我國目前僅有各種幼托機構及社區保母照顧幼兒

數的資料，在逐齡的資料上較為缺乏，一方面較難以與國

際進行比較，另一方面則不利於更精細的年齡層的追蹤與

分析。  

3 .  在 統 計 過 程 中 ， 由 於 兒 童 可 能 接 受 不 只 一 種 的 照 顧 類 型

（例如部分時段在幼兒園，部分時段接受保母照顧），此

時可能會產生重複計算的問題，在歐盟的統計中，當兒童

接受兩種以上的照顧方式時，僅會計算一次以避免重複計

算 ( O E C D ,  2 0 1 4 b )。  

  由於幼托服務對於提升國家人力素質、鼓勵女性就業、提

升生育意願等方面的重要性，本研究建議參考歐盟及 O E C D 之

統計，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納入社會發展政策指

標之中，並且為了使資料能夠更精準及增進國際可比較性，建

議相關正式照顧的統計項目，如幼兒園、托嬰中心收托人數、

社區保母收托人數等統計資料，應納入各年齡層兒童之統計，

以有利於政策成效之評估與追蹤。  

第三節  結論  

  根據以上之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在「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面向，建議以「老化指數」

及「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

政策關鍵指標。  

二、  在人口特性指標部分，建議將「標準化死亡率」、「育齡

婦女總生育率」、「粗離婚率」及「初婚年齡中位數」 等

列為政策相關指標，以掌握我國人口及家庭狀況之變化。  

三、  關於人口素質指標，建議將「高等教育粗在學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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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輟學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 列為政策相

關指標，並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以監測我國之教育政策

之發展。  

四、  就「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之相關統計項目，如

幼兒園、托嬰中心收托人數、社區保母收托人數等，建

議納入各年齡層兒童之統計，以有利國際比較，並使未

來的政策評估與追蹤能夠更為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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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健康與醫療
2
 

第一節  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一）一般性健康指標選取  

為同時考量政策落實度及與國際接軌，本研究在指標的選

取上，第一階段先以「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

（林季 平等 ， 2 0 1 0）、 行政 院主 計 總處出 版之 「國 民 幸福指

數」（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公共衛生年報（衛生福利部，

2 0 1 3）為主軸，並參考衛生福利部 1 0 3 年度施政計畫，比對

出國內常用之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指標。第二階段則進一步與

O E C D 之 「 2 0 1 4 年 O E C D 健 康 統 計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2 0 1 4 ） 和 「 社 會 進 步 指 數 」 （ S o c i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d e x ,  以下簡稱 S P I）等國際資料相互對照，

觀察指標共同性（請參表 5 - 1）。  

1 9 9 3 年衛政部門首度出版「衛生白皮書」，宣示我國醫

療衛生工作之目標與進程； 2 0 0 2 年發表「台灣地區 2 0 1 0 年

衛生指標白皮書」，採用 3 0 個量化指標測量與說明台灣地區

人民的整體身心健康狀況； 2 0 0 8 年再度出版「 2 0 2 0  健康國

民白皮書」，更周延說明不同健康面向的現況以及未來努力目

標。而 林季 平等 （ 林季平 等， 2 0 1 0 ）進行 三期 「社 會 發展政

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研究，將醫療與健康相關之指標分

為「醫療狀態與行為」和「醫療體系」等兩大構面，並參考國

內外資料後選取多項政策指標。  

在衛生福利部所出版之公共衛生年報中，則以平均餘命、

粗死亡率、十大死因死亡率、十大癌症死亡率以及孕產婦和嬰

兒之死亡率作為評估國家公共衛生狀況與進程之指標。  

                         
2 本 章 由 劉 淑 瓊 與 巫 靜 文 共 同 執 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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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多 位 研 究 者 也 分 別 針 對 國 人 平 均 餘 命 （ 陳 美 霞 ，

2 0 0 5 ； 陳 啟 本 ， 2 0 1 2 ） 、 嬰 兒 死 亡 率 （ 孫 樹 根 ， 劉 俊 賢 ，

2 0 0 6 ； 楊 嘉 芬 等 ， 2 0 0 8 ； 周 孟 嫻 等 ， 2 0 1 0 ） 、 自 殺 （ 周 孟

嫻等， 2 0 1 0）、疾病與死亡率、以及吸菸（李宜家等， 2 0 0 3；

曾 敏 傑 ， 2 0 0 5 ； 黃 嵩 立 、 黃 怡 碧 ， 2 0 1 2 ； W e n  e t  a l . ,  

2 0 0 8）等議題進行研究分析。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根 據 O E C D 之 「 美 好 生 活 指 數 （ Y o u r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  B L I）」調查，於 2 0 1 3 年完成了國

內第一次的「國民幸福指數」統計，其中在健康議題方面，以

平均餘命做為客觀指標，而自評健康狀態列為主觀指標。同時，

行政院主計總處也針對健康平均餘命、食物中毒比率或失能者

對照顧者之負擔進行統計。  

歸納國內外使用的各類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指標可大致分

為以下五類：  

（一）  平均餘命：包括標準平均餘命與健康平均餘命。  

（二）  死亡率指標：包括粗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嬰兒死

亡率、自殺死亡率等。  

（三）  疾病死亡率指標：特定疾病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如癌

症、空氣汙染相關疾病、結核病與 H I V / A I D S 等。  

（四）  健康促進指標：如青少年與成人吸菸率、成人肥胖率、

藥酒癮人數、營養不良盛行率等。  

（五）  主觀指標：即自評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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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國內外健康指標比較  

指標名稱  

資料來源  

國內

研究  

國內資料

庫與統計  

國內

政策  

國外資料庫  

林

季

平
3
 

其

他
4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B L I   

1 0 2

年

公

共

衛

生

年

報  

1 0 3

年 衛

生 福

利 部

施 政

計畫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2 0 1 4  

S P I  

( S o c i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d e x )  

平均餘命  X  X  X  X   X  X  

健 康 平 均

餘命  

  X      

粗死亡率  X  X     X   

孕 產 婦 死

亡率  

X    X   X  X  

嬰 兒 死 亡

率  

X  X   X   X  X  

自 殺 （ 未

遂 、 成

功）率  

X  X      X  

藥 酒 癮 人

數  

X      X   

                         
3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統 計 與 調 查 資 料 庫 規 劃 第 二 期 。 台 北 ：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4 國 內 已 發 表 之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與 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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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V / A I D S

感 染 人 數

與死亡數  

X  X    X  X   

結 核 病 發

生率  

X     X    

傳 染 病 死

亡率  

 X     X  X  

主 要 癌 症

死亡率  

   X  X  X   

空 氣 汙 染

相 關 疾 病

死亡率  

      X  

青 少 年 吸

菸率  

X     X    

成 人 吸 菸

率  

X  X    X  X   

營 養 不 良

盛行率  

      X  

肥 胖 盛 行

率  

X  X    X  X  X  

自 評 健 康

狀態  

  X    X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歸納國內定義與相關研究，目前針對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

已存在並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如下：在平均餘命方面有平均餘命

與健康平均餘命兩指標；在死亡率方面有粗死亡率和嬰兒死亡

率兩指標；在疾病死亡率方面有 H I V / A I D S 感染者人數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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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數及主要癌症死亡率兩指標；在健康促進方面有成人吸菸率

與肥胖盛行率兩項指標（請參表 5 - 2）。  

 

表 5 - 2：國內常用健康指標  

類別  指標  

平均餘命  
平均餘命 5  

健康平均餘命 6  

死亡率  
粗死亡率 7  

嬰兒死亡率 8  

疾病死亡率  
H I V / A I D S 感染者人數與死亡數 9  

主要癌症死亡率 1 0  

健康促進  
成人吸菸率 1 1  

肥胖盛行率 1 2  

資 料 來 源 ： ( 1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2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 3 ) 衛 生 福 利 部 ， 2 0 1 3 。  

 

（二）健康不平等指標選取  

                         
5 一 出 生 嬰 兒 遭 受 到 某 一 時 期 每 一 年 齡 組 所 經 驗 的 死 亡 風 險 後 ， 所 能 活
存 的 預 期 壽 命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6 身 體 健 康 不 需 依 賴 他 人 的 平 均 期 望 存 活 年 數 ， 由 疾 病 、 功 能 障 礙 及 死
亡 的 存 活 曲 線 ， 分 別 計 算 各 年 齡 別 健 康 生 命 之 存 活 率 與 未 罹 患 慢 性 疾 病
狀 況 下 之 平 均 餘 命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  
7 該 年 度 總 死 亡 數 ／ 年 中 人 口 數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8 （ 該 年 度 未 滿 一 歲 之 嬰 兒 死 亡 數 ／ 該 年 度 活 產 總 數 ） X  1 0 0 0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9 經 通 報 之 H I V / A I D S 累 計 感 染 人 數 與 因 H I V / A I D S 及 其 併 發 症 而 死
亡 之 累 計 人 數 。  
1 0 因 特 定 癌 症 死 亡 之 人 口 數 佔 總 死 亡 人 口 之 比 例 。  
1 1

1 8 歲 以 上 之 吸 菸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之 比 例 （ 衛 生 福 利 部 ， 2 0 1 3 ）  
1 2 （ 男 （ 女 ）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B M I ） 大 於 等 於 2 7 人 數 ／ 男 （ 女 ） 性 總
樣 本 數 ） X  1 0 0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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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在過去數十年間，經歷了幾項健康發展的趨勢。

已發展國家在降低死亡率、延長國民平均餘命和疾病預防上有

著顯著進展，然而許多發展中或第三世界國家卻仍面臨高嬰幼

兒 死 亡 率 、 婦 女 生 產 照 護 不 足 、 以 及 特 殊 疾 病 之 威 脅 （ 如

H I V 在 非 洲 國 家 盛 行 ， 並 大 量 影 響女 性 人 口 ） 等 問 題。 事 實

上，在資本主義過度發展過程中，其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如

經濟機會的不平等、社會資源的不平等，以及健康的不平等，

已經在過去一、二十年逐漸擴大，並且引起政府決策者和學者

的關注（陳美霞， 2 0 0 5）。  

近年 O E C D 的調查中，除了測量健康成果外，也逐漸重視

由於社經地位、教育程度、資源多寡和生活條件等因素所造成

的健康不平等，包括疾病風險與個人的危險行為（如吸菸、飲

酒和肥胖）。舉例來說，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過重與肥胖的機

率是一般女 性的兩 到三倍（ O E C D ,  2 0 1 3 d ）。 同時， 除了不

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健康表現上有所差異，單一國家內的不同

區域和不同族群的人口也經常面臨不同的健康問題與威脅，造

成 國 內 健 康 發 展 的 不 平 等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在台灣，城鄉、性別以及不同社經族群的健康表現即有所

差異，如都市地區的嬰幼兒存活率高於鄉村地區（張樹根、劉

俊賢， 2 0 0 6）、農村地區的自殺率較高（周孟嫻等， 2 0 1 0），

以 及 南 台 灣 因 高 血 壓 疾 病 與 惡 性 腫 瘤 而 死 亡 的 人 口 比 率 較 高

（陳美霞， 2 0 0 5）。  

統整國內外與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不平相關的研究，可觀

察到健康的不平等受下列因素影響：  

（一）  社經地位：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可能影響平均餘命之

長短（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 O E C D ,  

2 0 1 4）。  

（二）  性別：如男性的平均餘命普遍低於女性，此外女性可

能面臨特殊健康需求，如懷孕時期的特別照護。  

（三）  區域與城鄉：都市 與農村由於生活水準和健康資源的

不均，導致人口健康表現的不平等，如自殺率（周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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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 等 ， 2 0 1 0 ） 和 嬰 幼 兒 死 亡 率 （ 張 樹 根 、 劉 俊 賢 ，

2 0 0 6）的差異。  

（四）  族群：在台灣，特別容易受到健康不平等影響的包括

原住民、新住民與外籍勞工。  

 

國內至今缺乏系統性呈現各種形式健康不平等的資料庫，

但在過去十年間，許多研究者陸續以實證研究探討城鄉、族群

與性別的健康不平等，國外研究方面以 O E C D 為首，主要著重

在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以及城鄉背景所造成的健康表現不均等。

此外，世界衛生組織（ W H O）的歐洲辦公室也於 2 0 1 3 年出版

了 「 健 康 2 0 2 0 目 標 與 關 鍵 指 標 」 （ H e a l t h  2 0 2 0  

T a r g e t s ,  I n d i c a t o r s  a n d  M o n i t o r i n g  F r a m e w o r k  ）

報告（ W H O ,  2 0 1 3 ），列出 2 0 2 0 年希望達成的健康成果，

以及可用來測量成果的相關指標。其中的健康目標包含「減少

歐洲人口群中因為不同社會變項而造成的健康狀況差距」以及

「縮小區域不平等」兩項。  

 

（三）關鍵指標篩選  

綜合前述討論，本研究試圖歸納在「健康狀態與行為」面

向上，國內外常用之指標，並且以獲得國內研究與統計數字支

持、可與國際進行比較、可適度反映出健康不平等現象者作為

關鍵指標，篩選結果包括「平均餘命」與「嬰兒死亡率」。針

對關鍵指標，本研究並進一步納入性別、社經地位和城鄉等人

口特性變項進行討論，以說明各種健康不平等之現象（請參表

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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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3：關鍵指標篩選  

指 標 名 稱  國 內 資 料 來 源  國 際 資 料 來 源  不 平 等 因 素  

平 均 餘 命  內 政 部  O E C D  

性 別  

地 區  

族 群 (原 住 民 與 一 般 民 眾 )  

社 經 地 位  

嬰 兒 死 亡 率  衛 生 福 利 部  O E C D  

性 別  

社 經 地 位  

城 鄉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二、政策相關指標分析  

（一）關鍵指標  

1 .平均餘命 ( L i f e  E x p e c t a n c y )  

根據統計，我國整體國民的平均餘命自 2 0 0 1 年至 2 0 1 2

年間，自  7 6 . 7 5 歲增加至 7 9 . 9 歲，其中男性之平均餘命共

增加 2 . 3 6 歲，由 7 4 . 0 7 歲成長至 7 6 . 4 3 歲；女性平均餘命

則由 7 9 . 9 2 歲增加至 8 2 . 8 2 歲，成長 2 . 9 歲（行政院主計

總處， 2 0 1 4）（圖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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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1：我國國民平均餘命變化（ 2 0 0 1 - 2 0 1 2）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  

 

O E C D 國家中也可以觀察到相同的趨勢，自 1 9 7 0 年代至

2 0 1 1 年， O E C D 國家人口的平均餘命成長了約 1 0 年，平均超

過 8 0 歲（ O E C D ,  2 0 1 4），其中只有匈牙利、墨西哥、土耳

其、斯洛伐克等國未達 8 0 歲。由此可知，和 O E C D 國家相比，

我國人口之平均餘命仍略偏低。以 2 0 1 1 年為例，和平均餘命

最高的日本的 8 6 . 4 歲相比，低了 5 . 2 5 歲；和最低之土耳其

的 7 7 . 2 歲相比，則略高出將近 2 歲（請參表 5 - 4）。  

由於平均餘命測量一個人的壽命長久，卻未考慮個人的生

活品質（ O E C D ,   2 0 1 1 ），如是否受到疾病或是身心障礙困

擾，因此國外研究者提出「無障礙平均餘命（ D i s a b i l i t y -

f r e e  l i f e  e x p e c t a n c y ） 」 的 概 念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則 將 此 指 標 稱 為

「 平 均 健 康 餘 命 」 。 這 個 方 法 同 時 結 合 了 發 病 率

（ m o r b i d i t y ）和死亡率（ m o r t a l i t y）的概念，將平均餘

命、個人疾病資料與其他社會經濟相關指標共同計算，在測量

個人預期壽命之際，同時評估其剩餘年限間的健康品質，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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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個 人 在 「 活 得 長 」 之 際 ， 是 否 也 「 活 得 健 康 」 （ O E C D ,  

2 0 1 4）。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4）統計， 2 0 1 2 年國人平均健

康餘命分別為男性 6 8 . 7 歲、女性 7 3 . 3 歲，整體則為 7 0 . 8

歲。如同平均餘命，國人之平均健康餘命自 2 0 0 1 年起亦逐年

提高（請參圖 5 - 2）。  

 

圖 5 - 2：我國國民平均健康餘命變化（ 2 0 0 1 - 2 0 1 2）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  

 

而 在 國 際 社 會 上 ， 雖 已 有 學 者 提 出 此 一 指 標 概 念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完整

的統計資料可供比較；因此，本研究建議將「平均健康餘命」

列入政策相關指標，仍值得追蹤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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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4：世界主要國家平均餘命比較  

 
    圖 片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 2 0 1 3 。  

 

（ 1）性別差異  

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女性的平均餘命比男性明顯

較高，以 2 0 1 1 年為例，男女的平均餘命差為 6 . 6 7 歲，而就

整體趨勢來看，女性的平均餘命呈逐年穩定上升的趨勢，男性

則略有起伏現象，同時自 2 0 0 9 年起，男女人口的平均餘命差

距便逐年擴大（內政部， 2 0 1 2）（請參圖 5 - 1）。此外，我

國男女平均餘命的差距若和他國相比，則與日本、南韓與法國

相當，近五年來皆為 6 - 7 歲，而比英國、德國和美國等國略

高。  

( 2 )  地區差異  

若以地區進行比較單位，則可以發現台灣地區的男女平均

餘命皆由北往南遞減，以台北市為最高，台東縣最低、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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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低（ 內政 部， 2 0 1 2） 。就 其原因 ， 可能反 映了 都市 與 鄉鎮

之間，在不同人口結構、生活水準、工作環境以及健康行為下

所形成的健康表現不平等（ O E C D ,  2 0 1 3 d）。  

( 3 )  社經地位  

除了性別、地區外，社經地位也對人口群的平均餘命有所

影 響 ， 社 經 地 位 較 低 的 人 口 群 通 常 平 均 餘 命 較 短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台灣目前缺少以社經狀

況分析平均餘命的研究，然而根據 O E C D 於 2 0 1 1 年的調查，

低收入國家人口出生時的平均餘命約為 6 0 歲，比起 O E C D 國

少了 2 0 歲；而在 3 0 歲時，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群之平均餘

命比起教育程度最低之人口群多了 6 年。  

 

2 .  嬰兒死亡率（ I n f a n t  M o r t a l i t y  R a t e）  

在嬰兒死亡率方面，國內嬰兒死亡率自民國 7 0 年的 8 . 9 ‰，

下降至 2 0 0 1 年的 6 ‰，最後於 2 0 1 3 年間來到 3 . 9 ‰，顯示逐

年緩慢下降。此一現象亦符合國際趨勢，在 1 9 7 0 至 2 0 0 5 年

間， O E C D 將近 3 0 個會員國內的嬰兒死亡率減少了高達 8 0 %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到了 2 0 1 2 年時，

O E C D 國家內的嬰兒死亡率差異極大，最高為墨西哥之 1 3 . 3 ‰，

最低則為冰島的 1 . 1 ‰。  

若將台灣與鄰近國家相比，日本於 2 0 1 2 年的嬰兒死亡率

為 2 . 2 ‰，韓國則為 2 . 9 ‰，皆比台灣低（請參圖 5 - 3）。但

另外一方面，英國與比利時兩個已發展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卻比

台灣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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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3：我國、日本與韓國嬰兒死亡率變化（ 1 9 8 1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 1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 2 0 1 4 。 ( 2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2 0 1 4。  

註 ： 韓 國 缺 少 1 9 8 6 與 2 0 0 0 年 之 資 料 ， 故 以 前 後 兩 年 數 據 之 平 均 取 代 。  

 

( 1 )  性別差異  

性別可能對男女嬰的死亡率造成影響， W H O 歐洲辦公室所

設定的「 2 0 2 0 健康目標與關鍵指標」中，即選定「以性別分

組，比較嬰兒死亡率」做為指標之一，用以說明健康的不平等

（ W H O ,  2 0 1 3 ） 。然國內的統計資 料中，尚未針對不 同性別

的男女嬰之死亡率的不同進行比教與分析。  

( 2 )  城鄉差異  

過去台灣的小兒科醫療資源相關研究中，已有研究者藉由

台灣城鄉嬰幼兒死亡率的差異，探究社會的不公平，並且指出

這樣的差異來自於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廖興中， 2 0 1 3）。  

根據張樹根與劉俊賢（ 2 0 0 6）的研究， 1 9 9 7 至 2 0 0 3 年

間，我國國內的嬰幼兒死亡率大幅降低，然而城鄉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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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沒有減少，城市地區的嬰幼兒存活率始終高於鄉鎮地區一定

比例。這樣的發現也與過往研究結果相符合：多項國外研究指

出 ， 都 市 地 區 的 嬰 幼 兒 存 活 率 高 於 鄉 村 地 區 （ J o h n s o n ,  

1 9 6 4 ;  M i l l e r ,  1 9 8 2 ;  S a s t r y ,  1 9 9 7 ;  H e a t o n  &  

F o r s t e ,  2 0 0 3；引自張樹根、劉俊賢， 2 0 0 6）。  

根 據 張 與 劉 的 研 究 （ 2 0 0 6 ） ， 嬰 幼 兒 死 亡 率 的 城 鄉 差 異

與教育年數、低教育人口比、每人所得、醫療資源、基礎建設

以及城鄉類型有關，其中又以自來水建設為最重要之解釋變項。

此外，鄉村地區的經濟與機會、民生建設和醫療資源較都市地

區落後，而各種基礎資源的不平等造就了城鄉嬰幼兒死亡率的

差異。  

簡而言之，當一地的嬰幼兒死亡率越高，表示當地的生活

條件越低，而醫療資源供給越缺乏（ B a l l e r  ＆ R i c h a r d s o n ,  

2 0 0 2 ;  引自周孟嫻， 2 0 1 0），政府應該透過改善鄉村基礎設

施、推動各項福利政策並且補足醫療資源的缺口以減少城鄉的

健康差距（張樹根、劉俊賢， 2 0 0 6）。  

( 3 )  社經地位  

過去的一、二十年間， O E C D 國家內的嬰幼兒死亡率均顯

著 降 低 ， 但 不 同 國 家 與 不 同 區 域 之 間 卻 仍 可 見 到 差 異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以秘魯為例，在最富有

的地區內，五歲以下嬰幼兒死亡率僅有 5 %，但最窮的地區卻

高達 4 5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顯示不

同的社會與經濟情況對於嬰幼兒死亡率仍有極大影響。整體而

言，來自富有家庭、在都市地區出生、母親教育程度偏高的嬰

幼兒死亡率較低（ O E C D ,  2 0 1 4）。  

 

（二）其它重要指標  

1 .  粗死亡率  

國內之粗死亡率在 2 0 0 0 年到 2 0 1 3 年間，從 5 . 7 ‰些微上

升至 6 . 7 ‰。長期綜觀，國內死亡率雖於 1 9 5 0 至 1 9 7 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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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顯著下降趨勢外，但在那之後便趨於平緩（衛生福利部，

2 0 1 3）（請參圖 5 - 4）。  

 

 

圖 5 - 4：我國國民粗死亡率變化（ 2 0 0 0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 2 0 1 4。  

 

2 .  H I V / A I D S 感染者人數與死亡數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的 研 究 中 ， 特 別 針 對 了 後 天 免 疫 缺 乏

症候群（ H I V / A I D S）、腸病毒以及結核病等進行討論，隨著

台灣衛生水準、公共設施和醫療技術的進步，各式急性傳染病

的感染與死亡率已經顯著降低。然另一方面，自 1 9 8 4 年台灣

出現第一起 H I V 感染案例以降， H I V / A I D S 已成為國人重大

的健康威脅。 H I V / A I D S 在全球都累積了相當的感染人數，非

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南亞等地更是飽受肆虐；但同時，隨著醫

療技術之進步， H I V / A I D S 在及時、有效的治療下，死亡率也

逐漸降低，成為可控制之慢性疾病。如今 H I V / A I D S 之篩檢、

治療與感染者人權之維護皆是全球各國與國際組織共同關注之

健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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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疾病管制署統計，截至 2 0 1 4 年 9 月止，國內感染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者已達 2 9 , 1 1 3 人，包含 4 , 4 8 9 個死亡案例。

自 2 0 0 4 年起，每年 H I V 通報感染人數皆逾千人， 2 0 1 2 與

2 0 1 3 年兩年的通報人數更超過 2 0 0 0 人，分別為 2 , 2 2 2 與

2 , 2 4 4 人（請參圖 5 - 5）。此外， 2 0 1 2 與 2 0 1 3 年分別有

4 3 2 與 4 0 3 人 因 此 死 亡 （ 疾 病 管制署 ， 2 0 1 4 ） 。 愛滋 更 於

2 0 1 2 年起成為青年十大死因之一（中央社， 2 0 1 3 / 0 6 / 0 6）。  

 

 

圖 5 - 5：我國 H I V 通報感染人數變化（ 2 0 0 3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疾 病 管 制 署 ， 2 0 1 4 。  

 

而 在 O E C D 國 家 中 ， 因 愛 滋 而 死 亡 的 人 數 差 異 極 大 。 以

2 0 1 2 年為例，冰島、盧森堡和斯洛伐克三國的愛滋死亡數少

於 1 0 人，但墨西哥的愛滋死亡數卻高達 5 , 5 0 0 人，次高的

智利與西班牙則分別有 9 3 2 與 7 7 7 人因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

候群而死亡。  

若與鄰近國家相比，日本與韓國 2 0 1 2 年的愛滋死亡數則

分別為 4 4 7 和 2 0 1 人，較前一年的死亡人數（兩國分別為

4 7 3 人與 2 7 3 人）為低。不論是台灣或是日韓，近兩年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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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看 到 愛 滋 死 亡 人數 的 降 低 （ 請 參圖 5 - 6 ） ， 這 可 能 與 篩 檢

服務的擴大和醫療技術的進步有關，未來這個減少的趨勢是否

能夠持續，值得觀察留意。  

 

 

圖 5 - 6：我國、日本與韓國愛滋死亡人數比較  

      資 料 來 源 ： ( 1 ) 疾 病 管 制 署 ， 2 0 1 4 。 ( 2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2 0 1 4。  

 

3 .  主要癌症死亡率  

由於衛生條件、社會經濟環境和生活水準的改變，國內的

主要死因已經從 1 9 5 0 年代的急性與傳染性疾病，轉變為惡性

腫瘤、 心血 管疾 病 與事故 傷害 等（ 衛 生福利 部， 2 0 1 3 ）。以

2 0 1 2 年為例，惡性腫瘤已經成為國人十大死因之第一位，當

年共有 4 3 , 6 6 5 人死於癌症，佔所有死因死亡人數的 2 8 . 4 %，

轉化成標準化死亡率（每十萬人死亡人數）則為 1 3 1 . 3 人。

而該年十大癌症死因的前五位則為： ( 1 )氣管、支氣管與和肺

癌 ； ( 2 ) 肝 和 肝 內 膽 管 癌 ； ( 3 ) 結 腸 、 直 腸 與 肛 門 癌 ； ( 4 ) 女

性乳房癌，以及 ( 5 )口腔癌（衛生福利部， 2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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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 E C D 國家中， 2 0 1 2 年內癌症標準死亡率最高的兩國

是 丹 麥 與 法 國 ， 分 別 為 3 3 8 . 1 與 3 2 4 . 8 人 ， 與 2 0 0 2 和

2 0 0 8 年的調查相比，都有增加；而最低則是墨西哥與希臘，

分別為 1 3 1 . 5 和 1 6 3 人，但並未呈現明顯的增加或減少趨勢。

而與我國鄰近的日本與韓國 2 0 1 2 年的癌症標準死亡率則分別

為 2 1 7 . 1 與 3 0 7 . 8 人，與台灣相比高出許多（請參圖 5 - 7）。  

 

 

圖 5 - 7：我國與各國癌症標準死亡人數比較  

資 料 來 源 ： ( 1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 2 0 1 4 。 ( 2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2 0 1 4。  

 

此外，近年來國際組織針對健康指標的研究中，特別針對

環境因素所造成的疾病風險進行討論。隨著全球都會地區的空

氣汙染情況日漸嚴重，因為空氣污染而產生的疾病死亡率也在

增加，預計將由 2 0 1 2 年的 1 8 0 萬人升高到 2 0 5 0 年的 4 4 0

萬人（ O E C D ,  2 0 1 4），而發展中國家的居民則因為缺少現代

化的能源來源等因素，使得兒童的死亡率以及成人獲得肺炎與

肺癌等疾病的風險升高（ O E C D ,  2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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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氣管、支氣管與和肺癌已站上 2 0 1 2 年十大癌症

死因的 首位 （衛 生 福利部 ， 2 0 1 3） ，因此 如何 有效 測 量肺癌

與支氣管癌對於國人健康的影響，以及判定空氣汙染和這類癌

症之間的相關性，是未來指標發展的重點。  

 

4 .  自殺未遂與自殺成功率  

在台灣，自殺率於 1 9 9 7 年起連續 1 3 年為全國十大死因

之一，直到 2 0 1 0 年才退出榜外。近年來，自殺人數亦逐漸下

降， 2 0 1 3 年全國的自殺率則為每十萬人中有 1 5 . 3 人
1 3
。對

比其他國家的數據，台灣約介於瑞士（每十萬人 1 4 . 8 人）和

波蘭（每十萬人 1 6 . 1 人）之間；和鄰近國家相比，台灣的自

殺率低於日本和韓國。  

 

 

 

圖 5 - 8：我國兩性自殺死亡率變化（ 2 0 0 9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市 政 府 自 殺 防 治 中 心 網 站 。  

 

                         
1 3 資 料 來 源 ： 台 北 市 政 府 自 殺 防 治 中 心 網 站 。 網 址 ：
h t t p : / / t s p c . h e a l t h . g o v . t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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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成人吸菸率  

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定期舉行之成人吸菸行為電話調

查指出， 2 0 1 2 年國內成年人口吸菸率為 1 8 . 7 %，相當於 3 4 6

萬人，其中男性成 年人口吸菸率為 3 2 . 7 %。儘管國內 男性吸

菸人口自 2 0 0 4 年起已逐漸減少，但仍顯著高出許多已發展國

家，如美國、英國和澳洲 1 4 ，顯示吸菸仍為影響國內人口健康

的重要因子之一。  

O E C D 健康統計除吸煙率之外，還包含兩類指標，一為每

人平均的吸菸量，包括 1 5 歲以上的成人每人平均使用之煙草

公克數以及每個吸菸者每日所抽的香菸量；在多國調查數據不

足的情況下，各國中每人平均使用菸草量最大的兩國分為比利

時與日本。第二類指標較能與國內情形進行相互比較，也就是

1 5 歲以上人口中每日吸菸者所佔總人口的比例，然而可惜後

者各國相關數據極為缺乏。  

6 .  肥胖盛行率   

根據國際定義， B M I 值大於 2 4 小於 2 7 為過重，而 B M I

值大於 2 7 則為肥胖。在林季平等（ 2 0 1 0）的研究中，「肥

胖盛行率」的指標計算方式只囊括 B M I 值大於 2 7 的統計值，

然而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所做的調查中，卻也包含了高於

2 4 的 B M I 值，顯示「肥胖」指標的定義仍有待釐清。  

而根據國民健康署的統計， 2 0 0 5 - 2 0 0 8 年間 1 8 歲以上

的肥胖與過重（ B M I 大於 2 4）男性人口之比例超過 5 0 %，而

女性比例則約 3 7 % 1 5 ，整體平均約為 4 3 %； 2 0 0 9 - 2 0 1 1 年間

的成年人口的過重與肥胖比例則略為降低，變成 3 8 . 5 % 1 6 ，其

中以台東與花蓮縣比例最高，台北市最低（僅 3 4 . 3 %）。  

                         
1 4 參 考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 菸 害 防 治 資 訊 網 」。 網 址 ：
h t t p : / / t o b a c c o . h p a . g o v . t w / S h o w . a s p x ? M e n u I d = 4 1 2  
1 5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0 5 - 2 0 0 8  國 人 過 重 及 肥 胖 狀 況 」。 網
址 ： h t t p : / / n a h s i t . n h r i . o r g . t w / n o d e / 1 5  
1 6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市 9 8 至 1 0 0 年
1 8 歲 以 上 過 重 及 肥 胖 盛 行 率 」 。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h p a . g o v . t w / B H P N e t / W e b / H e a l t h T o p i c / T o p i c A r
t i c l e . a s p x ? N o = 2 0 1 2 1 0 2 5 0 0 0 1 & p a r e n t i d = 2 0 1 1 0 8 1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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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自評健康狀態  

除了客觀指標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健康狀態與行為指標是

個人主觀 的「健 康 狀態自評 」。根 據 行政院主 計 總處 （ 2 0 1 4）

的國民幸福指數年報，該指標的定義為：「受訪者自我認知一

般健康狀況為『好』或『很好』之百分比」，利用訪問方式，

請受訪者依據五等分量表回答認為自身目前的健康狀況是很好、

好、普通、不好，還是很不好，並計算回答「很好」與「好」

的受訪者的比例。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自 2 0 0 7 至 2 0 1 3 年間，自認

健康狀態良好的國人比例皆維持在八成左右，然而 2 0 1 3 年自

認健康狀態「好」與「很好」的國人比例為 7 9 . 5 %，是 2 0 0 7

年 以 來 最 低 ， 其 中 自 認 健 康 狀 態 良 好 的 女 性 比 例 比 男 性 約 少

1 . 4 個百分點。若和 O E C D 國家相比， 2 0 1 1 年我國自評健康

狀態良好比例為 8 1％，遠高於日本的 3 0％及南韓的 3 7％，

在 O E C D 國家中排名第 7（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4）。 2 0 1 1

在 O E C D 國家中，自評健康狀態良好比例最高的國家為加拿大

與紐西蘭，最低則為日本（請參圖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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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9：我國自評健康狀態良好人口比例變化（ 2 0 0 7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  

 

最後，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國民幸福指數統計」中，同時

選用了「失能者對主要照顧者的負擔程度」和「自述日常生活

功能受限」兩者作為健康狀況之主觀指標，然而針對前者國內

僅有 2 0 1 1 年單年之資料，後者的相關調查則預計於 2 0 1 4 年

年底產生，兩者都欠缺相關的統計數據與討論，因此於本研究

中不予以採納。  

 

三、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歸納出「平均餘命」和「嬰兒死亡率」為健康狀態

與行為之關鍵指標，並針對其他政策相關指標進行討論。  

國民的平均餘命可以反映一國的公共衛生、環境、以及醫

療水準，行政院主計總處在「國民幸福統計」中即將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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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評估國人健康狀況的國際與在地指標。隨著國內的公共衛

生水準與醫療環境大幅進步，國人的平均餘命也逐年提升，尤

其自 1 9 9 5 年全民健保開辦以來，國內醫療資源更普及，國人

得以獲得更完善的醫療與健康照護，而這樣的進展也反映在國

人的平均餘命的增加上。因此，以平均餘命做為健康政策的關

鍵指標。  

以平均餘命作為關鍵指標在政策上則有兩個重要意涵，第

一，儘管醫療技術進步，然隨著環境變遷，現代人所面臨之健

康風險也越來越多樣化，如食品安全、環境汙染等，國人平均

餘命的增減則能夠反映國家健康政策是否能夠確實回應這些威

脅，使國人持續保持健康、長壽。第二，國人平均餘命的長短，

可反映國家長期照護之需求。當國人平均餘命不斷延長，表示

自退休至死亡之間，老年人可能需要照護的時間增長，彰顯了

完善的國家長期照護政策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嬰兒死亡率是衡量一國醫療水準的重要指標，

可以同時說明多項健康照護政策的成效，包括孕產婦的照顧、

緊急醫療事件的處理、以及新生兒的照護等。同時嬰兒死亡率

是國外普遍使用的健康指標之一，因此以嬰兒死亡率做為健康

政策的關鍵指標有助於進行國際比較。此外，國內研究反映了

過去國內嬰兒死亡率在性別和城鄉上的不同，因此應該透過未

來的長期追蹤，持續了解國人之性別觀念、城鄉差距和社經地

位對於孕產婦和新生兒健康照護的影響。  

國內近年來面臨醫療資源之分佈不均問題，尤其特定地區

在產科和兒科資源上十分缺乏，健保局透過實施「西醫基層總

額支付制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希望增加偏鄉地區

的醫師人數，改善城鄉醫療之不平等。除了醫事人員數外，對

於偏鄉醫療資源的改善也應該包含品質與可及性，故有關單位

可藉由觀察偏鄉嬰兒死亡率之趨勢，檢視弱勢地區的婦幼照護

資源品質。  

簡言之，「嬰兒死亡率」說明國人生存之機會，而「平均

餘命」則測量生命之長度與品質，兩者結合可為國人之健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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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提供一綜合性圖像，落實「從搖籃到墳墓」之觀察，是以選

擇兩者做為健康政策之關鍵指標。  

上述指標之選取乃考量國內統計資料完整性與相關政策與

研究後的結論，並與國外資料庫一致，然而國內現有指標中仍

有不盡完善之處，為了增進國人與政策制定者對於國人健康表

現的了解，並補充現有資料之不足，本研究提出未來在發展健

康政策與相關指標時，可參考之面向。  

（一）  主要癌症篩檢  

惡性腫瘤為國內十大死因之第一位，國內衛生單位也分別

記錄常見之主要癌症如如肺癌、支氣管癌、肝癌、直腸癌與女

性乳癌等的死亡率。除了死亡率以外，由於早期發現可以降低

許多癌症之致死率，「篩檢率」也是國外研究經常考量的重要

面向之一。本研究建議未來應該推廣國人定期進行癌症篩檢，

如胸部 X 光、子宮頸癌與乳癌篩檢等，並記錄主要癌症記錄

篩檢率，建立「主要癌症早期篩檢率」指標。  

（二）  菸害防治  

國民健康署雖已建立「菸害防治資訊網」，協助國人學習

吸菸之損害以及如何戒菸，但對於國人之吸菸情況卻了解不多。

台灣成年男子之吸菸率和歐美國家相比高出許多，而吸菸習慣

可能也與環境和社經地位相關，若欲進一步了解吸菸對國人造

成的健康傷害，只依賴吸菸人口比單一指標是不夠的，必須進

一步測量吸菸者的吸菸頻率與吸菸量，並與人口資料進行比較，

以確實掌握國內菸害問題。故本研究建議未來可新增」「首次

吸菸年齡」以及「每人每日平均吸菸量」兩項指標。  

（三）  H I V 篩檢  

後天免疫症候群在台灣累計感染人數已突破 2 萬 8 千人，

成為國內重要的健康議題之一，尤其影響青年人甚鉅。除了推

動相關性教育以外，自雞尾酒療法問世以來，愛滋的藥物治療

效果逐漸進步，得以有效控制感染者的病毒量。為此，世界衛

生組織更提出了「治療就是預防」的概念，強調當感染者穩定

服藥，可以將傳染風險降低。而「治療就是預防」概念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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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每個感染者都能確實知道自己的感染身分，並且接受穩定

治療，因此， H I V 篩檢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衛生福利部於 1 0 2 年公共衛生年報指出（衛生福利部，

2 0 1 3），為了促進篩檢率，疾病管制署 委託 3 4 家醫療機構

辦理免費匿名篩檢諮詢服務計畫，希望能夠改善 H I V 篩檢服

務的可及性。然而除了提供方便、匿名的篩檢服務以外，醫療

機構應該提供每一個受篩者篩檢前與後的完整諮詢與諮商服務，

以協助受篩者了解篩檢的意義與結果。  

此外，為了避免母子垂直感染，主管單位自 2 0 0 5 年起開

辦「孕婦全面篩檢愛滋計畫」，透過早期篩檢與預防性投藥，

2 0 0 9 年至 2 0 1 2 年間連續四年沒有垂直感染之個案（衛生福

利部， 2 0 1 3）。  

青年與女性往往是愛滋病毒前最脆弱的人口群，因此，為

了有效防治愛滋，主管單位應該針對青年與女性設計相關健康

政策，促進愛滋篩檢與治療之可近性。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

建議納入「 H I V 青少年篩檢人數」、「 H I V 女性篩檢人數」

和「 H I V 篩檢前後諮商服務完成比例」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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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醫療體系與資源分配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除前述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外，醫療資源也經常被用以測

量 分 析 一 地 人 口 群 健 康 表 現 的 指 標 （ 洪 乙 禎 、 林 錦 鴻 ，

2 0 1 0） 。當 醫療 體系越 完善 ，國 民 的健康 需求 得以 被 滿足，

死亡率降低，同時健康狀態獲得改善。因此，欲測量一地之健

康政策發展，除了直接探討國民的健康狀態，也可以藉由測量

各種健康資源的分布、使用和費用負擔，以了解政策是否可以

有效觸及所有人口，並進而促進健康。  

茲統整國內外研究與統計中針對「健康醫療體系」使用的

指標（請參表 5 - 5），歸納為以下兩大構面：  

（一）  醫療資源之普及：醫療資源如醫療機構、醫師和病床

的總數、醫療資源的分布密度、以及醫療資源與人口

比等。  

（二）  醫療資源之使用：人 們對各項醫療資源的使用機會、

使用頻率和資源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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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5：國內外醫療體系與資源分配指標比較  

指 標 名 稱  

資 料 來 源  

國 內 研

究  

國 內 政 策  國 內 資

料 庫  

國 外 資 料 庫  

林

季

平

1 7
 

其

他

1 8
 

2 0 1 1

年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統 計

動 向  

1 0 2 年

公 共 衛

生 年 報  

中 華 民

國 衛 生

福 利 統

計 指 標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2 0 1 4  

W H O ＂

H e a l t h  

2 0 2 0  

T a r g e t s

”
1 9

 

每 萬 人 口

西 醫 師 數  

X  X   X  X  X （ 每 千

人 ）  

 

每 萬 人 口

牙 醫 師 數  

X    X   X （ 每 千

人 ）  

 

每 萬 人 口

護 （ 產 ）

人 員 數  

X    X  X  X （ 每 千

人 ）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X  X  X  X  X  X （ 每 千

人 ）  

 

每 萬 人 口

精 神 急 性

病 床 數  

X        

每 萬 人 口

加 護 病 床

數  

X        

                         
1 7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統 計 與 調 查 資 料 庫 規 劃 第 二 期 。 台
北 ：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1 8 國 內 已 發 表 之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與 論 文 。  
1 9

 W H O  ( 2 0 1 3 ) ,  H e a l t h  2 0 2 0  T a r g e t s ,  I n d i c a t o r s  a n d  
M o n i t o r i n g  F r a m e w o r k ,  W H O  R e g i o n a l  O f f i c e  f o r  E u r o p e  
P u b l i s h i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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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萬 老 年

人 口 護 理

之 家 床 數  

X        

小 兒 科 資

源 分 配  

 X       

全 民 健 保

覆 蓋 率

（ 投 保 人

數 比 ）  

X   X  X  X    

不 同 收 入

人 口 群 未

投 保 比 率  

     X
2 0

  

各 級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家 數  

  X    X   

每 萬 人 口

各 級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數  

  X    X （ 每 百

萬 ）  

 

每 平 方 公

里 各 級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數  

  X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門 診

次 數  

   X  X  X   

                         
2 0

d e  L o o p e r ,  M .  a n d  G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 ,  “ M e a s u r i n g  
D i s p a r i t i e s  i n  H e a l t h  S t a t u s  a n d    i n  A c c e s s  a n d  U s e  o f  
H e a l t h  C a r e  i n  O E C D  C o u n t r i e s ” ,  O E C D  H e a l t h  
W o r k i n g P a p e r s ,  N o .  4 3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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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人 每 年

平 均 住 院

天 數  

   X  X  X   

不 同 社 經

地 位 之 醫

療 資 源 使

用  

     X
2 1

  

低 收 入 戶

住 院 率  

 X       

跨 區 就 醫

與 住 院 比

率  

 X       

緊 急 事 故

跨 縣 市 送

醫 比  

 X       

兒 童 預 防

接 種 比 率  

X    X   X  X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測量醫療資源之普及性，最常用的基本指標為統計醫療機

構和醫師人數的總數量。然而，僅計算資源總額並無法說明醫

療資源對於不同地區和人口的分佈是否平均，因此研究者經常

會以醫療資源的密集程度作為額外指標，包括測量「在一定大

小的區域內，醫療資源的數量」以及「醫療資源與人口比」。

由表 5 - 5 也可看出，國內外研究與統計對於各種醫療體系指

標的選用雖都不脫上列兩大類型，但定義稍有不同，如林季平

                         
2 1

d e  L o o p e r ,  M .  a n d  G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 ,  “ M e a s u r i n g  
D i s p a r i t i e s  i n  H e a l t h  S t a t u s  a n d    i n  A c c e s s  a n d  U s e  o f  
H e a l t h  C a r e  i n  O E C D  C o u n t r i e s ” ,  O E C D  H e a l t h  
W o r k i n g P a p e r s ,  N o .  4 3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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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 2 0 1 0 ）在 「社會 發展 政策 統 計與調 查資 料庫 規 劃」第

二期研究中，以「每萬人口的醫師數和病床數」作為指標，而

O E C D 資料庫則以每千人作為單位。  

此外，國內的統計多著重於醫療資源的分配，而 O E C D 的

資料庫中則納入醫療資源的使用為測量指標，包括個人平均的

門診次數、牙醫門診次數與住院天數等，而研究者更以不同收

入程度作為分組，檢視收入對於個人的醫療服務使用頻率之影

響 ， 進 而 分 析 不 同 社 經 地 位 下 健 康 資 源 使 用 和 分 配 的 不 平 等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另一方面，國內研究者也針對國內特有的醫療資源使用情

況進行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兩項指標為「緊急事故的跨區醫療」

（馬惠 明等 ， 2 0 0 8）和 「一 般跨 區 就醫與 住院 比率 」 （陳珮

青等， 2 0 0 3；林維娟等， 2 0 0 4）。這兩項指標皆說明台灣地

區因為醫療資源分佈的地理差異，而影響、改變了民眾的就醫

行為，並可能造成某些健康不公平。  

由於指標眾多，以下僅篩選出較常見（超過兩項來源）且

在國內已經累積一定數量統計資料者，並且根據「國內與國際

共同指標」、「在地指標」和「國際指標」三種分類進行說明。

在國內與國際共同指標方面，包括：每萬人口醫事人員數、每

萬人口急性一般病床數、各級醫事服務機構家數、每萬人口醫

事服務機構數、每人每年平均門診次數、每人每年平均住院天

數、兒童預防接種比率等七項指標；在地指標為全民健康保險

覆蓋率；國際指標為不同社經地位之醫療資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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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的覆蓋率說明整體醫療資源之可及性，而我國為

全球少數實行全民健康保險之國家，全民健保更是一獨特的在

地健康指標，故本研究將「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列為醫療體

系之關鍵指標。  

 

表 5 - 6：常用醫療資源分配與不平等指標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2 2 （ 執 業 醫 事 人 員 數 ／ 年 底 人 口 數 ) × 1 0 0 0 0 ， 包 括 西 醫 師 、 藥 師 和 護 理
人 員 （ 林 季 平 等 ， 2 0 0 7 ）。  
2 3

(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 年 底 人 口 數 ) ×  1 0 0 0 0 （ 林 季 平 等 ， 2 0 0 7 ）。  
2 4 包 含 醫 學 中 心 、 區 域 醫 院 、 地 區 醫 院 、 基 層 院 所 與 其 他 。  
2 5 （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數 量 ／ 年 底 人 口 數 ） x  1 0 0 0 0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
2 0 1 3 ）。  
2 6

 O E C D 定 義 為 ” A v e r a g e  n u m b e r  o f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s / v i s i t s  w i t h  
a  p h y s i c i a n  p e r  p e r s o n  p e r  y e a r , ” 不 包 含 電 話 諮 詢 、 查 詢 檢 驗 結
果 、 與 牙 醫 （ O E C D ,  2 0 1 4 ）。  
2 7 一 年 內 所 有 住 院 人 口 總 住 院 日 數 ／ 總 住 院 人 口 （ O E C D ,  2 0 1 4 ）。  
2 8 完 成 各 項 法 定 預 防 接 種 的 嬰 幼 兒 總 數 / 嬰 幼 兒 總 數 （ 林 季 平 等 ，
2 0 1 0 ）。  
2 9

投 保 人 數 ／ 總 人 數 。  
3 0 以 收 入 程 度 分 組 ， 比 較 不 同 人 口 群 的 門 診 次 數 與 住 院 日 數 （ d e  
L o o p e r  &  L a f o r t u n e , 2 0 0 9 ）。  

類 別  指 標  

國 內 與 國 際 共 同 指 標  

每 萬 人 口 醫 事 人 員 數
2 2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2 3  

各 級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家 數
2 4  

每 萬 人 口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數
2 5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門 診 次 數
2 6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住 院 天 數
2 7  

兒 童 預 防 接 種 比 率
2 8  

在 地 指 標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覆 蓋 率
2 9

 

國 際 指 標  不 同 社 經 地 位 之 醫 療 資 源 使 用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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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相關指標分析  

（一）關鍵指標  

1 .  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我國自民國 1 9 9 5 年起全面實施全民健康保險，至 2 0 0 0

年止已有超過 2 千 1 百萬人投保，整體覆蓋率自 2 0 0 9 年起

皆達 9 9 . 3 %以上，並逐年提高。  

全球大多數已發展國家不論是透過國家或是私人公司辦理 ，

多致力於推動全民健康保險。然而，國際研究卻發現，在拉丁

美洲與東亞地區健康照護與保險依舊不夠普及，並且很多時候

和個人的社經地位息息相關，例如在東亞國家內，非正式經濟

體系內的工人經常無法取得健康保險（ O E C D ,  2 0 1 4）。  

此 外 ， 許 多 國 家 面 臨 著 「 消 失 的 中 間 人 口 （ m i s s i n g  

m i d d l e）」（ C a s t e l ,  2 0 1 4；引自 O E C D， 2 0 1 4）的問題，

也就是當一般受薪階級與低收入戶都能夠順利獲得健康保險給

付 時 ， 所 謂 的 「 近 貧 」 人 口 反 而 遭 到 忽 略 。 以 越 南 為 例 ，

2 0 1 1 年越南國內共有 6 4 %的人口擁有健康保險，其中受薪階

級的覆蓋率為 7 5 %，貧窮人口的投保率則高達 9 2 %，但收入

介於貧窮線上方的「近貧」階級卻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擁有保險

（ O E C D， 2 0 1 4）。  

儘管台灣的健保覆蓋率極高，低收入戶人口也得以獲得補

助，取得保險，但未來也應該以收入程度進行分組，檢視不同

收入人口群的健康保險覆蓋率是否有所差異，以避免在醫療資

源的分配和取得上，出現了「消失的中間人口」。  

 

（二）其它重要指標  

1 .每萬人口醫事人員數  

根 據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公 佈 之 「 1 0 2  年 醫 事 機 構 現 況 及

服務量統計分析」，截至 2 0 1 3 年底，全國執業醫事人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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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醫 師 、 藥 師 、 護 理 人 員 及 其 他 醫 事 人 員 3 1 ） 人 數 共 有

2 2 3 , 5 1 1 人 ， 和 2 0 1 2 年 相 較 成 長 了 2 . 6 % ， 和 十 年 前

（ 2 0 0 3 年）相比成長幅度則高達 4 2 %。其中各類醫事人員中，

過 去 十 年 間 人 數 成 長 幅 度 最 大 者 為 護 理 人 員 ， 共 增 加 了

3 5 , 8 5 2 人，成長 4 2 . 4％。  

 

 

圖 5 - 1 0：平均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數（ 2 0 0 3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 2 0 1 3。  

 

若以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數來看，過去十年間一樣呈現

穩定的成長趨勢。至 2 0 1 3 年底，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數為

9 5 . 6 人，較 2 0 0 3 年成長了 2 6 人。每萬人口醫師數由 2 0 0 3

年的 2 0 . 4 人增加至 2 0 1 3 年的 2 6 人，成長幅度為 2 7 . 5 %；

護理人員則由 3 7 . 4 人增加至 5 1 . 5 人，成長 3 7 . 7 %。  

與國際數據相比， O E C D 國家中 3 2 ， 2 0 1 2 年底全國每萬人

口執業醫師人數最高者為奧地利，共 4 9 人，最低則為韓國的

                         
3 1 其 他 執 業 醫 事 人 員 包 含 醫 事 放 射 師 ( 生 ) 、 醫 事 檢 驗 師 ( 生 ) 、 物 理 治 療
師 ( 生 ) 、 職 能 治 療 師 ( 生 ) 、 營 養 師 、 助 產 師 ( 士 ) 、 鑲 牙 生 ， 及 9 4 年 起
增 加 之 臨 床 心 理 師 、 諮 商 心 理 師 及 呼 吸 治 療 師 ， 9 8 年 起 增 加 之 語 言 治
療 師 、 聽 力 師 及 牙 體 技 術 人 員 。  
3 2 但 並 非 所 有 O E C D 國 家 都 有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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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8 人 3 3 。而除了韓國以外，另一個亞洲國家日本的每萬人

口執業醫師人數是 2 2 . 9 人，兩者皆低於台灣。  

醫師的地理分布不平均並不是一個新興的議題，過去也經

常成為健康政策研究的主題。近年來， O E C D 國家逐漸將不同

的地理區塊內，醫師與病人的比例差異視為醫療資源分配的重

要議題之一； O E C D 的調查並也指出，除不同國家的醫師人口

比有著顯著差異外，單一國家內的不同地區的醫師密度也不盡

相 同 ， 都 市 以 及 富 裕 地 區 內 的 醫 師 密 度 往 往 較 其 他 地 區 高

（ O n o  e t  a l . ,  2 0 1 4 ） ， 因 醫 師 可 能 因 為 都 市 地 區的 生 活

水準、居住環境和工作條件，而偏好在城市內執業；相反的，

鄉偏地區往往招募困難，而導致基層醫療資源缺乏。  

自 2 0 0 3 年起，我國健保局透過實施「西醫基層總額支付

制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希望藉由健保給付的誘因，

增加偏鄉地區的醫師人數，進而改善偏鄉地區的基層醫療環境，

改善城鄉在醫療資源上的不平等（章殷超等， 2 0 1 1）。  

然而，除了給付誘因以外，其他因素如當地的生活條件和

工作負荷等，也可能影響基層醫事人員前往偏鄉地區服務的意

願，因此，如何持續的鼓勵基層醫療人員持續投入偏鄉和資源

不足地區的醫療服務，將會是未來的政策重點之一。  

 

2 .每萬人口急性一般病床數  

至 2 0 1 3 年 底 ， 全 國 平 均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為

3 1 . 1 床，與前一年相比減少了 0 . 6 床。觀察 2 0 0 5 至 2 0 1 3

年 間 的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 變 動 並 不 明 顯 ， 然 而 截 至

2 0 1 0 年底為止都呈現上升趨勢，卻自 2 0 1 1 年起開始下滑，

並以 2 0 1 3 年的統計數字為歷年最低。  

根據 2 0 1 2 年 O E C D 國家的資料，日本的平均每萬人急性

一般病床數最高，為 7 9 . 4 床，最低則是墨西哥的 1 5 . 3 床。  

                         
3 3  O C E D 所 採 用 的 指 標 為 「 每 千 人 醫 師 人 數 」， 此 處 數 字 為 研 究 者 自 行
調 整 後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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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1 1：每萬人口急性一般病床數－日本、韓國與台灣

（ 2 0 0 5 - 2 0 1 3）  

資 料 來 源 ： ( 1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 2 0 1 3 。 ( 2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2 0 1 4。  

註 ： ( 1 ) O C E D 所 採 用 的 指 標 為 「 每 千 人 病 床 人 數 」 ， 此 處 數 字 為 研 究
者 自 行 調 整 後 的 結 果 。 ( 2 ) 由 於 日 韓 兩 國 之 統 計 數 字 只 至 2 0 1 2 年 ， 故
曲 線 較 短 。  

 

3 .各級醫事服務機構家數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 2 0 1 3 年底全國各級醫療院所共計

2 1 , 7 1 3 家，較前一年增加了 2 7 6 家，成長幅度 1 . 3 %。觀察

自 2 0 0 5 年以來之統計數字，發現醫療院所的總數穩定成長，

然而若比較 2 0 0 5 年與 2 0 1 1 年各等級之醫療機構的數量，則

會發現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的成長幅度較小，而地區醫院之數

量甚至有所減少，反而是基層醫療院所和其他如藥局、醫事檢

驗機構、居家護理機構等單位的數量增加（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 0 1 3） 。這 顯示 台灣地 區在 過去 的 數年間 ，高 等級 之 醫療資

源量並無太多改變。  

O E C D 的健康統計資料中僅計算各國國內的公私立總數以

及每百萬人口公私立醫院數，因此較難和我國數據進行橫向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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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醫療資源使用情形（平均門診次數與住院天數）  

除了醫療資源的分佈以外，醫療資源如何被使用也是衡量

健康表現 與健康 不 平等的重 要指標 之 一。衛生 福利部 （ 2 0 1 3）

統計國內平均每一納保人口一年內的門診次數以及住院日數，

自 2 0 0 5 年起，兩項指標數字皆無太大的變動，門診次數介於

一年 1 4 至 1 5 次之間，住院日數則介於 9 至 1 0 天（請參表

5 - 7）。  

 

表 5 - 7：國內納保人平均一年門診次數與住院日數  

年 份  門 診 次 數  與 前 年 相 比

成 長 率 %  

住 院 日 數  與 前 年 相 比

成 長 率 %  

2 0 0 5  1 4 . 7  －  9 . 9  －  

2 0 0 6  1 4 . 0  - 4 . 7 6  9 . 9  0  

2 0 0 7  1 4 . 0  0  1 0 . 0  1 . 0 1  

2 0 0 8  1 4 . 0  0  1 0 . 0  0  

2 0 0 9  1 4 . 4  2 . 8 6  9 . 9  - 1 . 0 0  

2 0 1 0  1 4 . 6  1 . 3 9  1 0 . 0  1 . 0 1  

2 0 1 1  1 5 . 1  3 . 4 2  9 . 9  - 1 . 0 0  

2 0 1 2  1 5 . 1  0  9 . 9  0  

2 0 1 3  1 5 . 1  0  9 . 9  0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 2 0 1 3 。  

 

以 O E C D 健康資料庫中 2 0 1 2 年的資訊為準，比較國內與

O E C D 國家人口在門診次數與住院天數的差別。在門診次數方

面，高於 1 0 次 /年的國家有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韓國

與台灣，而台灣的門診次數居各國之冠，且遠高於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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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與就醫方便的全民健保制度有關，但是否存在「不當誘發

醫療需求」及「濫用醫療資源」的問題，頗值得深入探究。  

 

表 5 - 8：各國平均門診次數與住院日數  

 國 家  2 0 1 2 年 每

人 平 均 門

診 次 數  

2 0 1 2 年 每

人 平 均 住

院 日 數  

國 家  2 0 1 2 年 每

人 平 均 門

診 次 數  

2 0 1 2 年

每 人 平 均

住 院 日 數  

台 灣  1 5 . 1

（ 次 ）  

9 . 9  

（ 日 ）  

   

澳 洲  6 . 9  - -  義 大 利  7 . 2  8  

奧 地 利  6 . 8  7 . 9  韓 國  1 4 . 3  1 6 . 1  

捷 克 共 和 國  1 1 . 1  9 . 5  盧 森 堡  6 . 6  9  

丹 麥  4 . 7  4 . 4  墨 西 哥  3  3 . 9  

芬 蘭  2 . 7  1 1 . 2  荷 蘭  6 . 2  - -  

法 國  6 . 7  - -  挪 威  4 . 4  6 . 2  

德 國  9 . 7  9 . 2  波 蘭  7  7 . 1  

紐 西 蘭  3 . 7  8 . 6  葡 萄 牙  4 . 4  9  

匈 牙 利  1 1 . 8  9 . 5  斯 洛 伐 克  1 1 . 2  7 . 5  

冰 島  5 . 9  - -  斯 洛 維 尼

亞  

6 . 3  - -  

日 本  - - 3 4  3 1 . 2  土 耳 其  8 . 2  - -  

資 料 來 源 ： O E C D ,  2 0 1 4 。  

 

除了「門診次數」與「住院日數」外，國內的資料庫在衡

量醫療資源時，多半是以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角度出發，而非使

                         
3 4  O E C D 資 料 庫 中 ， 沒 有 日 本 2 0 1 2 年 的 資 料 ， 但 2 0 1 1 年 日 本 每 人
平 均 門 診 次 數 為 1 3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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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如討論醫療院所每日服務量（門診次數或人次）、醫院

病床佔床率、門診向健保申報費用等，而較少探討醫療資源的

使用頻率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響。  

 

三、結論與建議  

我國為全球少數實行全民健康保險之國家，全民健保更是

我國近代健康政策上的一大進程。透過全民健康保險的實行，

改善了本國國民的健康資源可及性、降低健康成本，進而促進

國民健康。「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說明全民健保政策實施狀

況，並顯示國內健康資源的可及性，縱然全民健保已相當普及，

然而少數的未覆蓋率反映了國內健康體系內的邊緣人口，值得

研究者關注，並且搭配其他人口變項進行分析，找出目前全民

健保未能觸及之人口群。故本研究將「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

列為醫療體系之關鍵指標。  

除了上述指標以外，本研究也針對如何測量與追蹤醫療資

源之分佈與分配之平等提出以下建議。  

 

（一）跨區住院與就醫  

學者發現，由於醫療資源的城鄉分布不均，使得許多區域

級以上的醫院仍設在都會區，因此住在鄉鎮地區的住民經常選

擇或被迫跨區就醫（林維娟等， 2 0 0 4）。  

所謂跨區就醫意指設籍於Ａ地的病患選擇到其他地區就診

或住院 3 5 ；跨區就醫反映一地醫療資源的不足，或是當地民眾

對 於 醫 療 資 源 的 不 信 任 （ 陳 珮 青 等 ， 2 0 0 3 ； 林 維 娟 等 ，

2 0 0 4） ，同 時跨 區就醫 代表 鄉村 居 民醫療 資源 的可 近 性低，

居民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取得醫療協助。  

國民健康保險署於 2 0 1 3 年起建立「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

層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鼓勵基層醫師前往偏鄉、

                         
3 5 跨 區 就 醫 比 的 計 算 方 法 為 ： 設 籍 醫 療 區 的 病 患 到 其 他 醫 療 區 住 院 人 次
/ 設 籍 各 醫 療 區 的 住 院 人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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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資源不足之地區提供服務。 2 0 1 1 年後，台灣的直轄市增

加為五個，隨著升格後的都市可能因為建設不及而缺少資源或

是資源過度集中某區，未來全國健康政策應該更仔細考量資源

的配置 （章 殷超 等 ， 2 0 1 1 ）， 而地 方政府 則應 透過 交 通和基

礎建設，改善資源的易達性（林維娟等， 2 0 0 4）。  

因此，本研究建議將「跨區住院與就醫比率」、「跨區就

醫交通時間」納入成為未來指標，以進一步解釋從「資源的存

在」（分佈）到「資源的使用」之間的過程，並透過說明特定

資源取得過程的難易度，分析不同地區（城鄉）所面臨的健康

不平等。  

 

（二）緊急醫療  

除了一般性醫療以外，緊急醫療也是評估醫療體系完善程

度的重要面向，因為緊急醫療得以在第一時間為病／傷患提供

協助與照護，近而降低患者死亡與失能的可能性，也避免日後

的治療 與復 健造 成 的醫療 成本 （馬 惠 明等， 2 0 0 8 ）。 因此，

緊急醫療體系的完善得以促進國民健康，是健康體系完善、國

家進步的指標之一。  

雖 然 我 國 自 1 9 8 9 年 起 開 始 推 動 緊 急 醫 療 網 計 畫 ， 並 於

1 9 9 5 年通過緊急醫療救護法，緊急醫療服務的發展進展許多，

然而仍舊面臨許多挑戰與問題，包括緊急事故的正確送醫選擇

以及緊急事故的跨區送醫。  

根據統計，大多數的國人在家人親友遭遇急重症時，多是

選擇由自己送醫，然而許多民眾卻不清楚哪些醫療院是合格的

「急重症責任醫院」，有能力處理五大急重症（台灣醫療改革

基金會 ， 2 0 1 3） 。因此 ，培 養民 眾 正確的 急重 症處 理 觀念，

包括先撥打 1 1 9 報案以及選擇經過衛生福利部評鑑之「重度

急救醫院」或是「特殊照護中心」是改善急重症救護品質的重

要關鍵之一。本研究建議納入「急重症自行送醫比率」和「錯

送（送往非合格之急重症責任醫院之五大急症病患）比率」為

政策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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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族群資源  

1 .  小兒科資源  

近年來由於健保給付制度的設計與常見醫療糾紛，使得主

要的醫療專業乏醫學生問津，形成「四大皆空」的後果，其中

小兒科醫師的減少速度嚴重，尤其偏鄉地區更容易發生「找不

到兒科醫生」的窘況（聯合報， 2 0 1 1 / 0 9 / 2 1；三立新聞網，

2 0 1 4 / 0 4 / 2 8 ） 。 根 據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的 統 計 ， 全 台 灣 3 1 9

各 鄉 鎮 中 ， 有 將 近 五 成 的 鄉 鎮 沒 有 小 兒 專 科 醫 師 （ 張 曉 卉 ，

2 0 1 1；引自廖興中， 2 0 1 3）。  

偏鄉小兒科醫師不足，導致偏鄉嬰幼兒無法及時獲得醫療

協助，甚至可能因此增加嬰幼兒之死亡率，是台灣地區目前面

臨 之 重 要 健 康 城 鄉 不 平 等 。 聯 合 國 兒 童 基 金 會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h i l d r e n’ s  E m e r g e n c y  

F u n d ,  U N I C E F ） 於 2 0 0 2  年 提 出 ：「 評 估一 個 國家 水準最

簡 單 的 方 法 ， 就 是 去 檢 視 該 國 政 府 是 否 關 懷 孩 子 們 的 健 康 」

（ U N I C E F ,  2 0 0 2 :  1）。因此，如何改善城鄉醫療資源不平

等，使兒童不至於因此受害，是未來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  

故本研究建議，未來在測量各種醫療資源分佈和醫療服務

使用時，特別對兒科資源進行追蹤，納入「每萬人口兒科醫師

數」與「兒科跨區就醫與住院比例」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2 .  老人照護  

截至 2 0 1 3 年年底，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已達 1 1 . 5 %，超過

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隨著人口老化，不同的健康與照護需求也

因此衍生，其中長期照護更成為近年來國內重要的健康議題，

而我國政府也計畫推行一系列的長期照護服務，以使老年人口

得以獲得可近性高、適切又可負擔的長照服務。  

為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納入「每萬人口長期照護機構數」

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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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L G B T 3 6 友善醫療資源  

除了城鄉、年齡可能造成健康不平等外，性別也是關鍵因

素之一。國際研究多次指出， L G B T 族群因為歧視與偏見，可

能面臨比異性戀社群更多且不同的生理與心理健康問題，如憂

鬱 、 如 暴 力 傷 害 等 3 7 。 美 國 國 家 醫 學 院 （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c i n e ,  I O M）於 2 0 1 1 年出版的報告「 L G B T 族群之健

康：促進了解的基石」中更開宗明義指出，「同性戀、雙性戀

與跨性別族群面臨著特有的健康不平等」。 3 8 此外，聯合國也

於 2 0 1 1 年首度發佈「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權報告」，

其中亦將「醫療與健康照護」列為攸關 L G B T 族群權益的重要

面向之一 3 9 。  

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族群各自面臨著不盡相同的健康

需求，但他們共同的問題是不平等的健康資源可及性如何影響

他們的健康表現與福祉。如感染 H I V 之男同志可能遭到醫師

拒診、受到暴力對待的跨性別者可能因為擔心歧視而不願就醫，

各種不友善的醫療環境導致性少數族群因為恐懼異樣眼光而無

法順利的取得醫療協助，進而使得他們的健康問題更為惡化。  

雖然我國並未將同性戀行為入罪，但同性戀、雙性戀與跨

性別等性少數族群遭到歧視與霸凌之事仍時有所聞。為了確保

L G B T 群族的健康平等，友善的醫療資源是一大關鍵，因此本

研究建議未來納入「同志自評健康狀態」、與「同志相關醫療

服務（如跨性別諮商）數量」等作為指標。  

                         
3 6

L G B T 乃 指 女 同 性 戀 ( L e s b i a n ) 、 男 同 志 （ G a y ）、 雙 性 戀
（ B i s e x u a l ） 和 跨 性 別 ( T r a n s g e n d e r ) 。  
3 7

資 料 來 源 ：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局 （ C e n t e r s  f o r  D i s e a s e  C o n t r o l  
a n d  P r e v e n t i o n ） 網 站 ， 網 址 ：
h t t p : / / w w w . c d c . g o v / l g b t h e a l t h / a b o u t . h t m  
3 8

引 自 美 國 心 理 學 會 （ A m e r i c a n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  
A P A ）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a p a . o r g / p i / l g b t / r e s o u r c e s / l g b t -
h e a l t h . a s p x  
3 9

引 自 聯 合 國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  U N ）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u n . o r g / a p p s / n e w s / s t o r y . a s p ? N e w s I D = 4 0 7 4 3 # .
V E - B j x a K 2 s M  

http://www.cdc.gov/lgbthealth/about.htm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88 

 

第三節   結論  

根據前兩節之討論，本研究建議針對「健康與醫療」領域

應選用之關鍵指標分別為平均餘命、嬰兒死亡率與全民健保覆

蓋 率 三 項 （ 參 見表 5 - 9 ） 。 三 項 指 標 分 別 從 國 民 健康 狀 態 與

行為以及醫療體系與資源兩個面向測量國內健康政策之發展，

並可結合各組人口變項進一步探討在不同人口群中，健康表現

與醫療資源的不平等。  

 

表 5 - 9：健康與醫療關鍵指標  

類別  指標  定義  不平等因素  

健康狀態

與行為  

平均餘命  0 歲平均餘命  性 別 、 地 區 、 族

群、社經地位  

嬰兒死亡率  每一千個未滿一週

歲的活產嬰兒當中

的死亡人數  

性 別 、 城 鄉 、 族

群、社經地位  

醫療體系  全民健保覆

蓋率  

投保人數／總人數  收入、族群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健康，不只是一個醫療議題，也是觀察社會發展的重要視

角。台灣幅員不大，南北與城鄉卻呈現相當落差；近年台灣也

已逐漸發展成一個多元社會，不論在種族、性傾向、社經地位

等方面，各人口群之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歧異性。因此，我們

在指標的選取上，一方面為便於國際比較，可將以整體人口為

討論主體的大指標列為關鍵指標；另方面也應逐步建立在地指

標、分眾指標，對於不同目標人口所處的環境、生活習慣和社

經地位，都應加以關照並長期測量追蹤其指標表現，從而據以

訂定促進整體均衡與公平發展的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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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建議，政府立即可做的是，針對「平均餘命」、「嬰

兒死亡率」等關鍵指標發表統計數據時，更進一步納入「健康

不平等」的觀點，再就性別、地區、族群、城鄉差距、社經地

位等變項，做更深入的分析與探討，並提出具體政策。  

中長期方面，本研究有以下幾項建議 :  

一、新增指標或指標細部分析  

在國人熟知的「十大死因」發佈之外，應針對常見之主要

癌症如肺癌、支氣管癌、肝癌、直腸癌與女性乳癌等設計指標，

追蹤主要癌症的篩檢率和與死亡率之長期變化。除此而外，考

量吸菸之危害，在吸菸人口比單一指標之外，應進一步測量不

同年齡、性別吸菸者的吸菸頻率與吸菸量，以確實掌握國內菸

害問題。針對特殊需求人口群，本研究建議應建構以下指標：

「 H I V 青 少 年 篩 檢 人 數 」 、 「 H I V 女 性 篩 檢 人 數 」 、 「 H I V

篩檢前後諮商服務完成比例」與「同志相關醫療服務（如跨性

別諮商）數量」等。在醫療體系方面，本研究建議增列以下指

標：「跨區住院與就醫比率」、「跨區就醫交通時間」、「急

重症自行送醫比率」、「錯送（送往非合格之急重症責任醫院

之五大急症病患）比率」、「每萬人口兒科醫師數」與「兒科

跨區就醫與住院比例」，以協助政府擬定符合「區域正義」的

醫療資源配置政策。另外，迎接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本研究建

議未來可加入「每萬人口長期照護機構數」作為關鍵指標。  

 

二、建構主觀指標  

主觀指標的測量與探究可以更真實、有生命力地反映國人

自我認知的健康品質與想望，有助於研究者與政策規劃者掌握

民眾的感知與期待，化為政策與措施將可望改善客觀指標的表

現。職是之故，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常態性、定期以民意調查或

問卷調查方式，廣泛蒐集一般民眾或特定人口群主觀健康意向

與醫療政策建議，作為決策與施政之重要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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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調查研究  

目前國內在健康不平等方面的研究可說相當缺乏各人口群

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的實證資料；此外，現有實證資料多因著

研究者個人的學術興趣而蒐集，多屬橫斷面研究且年代久遠，

欠缺長期追蹤觀測。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針對台灣社會發展重大

課題，如健康不平等、醫療資源配置失衡等，擬定一系列研究，

分期執行，全面掌握第一手資料，以支援決策，如衛生福利部

近期規劃之「心理健康指標調查」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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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就業與分配  

第一節  就業  

一、議題背景  

就業不僅關乎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也是影響個人

所得與身心健康的關鍵因素。過去台灣在以勞力密集為主體的

產業結構下，曾經歷過一段經濟快速成長，就業與薪資同時上

揚的興盛時期。但自 1 9 9 0 年代中期起，受到傳統產業外移，

國內產業結構大幅調整的影響，產業結構與勞力結構明顯脫節，

結 構 性 失 業 問 題 開 始 出 現 ， 失 業 率 逐 年 向 上 攀 升 （ 辛 炳 隆 ，

2 0 0 5；黃仁德、鍾建屏， 2 0 0 8）。到了 2 0 0 0 年，受到美國

網路泡沫化影響，國內景氣急速惡化，除原有結構性失業外，

因經濟不景氣所造成的循環性失業人數增加，失業率突破 3 %，

並持續上升，最高曾經超過 6 %。爾後隨景氣回穩而下降，但

2 0 0 8 年美國雷曼兄弟案件與 2 0 0 9 年歐債危機引發全球金融

風暴，而我國經濟再次受到重創，失業率又再次向上攀升。雖

然金融風暴持續時間不長，我國經濟在 2 0 1 0 年後回穩，失業

率也緩步下滑，但失業隱憂仍籠罩國內就業市場，尤其長期存

在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並未隨景氣復甦而有明顯改善。相較於其

他類型的失業，結構性失業的失業期間較長，因失業所產生的

貧 窮 問 題 與 社 會 排 除 現 象 也 比 較 嚴 重 （ 朱 柔 若 、 童 小 珠 ，

2 0 0 6）。  

除產業結構調整所引發的結構性問題外，隨著高等教育擴

張，學用落差現象日益明顯，再加上青年就業偏好改變，對於

職 場 現 有 職 缺 接 受 度 降 低 ， 導 致 國 內 青 年 失 業 問 題 急 速 惡 化

（李易 駿、 古允 文 ， 2 0 0 7 ）。 過去 由於初 入職 場的 年 輕人無

須負擔家計，其生活費用大都來自父母，縱使失業也不會產生

經濟壓力。然而，近幾年來由國內大學生申辦助學貸款，以及

藉由打工賺取生活費人數增加的情況來看，青年失業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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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壓力必定較過去嚴重。此外，國外已有研究結果顯示，青

年 初 入 職 場 的 就 業 經 驗 對 未 來 職 涯 發 展 有 關 鍵 性 影 響

（ S a v i c k a s ， 1 9 9 9 ） 。 因 此 ， 青 年 失 業 問 題 的 重 要 性 不 容

忽視。  

除失業問題之外，包括部分工時、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在內的非典型就業也是備受關注的就業議題。這類就業樣態雖

可以滿足企業對人力資源運用的彈性需求，但對勞工卻有明顯

負面影響。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發現非典型工作者在薪資與勞

動 條 件 、 就 業 保 障 與 職 涯 發 展 各 方 面 都 遠 不 及 一 般 正 職 員 工

（ S c h m i d , 2 0 0 8；辛炳隆， 2 0 1 1）。雖然國內現有勞工法令

大都未將這類勞工排除於適用對象之外，但實際上仍有許多非

典型工作者連勞健保、基本工資等基本法定權益皆無法享有。

由於上述非典型工作者所遭受之不利對待，使得其僱用成本相

對較低，對正職員工恐會產生排擠效應。因此，如何規範企業

使用非典型勞動，以及如何保障非典型工作者權益，便成為當

前政府主要施政重點。  

在整體失業率逐漸得到控制之後，社會對就業市場的關注

轉向工作品質，其中尤以工作低薪問題最令人擔憂。根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近年來國內受雇員工實質薪資不增反降，

甚至已回到 1 9 9 0 年代的水準。工作低薪不僅帶來工作貧窮問

題，也會造成產業結構低值化。因為就多數受薪階級而言，消

費能力取決於工作收入，當薪資無法上漲，甚至降低時，其購

買能力與意願隨之下降，導致市場上低價的商品與服務盛行，

許多企業開始進入微利時代，不僅無多餘心力進行研發與品牌

行銷，更無法提高員工待遇，如此便陷入工作低薪與產業低值

化的惡性循環。事實上，近幾年來國內食安問題日易嚴重也與

此惡性循環有關。  

職業災害是反映工作品質的另一重要面向，其影響所及不

只勞工個人身心健康與謀生能力受損，更會折損國家人力資源，

不利整體社會與經濟的發展。隨著產業結構改變，國內造成職

業 災 害 的 原 因 也 與 過 去 有 所 不 同 。 其 中 ， 肇 因 於 工 時 過 長 的

「 過 勞 」 是 最 近 頗 受 關 注 的 職 業 災 害 （ 辛 炳 隆 、 葉 婉 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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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事 實上 ，工時 過長 不僅 會 產生 過 勞， 也會 壓 縮勞工

個人從事休閒活動，以及與家人相處時間。因此，目前各國在

推動工作生活平衡政策方案時，都會將縮短工時列為重要目標。  

綜言之，自 2 0 0 0 年以來，我國就業市場所面臨的重要問

題有：結構性失業、青年失業、非典型工作者人數增加、工作

低薪、工時過長、以及職業災害增加。因此，本文以下將參考

O E C D 與國內現有相關社會發展指標內容，建構能反映上述問

題，以及政府施政成效的指標。  

 

二、指標項目與內涵  

有鑑於就業議題之重要性，多數國家與國際組織在編制社

會發展指標時都會納入此項構面，而其內容大多以國際勞工組

織 （ I L O ） 近 來 所 倡 議 的 「 尊 嚴 勞 動 」 （ d e c e n t  w o r k ） 為

基礎。尊嚴勞動最初的定義是：「在自由、平等、安全與尊嚴

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並有社會安全保障的具

有 生 產 收 益 的 工 作。 」 在 此 定 義 下 ， I L O 更 進 一 步 闡 釋 落 實

尊嚴勞動的四大策略目標，亦即：促進勞動權益、促進就業、 .

促進社會安全保護、促進社會對話。由於這四大目標涵蓋層面

甚 廣 ， 除 了 I L O 長 期 極 力 強 調 的 核 心 勞 動 基 準 （ c o r e  

l a b o r  ）外，還包括就業、薪資、勞動條 件、工作保障、工

作安全、工作動機、工作滿足、社會保護、社會對話、以及職

場倫理與人際關係等；因此，各國際組織在進行國際比較時大

都挑選其中資料較易取得，且各國定義較為一致之量化指標。

以 O E C D 為 例 ， 其 定 期 發 佈 的 「 生 活 美 好 指 數 」 （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中與就業相關的指標有：就業率、長期失業率、

工 作 保 障 （ j o b  s e c u r i t y ） 、 全 時 受 雇 者 平 均 年 收 入 、 長

時工作者比例。  

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亦於 1 0 2 年 8 月發佈「我國國民幸

福指數」。其內容大致參照 O E C D 生活美好指數，再加上一些

針 對 我 國 特 有 情 況 所 發 展 的 在 地 化 指 標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其 中， 與就業 有關 的指 標 有「工 作與 收入 」 領域的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94 

 

就業率、長期失業率、全時受雇者平均年收入、工作保障性不

足之比率、非典型工作者（部分工時、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者）比例、青年失業率、工作滿意度，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

領域中的受雇者工時過長比率、通勤時間。  

除行政院主計總處自行編製指標外，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亦自民國 9 5 年起進行「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

庫規劃」第 1 至 3 期的委託研究計畫，選定社會福利、治安

與犯罪、教育、醫療衛生、公共安全、勞動就業、人口與家庭、

所得與分配、居住與環境、社會參與等十大政策領域，進行指

標架構的建立。其中，在勞動就業領域主要是針對「就業」、

「 失 業 」 、 「 就 業 安 全 」 、 「 勞 動 條 件 」 、 「 勞 資 關 係 」 、

「平等議題」等構面，共建立五個中類指標， 1 7  個小類指標，

9 1  個項目指標（林季平等， 2 0 1 0）。  

綜觀該研究所建置的指標雖已涵蓋所有與勞動就業相關的

議題面向，但指標個數過多，容易失焦，而且「就業安全」面

向的主要內容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的業務關連性較高，並不

適合作為衡量整體就業市場的指標；「勞資關係」面向雖與勞

動部近幾年強化集體勞資關係政策有關，但以國內工會組織率

長期偏低，而民眾對組織或加入工會意願不高的情況來看，現

階段此一面向與整體社會發展的關連性不大。此外，工會組織

率應是此一面向最重要指標之一，由於國內工會大都是職業工

會，其功能與一般所認知的差異極大，故以此指標來評估國內

集體勞資關係，或進行國際比較，會有誤導效果。至於「平等

議題」則會在本報告其他章節處理。因此，本研究主要是參考

「就業」、「失業」與「勞動條件」三個面向。  

本研究針對前面議題背景分析結果，並參酌上述二個國內

既有衡量指標系統，以及考量國內相關資料能否取得之後，共

選出「就業率」、「長期失業率」、「青年失業率」、「非典

型工作者比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長工時工作

者比率」、「職業災害率」等七個衡量政策的指標。相較於主

計 總 處 所 使 用 的 指 標 ， 本 研 究 增 列 「 職 業 災 害 率 」 ， 但 刪 除

「工作保障性不足之比率」與「整體滿意度」。將職業災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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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的原因除了反映工作品質外，也因為民眾對包括過勞死在

內的職業災害越來越重視，而政府也將降低職災列為重要施政

目標。另一方面，工作保障性不足雖然也是衡量工作品質的重

要指標，但 O E C D 已將該項指標的內涵改為就業者發生失業的

機率，其計算公式是「在前一年度就業者中，到了今年度變成

失業者的比率」，而不是主計總處所用的「受雇者中工作任期

低於 6 個月者所占比率」。由於國內政府部門現有統計資料

尚無法依 O E C D 的公式計算工作保障性不足之比率，故將該指

標刪除。至於刪除「整體滿意度」的原因則是它是主觀指標，

不適合用來做國際比較。  

 

茲就所選用七項政策相關指標的計算公式與所需資料來源，

列於下表：  

表 6 - 1：就業政策相關指標簡介  

指 標  計 算 公 式  資 料 來 源  

就 業 率  （ 1 5 至 6 4 歲 就 業 人 數 / 1 5 至

6 4 民 間 人 口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資 源 調 查  

長 期 失 業 率  ( 失 業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者 人 數 / 勞 動

力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資 源 調 查  

青 年 失 業 率  （ 1 5 至 2 4 歲 失 業 者 人 數 /  1 5

至 2 4 歲 勞 動 力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資 源 調 查  

非 典 型 工 作 者 比

率  

（ 從 事 部 分 工 時 、 臨 時 性 、 人 力

派 遣 工 作 者 人 數 / 總 就 業 人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實

質 薪 資  

（ 計 算 期 之 名 目 薪 資 ／ 計 算 期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 * 1 0 0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調 查  

長 工 時 工 作 者 比

率  

就 業 者 主 要 工 作 每 週 經 常 性 工 作

時 數 5 0 小 時 （ 含 ） 以 上 的 百 分

比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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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災 害 率 （ 每

千 人 ）  

（ 領 取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給 付 人 次 /

年 平 均 勞 保 投 保 人 數 ） * 1 0 0 0  

勞 動 部 勞 動 統 計 年

報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三、各項指標的趨勢分析與國際比較  

表 6 - 2 所列是歷年我國就業率、長期失業率與青年失業

率。我國就業率自 2 0 0 0 年到 2 0 1 3 年，均維持在 6 0 %至 6 4 %

的水準，沒有顯著的改變。至於在我國長期失業率的部分，會

隨著景氣起伏，呈現不同變動。像是在 2 0 0 0 年網路泡沫化之

後，下一個年度長期失業率明顯攀升，甚至在 2 0 0 3 年時達到

1 %，直至 2 0 0 6 年才漸漸下降回到 0 . 5 %左右的水準；但經過

2 0 0 8 年金融海嘯後，長期失業率明顯再次升高，在 2 0 1 0 年

時達到 0 . 9 5 %， 到了隔年才漸漸有 下降的趨勢。另外 在青年

失業率的趨勢中，整體而言，有逐年升高的傾向，尤以在金融

海嘯過後 2 0 0 9 年達到 1 4 . 4 9 %為甚。  

 

表 6 - 2：我國歷年就業率、長期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  

年 別  就 業 率
1
( ％ )  長 期 失 業 率

2
( ％ )  青 年 失 業 率

3
( ％ )  

2 0 0 0  6 1 . 9 7  0 . 3 9  7 . 3 6  

2 0 0 1  6 0 . 6 1  0 . 6 6  1 0 . 4 4  

2 0 0 2  6 0 . 4 1  1 . 0 0  1 1 . 9 1  

2 0 0 3  6 0 . 6 5  1 . 0 4  1 1 . 4 4  

2 0 0 4  6 1 . 5 3  0 . 8 5  1 0 . 8 5  

2 0 0 5  6 2 . 0 2  0 . 7 1  1 0 . 5 9  

2 0 0 6  6 2 . 4 1  0 . 5 3  1 0 . 3 1  

2 0 0 7  6 2 . 8 0  0 . 5 4  1 0 . 6 5  

2 0 0 8  6 2 . 7 8  0 . 6 1  1 1 .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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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6 1 . 3 4  0 . 9 3  1 4 . 4 9  

2 0 1 0  6 2 . 0 1  0 . 9 5  1 3 . 0 9  

2 0 1 1  6 2 . 7 1  0 . 7 2  1 2 . 4 7  

2 0 1 2  6 3 . 0 9  0 . 6 8  1 2 . 6 6  

2 0 1 3  6 3 . 3 9  0 . 6 5  1 3 . 1 7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表 6 - 3 所列是我國與 O E C D 國家在上述各項指標之比較。

在就業率方面，我國明顯低於大多數 O E C D 國家，究其原因主

要是我國婦女勞動參與率偏低，使得女性就業率不及 O E C D 國

家，而整體就業率也受到影響。在長期失業率部分，我國只高

於韓國、墨西哥、挪威等少數國家，低於其他多數國家；反觀

青年失業率部分，我國雖低於多數 O E C D 國家，但增長趨勢仍

令人擔憂。  

 

表 6 - 3：主要國家就業率、長期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  

國 家  就 業 率 ( ％ )  長 期 失 業 率 ( ％ )  青 年 失 業 率 ( ％ )  

澳 大 利 亞  7 2 . 3 4  1 . 2 6  1 1 . 7 2  

奧 地 利  7 2 . 5 2  1 . 0 7  8 . 7 3  

比 利 時  6 1 . 8 5  3 . 3 7  1 9 . 7 5  

加 拿 大  7 2 . 2 1  0 . 9  1 4 . 3 0  

智 利  6 1 . 8 4  2 . 0 1  1 6 . 2 6  

捷 克  6 6 . 5 5  3 . 0 3  1 9 . 5 1  

丹 麥  7 2 . 5 9  2 . 1 1  1 4 . 1 4  

愛 沙 尼 亞  6 7 . 1 6  5 . 4 6  1 9 . 8 8  

芬 蘭  6 9 . 5 4  1 . 6 5  1 7 . 8 2  

法 國  6 3 . 9 1  3 . 9 8  2 3 . 8 1  

德 國  7 2 . 8 4  2 . 5 2  8 . 1 3  

希 臘  5 1 . 3 0  1 4 . 3 7  5 5 . 2 6  

匈 牙 利  5 7 . 2 2  5 . 0 5  2 8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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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島  8 0 . 2 4  1 . 6 8  1 3 . 5 7  

愛 爾 蘭  5 8 . 8 1  9 . 2 4  3 2 . 9 9  

以 色 列  6 6 . 5 0  0 . 9 1  1 2 . 1 3  

意 大 利  5 7 . 5 9  5 . 6 7  3 5 . 2 6  

日 本  7 0 . 5 6  1 . 6 7  7 . 9 5  

韓 國  6 4 . 2 2  0 . 0 1  9 . 0 0  

盧 森 堡  6 5 . 8 3  1 . 5 6  1 8 . 7 6  

墨 西 哥  6 1 . 3 2  0 . 0 9  9 . 3 9  

荷 蘭  7 5 . 0 9  1 . 7 8  9 . 4 8  

紐 西 蘭  7 2 . 1 5  0 . 9 1  1 7 . 6 6  

挪 威  7 5 . 7 9  0 . 2 8  8 . 6 2  

波 蘭  5 9 . 7 0  3 . 5 1  2 6 . 4 9  

葡 萄 牙  6 1 . 7 9  7 . 6 2  3 7 . 6 7  

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國  5 9 . 7 1  8 . 8 9  3 4 . 0 3  

斯 洛 文 尼 亞  6 4 . 0 7  4 . 2 3  2 0 . 5 8  

西 班 牙  5 6 . 1 7  1 1 . 1 3  5 3 . 1 6  

瑞 典  7 3 . 7 7  1 . 4  2 3 . 6 6  

瑞 士  7 9 . 4 5  1 . 4 8  8 . 4 4  

土 耳 其  4 8 . 9 0  2 . 2 9  1 7 . 5 3  

英 國  7 0 . 8 7  2 . 7 5  2 1 . 0 2  

美 國  6 7 . 1 4  2 . 3 6  1 6 . 2 1  

台 灣  6 3 . 0 9  0 . 6 8  1 2 . 6 6  

註 ： 本 表 比 率 係 以 2 0 1 2 年 為 準  

資 料 來 源 ： O E C D： h t t p : / / w w w . o e c d . o r g  

 

  表 6 - 4 所列是我國非典型工作者佔總就業人士的比率。

由於早期政府統計調查並未納入將非典型工作相關問項納入，

故目前只能蒐集到 2 0 0 8 年以後的數據。就全體非典型工作者

占比來看，除 2 0 1 1 年下降外，其餘各年都是增加，顯見非典

型工作在我國有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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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4：非典型工作者佔總就業者比例 (單位：％ )  

年 份  全 體  部 分 工 時  臨 時 性 或 派 遣  

2 0 0 8  6 . 2 4  2 . 9 8  4 . 7 8  

2 0 0 9  6 . 7 1  3 . 6 0  5 . 0 4  

2 0 1 0  6 . 9 2  3 . 6 7  5 . 1 6  

2 0 1 1  6 . 5 0  3 . 5 4  4 . 9 7  

2 0 1 2  6 . 7 9  3 . 6 1  5 . 2 9  

2 0 1 3  6 . 9 4  3 . 6 6  5 . 3 9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報 告  

 

表 6 - 5 所列是我國歷年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長時工

作者占比與職災千人率。我國自 2 0 0 0 年到 2 0 1 3 年的平均實

質薪資大致呈現下滑的趨勢。以 2 0 0 0 年到 2 0 0 7 年金融海嘯

之前，我國平均實質薪資均達 4 6 , 0 0 0 元以上，但在 2 0 0 8 年

金融海嘯過後約下降至 4 4 , 0 0 0 元左右，甚至在 2 0 0 9 年時有

4 3 , 1 9 3 元。至於我國長時工作者所佔的比率在金融海嘯過後，

有下降的趨勢，顯現我國工時在近年來有逐漸縮短的傾向，惟

在 2 0 1 3 年，又向上攀升。在職災部分，我國職業災害每千人

所發生的比率在近年來也有逐漸減少的趨勢，雖然在 2 0 0 0 年

到 2 0 1 3 年中間有微幅的變動，但整體而言是由 2 0 0 0 年的

4 . 9 6 5‰下降至 2 0 1 3 年的 3 . 7 2 1‰。  

 

表 6 - 5：我國歷年平均實質薪資、長時工作者占比、就業者

主要工作每週經常性工時 5 0 小時 (含 )以上比率與職災千人率  

年 別  
平 均 實 質  

薪 資  

長 時 工 作 者 占 比

4
( ％ )  

就 業 者 主 要 工 作

每 週 經 常 性 工 時

5 0 小 時 （ 含 ） 以

上 比 率 ( ％ )  

職 災 千 人 率

( ％ )  

2 0 0 0  -  -  -  4 . 9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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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1  4 6 , 7 1 6  -  -  4 . 8 9 8  

2 0 0 2  4 6 , 3 3 0  -  -  4 . 6 5  

2 0 0 3  4 7 , 0 5 8  -  -  4 . 5 7 8  

2 0 0 4  4 6 , 9 8 9  0 . 1 9  -  4 . 6 2 9  

2 0 0 5  4 6 , 4 4 7  0 . 2 0  -  4 . 4 3 9  

2 0 0 6  4 6 , 5 2 1  0 . 1 6  1 6 . 4 1  4 . 5 2 6  

2 0 0 7  4 6 , 6 5 0  0 . 1 8  1 7 . 9 4  4 . 4 3 9  

2 0 0 8  4 5 , 0 3 8  
 

1 6 . 3 4  4 . 6 0 6  

2 0 0 9  4 3 , 1 9 3  0 . 1 4  1 4 . 2 5  4 . 2 9 2  

2 0 1 0  4 4 , 9 8 9  0 . 1 4  1 3 . 7 5  4 . 3 3 3  

2 0 1 1  4 5 , 5 0 8  0 . 1 3  1 3 . 3 0  4 . 1 7 6  

2 0 1 2  4 4 , 7 2 6  0 . 1 3  1 3 . 1 5  4 . 0 2  

2 0 1 3  4 4 , 4 4 6  0 . 1 6  1 5 . 8 9  3 . 7 2 1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一般而言，為提高可以比較的基礎，薪資在進行國際比較

時 通 常 都 會 以 民 間 消 費 購 買 力 平 價 （ P P P ） 折 算 。 由 於 P P P

的資料不易取得，故本文是直接引用主計總處的資料。根據主

計 總 處 的 計 算 ， 2 0 1 2 年 我 國 全 時 受 僱 者 平 均 年 收 入 新 臺 幣

7 7 6 , 5 8 7 元 ，較 2 0 1 1 年雖 僅增 2 3 5 元或 0 . 0 3％ 。如按

O E C D 國際比較所採之 P P P 進行折算，則相當於 4 . 9 萬美元

之消費購買力，排名躍進至第 5。在長時工作者占比部分，則

我國雖然低於鄰近的日本、韓國，但高於 O E C D 國家的中位數，

故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我國工時過長仍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職 業 災 害 的 國 際 比較 則 列 於 表 6 - 6 。 職 災 率 的 衡 量 通常 會 區

分為死亡、傷病與失能，本研究是以職災死亡率進行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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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顯示除了與美國相當外，我國職災死亡率高於其他比較

對象。  

 

四、結論與建議  

若進一步從前述政策相關指標選擇「關鍵指標」，則可以

就業率、長期失業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當作關鍵指標。

其中，納入就業率的原因是它已成為所有國際比較之最大公約

數；而納入長期失業率與每月實質薪資的用意，則是考量失業

與工作低薪是當前國內就業市場最基本的兩大問題，其可能影

響人數也最多。指標建構與政策之建議如下：  

1 .  針 對 就 業 議 題 ， 本 文 目 前 建 議 「 就 業 率 」 、 「 長 期 失 業

率」、「青年失業率」、「非典型工作者比率」、「平均

每人每月實質薪資」、「長工時工作者比率」、「職業災

害率」等七個「政策相關指標」，可用來衡量當前政策成

效。未來則應將「工作保障性不足之比率」納入，並就此

項指標內容，建立合宜的資料庫。  

2 .  在上列 7 項指標中，我國就業率偏低；青年失業率、長工

時工作者占比、與職災死亡率偏高。這些問題都有賴政府

加以研究改善，以發揮國際比較之政策回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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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6：主要國家職業災害死亡率  

  

單 位 ：

每千人  

年 別  中 華 民 國  加 拿 大  法 國  德 國  日 本  韓 國  新 加 坡  英 國  美 國  

    

2 0 0 0   
0 . 0 7 7  0 . 0 3 4  0 . 0 4 4  0 . 0 3 1  0 . 0 3 5  0 . 2 7 0   0 . 0 6 6  0 . 0 0 9  0 . 0 4 3  

    

2 0 0 1   
0 . 0 6 9  0 . 0 3 3   0 . 0 4 2   0 . 0 3 0   0 . 0 3 3  0 . 2 6 0   0 . 0 5 3  0 . 0 0 8  0 . 0 4 3   

    

2 0 0 2   
0 . 0 6 5   0 . 0 3 2   0 . 0 3 8   0 . 0 2 9   0 . 0 3 1  0 . 2 5 0   0 . 0 5 5  0 . 0 0 7  0 . 0 4 0   

   2 0 0 3   0 . 0 5 0   0 . 0 2 9   0 . 0 3 7   0 . 0 2 8   . . .  0 . 2 8 0   0 . 0 4 7  0 . 0 0 7  0 . 0 4 0   

   2 0 0 4   0 . 0 4 4   0 . 0 2 9   0 . 0 3 5   0 . 0 2 6   . . .  0 . 2 7 0   0 . 0 4 9  0 . 0 0 7  0 . 0 4 1   

   2 0 0 5   0 . 0 4 5   0 . 0 3 0   0 . 0 2 7   0 . 0 2 4   . . .  0 . 2 3 0   0 . 0 4 0   0 . 0 0 7  0 . 0 4 0   

   2 0 0 6   0 . 0 3 8   0 . 0 2 7   0 . 0 3 0   0 . 0 2 5   . . .  0 . 2 1 0   0 . 0 3 1   0 . 0 0 8  0 . 0 4 2   

   2 0 0 7   0 . 0 3 4   0 . 0 2 3   0 . 0 3 4   0 . 0 2 2   . . .  0 . 1 9 0   0 . 0 2 9   0 . 0 0 7  0 . 0 4 0   

   2 0 0 8   0 . 0 3 6   0 . 0 2 7   0 . 0 2 0   0 . 0 2 0   . . .  0 . 1 8 0   0 . 0 2 8   0 . 0 0 5  0 . 0 3 7   

   2 0 0 9   0 . 0 3 4   0 . 0 2 1   . . .  . . .  . . .  0 . 1 6 0   0 . 0 2 9   0 . 0 0 4  0 . 0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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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0   0 . 0 3 0   0 . 0 2 2   . . .  . . .  . . .  0 . 1 6 0   0 . 0 2 2   0 . 0 0 5  0 . 0 3 6  

   2 0 1 1   0 . 0 3 3   . . .  . . .  . . .  . . .  0 . 1 5 0   0 . 0 2 3   0 . 0 0 5  0 . 0 3 5  

  2 0 1 2   0 . 0 3 2   . . .  . . .  . . .  . . .  0 . 1 2 0   0 . 0 2 1   . . .  0 . 0 3 4  

  2 0 1 3   0 . 0 3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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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所得分配  

一、議題背景  

所得分配之公平性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礎。在 1 9 8 0 年代

以前，我國是以「高經濟成長，低所得不均度」的經濟奇蹟，

揚 名 國 際 。 1 9 8 0 年 代 以 後 ， 我 國 所 得 不 均 度 日 益 增 加 ， 於

2 0 0 0 年代初期達到高峰，爾後僅微幅下降。我國所得分配惡

化程度已使社會底層出現嚴重的相對剝奪感，而近幾年來的街

頭運動也大多與此有關。  

根 據 國 內 學 者 分 析 （ 林 祖 嘉 ， 2 0 1 0 ） ， 近 幾 年 來 ， 造 成

台灣所得分配惡化的第一個因素與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有關。因

為在知識經濟時代，一些具有知識或技術優勢的人其所得大幅

增加；相對的，非技術工人的薪資就受到壓抑。第二個因素是

越來越多新興國家利用大量廉價勞工，大量生產並輸出廉價的

產品，對全球各國生產低技術含量產品的非技術性工人的薪資

造成進一步的不利影響。第三個原因則是近年來國內失業率一

直高居不下，其中多數的失業又大都集中在非技術性工人，或

是剛進入勞動市場上的弱勢工作者，使得這些原本收入就較少

的工作者的薪資又進一步的受到壓抑。第四個造成台灣所得分

配惡化的原因是高所得者有較多房地產，故在房地產價格大漲

之後，所得分配也隨之更加惡化。最後一個原因則與近年來政

府的租稅政策有關，亦即大幅降低財產所得的稅率，並把營所

稅調降到 1 7 . 5 % ，未來可能也會造 成對於所得分配不 利的效

果。  

2 0 0 9 年因全球金融海嘯重創國內景氣，導致當年度所得

分配情形惡化，行政院隨即於 2 0 1 0 年 8 月 2 6 日成立「行政

院改善所得分配專案小組」，並自 2 0 1 1 年 2 月起推動「改善

所得分配具體方案」，主要依據改善所得分配七大策略：「促

進民間投資，擴大國內需求」、「平衡發展落差，活化在地人

力」、「促進經濟成長，提升就業水準」、「運用租稅措施，

強化移轉效果」、「擴大照顧弱勢，健全社會安全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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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產業結構，促進服務業發展」、「提升勞動生產力，增進所

得水準」，由相關部會持續推動各項重點工作。  

在政府積極努力下，國內所得分配惡化的問題已有所緩和，

但各項不均度指標衡量結果仍未明顯下滑，故從社會發展角度

而言，所得分配仍是必須審慎以對的重要課題。  

 

二、指標項目與內涵  

有鑑於所得分配之重要性，許多國際組織與國家皆會將其

列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國亦不例外，除了政府單位定期

發佈相關指標的衡量結果外，也委託學術單位研究更適切、更

周延的指標。本文以下將由這些指標中，找出最能反映國內所

得分配狀況，又能與國際接軌比較的關鍵指標。  

在前述中研院接受研考會委託所完成的「社會發展政策統

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有一專章討論所得與分配，其內容除

了建置我國的指標外，也廣泛蒐集主要國際組織對所得分配的

衡 量 指 標 ， 包 括 盧 森 堡 所 得 研 究 中 心 ( L u x e m b u r g  I n c o m e  

S t u d y ,  L I S ) 、 O E C D 生 活 美 好 指 標 (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歐盟統計局  ( E u r o s t a t )對於所得方面的統計指標、

E u r o p e a n  S y s t e m  o f  S o c i a l  I n d i c a t o r s 與 所 得 相 關

指標。在這些國際組織所採用的指標中，吉尼係數是共通性最

高的，每個組織都會使用此項指標；其次是五等分位差距倍數

（大島指數），亦即將可支配所得由低至高排列後，計算出第

五分位組為第一分位組之倍數。  

至於國內指標部分，該研究則是建構一套極為複雜的指標

系統，除了所得分配實際情形外，還涵蓋所得重分配政策工具

與政策效果，以及民眾對所得（重）分配之主觀態度。雖然衡

量所得重分配政策工具與政策效果很有政策價值，但這類指標

比較適合用來衡量政府效能，而就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衡量

焦點應該放在各種政策工具實施後的實際情形。至於民眾的主

觀態度雖可以作為政府施政參考，但易受到衡量當時的社會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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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與受訪者個人經驗影響，欠缺進行時間序列比較與國際比較

所需之客觀基礎。  

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編製的國民幸福指數，對於所得分配的

衡量相對簡單，就只有五等分位差距倍數一項指標，惟其在報

告中也就此項指標比較在政府移轉收支前後的差異。  

在參考上述國內外所採用的指標後，本文選擇吉尼係數與

大島指數作為衡量所得分配的關鍵指標，其計算方式如下：  

吉 尼 係 數 ： 係 將 全 部 家 庭 的 所 得 進 行 兩 兩 互 相 比 較 ， 將 差 異

值加總，再予以標準化後介於 0 與 1 之間。吉尼

係數數值愈大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均。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 係 將 家 庭 所 得 由 小 到 大 排 序 ， 並 將 全 部

家庭分成數個等分，觀察最高所得組與最低所得

組之所得差距狀況；所得差距倍數由 1（絕對平

均 ） 至 無 限 大 （ 最 不 平 均 ， 所 得 全 部 集 中 在 一

戶），其值愈大則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  

吉尼係數的優點是涵蓋所有家庭資訊，而缺點是係數值的

變動與高低所得差距無必然關係，無法清楚反映一個社會的貧

富差距。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的優點是計算方法簡單，也能直接

反映社會貧富差距的變化，但缺點是忽略了中間 6 0％家庭的

差異資訊。  

一般而言，所得不均度的衡量可以按衡量對象區分為「每

戶」及「每人」。雖然按戶衡量是國際上比較通用的方法，但

是以「每戶」為衡量單位時，「每戶所得」易受戶量（戶內人

口數）消長影響，使得在觀察長期「每戶」所得差距的變化時，

無法分辨是戶內成員的所得真的發生變化，或僅是戶內人數改

變而影響整戶的所得，因此也可以調整成「每人」作為衡量的

基礎。惟「每人」所得之計算是將家庭內的全部人口納入，亦

即以家戶所得除以戶內全體人口數（或考量人口組成不同而加

權計算），而非僅考量有所得的人，其換算的假設條件是基於

戶內資源為共同生活成員所共享的實務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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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項指標的趨勢分析與國際比較  

表 6 - 7 所列是歷年我國吉尼係數與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的

變動趨勢與國際比較。其中，我國以「每戶」為衡量單位的五

等分位差距倍數呈現明顯上升趨勢，約從 1 9 9 6 年的 5 . 3 8 倍

上升至 2 0 1 2 年的 6 . 1 3 倍：反觀吉尼係數的上升趨勢較不明

顯，其係數值大致維持在 0 . 3 3 左右。若以我國與日本、美國、

香港進行比較，我國每戶的五等分位差距倍數是遠低於美國與

香港，僅有在 2 0 0 1 年以前是略高於日本，但近年來也漸漸與

日本的差距倍數均維持在 6 倍左右的水準。  

再以按「每人」為衡量單位的結果來看，我國五等分位差

距倍數相對穩定許多，大致維持在 4 . 2 左右的水準，而吉尼

係數也大致維持在 0 . 2 9 至 0 . 3 1 的狀態，並沒有顯著的改變。

若與日本、美國、南韓、新加坡進行比較，除了大致與南韓都

市家庭之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維持在相同的水準，與日本、美國、

南 韓 全 體 家 庭 ( 含 單 人 戶 及 農 家 ) 、 新 加 坡 相 比 ， 我 國 五 等 分

位差距倍數均較低。因此，由每戶與每人的家庭所得分配情形

觀之，我國相較於其他世界主要國家，其所得分配是屬於較為

平均的狀態。  

除衡量所得分配實際情形外，本文也參考主計總處的作法，

就五等分差距倍數比較在政府移轉收支前後的差異，其結果列

於表 6 - 8。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就自 1 9 9 2 年至 2 0 1 2 年，我

國政府移轉收支前所得差距倍數由 5 . 5 7 倍上升至 7 . 7 0 倍，

其間在金融海嘯過後的 2 0 0 9 年更曾飆升至 8 . 2 2 倍。但我國

在政府進行所得重分配的相關配套措施，如社福補助與直接稅

規費等重新分配家庭所得後，其所產生的所得重分配效果亦有

逐年明顯的趨勢。整體來看，在政府移轉收支後，我國五等分

位差距倍數是由 1 9 9 2 年的 5 . 2 4 倍增加 2 0 1 2 年的 6 . 1 3 倍，

相較於政府移轉收支前的倍數有明顯的減緩，對家庭所得重分

配發揮效果，縮短高家庭所得與低家庭所得的實質差距倍數。  

表 6 - 9 所列是按不同所得來源計算出來的五等分差距倍

數。 其中 ， 產業 主 所得 的倍 數 不僅 最 高， 也是 在 2 0 0 1 年至

2 0 1 2 年期間增幅最大者，由 9 . 5 2 倍增加為 1 3 . 0 5 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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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財產所得收入，由 9 . 9 2 倍增加為 1 0 . 5 2 倍。至於其他所

得來源的五分位差距倍數雖亦有所增加，但增幅都不是很大。

由此可見，我國高低所得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產業主

所得與財產所得收入，而這都於政府的財稅政策有關。  

 

四、結論與建議  

1 .  針對所得分配議題，本文選擇「吉尼係數」與「五等分差

距倍數」為關鍵指標進行衡量。其結果顯示前者相對穩定，

後者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顯示我國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

主要在貧富差距擴大。惟相較於鄰近的日、韓等國，我國

所得分配仍相對平均。因此，政府相關單位除致力於縮減

貧富差距外，也應將國際比較結果告知民眾，以化解不必

要的疑慮。  

2 .  以「每戶」與「每人」為對象所衡量出來的所得不均度差

異極大，後者相對穩定。由此可見，家庭結構改變是造成

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提高的重要因素，故政府宜配合人口

政策與家庭政策著手解決這部分的問題。  

3 .  按所得來源來看，我國高低所得差距擴大的主要是來自於

產業主所得與財產所得收入差距擴大，因此，政府未來宜

調整財稅政策，提高對財產所得營業所得的稅率，以降低

所得不均度，落實租稅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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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7：主要國家 (地區 )家庭所得分配狀況  

年

別  

每 戶  每 人  

我 國  

日

本  

( a

)  

美 國  

( a )  

美 國  

( b )  
香 港  我 國  

日 本  

( b )  

美 國  

( b )  

南 韓  

( a , 都

市 )  

南 韓  

( b , 全

體 家

庭 )  

新 加 坡  

( a , 全

體 家

庭 )  

新 加 坡  

( b , 就

業 )  

新

加

坡  

( c

,

就

業

)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吉

尼  

係

數  

吉

尼  

係

數  

1 9

9 6  

5 .

3 8   
0 .

3 1

 

4 .

 

8 . 7

 

0 .

 

1 3 .

 

0 .

1 5 .

2 2   

0 .

5 2   

4 .

1 2   
0 .

2 9
 -    -   

 

1 2 .

 

0 .

 

3 .

 

0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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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6  5  3 7  4 4  4 6  0   0 8  4 4  7 9  2 6  

1 9

9 7  

5 .

4 1   

0 .

3 2

0   

 

4 .

7 8  

 

9 . 5

0  

 

0 .

3 8  

 

1 3 .

8 9  

 

0 .

4 6   -    -   

4 .

1 8   

0 .

2 9

2    -    -   

 

1 2 .

0 8  

 

0 .

4 4  

 

3 .

8 0  

 

0 .

2 6   -    -    -    -    -    -    -   

1 9

9 8  

5 .

5 1   

0 .

3 2

4   

 

4 .

6 2  

 

9 . 7

0  

 

0 .

3 8  

 

1 3 .

8 3  

 

0 .

4 6   -    -   

4 .

1 8   

0 .

2 9

6    -    -   

 

1 2 .

0 3  

 

0 .

4 4  

 

4 .

5 5  

 

0 .

2 9   -    -    -    -    -    -    -   

1 9

9 9  

5 .

5 0   

0 .

3 2

5   

 

4 .

8 5  

 

9 . 8

9  

 

0 .

4 1  

 

1 3 .

6 4  

 

0 .

4 6   -    -   

4 .

0 8   

0 .

2 9

2   

 

4 .

8 4  

0 .

3 0

6   

 

1 2 .

1 0  

 

0 .

4 4  

 

4 .

6 2  

 

0 .

2 9   -    -    -    -    -    -    -   

2 0

0 0  

5 .

5 5   

0 .

3 2

6   

 

4 .

7 4  

 

1 0 .

1 5  

 

0 .

4 1  

 

1 4 .

0 1  

 

0 .

4 6   -    -   

4 .

1 5   

0 .

2 9

4    -    -   

 

1 1 .

8 5  

 

0 .

4 4  

 

4 .

0 5  

 

0 .

2 7   -    -   

2 0

. 9   

 

0 .

4 9  

1 0

. 1  

0 .

4 4   

0 .

4 3   

2 0

0 1  

6 .

3 9   

0 .

3 5

0   

 

4 .

6 8  

 

1 0 .

4 4  

 

0 .

4 1  

 

1 4 .

4 0  

 

0 .

4 7  

1 7 .

6 6   

0 .

5 3   

4 .

5 7   

0 .

3 1

2    -    -   

 

1 2 .

2 0  

 

0 .

4 5  

 

4 .

2 9  

 

0 .

2 8  

  

1 9

. 5   

 

0 .

4 9  

1 1

. 1  

0 .

4 6   

0 .

4 4   

2 0

0 2  

6 .

1 6   

0 .

3 4

5   

 

6 .

3 6  

 

9 . 7

3  

 

0 .

4 0  

 

1 4 .

3 9  

 

0 .

4 6   -    -   

4 .

5 9   

0 .

3 1

3    -    -   

 

1 2 .

1 0  

 

0 .

4 4  

 

4 .

3 4  

 

0 .

2 8   -    -   

2 5

. 4   

 

0 .

5 1  

1 1

. 2  

0 .

4 6   

0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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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

1 1  

 

9 .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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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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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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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5   

2 0

0 4  

6 .

0 3   

0 .

3 3

8   

 

6 .

0 4  

 

1 0 .

0 4  

 

0 .

4 0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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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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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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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 0

1   

 

4 .

9 8  

0 .

3 1

0   

 

1 2 .

8 2  

 

0 .

4 5  

 

4 .

4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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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6   

 

0 .

5 2  

1 1

.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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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5   

2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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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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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1 0 .

1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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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9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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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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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1 2 .

9 2  

 

0 .

4 5  

 

4 .

5 5  

 

0 .

2 8   -    -   

3 1

. 9   

 

0 .

5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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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4 7   

0 .

4 5   

2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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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 .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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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1 0 .

3 9  

 

0 .

4 0  

 

1 4 .

8 1  

 

0 .

4 7  

1 9 .

6 6   

0 .

5 3   

4 .

1 8   

0 .

2 9

5    -    -   

 

1 2 .

9 7  

 

0 .

4 5  

 

4 .

6 2  

 

0 .

2 9  

 

5 .

3 8  

0 .

3 1    -    -   

1 2

. 4  

0 .

4 8   

0 .

4 4   

2 0

0 7  

5 .

9 8   

0 .

3 4

0   

 

6 .

3 9  

 

1 0 .

2 9  

 

0 .

4 0  

 

1 4 .

5 4  

 

0 .

4 6   -    -   

4 .

1 6   

0 .

2 9

6    -    -   

 

1 2 .

7 6  

 

0 .

4 4  

 

4 .

8 4  

 

0 .

2 9  

 

5 .

6 0  

0 .

3 1    -    -   

1 3

. 2  

0 .

4 9   

0 .

4 7   

2 0

0 8  

6 .

0 5   

0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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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0 7  

 

9 . 5

7  

 

0 .

3 9  

 

1 4 .

6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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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3   

0 .

3 0

0    -    -   

 

1 3 .

2 2  

 

0 .

4 5  

 

4 .

8 8  

 

0 .

2 9  

 

5 .

7 1  

0 .

3 1    -    -   

1 2

. 9  

0 .

4 8   

0 .

4 5   

2 0 6 . 0 . 6 . 9 . 5 0 . 1 4 . 0 .
 -    -   

4 . 0 . 5 . 0 . 1 3 . 0 . 4 . 0 . 5 . 0 .
 -    -   

1 2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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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係 最 高 2 0 %家 庭 所 得 為 最 低 2 0 %家 庭 所 得 之 倍

數 ； 吉 尼 係 數 愈 大 ， 表 示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等 的 程 度 愈 高 。   

附 註 ： 本 表 之 資 料 為 各 國 官 方 發 布 數 字 ， 各 國 間 所 得 內 涵 相 異 ， 不 具 嚴

謹 比 較 基 礎 ， 例 如 : 我 國 為 臺 灣 地 區 全 體 家 庭 之 可 支 配 所 得 ； 美 國 ( a )

為 全 體 家 庭 政 府 現 金 給 付 及 稅 後 所 得 ， 2 0 0 7 年 ( 含 ) 以 前 含 資 本 利 得 及

非 現 金 給 付 ， 2 0 0 8 及 2 0 0 9 年 則 不 含 資 本 利 得 ， ( b ) 為 稅 前 所 得 ， 含

政 府 現 金 給 付 ， 但 不 含 資 本 利 得 及 非 現 金 給 付 ； 日 本 ( a ) 為 年 間 收 入

( 稅 前 之 所 得 總 額 ) ， 惟 1 9 9 9 年 起 才 納 入 農 家 ， 2 0 0 2 年 起 再 納 入 單 人

戶 ， 日 本 ( b ) 為 全 體 家 庭 每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 南 韓 ( a ) 係 都 市 家 庭 ( 不 含 單

人 戶 及 農 漁 家 ) 之 每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 ( b ) 為 全 體 家 庭 ( 含 單 人 戶 及 農 家 )

之 每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 新 加 坡 ( a ) 為 全 體 家 庭 ， ( b ) 及 ( c ) 為 就 業 家 庭 之

工 作 所 得 ， ( a ) 及 ( b ) 均 不 含 社 福 移 轉 收 入 及 繳 稅 支 出 ， 因 此 倍 數 及 係

數 較 高 ， ( c ) 則 含 社 福 移 轉 收 入 及 繳 稅 支 出 ； 香 港 每 5 年 發 布 一 次 。  

資 料 來 源 ： 日 本 為 家 計 調 查 ( a ) 及 全 國 消 費 實 態 調 查 報 告 ( b ) ； 南 韓 為

A n n u a l  R e p o r t  o n  t h e  H o u s e h o l d  I n c o m e  a n d  

E x p e n d i t u r e  S u r v e y ； 美 國 為 C u r r e n t  P o p u l a t i o n  S u r v e y  

A n n u a l  S o c i a l  a n d  E c o n o m i c  S u p p l e m e n t s ( C P S  A S E C ) ， ( a )

取 自 「 E f f e c t s  o f  T a x e s  a n d  T r a n s f e r s  o n  I n c o m e  a n d  

P o v e r t y 」 ， ( b ) 取 自 「 I n c o m e ,  P o v e r t y ,  a n d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i n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 ； 新 加 坡 ( a ) 為

G e n e r a l  H o u s e h o l d  s u r v e y ， ( b )及 ( c ) 為 2 0 0 0 年 、 2 0 1 0 年 數

據 來 自 C e n s u s  o f  P o p u l a t i o n ， 2 0 0 5 年 數 據 來 自 G e n e r a l  

H o u s e h o l d  s u r v e y， 2 0 0 1 - 2 0 0 4 、 2 0 0 6 - 2 0 0 9 、 2 0 1 1 - 2 0 1 2 年 數

據 L a b o u r  F o r c e  S u r v e y ； 香 港 為 2 0 1 1 年 人 口 普 查 主 題 性 報 告 ：

香 港 的 住 戶 收 入 分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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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 8：政府移轉收支對家庭所得分配之影響  

 政 府 移 轉 收

支 前  

所     得     重     分     配     效     果  實  際  ( 目  

前 )  

年    別  差   距   倍   

數  

從 政 府 移 轉

收 入  

對 政 府 移 轉 支 出  合    計  差  距  倍  數  

 ( 1 )  ( 社 福 補 助 等 )  ( 直 接 稅 規 費 等 )  ( 2 )  ( 1 ) + ( 2 )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 0 . 0 9  - 0 . 5 9  5 . 3 4  

1 9 9 6                         5 . 3 8  

1 9 9 7             - 0 . 1 2  - 0 . 8 4  5 . 4 1  

1 9 9 8             - 0 . 1 4  - 0 . 9 8  5 . 5 1  

1 9 9 9             - 0 . 1 5  - 0 . 9 7  5 . 5 0  

2 0 0 0             - 0 . 1 4  - 1 . 0 2  5 . 5 5  

2 0 0 1  7 . 6 7  - 1 . 1 3  - 0 . 1 5  - 1 . 2 8  6 . 3 9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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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表 6 - 9：每人可支配所得之五分位差距倍數：按不同所得來源  

所 得 收 入 來 源  
五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2 0 0 1 年  2 0 0 6 年  2 0 1 1 年  2 0 1 2 年  

所 得 收 入 總 計  5 . 5 4  5 . 6 2  5 . 6 1  5 . 3 9  

受 僱 人 員 報 酬  6 . 3 5  6 . 9 9  7 . 4 5  7 . 0 5  

產 業 主 所 得  9 . 5 2  1 1 . 4 9  1 0 . 9 0  1 3 . 0 5  

財 產 所 得 收 入  9 . 9 2  1 0 . 5 9  1 1 . 0 4  1 0 . 5 2  

自 用 住 宅 設 算 租 金 收 入  4 . 9 7  5 . 2 2  5 . 5 2  5 . 0 3  

經 常 移 轉 收 入  1 . 4 4  1 . 3 2  1 . 2 8  1 . 3 2  

雜 項 收 入  1 . 1 4  1 . 1 2  3 . 1 4  2 . 7 7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註 ： 本 表 按 不 同 所 得 來 源 進 行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之 設 算  

第三節  性別差異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一）議題背景  

在過去數十年中，性別平等的概念與議題，隨著國際思

潮的演進已不斷發展與擴充，聯合國也先後召開四次世界婦女

大會及一次特別會議，討論相關的議題，以達成性別平等的目

標。在 1 9 7 9 年的聯合國大會中，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 歧 視 公 約 」 （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E l i m i n a t i o n  o f  

A l l  F o r m s  o f  D i s c r i m i n a t i o n  a g a i n s t  W o m e n ,  

2 0 1 1                             

2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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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D A W），該公約強調「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

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

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並且開放所有國家

簽署加入。為了促進我國的性別平等，立法院亦於 2 0 1 1 年三

讀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並自 2 0 1 2

年起施行。  

除此之外，為促進性別平等，政府也在 2 0 1 1 年公布「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該綱領揭示了三大核心理念，包括「性別

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婦女權益的提升是

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以及「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

為本的有效途徑」，根據此三大理念，「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亦分別就「權力、決策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

「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

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及「環境、能源與科技」等面

向分別闡述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的政策內涵與具體行動措施，其

中從就業、經濟與福利的面向觀察，「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指

出臺灣在幾個面向上呈現了明顯的性別落差：  

1 .  勞動參與：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然在近年來呈現逐漸

上升的趨勢，但男性與女性的勞動參與仍有明顯的落差，

而且女性的就業中斷狀況相對於男性較為明顯，有相當高

比例的女性因結婚或生育而離開勞動市場，其中兒童照顧

的責任為影響其勞動參與的重要因素，且與先進國家相比，

我國的女性在退出職場後，再次進入勞動市場，亦即二度

就業的比例亦相對較低。此外，與男性相比，女性就業者

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的比例均高於男性，

這些非典型就業的工作相較之下較為不穩定，亦可能影響

女性的經濟狀況。  

2 .  薪資收入：根據近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女性受

僱 者 的 平 均 薪 資 約 為 男 性 的 八 成 多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e )，儘管兩性的薪資差距在近年來有縮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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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相當的差距。而薪資的差距也使女性相較於男性，

在經濟上較容易處於弱勢的狀況。  

3 .  社會角色分工：女性偏低的勞動參與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料理家務或照顧責任，而男性主要則是因為求學或

升學、高齡、身心障礙等因素，顯示男女社會角色的分工

仍有相當明顯的區隔。從女性擔任照顧者的比例及處理家

務的時間觀察，女性仍然是主要的家務勞動者，而且即使

女性進入就業，仍然需要負擔相當繁重的家務勞動工作，

兒童、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照顧責任，主要仍落在女性身

上，因此，如何提供家庭足夠的照顧支持，為未來我國重

要的課題。  

4 .  經濟資源：就經濟資源的分配而言，即使女性的勞動參與

在近年來已有所提升，但在勞動市場上的位置以及掌握的

資源仍有相當的差異，女性擔任無酬家屬工作者的比例仍

遠高於男性，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則仍以男性居多，而女

性在事務工作人員的比例則明顯偏高，此外企業主與經營

者仍然以男性為主，由此可見女性在經濟資源的掌握上仍

然較男性為弱勢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  2 0 1 1 )。  

為因應這些問題與現象，「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也特

別 強 調 「 結 合 就 業 與 福 利 政 策 思 維 」 、 「 促 進 工 作 與 家 庭 平

衡」、「落實尊嚴及平等勞動價值」、「建構友善的就業與創

業環境」、「提倡平價、優質及可近性的托育服務，建立完整

的兒童照顧服務體系」、「正式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建構全人

的 家 庭 照 顧 機 制 」 等 政 策 願 景 與 內 涵 ( 行 政 院 性 別 平 等 處 ,  

2 0 1 1 )。這些相關政策亦有賴於政策相關指標的監測，以評估

其成效及執行狀況，並藉以了解政府施政有哪些可改進的方向。  

 

（二）相關指標比較與篩選  

在性別差異部分，本研究所參考的國內外指標主要為「社

會 發 展 政 策 統 計 與 調 查 資 料 庫 」 、 「 社 會 指 標 年 報 」 、

「 O E C D 性別統計」、「美好生活指數」與「社會進步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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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資 料 ( O E C D ,  2 0 1 1 ,  2 0 1 4 c ;  S t e r n  e t  a l . ,  2 0 1 4 ;  

行政院 主計 總處 ,  2 0 1 3 ;  林季 平  e t  a l . ,  2 0 1 3 ;  林 季平  

e t  a l . ,  2 0 1 0 ;  林季平  e t  a l . ,  2 0 0 7 )。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中關於就業性別差異

的指標分散在數個領域之中，主要有「勞動就業」、「人口與

家庭」與「社會福利」等：  

1 .  「勞動就業」指標中包括「男性、女性就業平等」項目，

裡面的指標包括男、女性在「勞動參與率」、「失業率」、

「薪資 」、「 職業 別」等 方面之 差異 (林季 平  e t  a l . ,  

2 0 1 0 )。  

2 .  「 人 口 與 家 庭 」 ： 包 含 與 性 別 就 業 平 等 相 關 之 指 標 ， 如

「家計分工」包括「男、女性擔任主要家計負責人的家庭

數」，「家務分工」項目中則有「就業與無就業男性、女

性每週家務工作時數」、「男、女性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

人數」、「男、女性申請育嬰假人數」，這些指標性別就

業的差異都可能產生影響 (林季平  e t  a l . ,  2 0 1 3 )。  

3 .  「社會福利」指標：「福利需求」項目包括「有偶婦女勞

動參與率」、「有子女婦女勞動參與率」、「單親婦女失

業率」、「二度就業婦女人數之比率」等；「就業安全」

項目中則有「公、民營機構訂定育嬰留職停薪、調整工作

時 間 以 撫 育 未 滿 3 歲 子 女 、 家 庭 照 顧 假 之 執 行 率 」 、

「公、民營機構提供托兒設施或適當托兒措施之執行率」、

「 兩 性 就 業 歧 視 之 申 訴 案 件 數 」 ( 林 季 平  e t  a l . ,  

2 0 0 7 )。  

在「社會指標年報」中，與性別就業差異的指標包括「勞

動力人口」、「非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就業者

人數」、「就業率」、「失業率」、「失業者人數」等 (行政

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在相關的國際指標中， O E C D 的性別指標主要包含三大領

域：「教育」、「就業」與「企業家身分」，和本節較相關的

為「就業」與「企業家身分」：  



第六章就業與分配 

119 

 

1 .  就業：此部分一共有 1 9 個指標，主要包含的項目有「勞

動參與率」、「就業率」、「失業率」、「部分工時就業

比率」、「臨時就業比率」、「性別薪資差距」、「主管

人員比率」、「公司董事比率」、「公部門就業比率」、

「 工 作 與 家 務 勞 動 時 間 」 、 「 產 假 、 育 嬰 假 的 長 度 」 、

「有給產假、育嬰假的長度」及「 3 - 5 歲幼兒入園率」。  

2 .  企業家身分：此部分共有 1 1 個指標，主要相關的指標包

括「雇主比例」、「單獨經營企業比例」、「自營作業者

比率」、「偏好自營作業比率」、「成為自營作業者可能

性比率」、「自營作業者薪資差距」等 ( O E C D ,  2 0 1 4 c )。  

在 「 美 好 生 活 指 數 」 中 ， 相 關 的 指 標 包 括 「 就 業 率 」 、

「長期失業率」、「全時受僱者平均年收入」、「工作保障性

不 足 之 比 率 」 等 ( O E C D ,  2 0 1 1 ) 。 此 外 ， 本 研 究 亦 檢 視 「 社

會進步指數」之指標，但由於在性別就業差異部分較缺乏相關

指標，因此在本研究中未使用該指數之指標 ( S t e r n  e t  a l . ,  

2 0 1 4 )。  

綜合國內外性別就業差異之相關指標，可大致歸納為以下

幾類：  

1 .  勞動參與狀況：如勞動參與、就業、失業人數及比率、有

偶婦女勞動參與率、有子女婦女勞動參與率、單親婦女失

業率、二度就業婦女人數之比率等。  

2 .  薪資差異：如性別薪資差距、自營作業者薪資差距。  

3 .  就業與家務分工：關於工作與家務分工之狀況，如男、女

性擔任主要家計負責人的家庭數、就業與無就業男性、女

性每週家務工作時數、男、女性擔任家庭主要照顧者人數 。  

4 .  促進就業相關措施：例如公、民營機構關於育嬰留職停薪、

調整工作時間以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家庭照顧假、提供

托兒設施或適當托兒措施之執行率」、「產假、育嬰假的

長度」、「有給產假、育嬰假的長度」及「 3 - 5 歲幼兒入

園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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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性別就業與勞動的區隔：如男女職業別差異、公部門就業

比率、主管人員比率、公司董事比率、雇主比例、自營作

業者比率等。  

基於以上與就業性別差異相關之指標，本研究考量台灣之

勞動參與現況及相關政策之政策願景與目標，包括人口政策白

皮書及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挑選出初步之關鍵指標，並經過焦

點團體討論後，挑選出此領域之關鍵指標及其他政策相關指標，

其考量的因素包括國內政策意涵、資料的可取得性、穩定性、

國際可比較性、清晰性等。  

二、指標項目與分析  

為了促進政府達成縮小性別就業差異的價值與政策目標，

本研究選擇「男女平均薪資差異」作為關鍵指標，並建議政府

追蹤幾項政策相關指標，包括「女性就業率」、「就業 /無就

業男性從事家務工作時數占就業 /無就業女性比率」、「男性

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數比率」及「婦女二

度就業率」，以涵蓋性別就業差異的幾個重要面向，包括薪資、

就業率、家務分工、促進就業相關措施等，以下將分別就各指

標詳細說明：  

(一 )男女平均薪資差異  

由於男性與女性之薪資差異對於女性經濟地位及家庭分

工的狀況有重要的影響，對於性別平等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

本研究選擇採取「男女平均薪資差異」作為性別平等之關鍵指

標，以追蹤性別經濟與就業平等之狀況，了解不同性別在勞動

市場上之所得差距。該指標之定義為「 (男性全時工業及服務

業受雇者平均薪資–女性全時工業及服務業受雇者 平均薪資 )  

/  (男性全時工業及服務業受雇者 平均薪資 )  X  1 0 0 % 」，藉

此可觀察女性薪資與男性薪資之差異，其比率越高則代表薪資

差異越大，性別越不平等，若比率越低，則代表薪資差異越小，

性別越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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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薪資」之定義，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定義，包含

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1 .  經常性薪資：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包括本

薪與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金；如房租津貼、交通費、

膳食費、水電費、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

金及全勤獎金等；若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

入；以上均不扣除應付所得稅、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2 .  加班費指「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報酬」；  

3 .  其他非經常性薪資：指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

業績）獎金、年終獎金、員工紅利（含股票紅利及現金紅

利）、端 午、 中秋 或其他 節慶 獎金 、 差旅費 、誤 餐費 、 補

發調薪差額等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4 e )。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之結果， 2 0 1 3

年 女 性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女 性 受 僱 員 工 每 人 每 月 平 均 薪 資 為

4 0 , 6 7 3 元，男性工業及服務業女性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均薪

資為 4 9 , 9 3 1 元，差距為 9 , 2 5 8 元，其差距之比率為 1 8 . 5 %。

觀察近 1 5 年來的變化，其差距由 1 9 9 9 年的 2 6 . 4 %逐漸縮小

至 2 0 1 3 年的 1 8 . 5 %，可見我國男女薪資差異在近年來在逐

漸縮小中，但仍有相當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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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1： 1 9 9 9 - 2 0 1 3 年性別平均薪資差異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4 e )  

 

與 國 際 相 關 指 標 比 較 ， O E C D 性 別 薪 資 差 距 之 定 義 為

「 （ 男 性 與 女 性 全 時 工 作 者 薪 資 中 位 數 之 差 距 ） /  （ 男 性 全

時工作者薪資中位數）」，其統計的對象為全時工作者，且薪

資係採取中位數，而非平均數 ( O E C D ,  2 0 1 4 c )。此外，愛爾

蘭之社會發展指標亦包含「性別薪資差異」指標，其採用歐盟

薪 資 結 構 調 查 （ E U  S t r u c t u r e  o f  E a r n i n g s  S u r v e y ）

之測量方式，以「（男性與女性平均時薪之差異） /（男性平

均 時 薪 ） ( C e n t r a l  S t a t i s t i c s  O f f i c e ,  2 0 1 2 ) ， 其 採

用之單位為時薪而非月薪，且採用平均數而非中位數。相較之

下，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之受僱員工薪資為所有受僱員工之

統計，包括全時與部分工時工作者，且其採用之數據為月薪之

平均 數， 與 O E C D 及歐 盟 之定 義有 所不 同。 由 於我 國 現行之

「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是採平均數之統計，缺

乏男女薪資中位數之統計資料，因此本研究建議以採用現有調

查之資料為原則，以平均數計算男女薪資之差異。然而，關於

性別之薪資差異指標，本研究建議未來或可於相關調查中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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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數資料，一方面有利於與 O E C D 等國家進行比較，另一方

面亦可避免極端值之影響，較可反映男女薪資差距之普遍狀況。  

 

(二 )女性就業率  

一般而言，女性的就業對於其經濟資源的提升有相當重

要的影響，因此女性就業率為影響性別平等狀況的重要指標。

女性就業率指「女 性就業者占女性 1 5 歲 - 6 4 歲民間人口比

率」，而 「就業 者 」的定義 為「在 資 料標準週 內年滿  1 5  歲

從 事 有 酬 工 作者 ，或 從 事  1 5 小 時以 上 之 無 酬 家屬 工作 者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由女性就業率的變化，可觀察女

性實際的就業狀況是否提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指標相比，

勞動參與率包含就業者與失業者，勞動參與率較高未必代表女

性的就業狀況較佳，因此本研究選擇採用「女性就業率」作為

關鍵指標，更能顯示女性實際的就業狀況，如女性就業率較高，

代表性別平等狀況較佳。  

在 O E C D 所出版的「社會概覽」中，亦採取「就業率」

作為就業的指標，根據 O E C D 的定義，就業率指「 1 5 - 6 4 歲

的人口中就業的比率」，而「就業者」為「每週至少從事一小

時有報酬、獲利或是家庭收獲的工作」，即使由於疾病、假期

或勞資爭議而暫時離開工作也認定為就業」 ( O E C D ,  2 0 1 4 d )。

我國關於就業率之資料，可由人力資源調查中取得，因此臺灣

的女性就業率資料具備國際可比較性。  

從女性就業率的變化來看，我國女性 1 5 歲至 6 4 歲就業

率近年來大致呈現穩定並逐漸升高的狀況， 1 9 9 7 年為 4 8 . 9 %，

而 2 0 1 3 年為 5 5 . 7 %，女性就業率的提高對於女性的經濟狀

況或許能有所改善，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為家庭帶來更多兼顧就

業與家庭責任的需求，因此建議將「女性就業率」列為政策相

關指標，以作為相關政策制訂與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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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 2： 1 9 9 7 - 2 0 1 3 年女性就業率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三 )就業 /無就業男性從事家務工作時數占就業 /無就業女性

比率  

臺灣近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逐漸上升，然而在女性勞動

參與程度提高的同時，其家務勞動責任卻未必減輕；因此，男

性從事家務工作時數占女性從事家務勞動時數之比率某程度可

反映臺灣性別平等之狀況，如其比率越高則代表家務工作的分

配越平等，性別平等程度越高，而比率越低則代表家務工作的

分配越不平等，性別平等程度越低。  

該指標分別比較就業與無就業之男女家務工作時數差異，

其定義分別為「就業男性平均每日從事家務工作時數 /就業女

性 平 均 每 日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X  1 0 0 % 」 及 「 無 就 業 男 性 平

均每日從事家務工作時數 /無就業女性平均每日從事家務工作

時數  X  1 0 0 %」。家務工作時數的定義根據 2 0 0 4 年的「社會

發展趨勢調查」，指「做家事、照顧家人及教養子女 (含指導

子女做功課 )」之時間。 2 0 0 4 年的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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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顯 示 男 性 平 均 每 日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的 時 數 為 1 小 時 3 9 分

（ 1 . 6 5 小時），而女性平均每日從事家務工作時數為 3 小時

9 分（ 3 . 1 5 小時）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0 5 )，顯示男性平

均從事家務工作時數僅占女性的 5 2 . 4 %。  

儘管行政院主計總處在 2 0 0 4 年的「社會發展趨勢調查」

中進行了家務工作時數之調查，但在之後未就此指標持續進行

調查，因此該指標缺乏資料的持續性與穩定性，但由於該指標

對於性別平等之評估與追蹤具有相當之代表性及重要性，本研

究仍建議將該指標納入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並持續進行相

關之調查，以了解臺灣不同性別參與家務工作時數之差距及發

展趨勢，並根據該指標推動相關政策，以促進性別家務勞動之

平等。  

除「社會發展趨勢調查」以外，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2 0 1 3

年發表「國民幸福指數」，該指數主要參考 O E C D 於 2 0 1 1 年

所公布之「美好生活指數」（ Y o u r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在 該 指 數 中 ， 其 中 包 括 「 工 作 與 家 庭 平 衡 」 之 面 向 ， 並 包 含

「每日休閒及生活起居時間」指標，根據其定義，「每日休閒

及生活起居時間」指「全時工作者通常每日分配在休閒及生活

起居（睡眠、用餐及梳洗等）的時間（包含假日）」，透過該

指標可了解一般民眾工作與個人生活平衡之情形，該調查結果

顯示 2 0 1 2 年臺灣全時工作者平均每日的休閒及生活起居時間

為 1 4 . 9 小時，其中男性為 1 5 . 3 小時，女性為 1 4 . 5 小時，

透過休閒及生活起居時間與工作時數之比對，或許可間接推測

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家務勞動時間，但其仍為間接資料，而非直

接資料，因此可能存有相當的誤差。  

儘管該指標為根據 O E C D「美好生活指數」之定義進行調

查，具有相當高的國際可比較性，但由於其定義僅包括休閒及

生活起居之時間，並未包含家務勞動之時間，而且該調查係根

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幸福指數主要指數補充調查」，並非

例行性之調查，亦缺乏資料之連續性及穩定性，因此本研究不

建議採用「每日休閒及生活起居時間」作為指標，而建議另就

家務工作時數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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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男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數比率  

除了正式照顧之外，育嬰假的實施對於女性就業、工作及家庭

平衡、性別平等、舒緩家庭照顧負擔亦有重要的影響。因此，

育嬰假政策同時為「性別平等就業綱領」及「人口政策白皮書」

中 所 宣 示 的 之 重 要 措 施 之 一 ( 內 政 部 ,  2 0 1 3 ;  行 政 院 性 別 平

等處 ,  2 0 1 1 )。我國於 2 0 0 2 年開始施行「兩性工作平等法」

（後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根據該法第 1 6 條規定：

「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此外，於

2 0 0 9 年後陸續通過「就業保險法」、「公教人員保險法」、

「軍人保險條例」等相關法案，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對於

受僱者使用育嬰假以兼顧幼兒照顧責任應有所助益。  

然而，儘管相關制度已提供育嬰假措施， 並對男女皆有

適用，但在傳統性別角色、家庭價值觀、企業文化等重因素影

響下，男性與女性實際使用育嬰假及照顧責任的分擔仍有相當

程 度 的 差 異 ， 因 此 為 評 估 相 關 政 策 之 執 行 ， 本 研 究 建 議 採 取

「男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數比率」作為

重要社會發展指標之一，該指標之定義為「（男性請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人數） /（女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人數採用勞動部所公布之「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初次核付件數」進行計算。透過該指標，可比較男女性

使用育嬰假之狀況，追蹤男性參與幼兒照顧之比例，以促進兩

性共同分擔照顧責任。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自 2 0 0 9 年開始實施後，領取人數及

逐 年 成 長 ， 由 2 0 0 9 年 的 2 9 , 1 8 2 人 增 加 至 2 0 1 3 年 的

6 7 , 5 6 8 人，其中男性領取人數由 4 , 9 7 3 人增加至 1 0 , 8 4 8

人，女性則由 2 4 , 2 0 9 人增加至 5 6 , 7 2 0 人，在 2 0 0 9 年時，

男 性 請 領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人 數 占 女 性 請 領 人 數 比 率 為

1 7 . 0 %，到了 2 0 1 3 年則下滑至 1 6 . 1 %，近年來男性請領的比

例約介於 1 5 . 5 % - 1 7 . 9 %之間 (勞動部 ,  2 0 1 4 )，顯示儘管男

性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領取人數有明顯的增加，但絕大多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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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者仍為女性，在鼓勵男性使用育嬰假及分擔幼兒照顧責任

的政策執行上，仍有加強的空間。  

 

 

圖 6 - 3：男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數比率  

資 料 來 源 ： 勞 動 部  ( 2 0 1 4 )  

 

(五 )婦女二度就業率  

許多女性曾因家庭責任而中斷工作，根據 2 0 1 3 年「婦女

婚育與就業調查」的結果顯示， 1 5 至 6 4 歲已婚女性之婚前

有 工 作 比 率 為 8 3 . 4 ％ ， 但 於 調 查 時 有 工 作 的 比 率 卻 僅 有

5 5 . 9 %。於調查時 1 5  至  6 4  歲有工作的已婚女性中，婚前

至今持續有工作的比例為 5 7 . 2 %，另外則有 1 2 . 8 %及 1 1 . 4 %

曾經因結婚或生育（懷孕）而離職，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婦女

於婚後中斷工作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4 a )。  

為促進婚後因家庭責任而中斷工作的婦女二度就業，「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中也特別強調建構友善的就業與創業環境，

並協助婦女二度就業或創業，因此，「婦女二度就業率」指標

可有助於監測相關政策的執行成效，然而在現行政府的統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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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中，並未包含二度就業婦女比率，因此本研究建議將此指標

納入，以了解女性二度就業之狀況，並進而促進相關政策之推

動與執行。  

該指標之資料可由「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取得，根據該

調查之資料，婦女 二度就業率可定義 為「 1 5 - 6 4 歲已 婚女性

曾因結婚及生育（懷孕）離職並曾恢復工作人數 / 1 5 - 6 4 歲已

婚女性曾因結婚及生育（懷孕）離職人數 X  1 0 0 %」。「婦女

婚育與就業調查」近年來每隔 3 - 4 年即進行一次調查，近年

的調查包括 2 0 0 3、 2 0 0 6、 2 0 1 0 及 2 0 1 3 年，雖其非每年例

行性之調查，但基本上仍具有長期追蹤性。  

 

第四節  結論  

    基於以上各節之討論，本 研究就「就業」、「 所得分配」

與「性別差異」三個面向分別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就業：  

（一）在就業面向的指標建構上，建議可以「就業率」、「長

期失業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當作關鍵指標。

納入就業率的原因是它已成為所有國際比較之最大公約

數；而納入長期失業率與每月實質薪資的用意，則是考

量失業與工作低薪是當前國內就業市場最基本的兩大問

題，其可能影響人數也最多。  

（二）本研究建議以「就業率」、「長期失業率」、「青年失

業率」、「非典型工作者比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

薪資」、「長工時工作者比率」、「職業災害率」等七

個「政策相關指標」，可用來衡量當前政策成效。未來

則應將「工作保障性不足之比率」納入，並就此項指標

內容，建立合宜的資料庫。  

（三）在上列 7 項指標中，我國就業率偏低；青年失業率、

長工時工作者占比、與職災死亡率偏高。這些問題都有

賴政府加以研究改善，以發國際比較之政策回饋效果。  



第六章就業與分配 

129 

 

 

二、所得分配  

（一）針對所得分配議題，本研究建議以「吉尼係數」與「五

等分差距倍數」為關鍵指標進行衡量。  

（二）所得分配指標的結果顯示「吉尼係數」相對穩定，「五

等分差距倍數」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顯示我國所得分

配不均的問題主要在貧富差距擴大。惟相較於鄰近的日、

韓等國，我國所得分配仍相對平均。因此，政府相關單

位除致力於縮減貧富差距外，也應將國際比較結果告知

民眾，以化解不必要的疑慮。  

（三）以「每戶」與「每人」為對象所衡量出來的所得不均度

差異極大，後者相對穩定。由此可見，家庭結構改變是

造成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提高的重要因素，故政府宜由

人口政策與家庭政策著手解決這部分的問題。  

（四）按所得來源來看，我國高低所得差距擴大的主要是來自

於產業主所得與財產所得收入差距擴大，因此，政府未

來宜調整財稅政策，提高對財產所得營業所得的稅率，

以降低所得不均度，落實租稅正義。  

 

三、性別差異  

（一）  以「男女平均薪資差異」作為關鍵指標，並追蹤政策

相 關 指 標 ， 包 括 「 女 性 就 業 率 」、「 就 業 / 無 就 業 男 性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占 就 業 / 無 就 業 女 性 比 率 」、「 學 齡

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男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數比率」及「婦女二度就業率」。  

（二）  由我國的「男女平均薪資」觀察，可見我國男女薪資

差異在近年來在逐漸縮小中，但仍有相當的落差，今

後宜持續觀察，並落實性別工作平等及工作與家庭平

衡等相關措施，以降低不同性別之薪資差異。  

（三）  由 2 0 0 4 年的「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結果觀察，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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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與女性的家務勞動時數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建議

針對就業與無就業之男性及女性之家務勞動時數持續

進行相關調查，以追蹤我國家務分工之狀況，並從就

業、家庭照顧、教育等多個面向，持續推動及落實性

別平等政策。  

（四）  目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絕大多數仍為女性所領取，

顯示在鼓勵男性使用育嬰假的政策執行上，仍有加強

的空間，建議加強相關政策與措施，以落實兩性平等

分擔照顧責任。  

（五）  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之資料，就「婦女二度

就業率」進行長期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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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居住與安全  

第一節  居住正義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依據林季平等研究（ 2 0 1 3）｢住宅與居住環境｣可分為住

宅、居住本身之環境以及居住周遭之環境三部分，該研究以我

國既有關於住宅、地政、建築、環境等方面之指標內容為基礎，

同時也參考聯合國 ( U N )、世界衛生組織 ( W H O )、歐盟 ( E U )、

英國、日本、香港相關指標，彙整出指標架構與項目，然後依

據四次焦點團體座談以及兩次德菲法問卷，參考學者專家意見

來調整，最後建置出三個中類與十二個小類，分別為 ｢住宅市

場 ｣ （ 含 「 住 宅 供 給 」 、 「 家 戶 需 求 」 、 「 數 量 與 價 格 」 、

「 住 宅 金 融 」 、 「 住 宅 補 貼 」 5 小 類 ） 、 ｢ 住 宅 品 質 ｣ （ 含

「住宅屬性」、、 ｢住宅運用情形 ｣、 ｢主觀態度 ｣ 3 小類）以

及｢區位與環境｣（含 ｢生活服務水準 ｣、 ｢交通 ｣、 ｢健康環境｣、

｢安全環境｣ 4 小類）。  

 O E C D 國 家 發 展 「 美 好 生 活 指 標 」 （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簡稱 B L I )  2 . 0 版包括「物質生活條件」與「生活

品質」兩個面向，並細分 1 1 領域， 2 4 個指標。其中在物質

生活條件當中有「居住條件」，我國主計總處也據此發展在地

指標。本章節選擇 O E C D  B L I 2 . 0 與主計總處在地指標中「居

住條件」，並參考林季平等研究（ 2 0 1 3） ｢住宅與居住環境 ｣

最後提出的架構作為依據。  

林 季 平 等 （ 2 0 1 3 ） 的 研 究 將 國 內 外 相 關 指 標 列 表 ， 並 匯

集學者專家意見後所提出「居住與環境指標架構」頗為清楚，

不過因缺乏指標統計，參考價值受限。經本研究彙整 O E C D 三

項客觀指標以及主計總處三項在地客觀指標（另提供兩項主觀

指標供參考），結果如表 7 - 1。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132 

 

表 7 - 1 當中， O E C D 採「平均每人房間數（含客、餐廳）」

在林季平等研究分類表中有類似項目並建議建置優先性為 1。

O E C D 採「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而林季平等

研究分類表中採「家戶所得」（林季平等研究建議建置優先性

為 1）， O E C D 採「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則和林季平等研

究「家庭設備普及率」接近（林季平等研究建議建置優先性為

2 ） 。 至 於 主 計 總 處 在 地 指 標 採 用 「 平 均 每 人 居 住 坪 數 」 、

「房價所得比」與「房租所得比」則和林季平等研究用法一致，

林季平等研究建議建置優先性前者為 1，後兩者則都為 2。至

於主計總處採用兩項主觀指標，因資料來源缺少年度資料，且

居住房屋滿意度以及住宅週邊環境滿意度其意義較籠統，本研

究不建議為政策相關指標。  

除了在表 7 . 1 彙整比較常用的指標之外，由於各別調查

研究仍有其他指標值得參考，以下分別針對 O E C D 美好生活指

標、主計總處在地指標，以及林季平等研究所列舉之相關指標，

進行基本描述與討論，並從中選擇政策相關指標以及「關鍵指

標」。  

 

表 7 - 1：居住條件指標 - O E C D  B L I 2 . 0 與行政院主計總處  

在地指標  

O E C D 指 標 名 稱  單

位  

資 料 來 源  2 0 1 2  

資 料  

O E C D  

排 名  

林 季 平 等 研 究  

平 均 每 人 房 間 數 （ 含

  
間  主 計 總 處  1 . 6  2 0  

2 . 2 住 宅 運 用

情 形 （ 1 ）  

居 住 消 費 支 出 占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比 率   
％  

主 計 總 處  1 8  4  1 . 2 需 求 面 -

購 租 屋 條 件

（ 家 戶 所 得 ）

（ 1 ）  

無 基 本 衛 生 設 備 的 比

率  
％  主 計 總 處  0  1  2 . 2 住 宅 運 用

情 形 （ 家 庭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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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普 及 率 ）

（ 2 ）  

主 計 總 處 在 地 指 標 名

稱  

單

位  

資 料 來 源  2 0 1 2

資 料  

O E C D  

排 名  

林 季 平 等 研 究  

平 均 每 人 居 住 坪 數  坪  
主 計 總 處  1 3 . 4 9   2 . 2 住 宅 運 用

情 形 （ 1 ）  

房 價 所 得 比  倍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8 . 3 0   1 . 2 需 求 面 -

購 租 屋 條 件

（ 2 ）  

房 租 所 得 比  ％  主 計 總 處  1 3 . 7 5   

1 . 2 需 求 面 -

購 租 屋 條 件

（ 2 ）  

居 住 房 屋 滿 意 度 （ 主

觀 ）  
％  內 政 部  8 1 . 9 0    

住 宅 週 邊 環 境 滿 意 度

（ 主 觀 ）  
％  內 政 部  8 2 . 4 0    

作 者 整 理 自 主 計 總 處 2 0 1 3 「 2 0 1 2 社 會 指 標 統 計 年 報 」 頁 1 4 - 1 5 。  

 

二、政策相關指標分析  

(一 )  O E C D  美好生活指標  

1 .居住條件  

根 據 主 計 總 處 「 我 國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 報 告 （ 2 0 1 3 ） 並 和

O E C D  美好生活指標比較，在居住條件領域中三個指標 1 .每

人房間數 ， 2 . 居住 消費支出 占家庭 可 支配所得 比率， 3 . 無基

本衛生設備比率，資料值分別為： 1 . 6， 1 8， 0，在 3 6 個國

家當中，排名分別為 2 0， 4 與 1（表 7 - 1），領域排名為第 9，

表 現 不 算 差 。 可 是 ， 何 以 在 「 平 均 每 人 房 間 數 」 表 現 較 差 ，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表現很好，而「無基

本衛生設備的比率」表現又特別好呢？這裡面是否有地區或區

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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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地窄人綢，平均每人房間數不及歐美國家，是可

以理解。同樣地，我國因為地區較小且集中，環境衛生的改善

自日據時代即開始重視，「基本衛生設備的普及率」幾乎百分

之百，和台灣一樣排名第一的國家也具備類似特質。  

「居住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比率」我國排名第 4，

也就是居住消費支出偏低，此指標和住宅建築結構有關，從早

期磚造，到鋼筋混泥土，近年來大樓多採鋼骨，住戶平常需用

來維護房舍的支出，可能不會比木造房子來的高，尤其後者房

舍較大且有綠地空間需要整理，花費項目也會較多。然而，在

另一方面，台灣地價與建築成本會偏高，也是和區位因素有關。  

2 .環境品質  

同樣在 O E C D「美好生活指標」當中，「環境品質」領域

中 包 括 「 空 氣 污 染 」 與 「 水 質 滿 意 度 」 二 個 指 標 ， 前 者 我 國

2 0 0 9 年資料值為每立方米 4 2 m g，後者來自 2 0 1 2 年滿意度

調查，我國為 6 7％，兩項排名分別 3 6 與 3 4，我國的環境品

質排名較後。  

3 .居住滿意度  

2 0 0 7 年約半數 O E C D 國家居住滿意度（題目為『未來一

年 遷 徙 意 願 』 ） 達 九 成 以 上 （ 不 打 算 搬 遷 ） ， 該 年 我 國 為

8 3 . 1％，低於 O E C D 國家之中位數（ 8 9 . 3％）。在 3 4 國家

中我國可排在 2 6 名，日本南韓則分別為 7 7 . 3％與 7 3％，均

低於我國。（主計總處， 2 0 1 3）。  

 

(二 )主計總處居住條件在地指標  

前述 O E C D 三項指標，從國際比較來觀察台灣，其意義並

不大。「基本衛生設備的普及率」雖仍可以做為國際指標，因

我國已達頂峰，此指標對國內的啟發性並不高。基於此，主計

總處在「居住條件」面向所選擇的五項指標就較能用在國內，

尤其是「平均每人居住坪數」、「房價所得比」、「房租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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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三項客觀指標，多年來分別在主計總處與內政部公務統計

中，可以作為社會發展的指標。  

國人「平均每人居住坪數」（含客廳與餐廳等家庭共用空

間） 1 3 . 4 9 坪， 和歐美國家比仍算 小，但比香港與新 加坡，

以及日本都會低區等地窄人綢，我國人均居住面積較大。此指

標也深受區位影響，不宜做跨地區比較，但用於國內政策發展

指標仍有意義。我國在此指標歷年來有成長趨勢，例如五年前

（ 2 0 0 8 年）平均每人 1 2 . 9 坪， 2 0 1 2 年增至  1 3 . 4 9 坪 (主

計總處， 2 0 1 3 )。  

相 對 地 ， 我 國 「 房 租 所 得 比 」 近 十 年 變 化 不 大 ， 維 持 在

1 4％左右（主計總處， 2 0 1 3），可是「房價所得比」明顯上

升， 2 0 0 3 年為 5 . 6 倍， 2 0 1 2 年已達 8 . 3 倍。都市地區的上

升更為明顯，台北市 2 0 1 2 年達 1 3 . 1 倍，這也是近年來「居

住正義」批判最多的地方。「房價所得比」 2 0 1 3 年第四季全

國為 8 . 3 7 倍，在 2 0 縣市 (不含金門連江兩縣 )以台北市最為

嚴重達 1 5 . 0 1 倍，低於 5 倍只有基隆市與屏東縣。  

1 .房價所得比  (倍數 )   

其計算方式 (中位數房價 /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為每

月統計，根據內政部營建署資料，民國 1 0 1 年第 2 季 (含 )以

前採用財團法人聯合徵心中心擔保品建估總價，民國 1 0 1 年

第 3 季起採用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財政部財

稅資料中心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分別統計中位數房價、

家戶年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再以中位數房價除以家戶年可支配

所得中位數得出。  

2 .  租金指數 (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  )    

 為每季公布以民國 1 0 0 年為基期來比較。資料來源為各

縣市主計室基隆市等 8 個主要都會區每月查價 3 次（每旬逢

5 之日）或 9 次（每旬逢 2、 5、 8 之日），宜蘭縣等 8 個次

要都會區每月查價 1 次（每月 1 5 日）或 3 次（每旬逢 5 之

日），查得之價格資料採用拉氏公式計算，指數計算方式係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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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查價地區價比以地區權數加權得到項目價比，再以項目權

數加權即得指數。  

 如果把房價所得比與租金指數合併來觀察台灣近十年來

的變化，發現租金指數並沒有明顯上升，房價所得比的上升主

要 在 台 北 市 與 新 北 市 ， 其 他 三 個 都 會 ( 台 中 、 台 南 與 高 雄 ) 並

不明顯，若以全國來看，變化也不大，而台南與高雄甚至低於

全國。換言之，台北市與新北市是因為人口聚集，工作機會較

多吸引較多人，且交通網（尤其是捷運）較為完整，生活機能

較強，會帶來較多需求；可是因一般住戶之租金並沒有相對提

升，隱含者存在異常的上揚現象，超過十倍的房價所得比是一

般人難以負擔 (圖 7 - 1 )。若以 D e m o g r a p h i a  界定房價評估

標準，房價所得比 3 倍 (含 )為一般家庭可負擔範圍， 3 . 1 倍

至 4 倍為輕微負擔過重， 4 . 1 倍 至 5 倍為嚴重負擔過重，  

5 . 1 倍以上為嚴重負擔過重。據此，我國自 2 0 0 5 年以來即已

進入即嚴重負擔，遑論是台北市與新北市。本研究選擇「房價

所得比」為關鍵指標，對於當前了解「居住正義」有較大幫助。  

 

圖 7 - 1：台灣近十年房價所得比與租金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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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貸款負擔率 ( % )  

為每季發布，其編製方式為「中位數房價貸款月攤還額 /

家戶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根據營建署資料，民國 1 0 1 年

第 2 季 (含 )以前採用財團法人聯合徵心中心擔保品建估總價，

民國 1 0 1 年第 3 季起採用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庫、中央銀行公

布 五 大 行 庫 新 承 做購 屋 貸 款 利 率 ， 以貸 款 成 數 7 0 % 、 本 利 均

等攤還 2 0 年計算中位數房價貸款月攤還額，再以中位數房價

貸款月攤還額除以家戶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得出。  

4 .消費者物價指數 ( % )  

為每月發布，以民國 1 0 0 為基數 ( 1 0 0 )可以觀察相對的

變化，其資料來源為各縣市主計室基隆市等 8 個主要都會區

每月查價 3 次（每旬逢 5 之日）或 9 次（每旬逢 2、 5、 8 之

日），宜蘭縣等 8 個次要都會區每月查價 1 次（每月 1 5 日）

或 3 次（每旬逢 5 之日），查得之價格資料採用拉氏公式計

算。  

圖 7 - 2 即以台灣近十年貸款負擔率與消費者物價指數合

併觀察期趨勢。情形和前述圖 7 - 1 類似，台北市與新北市所

擔負的貸款負擔率在近年來上升最明顯，相對我國物價雖然也

於近年上揚幅度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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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2：台灣近十年貸款負擔率與消費者物價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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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府及公民營企業配住者）及其他（指目前居住之住宅係向

他人借用，不需支付任何代價者，包括退休人員續住公家宿舍）

等，自有住宅比率即為第一項占總一般家戶之比率。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 2 0 0 8 年我國自

有住宅率達 8 7 . 4％，租賃 8 . 4％，配（借）住 4 . 3％，高過

於世界多數國家（英 6 8 . 3％、美 6 7 . 8％、日 6 1 . 1％），雖

然新加坡為 9 0 . 1％，因其為公共住宅，民眾只能擁有地上物

使用權。若按照家戶可支配所得 5 等分位來分，最高組自有

住宅率達 9 3 . 9％，最低組仍有 8 0％之多。  

「人口及戶口普查」以常住人口為調查對象，其自有住宅

定義為僅戶內成員所擁有之住宅，不含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

母或子女所擁有者；據此定義，民國 9 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則

為 7 9 . 2％。  

擁有自有住宅通常是個人「築夢」的指標，也是生活安定

的象徵，雖然國人以戶為單位擁有率高過於許多國家，由於此

指標具有國際比較性與資料常態性蒐集，且能反映的層面包括

財富與生活的穩定，本研究納入「關鍵指標」。  

2 .垃圾產生量  

我國自 2 0 0 5 年推動「垃圾強制分類」以來，要求將廢棄

物分為資源、廚餘與垃圾三類， 2 0 0 9 年垃圾產生量 7 7 3 2 千

公噸，比 1 0 年前減少 1 1 . 3％，資源回收 2 0 0 9 年達 2 7 2 1 千

公噸，比 1 9 9 9 年 1 5 0 千公噸，增加 1 7 . 1 倍。廢紙回收為資

源回收中的大宗， 2 0 0 9 年占 5 3 . 7％，廢止回收率達 7 4 . 8％，

和 O E C D 2 9 個國家比較，和南韓一樣居第六名。由於國內各

地區在政策的落實尚未普及，地區差異仍明顯，遑論國家間的

差異；不過，基於環境保護與地球永續，將來應能發展出共通

指標，不僅需考慮垃圾回收率，也要顧及垃圾的產量與種類。  

3 .居住環境安全  

以火災為例，根據內政部消防署 2 0 0 3 - 2 0 0 8 年統計，火

災次數從 8 , 6 4 2 件下降至 2 , 8 8 6 件。同期間，火災死亡人數

從 2 0 0 3 年 2 2 8 人下降至 2 0 0 8 年 1 0 1 人。發生原因以 2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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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例，電器設備走火為最大宗占 1 , 0 1 6 件，人為縱火其次

占 3 8 5 件，瓦斯漏氣爆炸則有 2 8 件。和國際比較，我國火災

相關統計，均有不錯的表現，例如，每萬人火災受傷率 2 0 1 1

年我國 0 . 1 2，低於日本 0 . 5 7、美國 0 5 6  、英國 1 . 4 9（根

據內政統計表 7 0 主要國家每萬人火災受傷率）；每萬人火災

死亡率 2 0 1 1 年我國 0 . 0 4，低於日本 0 . 1 4、美國 0 . 1 0、英

國 0 . 0 5  （根據內政統計表 6 9 主要國家每萬人火災死亡率）；

每萬人火災發生率 2 0 1 1 年我國 0 . 8 低於日本 3 . 9 與美國

4 4 . 6  英國 3 5 . 3 新加坡 8 . 6  （根據內政統計表 6 8 主要國

家 每 萬 人 火 災 發 生 率 ） ； 竊 盜 案 類 （ 含 強 盜 與 搶 奪 ） 犯 罪 率

（每 1 0 萬人）  2 0 1 1 年我國 5 1 0 . 9 低於日本 8 8 9 . 5、美國

3 0 2 2 . 4 、 南 韓 5 7 3 . 2 ， 高 於 新 加 坡 3 6 0 （ 根 據 內 政 統 計 表

5 4 主要國家每萬人火災發生率）。關於安全指標，將在下一

節繼續討論。  

表 7 - 2：居住負擔、居住條件與居住安全指標與數值  

林 季 平 等

研 究 議 題  

指 標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居 住 負 擔  自 有 住 宅 率 ＊  8 3 . 6  8 5 . 6  8 7 . 3  8 4 . 9  

 房 價 所 得 比 ( 倍

數 ) -  全 國  

- - -  - - -  4 . 9 7  7 . 1 1  

居 住 條 件  平 均 每 戶 人 數  3 . 9  3 . 6  3 . 4  3 . 3  

 平 均 每 人 居 住 面 積

（ 坪 ）  

9 . 4  1 1 . 2  1 2 . 3  1 3 . 2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用 電

量 （ 度 ）  

1 0 5 . 2  1 3 0 . 9  1 4 5 . 8  1 4 6 . 5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用 水

量 （ 立 方 公 尺 ）  

7 . 1  7 . 7  7 . 4  7 . 1  

 平 均 每 人 每 日 垃 圾

清 運 量 （ 公 斤 ）  

1 . 1 4  0 . 9 8  0 . 6 7  0 .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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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住 安 全  住 宅 竊 盜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1 0 2 . 2  1 3 0  2 1 2 . 5  4 9 . 3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7 7 . 7  4 6 . 5  6 2 . 9  2 3 . 0  

 毒 品 危 害 起 訴 人 數  3 0 3 1 5  1 5 8 1 7  2 9 5 0 3  4 3 6 9 4  

 火 災 次 數  1 0 9 1 6  1 5 5 6 0  5 1 3 9  2 1 8 6  

 火 災 死 亡 人 數  2 9 4  2 6 2  1 3 9  8 3  

 火 災 受 傷 人 數  6 1 4  7 3 2  5 3 2  3 0 8  

 每 萬 人 消 防 人 員 數  1 1 . 1  1 4  1 7 . 6  1 9 . 9  

 每 萬 人 消 防 車 數  0 . 8  0 . 9  0 . 9  0 . 9  

註 ： *住 宅 所 屬 之 「 自 有 」 ， 2 0 0 9 年 以 前 指 「 現 住 房 屋 所 有 權 屬 戶 內 任

一 成 員 或 其 直 系 親 屬 者 」 ， 2 0 1 0 年 修 改 為 「 戶 內 經 常 居 住 成 員 所 擁

有 」 ， 另 2 0 1 0 年 調 查 「 不 住 在 一 起 的 配 偶 、 父 母 或 子 女 所 擁 有 住 宅 比

率 為 3 . 4％ 。  

 

三、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述的討論，若以國內社會發展需要為客觀指標，且

可做國際比較，研究團隊選擇「自有住宅率」或稱「住屋自有

率 」 （ H o m e  O w n e r s h i p  R a t e ） 、 「 房 價 所 得 比 」

（ H o u s e - p r i c e - t o - i n c o m e  R a t i o）作為關鍵指標。本節

所討論的指標除了居住安全於下一節將繼續討論外，本研究認

為其他指標均因具有地區特質，較適合作為地方政府施政的指

標。最後，本研究鑑於近年來網路急速發展，已經成為居住與

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雖然前述調查研究並未特別列出，本研

究以及專家學者建議均認為值得未來重視。  

「網際網路普及性」和居住條件關係日益密切，許多國家

也開始採用此指標，例如， O E C D 國家 2 0 1 0 年之平均有線上

網率 2 4 . 5％（以 瑞士最高 3 8 . 2％ ）無線上網率為 4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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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韓國最高 9 5 . 8  日本有 7 6 . 3％）；若以每百家戶可

以上網比率觀之，韓國最高 2 0 1 1 年達 9 7 . 2％  O E C D 平均為

7 4 . 9％（ O E C D  D a t a b a s e  2 0 1 3 ） 。我國截至  2 0 1 2  年  5  

月  2 7  日為止， 全國地區上網人口約有  1 , 7 5 3  萬， 上網率

達  7 5 . 4 4 % ， 家 戶 上 網 占 比 達 到  8 0 . 9 9 %  ( 約 為  6 5 2  萬 戶

家 戶 )  ( 台 灣 寬 頻 網 路 使 用 調 查 報 告 2 0 1 2  

h t t p : / / w w w . t w n i c . n e t . t w / N E W S 4 / 1 1 9 . p d f )。  

由於在測量上有寬頻、無線上網以及不同速度之考量， 再

加上網路科技進步迅速，採取的數據很難標準化。例如，根據

資 策 會 提 供 2 0 0 2 - 2 0 0 7 年 統 計 ， 我 國 有 線 上 網 普 及 率 ， 從

5 3％上升至 7 1 . 3％；無線上網率 2 0 0 7 年， 2 4 . 2％（主要為

筆電網卡占 8 1 . 9％，桌上型電腦網卡 2 2 . 1％， W I F I  1 3 . 4

％）（主計總處  2 0 0 8， 2 0 0 7 指標統計年報），時至今日無

線上網方式已和 2 0 0 7 年又有很大不同。總之，若有國際標準

測量方式，將來也宜考量做為關鍵指標。  

第二節  治安與犯罪議題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在此章節中，我們將分兩個架構討論與社會相關的治安犯

罪議題：其一為「一般治安與犯罪」；其二為「性別治安與犯

罪」。  

在「一般治安與犯罪」中，將簡單敘述如住宅竊盜件發生

率、暴力犯罪件數、火災次數等居住安全和公共安全指標之發

展趨勢；而在「性別治安與犯罪部分」，則分別針對「親密關

係暴力」、「性侵害」、「性剝削」和「性騷擾」等四個與性

別相關之治安風險議題所選取的指標進行討論。  

（一）一般治安與犯罪  

按林季平等研究（ 2 0 1 3）｢公共安全指標」為三層式架構，

第一階層包含自然災害、火災與交通事故三大項，該研究經過

兩種權重方法擬定出的領先指標大致相同，最後選定領先指標，

http://www.twnic.net.tw/NEWS4/1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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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天然災害死亡人數、天然災害受傷人數、天然災害房屋

毀損數、每百萬人火災死亡人數、每百萬人火災受傷人數、每

千戶火災發生次數、每萬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每萬人道

路交通事故受傷人數、每萬輛機動車肇事數等。由於該研究僅

選取指標，而未列出我國數值，本研究將近年來數據表列，可

以觀察我國的發展情形與趨勢（如表 7 - 3）。  

在 O E C D  「幸福指標」（ B L I）「人身安全領域」方面，

包 括 兩 個 指 標 ， 分 別 為 「 故 意 殺 人 致 死 案 件 被 害 人 口 率 」 與

「自述暴力傷害比率」。我國 2 0 1 1 年資料顯示，「故意殺人

致死案件被害人口率」為每十萬人 0 . 8 人，「自述暴力傷害

比率」為 1 . 9％，分居於第 7 與第 5 名，和 O E C D 國家比較，

表現不錯！此領域整體我國排名為第 3 名，是 1 1 個領域中表

現最好者。  

為凸顯台灣整體社會及一般民眾特殊的關注，國民幸福指

數 在 「 人 身 安 全 領 域 」 也 採 用 了 4 項 在 地 指 標 ， 分 別 是 ：

「家庭暴力被害人口率」、「住宅竊盜率」、「事故傷害死亡

率」、 「主 觀安 全 感」等 （ 行 政院 主 計總處 ， 2 0 1 3） ，茲分

述如次。  

1 .家庭暴力被害人口率  

從 近 五 年 資 料 觀 之 ， 台 灣 的 「 家 庭 暴 力 被 害 人 口 率 」 從

2 0 0 8 年每十萬人 3 2 8 人上升至 2 0 1 0 年 4 2 7 人，之後雖略微

下降，仍是呈現上升趨勢。其中，歷年資料顯示，女性被害人

均占七成以上，惟近三年男性受害人則是明顯增加， 2 0 0 8 年

男性受害有 7 2 位（占 2 2％）， 2 0 1 2 年增至 1 1 8 位（占 2 8

％），當年女性受害人有 2 9 9 位（占 7 2％）。此一消長反映

在婚姻暴力事件中，原本隱而不現的男性被害人越來越勇於求

助，但也有可能是兩造互告、互為加害人與被害人的情形增加。

與性別暴力與犯罪有關的相關指標與數據將在下文「性別治安

與犯罪」章節提供更詳細的分析。  

2 .住宅竊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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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警政署 2 0 0 2 - 2 0 1 2 年資料顯示，台灣住宅竊盜問題

之高峰在 2 0 0 5 年，「住宅竊盜率」每 1 0 萬人達 2 1 2 . 5 件，

之後嚴重程度就明顯下降， 2 0 1 2 年時為 3 6 件，降幅相當明

顯，除公權力具嚇阻力，科技監控設備及集合式住宅管理員和

保全的設置，也發揮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破獲率則是呈現

逐年增加趨勢，從 2 0 0 2 年 3 0％上升至 2 0 1 2 年 7 4 . 4％，警

政部門的努力值得肯定。  

3 .事故傷害死亡率  

依衛生福利部資料顯示， 1 9 8 9 年至 2 0 1 3 年「事故傷害

死亡率」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從 1 9 8 9 年每 1 0 萬人 1 0 1 . 7 件

降至 2 0 1 3 年的 4 2 . 5 件，其中男性發生率維持是女性將近三

倍。在「事故死亡率」與「機動車交通事故死亡率」方面，根

據衛生福利部 2 0 0 0 - 2 0 1 0 年資料，均呈現下滑趨勢。 2 0 0 0

年前者為每 1 0 萬人 4 7 . 4 人，後者為 2 4 . 4 人， 2 0 1 0 年則分

別降到 2 8 . 8 人與 1 5 . 2 人。若比較 1 0 年間「道路交通事故

死亡率」的變化，我國每百萬人減少 1 1 2 人死亡，和 O E C D

國家比較僅次於葡萄牙（減少 1 3 0 人）。  

4 .主觀安全感  

依警政署 2 0 1 3 年所做的「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顯示，

民眾對於過去一年夜晚獨自走在居住的城市或鄰近地區，認為

非 常 安 全 與 還 算 安 全 的 滿 意 度 整 體 為 7 6 . 1 ％ ， 其 中 男 性

8 2 . 4 7 ％ ， 女 性 6 9 . 9 3 ％ ， 男 性 滿意 度 高 於 女 性 ，其中 的 差

距意味著仍有努力空間。相較於 O E C D 3 6 個國家，我國滿意

度僅低於 1 0 個國家。此外，在前項警政署的調查中，還問及

「過去 一年 （ 2 0 1 2）內 ，曾 經被 人 身攻擊 或強 盜搶 奪 的親身

經驗」，在 2 3 , 9 0 3 位受訪者當中，也 4 5 5 位表達曾有過被

人身攻擊或強盜搶奪的親身經驗，占 1 . 9％。  

此外，全般刑案（指所有違反刑法及特別法之總數﹝包括

駕駛過失案件﹞）犯罪率（每 1 0 萬人）我國 2 0 1 1 年 1 4 9 9，

低於美國 3 2 9 4 . 9、南韓 3 5 2 0 . 7；高於新加坡 6 0 5 . 8（內政

統計表 5 4 主要國家每萬人火災發生率），表現算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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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與國際指標及在地指標對照與篩選後，本研究排

除部分我國非每年皆發布，或來源較主觀的指標，經焦點團體

學者專家討論後，在「一般治安犯罪議題」領域，選定以下兩

項 關 鍵 指 標 ： （ 一 ）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 N u m b e r  

o f  V i o l e n t  C r i m e s / 1 0 0 , 0 0 0 p p ）、（二）住宅竊盜案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 N u m b e r  o f  

B u r g l a r i e s / 1 0 0 , 0 0 0 p p）。  
 

表 7 - 3：近 5 年來我國公共安全指標統計數值  

領

域  

指 標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資 料

來 源  

居

住

安

全  

家 庭 暴 力 被

害 人 口 率

（ 每 1 0 萬

人 ）  

3 2 8 . 0 2  3 6 2 . 8  4 2 6 . 6  4 0 5 . 9  4 2 2 . 8 5  保 護

司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1 0 萬 人 ）  

8 9 . 1 4  6 2 . 1 4  4 9 . 2 8  4 0 . 6 2  3 6  警 政

署  

 竊 盜 案 犯 罪

率 （ 每 1 0

萬 人 ）  

9 3 1 .  6 8 8 . 7  6 2 8 . 0  5 1 0 . 9  4 3 6 . 3  警 政

署  

 全 般 刑 案 犯

罪 率 （ 每

1 0 萬 人 ）  

1 9 7 1 . 7  1 6 7 2 . 9  1 6 0 7 . 3  1 4 9 9 . 0  1 3 6 3 . 8  警 政

署  

 

（二）性別治安與犯罪 4 0  

為同時考量政策落實度及與國際接軌，本研究在指標的選

取上， 第一 階段 先 以林季 平等 （ 2 0 1 3）「 社會 發展 政 策統計

與調查資料庫規劃」、行政院主計總處出版之「國民幸福指數」

                         
4 0 性 別 暴 力 與 犯 罪 部 分 由 劉 淑 瓊 與 宋 名 萍 共 同 執 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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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社會統計年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3） 為主 軸， 並參考 社會 政策 綱 領、人 口政 策白 皮 書、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等政策文件，以及官方統計報告，比對出國內

常用之與私領域及性別暴力相關之指標。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出 版 之 「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 （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在「人身安全」議題中，將 2 0 0 8 年至 2 0 1 3

年衛福部統計之「家庭暴力被害人口率 (每 1 0 萬人口中通報

家庭暴力案件 被害 人數 )」作為在 地 指標 4 1 ，統計結果 以 「 婚

姻 / 離 婚 / 同 居 關 係 暴 力 」 的 暴 力 類 型 最 多 ， 歷 年 來 ， 女 性 被

害 者 的 人 數 約 是 男 性 被 害 者 的 兩 到 三 倍 ； 社 會 統 計 年 報 在

2 0 0 6 年與 2 0 0 9 年皆將「婦女婚姻暴力探討」作為「公共安

全」議題的討論議題之一，介紹我國婦女人身安全保護網絡發

展與受暴現象，並比較各國親密關係女性受暴現況，以期相關

單位加強我國的保護服務的可近性和普及性（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3） 。「社 會 政策綱領 」之「 福 利服務篇 」第十 七 條闡明：

「政府應強化司法、警政、社政、衛政、教育、勞政、戶政等

系統之整合與協調合作，建構反性別暴力之安全網，完備保障

民眾人身安全之法令，加強對加害人之約制、落實對被害人之

保護，確保被害人人身安全、尊嚴與權益。」；「人口政策白

皮書」則強調強化兒童保護體系之重要性，雖本章並未將兒童

保護列為議題之一，然在篩選指標時，特別關注了兒少的性別

暴力議題，如通報性侵害案件兒童少年被害人數等；「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於「人身安全與司法篇」也將「消除對婦女的暴

力行為與歧視」與「消除任何形式之人口販運」列為重要的具

體行動措施之一。  

經比對出國內常用之與私領域及性別暴力相關之指標後，

將林季平 等（ 2 0 1 3）「社 會發展 政 策統計與 調查資 料 庫規劃」

                         
4 1 「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 人 身 安 全 議 題 之 國 際 指 標

包 括 ： 加 害 （ 他 殺 ） 標 準 化 死 亡 率 與 自 述 暴 力 受 害 比 率 兩 項 ； 在 地 指 標

包 括 ： 家 庭 暴 力 被 害 人 口 率 、 住 宅 竊 盜 發 生 率 、 事 故 傷 害 死 亡 率 與 安 全

感 四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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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與性別暴力有關的指標歸納為以下四大構面 :「婚姻暴力」、

「性侵害」、「性剝削」以及「性騷擾」。  

第二階 段進一 步列 出 O E C D（ 2 0 1 2 、 2 0 1 4） 之「性 別 、

機 構 與 發 展 資 料 庫 」 （ G e n d e r ,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D a t a b a s e ， 2 0 1 2 ） 、 「 家 庭 資 料 庫 」

（ O E C D  F a m i l y  D a t a b a s e ， 2 0 1 4 ） ， 和 「 社 會 進 步 指 數 」

（ S o c i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d e x ，  S P I ） 等 國 際 資 料 ， 以 及

C E D A W 第 1 2、 1 9、 2 6 號一般性建議書所使用的指標，並進

行比對。  

O E C D 的資料庫中，與性別暴力相關的文章與數據主要議

題為「親密關係暴力」、「反對針對婦女任何形式之暴力」與

「婦女、女童權利維護與地位提升」，強調如「維持女童在學

率；增加生殖健康，包括家庭計劃的可及性；增加女性對財產

的掌控和擁有權；支持女性領導和影響力；停止對婦女和女童

的暴力」等性別發展目標。  

而 S P I 的 三 個 社 會 進 步 指 標 面 向 （ B a s i c  H u m a n  

N e e d s、 F o u n d a t i o n s  o f  W e l l b e i n g 與 O p p o r t u n i t y），

與性別 暴力 相關 者 為「 O p p o r t u n i t y 」面 向中 ，「 個 體自由

與選擇」議題裡「奴隸、人口販運和婚姻」此指標，以及「包

容與忍受度」議題裡「對婦女尊重」此指標。  

C E D A W ( 1 9 8 9 )第 1 2 號、 1 9 號與 2 6 號一般性建議：對

婦女的暴力行為，則建議締約國將對婦女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各

種暴力（包括性暴力、家庭暴力與工作地點性騷擾、強迫婚姻、

嫁妝謀殺、強酸攻擊，以及各種形式的婦女販運、性侵害、性

剝削等）立法禁止，並提出根除前述暴力的具體措施與服務。  

可看出國際積極倡議反對性別暴力，除了「婚姻／親密關

係暴力」外， C E D A W 更明確列出須 根除「性侵害」、 「性騷

擾」與「性剝削」等性別暴力；經統整後，共計篩選出 3 5 項

指標（請參表 7 - 1 2）。  

第三階段則透過橫向相互對照，選取出現頻率較高之關鍵

指標共計 1 0 項。在親密關係暴力方面，指標有二：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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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施暴人數與婚姻暴力通報被害人數；在性侵害部分，指標

有三：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數、通報兒童少年被害人數與性侵害

案件定罪率；在性剝削方面，指標有四：各司法警察機關查緝

人口販運性剝削案件數、各地檢署執行防制人口販運性剝削案

件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人數、各地檢署執行防制人口販運

性剝削案件羈押人數、各地檢署執行防制人口販運性剝削案件

確定判決有罪人數；性騷擾防治部分雖缺乏 O E C D 及 S P I 等

國際指標之比較，但經常出現在我國各政策文件當中，故仍選

取一項指標：性騷擾申訴案被騷擾者人數 (請參考表 7 - 5 )。  

本研究針對上述國際及在地指標進行對照與篩選，在排除

部分我國非每年皆發布，或來源較主觀的指標，並經焦點團體

學者專家討論後，在「性別治安犯罪議題」領域，選定一項關

鍵 指 標 ： 「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 （ S e x u a l  A s s u a l t  

C o n v i c t i o n  R a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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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4：治安與犯罪指標列表  

指 標

分 類  

議 題     子 類 別   指 標  

關 鍵

指 標  

一 般 治 安

與 犯 罪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性 別 治 安

與 犯 罪  

性 侵 害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其 它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一 般 治

安 與 犯

罪  

 事 故 傷 害 死 亡 率  

 主 觀 安 全 感  

性 別 治

安 與 犯

罪  

親 密 關 係

暴 力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施 暴 人 數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性 侵 害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通 報 兒 童 少 年 被 害 人 數  

性 騷 擾  性 騷 擾 申 訴 案 被 騷 擾 者 人 數  

性 剝 削  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查 緝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起 訴 及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羈 押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確 定 判 決 有 罪 人 數  

性 騷 擾  性 騷 擾 申 訴 案 被 騷 擾 者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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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5：性別治安與犯罪指標列表—以議題區分  

議題  指標名稱  

親 密 關 係 暴 力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施 暴 人 數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性 侵 害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通 報 兒 童 少 年 被 害 人 數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性 剝 削  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查 緝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起 訴 及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羈 押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確 定 判 決

有 罪 人 數  

性 騷 擾  性 騷 擾 申 訴 案 被 騷 擾 者 人 數   

 

二、政策相關指標分析  

通報數據顯示，不論是性暴力、性騷擾，乃至於家庭暴力

事件，均有高達七至九成以上的被害人是女性人，有鑑於公領

域和私領域中仍存在相當因性別而造成的暴力，嚴重侵害基本

人權與自由，故本研究也特別關注性別治安與犯罪指標之建構，

以下將就「婚姻暴力」、「性侵害」、「性剝削」以及「性騷

擾」等四面向分述之。  

（一）親密關係暴力  

1 .家庭暴力通報施暴人數  

根據衛福部保護司之統計資料顯示， 2 0 1 3 年家庭暴力加

害人之人數有 1 0 萬 5 千人，其中，男性加害人約占了八成

（ 7 6 . 6 %）。雖依照趨勢圖看來，男性加害人的比率略有下降

（請參圖 7 - 3 與圖 7 - 4），但人數卻仍然逐年上升，從 2 0 0 5

年的 6 , 3 7 7 人，到 2 0 1 3 年的 1 9 , 3 6 0 人，增加了 2 倍以上，

每年成長率約為 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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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歷年婚暴兩造關係分析，施暴者以配偶（含分居）最

多，約占九成以上，前配偶占一成（請參圖 7 - 5）。  

 

 圖 7 - 3：歷年家庭暴力通報施暴人數依性別分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圖 7 - 4：歷年家庭暴力男性加害人百分比趨勢圖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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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5：歷年婚暴兩造關係統計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 2 0 1 3 年 為 本 研 究 推 估 資 料   

2 .婚姻暴力通報被害人數  

根據衛福部保護司之統計資料顯示， 2 0 1 3 年通報「家庭

暴力」被害人約為 1 1 萬人，依「家庭暴力」之案件類型區分，

「 婚 姻 、 離 婚 或 同 居 關 係 暴 力 」 （ 簡 稱 「 婚 姻 暴 力 」 ） 占

4 6 . 6 % ； 「 兒 少 保 護 」 占 3 1 . 0 % ； 「 老 人 虐 待 」 占 2 . 8 % ，

「其他」類則有 1 9 . 6 %推估換算， 「婚姻暴力」通報 被害人

數 約 為 5 萬 1 千 人 ， 其 中 ， 女 性 被 害 人 占 所 有 被 害 人 之

6 9 . 3 9 %，約為 3 萬 5 千人（請參圖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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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6：歷年婚姻、離婚或同居關係暴力案件被害女性人數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3 .國際比較  

經比對 O E C D（ 2 0 1 4）資料庫，本研究所篩選出來的指標

當中，僅「家庭暴力通報施暴人數」和「婚姻暴力通報被害人

數」兩項指標與 O E C D 關注之指標相符。然而， O E C D 資料庫

中除了關注家暴 /婚暴受暴和加害人數外，也進一步針對各種

暴力類型─如肢體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進行個別盛行率

之統計，目前台灣公部門尚未納入此項統計。  

不過，內政部曾委託王麗容與陳芬苓於 2 0 0 2 年和 2 0 1 2

年分別進行兩次我國婚姻暴力盛行率之調查和估計。 2 0 0 2 年

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女性終身受到肢體暴力者占 6 %、性暴

力占 1 . 8 %、精神暴力或不當對待占 2 0 . 2 %。  

2 0 1 2 年的研究則顯示，有親密關係（含同居伴侶）之女

性受到伴侶肢體暴力的終身盛行率為 2 . 6 9 %、性暴力 5 . 3 8 %、

精神暴力或不當對待 5 . 1 3 %，總計約有 1 3 . 2 %的女性受到親

密關係暴力；而男性終身受到親密關係的肢體暴力為 1 .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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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 3 . 7 2 %、精神暴力或不當對待 4 . 4 %，共約 9 . 5 %；不

論性別親密伴侶暴力之終身盛行率約為 2 2 . 7 %。  

然而，對照 2 0 0 5 年統計， O E C D 國家親密關係伴侶（含

男女）的肢體或性暴力之盛行率，最高不到 2 . 5 % (圖 7 - 7 )。  

 

 

圖 7 - 7： O E C D 國家 ( 2 0 0 5 )伴侶肢體或性暴力盛行率  

註 、 資 料 來 源 ： O E C D  F a m i l y  D a t a b a s e （ 2 0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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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信機制和反性別暴力之組織文化。除此之外， O E C D 指標還

包括如伴侶肢體或性暴力之盛行率、親密關係暴力盛行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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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或 殘 疾 之 比 率 ， 以 及 歧 視 性 的 社 會 制 度 4 2 等 其 他 相 關 統 計

指標。在成果（ o u t c o m e）面向， O E C D 聚焦於討論婦女取得

教育、經濟與就業；健康；政治參與的狀況和程度，以及社會

對於反對施予婦女暴力之態度／價值觀等五個面向。  

 

（二）性侵害  

1 .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數  

依據衛福部保護司 2 0 1 4 年的資料顯示， 2 0 1 2 年通報性

侵害被害人約 1 萬 2 千人，其中，女性被害人約有一萬人，

占 8 5 . 4 %。以長 期通報性侵害被害 人統 計來看，女性 占受害

者人數百分比雖略有下降，但總人數卻逐年上升， 2 0 1 2 年之

女性受性侵害通報人數約是 2 0 0 5 年的 2 . 2 5 倍。儘管男性被

害人人數相對於女性少很多，然比率卻逐年明顯上升；就人數

增長來看， 2 0 1 2 年被通報的男性被害人數相較於 2 0 0 5 年，

高達 8 . 2 4 倍，是一個亟需進一步深究與關注的課題。  

 

表 7 - 6：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性別統計  

                         
4 2 指 限 制 或 排 除 婦 女 和 女 童 獲 得 機 會 、 資 源 和 權 力 的 社 會 制 度 ， 如 ：  

（ 1 ） 早 婚 、（ 2 ） 歧 視 性 的 繼 承 規 矩 、（ 3 ） 對 婦 女 的 暴 力 、（ 4 ） 重 男 輕

女 、（ 5 ） 限 制 接 觸 公 共 空 間 、（ 6 ） 限 制 進 入 土 地 和 信 貸 。  

年 分  總 計  

（ 人 ）  

男 （ 人 ）  女 （ 人 ）  女 性 占 受 害 者

人 數 （ 百 分 比 ）  

不 詳

（ 人 ）  

2 0 0 5  4 , 9 0 0  1 6 2  4 , 5 8 7  9 3 . 6 %  1 5 1  

2 0 0 6  5 , 6 3 8  2 3 4  5 , 2 3 9  9 2 . 9 %  1 6 5  

2 0 0 7  6 , 5 3 0  3 3 0  6 , 0 3 7  9 2 . 5 %  1 6 3  

2 0 0 8  7 , 2 8 5  4 3 2  6 , 6 4 7  9 1 . 2 %  2 0 6  

2 0 0 9  8 , 0 0 8  5 7 3  7 , 2 1 8  9 0 . 1 %  2 1 7  

2 0 1 0  9 , 3 2 0  7 6 5  8 , 3 5 8  8 9 . 7 %  1 9 7  

2 0 1 1  1 1 , 1 2 1  1 , 1 4 0  9 , 6 2 1  8 6 . 5 %  3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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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圖 7 - 8：歷年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性別統計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2 .通報兒童少年被害人數  

在性侵害被害者年齡方面， 2 0 1 2 年通報兒少被害者人數

為 7 , 6 0 8 人，占全體受害者 6 3 . 1 %。觀察歷年性侵害案件統

計資料，可發現兒少受性侵害者人數和占全體受害者之比率，

均 逐 年 上 升 （ 表 7 - 7 ） 。 以 性 別 來 看， 女 性 兒 少 受 害 人數 都

大約是男性兒少受害者之 5 倍以上，占率達 8 成以上。 2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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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性兒少受害者人數首次破千人，相較於 2 0 0 5 年，增加率

達到 7 3 7 %，令人觸目驚心，其成因的探究與有效防治，應成

為性侵害防治優先課題。  

 

表 7 - 7：通報性侵害兒童少年被害人數  

年 分  總 計 （ 人 ）  男 （ 人 ）  女 （ 人 ）  性 別 不 詳  占 全 體 受 害

者 百 分 比  

2 0 0 5  2 , 7 8 6  1 2 7  2 , 5 8 2  7 7  5 6 . 9 %  

2 0 0 6  3 , 2 7 6  1 9 6  3 , 0 1 1  6 9  5 8 . 1 %  

2 0 0 7  3 , 7 2 7  2 5 9  3 , 3 9 2  7 6  5 7 . 1 %  

2 0 0 8  4 , 0 9 7  3 3 7  3 , 6 8 1  7 9  5 6 . 2 %  

2 0 0 9  4 , 6 8 4  4 5 9  4 , 1 2 1  1 0 4  5 8 . 5 %  

2 0 1 0  5 , 6 3 0  6 1 1  4 , 9 3 8  8 1  6 0 . 4 %  

2 0 1 1  7 , 0 2 5  9 1 0  5 , 9 7 7  1 3 8  6 3 . 2 %  

2 0 1 2  7 , 6 0 8  1 , 0 6 3  6 , 4 1 3  1 3 2  6 3 . 1 %  

2 0 1 3  約 6 , 8 6 8  -  -  -  6 3 %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保 護 司  

 

3 .性侵害案件定罪率  

根據法務部 2 0 1 2 年的資料， 2 0 1 1 年性侵害案件的起訴

率 為 5 2 . 0 % ， 定 罪 率 為 8 9 . 2 % ， 同 年 全 般 刑 案 的 起 訴 率 為

4 1 . 7 %，定罪率為 9 6 . 1 %（詳請參表 7 - 8）；從近十年資料

來看，除 2 0 0 4 年之性侵害定罪率與全般刑案定罪率相同之外，

其餘每年的性侵害定罪率都比全般刑案定罪率低。此一長期存

在的現象，值得深入探討其成因，並提出具體策進作為，以維

護性侵害被害人的人權，並達到有效嚇阻性侵害犯罪行為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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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8：性侵害案件定罪率與全般刑案定罪率  

年 分  新 收 偵

查 件 數  

起 訴 人

數  

起 訴 率

( % )  

確 定 有

罪 人 數  

定 罪 率

( % )  

全 般 刑

案 起 訴

率 ( % )  

全 般 刑

案 定 罪

率 ( % )  

2 0 0 1  2 , 9 8 9  1 , 5 2 4  5 3 . 4  9 3 7  8 5 . 2   -  8 9 . 3  

2 0 0 2  3 , 1 3 6  1 , 5 7 9  5 0 . 2  1 , 2 5 1  8 9 . 5   -  9 0 . 4  

2 0 0 3  3 , 3 6 7  1 , 5 7 2  4 6 . 4  1 , 4 6 0  8 7 . 8   -  9 0 . 2  

2 0 0 4  2 , 8 7 5  1 , 3 1 9  4 5 . 7  1 , 3 1 4  9 0 . 2   -  9 0 . 2  

2 0 0 5  3 , 3 1 6  1 , 5 3 9  4 8 . 7  1 , 4 9 9  9 0 . 7   -  9 2 . 2  

2 0 0 6  3 , 5 6 9  1 , 8 9 6  5 1 . 7  1 , 7 2 9  9 1 . 1  4 0 . 0  9 5 . 7  

2 0 0 7  3 , 6 3 6  1 , 9 1 5  5 1 . 5  1 , 5 9 0  8 9 . 2  4 3 . 7  9 6 . 0  

2 0 0 8  3 , 7 5 8  2 , 0 7 2  5 1 . 3  1 , 8 2 7  8 7 . 9  4 4 . 1  9 5 . 9  

2 0 0 9  3 , 6 7 7  1 , 9 3 7  5 0 . 3  1 , 8 5 7  8 8 . 2  4 1 . 7  9 5 . 4  

2 0 1 0  3 , 9 4 7  2 , 0 3 0  5 0 . 3  1 , 8 7 6  8 8 . 2  4 1 . 7  9 5 . 6  

2 0 1 1  4 , 2 7 8  2 , 3 7 0  5 2 . 0  1 , 9 1 9  8 9 . 2  4 1 . 7  9 6 . 1  

註 、 資 料 來 源 ： 法 務 部 （ 2 0 0 6 、 2 0 0 7 、 2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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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9：性侵害案件定罪率與全般刑案定罪率  

註 、 資 料 來 源 ： 法 務 部 （ 2 0 0 6 、 2 0 0 7 、 2 0 1 2 ）  

 

4 .國際比較  

查詢 O E C D 之資料庫，發現篩選指標中「通報性侵害被害

人數」和「通報兒童少年被害人數」兩指標與 O E C D 關注之指

標相符， O E C D 與性侵害相關之指標則較為稀少，並且較著重

於青少女／兒童受性侵害之面向。  

 

（三）性剝削  

性剝削嚴重違反人權，近年已成國內與國際反性別暴力之

重要關注議題。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的調查資料顯示，自 2 0 0 8

年至 2 0 1 4 年 6 月整體人口販運案件數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相

對而言，性剝削案件成長比率雖較勞力剝削案件來得和緩，但

比較 2 0 1 3 年與 2 0 0 8 年，案件數增加率也達到 3 9 %（表 7 -

9）。從判決結果的統計來看，因性剝削被起訴、羈押或確定

有罪人數，各年多寡不定，尚看不出成長或遞減趨勢（表 7 -

1 0）。  

53.4 50.2 46.4 45.7 48.7 51.7 51.5 51.3 50.3 50.3 52 85.2 89.5 87.8 90.2 90.7 91.1 89.2 87.9 88.2 88.2 89.2 

40 43.7 44.1 41.7 41.7 41.7 

89.3 90.4 90.2 90.2 92.2 95.7 96 95.9 95.4 95.6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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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起訴率(%) 性侵害定罪率(%) 

全般刑案起訴率(%) 全般刑案定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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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9：各司法警察機關查緝人口販運案件數  

案 件 數  
查 緝 總 件 數  

案 件 類 型  

年 度  勞 力 剝 削 件 數  性 剝 削 件 數  

2 0 0 8  9 9  4 0  5 9  

2 0 0 9  8 8  4 6  4 2  

2 0 1 0  1 2 3  7 7  4 6  

2 0 1 1  1 2 6  7 3  5 3  

2 0 1 2  1 4 8  8 6  6 2  

2 0 1 3  1 6 6  8 4  8 2  

註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表 7 - 1 0：各地檢署執行防制人口販案件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

羈押和確定有罪人數  

年 度  起 訴 即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人 數  

羈 押  確 定 有 罪 人 數  

性 剝

削  

勞 力

剝 削  

總 計  性 剝

削  

勞 力

剝 削  

總 計  性 剝

削  

勞 力

剝 削  

總 計  

2 0 0 8  -  -  6 0 1  -  -  4 9  -  -  2 8 7  

2 0 0 9  2 2 3  1 0 2  3 3 5  2 1  1  2 2  1 9 1  8 5  3 7 6  

2 0 1 0  3 4 6  1 1 0  4 4 1  4 3  4  4 6  -  -  3 0 0  

2 0 1 1  2 5 9  1 7 9  4 3 7  3 5  7  4 2  -  -  1 7 4  

2 0 1 2  4 0 8  5 7  4 5 8  4 1  1  4 2  -  -  3 0 0  

2 0 1 3  2 1 9  1 0 3  3 3 5  2 2  1  2 2  2 0 2  6 1  2 7 0  

註 一 、 性 剝 削 和 勞 力 剝 削 為 複 選 項 目 ， 而 總 計 則 不 含 同 為 性 剝 削 、 勞 力  

剝 削 者 。  

註 二 、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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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騷擾  

原先篩選出來的 4 個性騷擾指標─「性騷擾申訴案件中

被騷擾者人數」、「申訴性騷擾之行為人數」、「申訴管道設

立 4 3 執行率」、「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執行率 4 4 」，大多能 自

保護司和教育部、勞委會等中央主管機關取得統計資料，然而

各部會統計項目不進相同，不利橫向比較、統計。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 2 0 1 4 年的資料， 2 0 0 7 年申訴性騷擾

受害者人數為 2 5 1 人（男性 2 人、女性 2 4 5 人， 4 人性別不

詳）， 2 0 1 3 年則有 4 5 4 人（男性 1 2 人、女性 4 4 1 人， 1 人

性別不詳），對於被害人、加害人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職業等皆有詳細的統計。  

然而， 2 0 0 6 年至 2 0 1 2 年的「社會統計年報」專題，以

及 O E C D 資料庫，均尚未建構及統計與性騷擾有關的指標計，

故未能進行橫向比較。  

各國處理性騷擾議題時，多著重在各公私部門組織在「預

防性騷擾」上之資源投入，即給員工的性別訓練、避免職場性

騷擾的對策等。我國政府雖已建立「性別主流化」統計資訊、

也提供公部門員工相關教育訓練等，但對於私部門中的性騷擾

防治資訊則較為不足。  

 

三、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犯罪與治安分為「一般犯罪治安」與「性別犯罪

治安」兩大面向進行討論，在回顧國內研究與相關統計，並與

國際資料庫進行對照後，本節篩選出治安與犯罪關鍵指標三項，

分別為：「分別為暴力犯罪件數（每十萬人）」、「住宅竊盜

件發生率（每十萬人）」和「性侵害定罪率」。其餘則選出一

般指標，包括：事故傷害死亡率、主觀安全感、家庭暴力被害

人口率、家庭暴力通報施暴人數、婚姻暴力通報被害人數、通

                         
4 3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 機 構 或 雇 用 人 數 達 十 人 以 上 者 。  
4 4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 機 構 或 雇 用 人 數 達 三 十 人 以 上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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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性侵害被害人數通報、兒童少年被害人數以及性剝削與性騷

擾相關指標。  

由國內統計數字可見，對於國人人身與財產安全威脅最大

的犯罪類型為暴力犯罪與竊盜，前者為國人被害感受最深也最

為恐懼之治安問題，而後者則涉及最多被害人數，兩者皆客觀

反映國人之安全狀態與國內之犯罪情況。尤其住宅竊盜案件同

時影響國人的居住品質和財產安全，更是評量治安與犯罪的重

要關鍵指標。  

性別犯罪在過去一、二十年來成為國際社會關注之重要犯

罪與性別議題，國內也陸續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和「性騷擾防治法」等防暴三法。本節特定將

性別治安提出討論，希望能持續督促國內在減少性別犯罪、維

護女性與性少數者安全和促進性別平等政策上的進展。  

 

表 7 - 1 1：治安與犯罪關鍵指標  

議 題  關 鍵 指 標  

一 般 治 安 與 犯 罪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性 別 治 安 與 犯 罪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基本人權。政府有責任建立並密切監

控各項治安與犯罪客觀指標，訂定目標值，戮力達成；另方面

也應探索民意，鎖定民眾關注的治安議題制定主觀指標，依測

量結果訂定政策與因應策略，以提高整體安全感，建構一個安

居樂業、近悅遠來的宜居社會。  

國內警政單位目前針對竊盜案件主要以程度和作為分類，

較少針對住宅竊盜案件進行討論。儘管住宅竊盜案件發生率在

過去幾年間已有顯著改善，但住宅區仍是各類竊盜案件發生的

三大地點之一。竊盜，相較於強盜殺人等重大刑案或許相對輕

微，但它之所以成為一個民眾關心的治安問題，不只是遭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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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家庭生命財產的損失及無形創傷，更會造成周遭民眾心

理上如影隨形的恐懼不安，值得政府正視。因此，本研究建議

政府立即可做的是，針對住宅竊盜案件進行更細緻、全面的資

料蒐集，進一步統計分析住宅竊盜案件的類型、發生時間、被

害人型態、犯罪者資訊等，以增加國人對住宅竊盜之瞭解，並

協助政策制定者進一步保障國人之住家和財產安全。  

 

中長期方面，本研究有以下幾項建議 :  

一、建構主觀指標  

近 年 來 政 府 各 項 治 安 指 標 較 之 於 國 際 資 料 ， 均 不 遜 色 ，

2 0 1 4 年還因低犯罪率及民眾友善，登上「全球最安全國家」

的 第 二 名 4 5 ， 僅 次 於 日 本 。 然 而 ， 從 歷 次 調 查 及 輿 情 反 應 ，

卻看到民眾主觀感受與客觀指標之間存在一定的落差，從而影

響到民眾對政府整體施政的信任度與滿意度。本研究建議政府

應常態性、定期以民意調查或問卷調查方式，或進一步進行焦

點團體，多面向蒐集一般民眾或特定人口群主觀治安評價與建

議，找出主客觀指標之間的認知差異，提出對症下藥的施政措

施以為因應。  

 

二、重視性別暴力議題  

國際資料顯示，家庭暴力犯罪經常是整體暴力犯罪數字上

升的主要原因；有高達 1 / 4 的暴力犯罪當中，加害與被害兩

造之間具有親密關係，這在在反映，若是政府可以有效地應對

此一「可預測、可預防」的犯罪類型，不僅保障「暗夜哭泣者」

的人權，也將可望顯著降低犯罪數字，提升治安狀況。本研究

建議政府應將各項與性別有關的暴力犯罪逐步納入關鍵指標，

                         
4 5 請 參 「 全 球 最 安 全 國 家 台 灣 排 名 第 2 」， 大 紀 元 ， 2 0 1 4 年 7 月 1 0 日

( h t t p : / / w w w . e p o c h t i m e s . c o m . t w / n 9 6 3 4 8 / % E 5 % 8 5 % A 8 % E 7
% 9 0 % 8 3 % E 6 % 9 C % 8 0 % E 5 % A E % 8 9 % E 5 % 8 5 % A 8 % E 5 % 9 C % 8 B
% E 5 % A E % B 6 -
% E 5 % 8 F % B 0 % E 7 % 8 1 % A 3 % E 6 % 8 E % 9 2 % E 5 % 9 0 % 8 D % E 7 % A C
% A C 2 . h t m l ) 。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6348/%E5%85%A8%E7%90%83%E6%9C%80%E5%AE%89%E5%85%A8%E5%9C%8B%E5%AE%B6-%E5%8F%B0%E7%81%A3%E6%8E%92%E5%90%8D%E7%AC%AC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6348/%E5%85%A8%E7%90%83%E6%9C%80%E5%AE%89%E5%85%A8%E5%9C%8B%E5%AE%B6-%E5%8F%B0%E7%81%A3%E6%8E%92%E5%90%8D%E7%AC%AC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6348/%E5%85%A8%E7%90%83%E6%9C%80%E5%AE%89%E5%85%A8%E5%9C%8B%E5%AE%B6-%E5%8F%B0%E7%81%A3%E6%8E%92%E5%90%8D%E7%AC%AC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6348/%E5%85%A8%E7%90%83%E6%9C%80%E5%AE%89%E5%85%A8%E5%9C%8B%E5%AE%B6-%E5%8F%B0%E7%81%A3%E6%8E%92%E5%90%8D%E7%AC%AC2.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tw/n96348/%E5%85%A8%E7%90%83%E6%9C%80%E5%AE%89%E5%85%A8%E5%9C%8B%E5%AE%B6-%E5%8F%B0%E7%81%A3%E6%8E%92%E5%90%8D%E7%AC%A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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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彰顯我國對婦女人權的重視；二方面也確實掌握因性別

造成的犯罪問題之嚴重程度，並提出因應策略，讓台灣成為一

個對弱勢性別友善的社會。  

 

三、關注特殊族群之治安風險  

本研究針對特定性別之治安議題進行討論，然而，在性別

以外，其他特殊人口群也可能面臨不同於一般人口群的特殊犯

罪和治安風險，如原住民、移工等。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針對不

同人口群的治安疑慮與人權進行更深入之探討，例如針對外籍

勞工之暴力犯罪與面對司法的困境等。此外，各縣市因產業與

人口結構之不同，面臨不同形態的犯罪問題，執政者應握有更

細緻的資訊，做為擬定政策之參據，以確實照顧到不同地區、

不同族群民眾安全需求之滿足。  

 

綜合以上之分析與探討，以下分別就「居住」與「安全」

之面向提出結論與建議：  

 

一、居住  

1 .  就居住面向的指標建構，本研究建議以「住屋自有率」、

「房價所得比」作為關鍵指標。  

2 .  「網際網路普及性」和居住條件關係日益密切，許多國家

也開始採用此指標，若有國際標準測量方式，將來也宜考

量做為關鍵指標。  

3 .  由於我國「房價所得比」偏高，對於年輕首購族而言會有

較大挫折，如何降低房價所得比，除了杜絕炒作，增加交

易中所得增值的稅率，以及超量擁有住宅的稅率，還應該

積極提升所得水準。  

4 .  台灣住屋擁有率相當高，家庭中老人更高，未來十年老人

財產大部分將移轉到下一代或釋放到市場，政府必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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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這些狀況擬定政策。因此，本研究贊同社會住宅「以

出租方式」，但不能過量興建，尤其是大台北地區，住屋

需求者除了新婚家庭外，外地尋求工作者是主要需求者，

後者流動性高且會考量工作與住屋地點，租屋補貼或許更

實際。此外，若在產業政策中創造工作機會能分布到各地，

因工作的住屋需求即不會集中到大台北地區。  

 

二、安全  

1 .  在安全的部分，本研究分為兩個架構討論與社會相關的治

安犯罪議題：其一為「一般治安與犯罪」；其二為「性別

治 安 與 犯 罪 」 。 在 「 一 般 治 安 與 犯 罪 」 領 域 中 ， 建 議 以

「暴力犯罪件數（每十萬人）及「住宅竊盜件發生率（每

十萬人）」作為政策關鍵指標」。而在「性別治安犯罪議

題」領域，建議以「性侵害案件定罪率」作為關鍵指標。  

2 .  在「安全」議題上，台灣在國際比較上並不差，無論是和

居住相關的竊盜與火災，或是刑案或暴力犯罪，指標均有

不錯的表現。政策上仍須持續相關措施，惟在「家庭暴力」

與「性侵害」相關指標，歷年來不論量與比率在上升中，

因此警政結合民政與社政的社區聯防與守望相助，應是施

政重點。  

3 .  各國處理性騷擾議題時，多著重在各公私部門組織在「預

防性騷擾」上之資源投入，即給員工的性別訓練、避免職

場性騷擾的對策等。我國政府雖已建立「性別主流化」統

計資訊、也提供公部門員工相關教育訓練等，但對於私部

門中的性騷擾防治資訊則較為不足，建議未來可予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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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1 2：指標篩選邏輯列表  

議 題 項

目  

指 標

編 號  
指 標 名 稱  

研 究 計 畫  政 策  國 際 公 約  資 料 庫 （ 國 內 ）  
資 料 庫 （ 國

外 ）  

林 季 平  

社

會

統

計

年

報  

社

會

政

策

綱

領  

人

口

政

策

白

皮

書  

性

別

平

等

政

策

綱

領  

C E D A W

（ 第

1 2 、

1 9 、 2 6

號 一 般 性

建 議 ）  

我 國 官

方 統 計

數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B L I  

O E C D  S P I  

親 密 關

係 暴 力  

1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次 數  ◎  
    

◎  ◎  
  

◎  

2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施 暴 人 數  ◎  
   

◎  ◎  ◎  
 

◎  ◎  

3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  ◎  ◎  
 

◎  ◎  ◎  
 

◎  ◎  

4  違 反 家 庭 暴 力 罪 有 罪 人 數  ◎  
     

◎  
   

5  聲 請 保 護 令 核 發 件 數  ◎  
 

◎  
   

◎  
   

6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有 罪 人 數  ◎  
     

◎  
   

7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機 構 及 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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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法 院 服 務 處  

8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機 構 及 單

位 ： 公 私 立 及 公 設 民 營 機 關

（ 構 ）  

◎  
         

9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人 力 （ 公 私 部 門 、 公 設 民

營 之 社 政 人 員 、 社 工 員 ）  

◎  
         

1 0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量 ： 婚 姻 暴 力

服 務  

（ 諮 詢 協 談 、 庇 護 安 置 、 陪

同 報 案 偵 詢 （ 訊 ） 、 陪 同 出

庭 、 驗 傷 診 療 、 法 律 扶 助 、

心 理 諮 商 與 輔 導 、 就 業 服

務 、 子 女 問 題 協 助 、 通 譯 服

務 、 加 害 人 處 遇 、 其 他 扶

助 ）  

◎  
         

1  再 受 暴 率  
          

2  
親 密 關 係 暴 力 占 刑 案 （ 暴

力 ） 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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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 護 令 核 發 率  
          

4  保 護 令 核 發 率 期 程  
          

5  家 暴 被 害 人 人 口 率  
       

◎  
  

性 侵 害  

1  通 報 性 侵 害 次 數  ◎  
    

◎  ◎  
   

2  通 報 性 侵 害 件 數  ◎  
    

◎  ◎  
   

3  通 報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數  ◎  
    

◎  ◎  
   

4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  
   

◎  ◎  ◎  
   

5  通 報 兒 童 被 害 人 數  ◎  
  

◎  
 

◎  ◎  
 

◎  
 

6  通 報 少 年 被 害 人 數  ◎  
  

◎  
 

◎  ◎  
   

7  
因 妨 害 性 自 主 罪 判 刑 有 罪 人

數  
◎  

     
◎  

   

8  

性 侵 害 服 務 （ 諮 詢 協 談 、 庇

護 安 置 、 陪 同 報 案 偵 訊 、 陪

同 出 庭 、 驗 傷 診 療 、 法 律 扶

助 、 心 理 諮 商 與 輔 導 、 就 業

服 務 、 子 女 問 題 協 助 、 通 譯

服 務 、 加 害 人 身 心 治 療 輔 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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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 其 他 扶 助 ）  

性 剝 削  

1  
檢 警 查 獲 違 反 兒 少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被 害 人 人 數  
◎  

 
◎  ◎  

 
◎  ◎  

   

2  
檢 警 查 獲 違 反 兒 少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加 害 人 人 數  
◎  

  
◎  

 
◎  ◎  

   

3  

違 反 兒 少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服

務  

（ 檢 警 查 獲 人 次 、 社 工 員 陪

同 偵 訊 人 數 、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數 、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數 、 中 途 學 校 安 置 人 數 、 後

續 追 蹤 輔 導 服 務 ）  

◎  
  

◎  
      

1  （ 再 ） 申 訴 成 立 比 率  
          

2  調 解 成 立 比 率  
          

3  
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查 緝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數      
◎  ◎  ◎  

 
◎  ◎  

4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起 訴 及 聲 請 簡 易 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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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處 刑 人 數  

5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羈 押 人 數      
◎  ◎  ◎  

 
◎  ◎  

6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確 定 判 決 有 罪 人 數      
◎  ◎  ◎  

 
◎  ◎  

性 騷 擾  

1  性 騷 擾 申 訴 案 被 騷 擾 者 人 數  ◎  
 

◎  
 

◎  ◎  ◎  
   

2  申 訴 性 騷 擾 之 行 為 人 數  ◎  
    

◎  ◎  
   

3  

性 騷 擾 防 治  

申 訴 管 道 設 立 （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 機 構 或 雇 用 人 數

達 十 人 以 上 者 ） 執 行 率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訂 定 （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 機 構 或 雇

用 人 數 達 三 十 人 以 上 者 ） 執

行 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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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第一節  社會福利  

一．  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一 )議題背景  

台灣自 1 9 8 7 年解除戒嚴之後，隨之而來的民主運動刺激

了政府以推動所謂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實務」來回應人民關於

個人與社會生活的需求，於是在 1 9 9 0 年代大幅度的進展，而

被 譽 為 「 社 會 福 利 的 黃 金 十 年 （ 1 9 9 0 - 1 9 9 9 ） 」 （ 林 萬 億 ，

2 0 0 6）。 1 9 9 0 年代以降，台灣各方普遍對於社會福利在台灣

持 續 朝 向 所 謂 歐 美 先 進 國 家 的 體 制 保 持 著 一 種 「 正 / 反 / 和 」

的辯論邏輯，也就是在「制度式的社會福利」（即傾向由國家

責任來滿足人民需求的福利模式），和「殘補式（殘餘式）的

社會福利」（即傾向由家庭責任和市場提供人民需求滿足的福

利模式），兩者之間互相對抗，並透過倡導與協調的談判過程，

來發展社會福利以及各個相關領域或人口群的服務體系和方案，

制訂了相關法規如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兒少

福利及權益保障法。爾後之社會福利發展均依據相關法規辦理，

以保障各別人口群之社會福利水準及其對應之權利義務。  

進入 2 1 世紀，台灣社會持續變遷，民主化持續向前，全

球化的影響更為廣泛，社會的多元化使得所需面對的問題也更

為複雜，尤其是人口結構的快速改變，以及經濟發展趨緩，影

響層次甚廣，各項社會福利制度與實務也面臨一些困境，人口

高齡化在台灣未來將加速進行，全球金融風暴後貧窮與就業問

題，挑戰現有的法規與制度。因此，跳脫外國意識型態福利制

度導向，發展可行性高且能永續的台灣社會福利模式，建立相

關指標做為未來政策檢視與追蹤，有其必要。  

 

(二 )政策相關指標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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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福利部分，本研究參考國內的「社會發展政策統計

與調查資料庫」及「社會指標年報」，以進行關鍵指標之篩選。

而 國 際 指 標 主 要 參 考 的 資 料 庫 包 括 O E C D  S o c i a l  

E x p e n d i t u r e s  D a t a b a s e  ( S O C X ) 、 「 社 會 概 覽 」 、 「 美

好 生 活 指 數 」 ， 另 外 還 包 括 了 「 社 會 進 步 指 數 」 ( O E C D ,  

2 0 1 1 ,  2 0 1 4 a ,  2 0 1 4 c ,  2 0 1 4 d ;  S t e r n  e t  a l . ,  2 0 1 4 ;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3 ;  林季平  e t  a l . ,  2 0 0 7 )。  

在相關國際指標中， O E C D 的「社會福利支出」主要分為

政府（公部門）支出、強制性私部門支出、及自願性私部門支

出三大類別進行統整與國際比較。其所涵蓋的內容包括：（ 1）

老年：年金、各種居家及機構式老年服務；（ 2）遺族：年金

與喪葬費用；（ 3）身心障礙者福利：身心障礙津貼、照顧服

務、工作傷害保險給付、病假給付；（ 4）健康：門診及住院、

醫療輔具及耗材、疾病預防；（ 5）家庭：兒童津貼、育兒津

貼、育嬰假薪資補貼、單親補助；（ 6）活躍勞動政策：就業

輔 導 與 服 務 、 年 輕 勞 動 者 薪 資 補 貼 、 身 心 障 礙 者 薪 資 補 貼 ；

（ 7）失業：失業給付、遣散費、因市場原因而提早退休補助；

（ 8 ） 住 宅 ： 租 屋 津 貼 、 住 宅 補 助 ； 及 （ 9 ） 其 他 社 會 政 策 領

域：低收入戶的補助、其他社會福利服務、例如食物補充等。

( O E C D ,  2 0 0 7 ) 這 些 不 同 對 象 與 不 同 型 式 的 方 案 、 給 付 、 及

服務經過統整之後，總稱為「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發展指數」 1 4 個面向中「房屋」、「體育運動」、

「衛生健康」、及「家庭團結」等四個面向與社會福利較為相

關，但在台灣的部門分工之下，這四個面向社會發展的統計分

散於不同政府單位轄屬，沒有整合性、逐年進行這四個面向的

統計與分析。  

綜合國內外社會福利相關指標，可見類別廣泛，牽涉國民

個人、家庭、與社區生活中許多重要面向。其中包括家庭構成

與團結、針對不同福利人口群的各種方案、給付與服務、社區

發展與社區服務、社會保險等。本研究先透過國內外社會指標

相關文獻檢閱及分析，篩選出「福利需求」與「福利供給」等

兩大類政策相關指標，並經本研究團隊內部分工討論；再經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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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焦點團體專家意見進行聚焦，最後決定針對整體社會福利支

出、老人福利（對應高齡化）、兒少福利、身心障礙福利、社

會救助等五大類，共計 1 1 項政策相關指標來討論；其中乃根

據林季平等研究 ( 2 0 1 0 )社會福利優先指標當中刪去婚姻暴力

通報被害人數，將之歸於治安與犯罪領域等 (已在前面章節討

論 )，並依整體社會福利支出、老人 福利、兒少福利、身心障

礙福利、社會救助等類別進行指標篩選與新增後，社會福利領

域採用指標如表 8 - 1 :  

 

表 8 - 1：社會福利相關指標  

指 標 領 域 分 類  採 用 指 標  

整 體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政 府 支 出 比 例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老 人 福 利  老 化 指 數 （ 最 後 決 定 移 動 到 第 四 章 第 一 節 ）  

獨 居 老 人 比 率  

機 構 照 護 及 居 家 照 護 比 率  

外 籍 看 護 工 人 數  

兒 少 福 利  兒 少 犯 罪 人 數 與 虞 犯 人 數  

兒 少 保 護 安 置 機 構 數  

兒 童 早 期 療 育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數  

社 會 救 助  社 會 救 助 各 項 措 施 補 助 支 出 比 率  

 

整體社會福利支出部分包含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

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 ;老人福利部分包含老化指數、

獨居老人比率、機構照護及居家照護比率、外籍看護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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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福利部分包含兒少保護安置機構數、兒少犯罪人數與虞犯

人數、兒童早期療癒人數；身心障礙福利部分為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數；社會救助部分為各項措施補助支出比率。期末報告審

查決定將「老化指數」指標移動到第四章第一節人口特性來做

說明。  

最 後 ， 配 合 其 他 領 域 並 考 量 整 體 關 鍵 指 標 數 目 ， 建 議 以

「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為本研究社會福利之關鍵指標。  

 

二、指標項目與內涵  

（一）整體社會福利支出  

1 .  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  

「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一指標除我國關注之外，

E S S I ( E U R O P E A N  S Y S T E M  o f  S O C I A L  I N D I C A T O R S ) 及

U N E S C O 皆多有關注，為唯一三方皆採納之社會福利指標，足

見其於社會福利中之指標性地位。  

依據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

占 政 府 支 出 之 比 率 ， 於 2 0 0 0 年 開 始 有 大 幅 度 的 增 加 ， 由

1 9 9 9 年的 1 3 . 7％大幅度增加到 2 0 0 0 年的 1 6 . 9％， 2 0 0 1

年更增加到 1 7 . 5％，創歷史新高。 2 0 0 2 年突然下降至 1 5 . 1

％，之後小幅度逐漸增加到 2 0 0 6 年的 1 6 . 7％，之後則逐年

下降至 2 0 0 9 年 1 4 . 5％，回到 2 0 0 0 年之前的水準。之後則

又開始增加，且幅度較大，至 2 0 1 2 年已達到 2 0 . 2％，亦即

各 級 政 府 支 出 中 有 五 分 之 一 花 在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 2 0 1 3 年 占

2 0 . 1％大致仍維持（圖 8 - 1）。  

由於社福預算不像教育有憲法的保障，我國並沒有任何法

令規範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福利支出應占政府支出之比率，雖然

如此，過去十餘年比率的成長相當明顯。然而因社會福利預算

項目是否包括社會保險政府支出，對於這項指標也會有不同的

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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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1：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比率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社 會 指 標 統 計 表 （ 2 0 1 4 年 9 月 ）  

 

2 .  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  

所 謂 政 府 ( p u b l i c )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包 含 現 金 津 貼 ( c a s h  

b e n e f i t s ) 以 及 與 福 利 相 關 的 貨 物 、 服 務 、 或 稅 款

( b e n e f i t s  i n  k i n d )。社會福利 支出類別包括：老 人、遺

族、障礙者、健康、家庭、活躍勞動市場相關方案、失業、住

宅、及其他社會福利項目。社會福利包含以社會保險、社會救

助、福利服務、社區發展、及志願服務等多元型式提供。  

O E C D 基於世界各國發展社會政策以及進行國際比較之需

要 ， 每 年 均 統 計 各 國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G D P  ( G r o s s  

D o m e s t i c  P r o d u c t s )  比 率 ， 此 指 標 乃 衡 量 政 府 對 於 生 活

處境不力或弱勢族群維持生活標準的程度，我國主計總處也依

據相同的定義計算我國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  

本研究發現，如表 8 - 2 所示，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 率 遠 低 於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 雖然 政 府 實 質 投 入 社會 福 利

之金額逐年增加，但占 G D P 之比率則多年來幾乎沒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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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家中，日本的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與世界各國類

似，而與我國社會人口經濟情況最為近似的南韓，政府社會福

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雖然亦較其他國家為低，但近年增加幅度

很大。此數據顯示，我國由於平均稅率（低於 1 3％）較其他

國家為低，政府在稅收有限的情況下，對於社會福利的支出始

終無法提高。在另一方面，我國人民之生活維持，主要靠個人

及家庭負責，其中家庭支持與投入部分，並未列入本數據之內。

因此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很低的原因，也可能

是受到社會文化以家庭為主要支持來源的影響。  

 

表 8 - 2：主要國家公共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中 華

民 國  

2 . 9  2 . 8  2 . 8  3  2 . 9  3 . 1  3 . 7  3 . 5  

日 本  1 8 . 5  1 8 . 8  1 9 . 9  2 2  2 2 . 1  2 3 . 1  …  …  

南 韓  7 . 5  7 . 7  8 . 4  9 . 4  9  9  9 . 6  1 0 . 2  

美 國  1 6 . 1  1 6 . 3  1 7  1 9 . 2  1 9 . 8  1 9 . 6  1 9 . 7  2 0  

加 拿 大  1 6 . 9  1 6 . 8  1 7 . 6  1 9 . 2  1 8 . 7  1 8 . 1  1 8 . 1  1 8 . 2  

瑞 典  2 8 . 4  2 7 . 3  2 7 . 5  2 9 . 8  2 8 . 3  2 7 . 6  2 8 . 1  2 8 . 6  

芬 蘭  2 5 . 8  2 4 . 7  2 5 . 3  2 9 . 4  2 9 . 6  2 9 . 2  3 0  3 0 . 5  

挪 威  2 0 . 3  2 0 . 5  1 9 . 8  2 3 . 3  2 3  2 2 . 4  2 2 . 3  2 2 . 9  

冰 島  1 5 . 9  1 5 . 3  1 5 . 8  1 8 . 5  1 8  1 8 . 1  1 7 . 6  1 7 . 2  

丹 麥  2 7 . 1  2 6 . 5  2 6 . 8  3 0 . 2  3 0 . 6  3 0 . 6  3 0 . 8  3 0 . 8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O E C D 網 頁 “ O E C D  F a c t b o o k  

2 0 1 2 ” 、 衛 生 福 利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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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人福利  

1 .  獨居老人比率  

民國 9 8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資料顯示， 6 5 歲以上

老人家庭組成以三 代家庭者佔 3 7 . 8 6％最多，其次是 兩代家

庭者佔 2 9 . 8 3％，而獨居者佔 9 . 1 6％，比 9 4 年「老人生活

狀況調查」獨居者比例為低。 2 0 0 0 - 2 0 1 3 年衛生福利部統計

之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比率，也顯示下降的趨勢。獨居老人

比率逐漸下降，可能原因有二（ 1）民國 3 8 年前後隨國民黨

政府播遷來台之單身獨居者年老凋零（ 2）聘請外籍看護或使

用機構式服務者增加，因而被移除關懷名冊。此現況與國外相

比差異很大，除歐美重視個人獨立的國家之外，日本亦有近三

分之一的老人獨居。但無論台灣獨居老人比率之長期趨勢走向

如何，台灣 6 5 歲以上老人仍有六成以上居住在兩代家庭或更

大的家庭組成中。  

民國 9 8 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資料顯示， 6 5 歲以上

老人有 1 6 . 8％自理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其主要照顧者以子

女（含媳婦、女婿）占 4 8 . 5％最多，配偶占 2 0 . 2％居次，

本國及外籍看護工占 1 6 . 6％居第三。我國以家庭照顧為主幹，

日常生活需「照顧」的老人比率較國外高，且照顧者以家人為

主（含子女、配偶、媳婦、女婿），值得注意的，近年來則聘

僱看護工或居家服務員的比率逐漸增加。  

失能失智老人長期照顧仍依頼家庭照顧為主，隨著老人人

口數上升，整體長期照顧服務量增加。依服務類型來分，機構

式照顧床位數穩定增加（含榮民之家、原社政體系之安養、養

護及長期照顧中心，以及衛政體系之護理之家），目前佔床率

維持七成五左右，約九成機構屬於私立小型的養護及長期照顧

機構，此類小型機構絕大多數位居都會的社區中，是台灣老人

福利體系的一大特色。因為台灣地小人稠，且家庭關係密切，

即使老人需要進住機構，家人探訪仍維持相當高的頻率，因此

偏好選擇「在社區內」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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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老人即使使用機構式照顧服務，亦不需要遷移到離原

本的住家很遠的地方。這與國外幅員廣大，機構以大型為主、

甚至動輒數千床的現況非常不同。照顧機構的住民，除經審查

符合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老人可獲得政府的安置補助，以及身心

障礙領有手冊者依其障礙程度及經濟身份別獲得補助之外，其

餘皆須自行負擔費用。故，雖然台灣政策面始終強調由公部門

及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但長期照顧部分卻是絕大部分由營利

的私立小型機構來提供，且以使用者自行負擔費用者為主。  

  

2 .  機構照護及居家照護比率  

「長期照顧十年計劃」於 2 0 0 7 年行政院核定， 2 0 0 8 年

開始實施，依據衛福部公告之「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1 0 0 - 1 0 4

年中程計畫」所示，民國 9 7 - 1 0 0 年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

民國 1 0 1 - 1 0 4 年為擴大服務對象並健全長期服務資源網絡，

民國 1 0 5 - 1 0 6 年為銜接長期照護保險法。「長期照顧十年計

劃」主要服務項目包括：照顧服務（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

庭托顧）、居家護理、社區及居家復健、購買輔具租借及住宅

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老人餐飲服務、喘息服務、交通接送服

務、長期照顧機構服務等八大類。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推動至今一向均以照顧服務類量能

最 大 ， 但 與 北 歐 及 日 本 相 比 ， 整 體 服 務 涵 蓋 率 仍 然 偏 低 。

2 0 1 0 年台灣 6 5 歲以上老人接受居家照護服務人數僅佔 6 5 歲

以上老人人數的 1 . 1％，接受機構照護比率則為 2 . 9％，相

較於有長照保險的日本機構照護比率相近，但居家照護比率差

距低很多，相較於社會福利國家的瑞典，則無論在機構或居家

照護比率差距更大。整體而論，台灣目前長照服務量能不足。

社區式服務以老人日間照顧服務及老人餐飲服務成長最快，另

外非十年長照項目的社區關懷據點、長青學苑等亦有大幅成長。

衛福部社家署關懷據點村里涵蓋率報表顯示，截至 2 0 1 2 年止，

各縣市關懷據點的村里涵蓋率分佈由 3 1 . 8 2％到 9 2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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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5 2 . 8 4％，相較於 2 0 1 1 年平均涵蓋率 5 0 . 8 3％，持續

成長中，形成目前老人福利服務最大數量的服務項目。  

 

表 8 - 3：主要國家 6 5 歲以上老人之長期照護比率  

主 要 國 家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長 期 照 護 比 率  

國      別   年 份  合 計  在 機 構 照 護 比 率  居 家 照 護 比 率  

中 華 民 國  2 0 1 0  4 . 0  2 . 9  1 . 1  

日   本  2 0 1 0  1 2 . 7  2 . 9  9 . 8  

南     韓  2 0 1 0  6 . 5  2 . 0  4 . 5  

美   國  2 0 0 4  6 . 5  3 . 9  2 . 6  

加  拿  大  2 0 0 9  3 . 4  3 . 4  . . .  

瑞   典  2 0 1 0  1 6 . 6  5 . 3  1 1 . 3  

芬   蘭  2 0 1 0  1 2 . 3  4 . 9  7 . 4  

挪   威  2 0 1 0  1 7 . 8  5 . 5  1 2 . 3  

冰   島  2 0 1 0  5 . 9  5 . 9  . . .  

丹   麥  2 0 1 0  1 6 . 9  4 . 5  1 2 . 4  

英   國  2 0 0 4  1 1 . 1  4 . 2  6 . 9  

愛  爾  蘭  2 0 1 0  3 . 8  3 . 8  . . .  

德   國  2 0 1 0  1 1 . 4  3 . 8  7 . 6  

奧  地  利  2 0 0 8  2 3 . 9  . . .  . . .  

瑞   士  2 0 1 0  2 0 . 4  6 . 0  1 4 . 4  

比  利  時  2 0 1 0  1 4 . 0  6 . 6  7 . 4  

盧  森  堡  2 0 1 0  1 2 . 7  5 . 3  7 . 4  

法   國  2 0 1 0  1 1 . 2  4 . 3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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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蘭  2 0 1 0  1 9 . 3  6 . 5  1 2 . 8  

捷   克  2 0 0 9  1 3 . 1  2 . 2  1 0 . 9  

匈  牙  利  2 0 1 0  1 0 . 4  3 . 0  7 . 4  

波   蘭  2 0 1 0  0 . 9  0 . 9  0 . 0  

斯 洛 伐 克  2 0 1 0  3 . 3  3 . 3  . . .  

義  大  利  2 0 1 0  4 . 1  . . .  4 . 1  

西  班  牙  2 0 1 0  6 . 8  1 . 5  5 . 3  

澳 大 利 亞  2 0 1 0  1 4 . 7  7 . 3  7 . 4  

紐  西  蘭  2 0 1 0  1 7 . 3  5 . 0  1 2 . 3  

說     明 ：  

1 .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長 期 照 護 比 率 係 指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安 置 在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及 居 家 長 期 照 護 之 人 數 占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比 率 。  

2 . 我 國 接 受 機 構 照 護 服 務 人 口 在 榮 民 之 家 、 精 神 護 理 之 家 、 精 神 復

建 機 構 等 包 含 未 滿 6 5 歲 者 ， 主 要 係 因 現 行 公 務 統 計 部 分 無 法 計 算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接 受 長 期 照 護 服 務 資 料 ， 因 此 比 率 可 能 略 微 高 估 。  

3 . 我 國 在 機 構 照 護 係 指 在 長 期 照 顧 、 安 養 機 構 、 社 區 安 養 堂 、 老 人

公 寓 、 榮 民 之 家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 一 般 護 理 之 家 、 精 神 護 理 之

家 、 精 神 復 健 機 構 之 照 護 ， 居 家 照 護 係 指 由 照 顧 服 務 員 到 家 提 供 之

居 家 服 務 。  

4 . 日 本 為 2 0 0 6 年 居 家 照 護 服 務 ， 美 國 為 2 0 0 4 年 機 構 及 2 0 0 7 年

居 家 照 護 服 務 ， 瑞 典 為 2 0 0 8 年 居 家 照 護 服 務 ， 奧 地 利 為 2 0 0 8 年

資 料 （ 無 法 區 分 機 構 或 居 家 照 護 ） ， 比 利 時 為 2 0 0 4 年 居 家 照 護 服

務 ， 波 蘭 為 2 0 0 6 年 居 家 照 護 服 務 。  

註 、 資 料 來 源 ： O E C D 網 頁 “ H e a l t h  D a t a  2 0 1 2 ” 、 行 政 院 衛 生 福 利

部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因應家庭內老人照顧的需求，一般民眾除使用政府及非營

利組織提供的各項服務之外，往往必須選擇其他服務來協助家



第八章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181 

 

庭內的照顧，例如本國籍或外國籍看護工。另外，目前也有越

來越多的付費型家務服務，及付費型照顧服務公司（營利事業

單位）出現。  

 

3 .  外籍看護工  

外國籍看護工來台人數，近十年來從 1 3 萬餘增至 2 1 萬

餘，顯見居家照顧的需求不斷上揚，數量持續成長（見表 8 -

4），然從成長率觀之， 2 0 1 2 年之 後有趨緩之勢。此外，看

護工來源國，過去主要是菲律賓看護，目前則以印尼看護為最

大宗， 2 0 1 3 年 1 6 7 , 3 1 5 人占了近八成。由於外國籍看護工

來源國本身之經濟成長與勞動力需求增加，未來將可能減少勞

動力出口，以印尼來說，基於經濟成長快速勞動力需求大增，

曾對外宣佈 2 0 1 7 年以後不輸出勞工。故，台灣即將面臨外籍

勞工（包含產業勞工及家庭看護工）突然的減少。我國長期以

來未能有效培育本國照顧人力，造成外籍看護工人數不斷上升。

但面臨東南亞國家經濟成長之勞動力競爭，我國外勞政策務必

積極轉型，方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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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4：外籍看護工歷年數字及國籍表  

外 籍 看 護 工 歷 年 數 字 及 國 籍 表  

社 福 外 籍 勞 工 合 計

（ 人 ）  

印 尼  馬 來

西 亞  

菲 律 賓  泰 國  越 南  蒙 古  其 他  

9 3 年 底  1 3 1 , 0 6 7  2 1 , 4 5 7  2  3 4 , 4 4 6  3 , 3 3 3  7 1 , 7 8 3  4 6  －  

9 4 年 底  1 4 4 , 0 1 5  4 1 , 9 0 6  －  3 5 , 0 4 7  3 , 0 5 7  6 3 , 9 5 6  4 9  －  

9 5 年 底  1 5 3 , 7 8 5  7 5 , 5 7 7  －  2 9 , 1 0 7  2 , 3 1 8  4 6 , 7 6 7  1 6  －  

9 6 年 底  1 6 2 , 2 2 8  1 0 1 , 6 1 9  －  2 4 , 3 6 9  1 , 8 1 9  3 4 , 4 1 4  7  －  

9 7 年 底  1 6 8 , 4 2 7  1 1 1 , 1 1 4  －  2 2 , 8 9 4  1 , 5 0 4  3 2 , 9 1 2  3  －  

9 8 年 底  1 7 4 , 9 4 3  1 2 1 , 0 5 8  －  2 2 , 6 7 6  1 , 2 9 5  2 9 , 9 1 4  －  －  

9 9 年 底  1 8 6 , 1 0 8  1 3 5 , 0 1 9  －  2 3 , 3 2 0  1 , 2 2 6  2 6 , 5 4 2  1  －  

1 0 0 年 底  1 9 7 , 8 5 4  1 4 8 , 0 8 0  －  2 3 , 0 1 7  1 , 0 6 8  2 5 , 6 8 8  1  －  

1 0 1 年 底  2 0 2 , 6 9 4  1 5 7 , 4 0 3  －  2 2 , 9 2 1  8 7 0  2 1 , 4 9 9  1  －  

1 0 2 年 底  2 1 0 , 2 1 5  1 6 7 , 3 1 5  －  2 1 , 5 8 2  7 4 5  2 0 , 5 7 2  －  1  

       註 、 資 料 來 源 ： 勞 動 部 統 計 資 料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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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老人人口、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服務發展趨勢，

本研究發現：社會政策面應盡快、積極地設法應對即將爆量出

現的老人人口、醫療與長期照顧需求。本研究建議四項核心目

標：（ 1）促進老人營養與保健，加強老人獨立自主能力，延

緩老化與失能；（ 2）加強提供預防性醫療與復健，降低老人

住院日；（ 3）加強提供日常生活照顧服務，協助家庭提供穩

定 的 照 顧 ； （ 4 ） 持 續 發 展 社 區 照 顧 網 絡 及 質 量 。 （ 5 ） 積 極

招募本國籍照顧服務人力，以因應即將出現之國際勞工短缺現

象。  

 

（三）兒少福利  

2 0 1 1 年 兒 少 福 利 法 修 正 為 「 兒 少 福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

強調每位兒少均有其人權，除設法增進其福利之外，應更加強

保障其權益。然，我國兒少福利相較於其他國家，有其獨特之

處，政府及相關民間團體是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協助

父母或監護人共同促進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由法規面

來看，兒少福利有「支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及「替

代性服 務」 三大 層 面。彭 淑華 （ 2 0 1 1）說 明， 該法 仍 視家庭

為兒童及少年最佳之成長環境，政府應實施支持及維繫家庭功

能之相關福利服務，包括提供家庭諮詢輔導服務、親職教育、

家庭生活扶助及醫療補助、兒童托育服務等。如家庭無法落實

對於兒童及少年的保護工作，亦應擬定家庭處遇計畫，提供家

庭必要之協助。若兒童及少年必須家外安置時，亦應加強家庭

重聚服務，協助安置兒童及少年與原生家庭親情之連結，並能

盡早返家。  

「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章福利服務第二十三條規

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並鼓勵、

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各項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包括兒

童早期療育服務、兒童托育服務、家庭諮詢服務、親職教育、

弱勢家庭托育家庭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少年自立生活能力培

養、兒少安置、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安全與事故傷害之防制、

教育、宣導及訓練等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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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福利的主要目標在於積極保護兒少人口，並促進其發

育發展，成為社會有貢獻的人力，特別是我國出生率甚低的情

況 下 尤 應 重 視 。 目 前 我 國 政 府 兒 少 福 利 施 政 以 兒 童 托 嬰 托 育

（包含公、私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癒、加強親職教育、

以及兒少保護四大體系之發展為主要任務。其中第一項目標已

於 本 研 究 中 「 0 - 6 歲 兒 童 托 育 」 指 標 說 明 ， 基 於 此 ，兒 少 福

利相關指標部分，主要以兒少保護安置、兒少非行事件與少年

犯罪事件處理、兒童早期療癒為主。  

 

1 .  兒少保護安置機構數  

統計資料顯示，我國兒少保護安置機構數近年來逐步成長，

此外，在原本家庭體系內尋找替代照顧者或監護人（所謂「家

內安置」）、以及發展社區寄養家庭服務，也頗為著力。在安

置及教養機構部分，以民間私立機構為最大宗、其次為公社民

營、公立機構數量則較少。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部分，以

公立機構為最大宗、其次為民間私立機構、公社民營諮詢機構

數量則較少。福利服務中心部分，則以公立機構為最大宗、其

次為公社民營、而民間私立機構數量則較少。  

 

表 8 - 5：兒少福利機構數  

兒 少 福 利 及

教 養 機 構 數

( 1 0 3 年 6

月 底 )  

安 置 及 教 養 機 構  

  ( R e s i d e n t i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  

心 理 輔 導 或 家 庭 諮 詢 機 構  

 ( C o u n s e l i n g  

S e r v i c e  A g e n c i e s )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W e l f a r e  

S e r v i c e  C e n t e r s )  

所 數    所 數    所 數   

合 計  公 立  私 立  
公 設  

民 營  

 

合 計  公 立  私 立  
公 設  

民 營  
合 計  公 立  私 立  

公 設

民 營  

 

合 計  1 2 5  1 0  1 0 0  1 5  8  5  2  1  8 0  4 9  3  2 8  

資 料 來 源 ： 中 華 民 國 統 計 資 訊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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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兒童少年犯罪及虞犯人數  

根據「兒少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我國兒少福利仍對父母

或監護人課以兒少保護、教養之責任，政府及其他團體僅提供

協助與支援。但當兒童或少年已經脫離家庭，進行危險行為，

甚至已經涉入犯罪行為時，亦即家庭、父母或監護人已經無力

保護或無力教養之際，社會福利除了「處罰」、「移送法辦」

之外，亦應扮演積極的角色，為兒少找到一條中途之路。包括：

中介教育、青少年社區外展服務、少年自立方案、藥酒毒癮戒

治與輔導、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經濟扶助、參與社區志願服

務、參與社區產業等。  

  表 8 - 6 說明「觸犯刑法法令少年兒童數」自民國 9 2

年 以 來 人 數 先 降 後升 ， 1 0 3 年 為 十 年 來 最 高 ； 「 虞 犯少 年 兒

童數」十年來大致也是先降後升，若以 9 2 年為基準，在民國

9 4 - 9 6 年偏低， 9 7 年開始上升速度頗快， 1 0 1 年已是 9 2 年

的 2 . 7 倍人數。  

 

表 8 - 6：歷年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暨虞犯少年兒童數  

歷 年 少 年 兒 童 犯 罪 總 人 數 暨 虞 犯 少 年 兒 童 數  

年 別  觸 犯 刑 法 法 令  

少 年 兒 童  

虞 犯 少 年 兒 童  

人 數  指 數  人 數  指 數  

9 2  1 1 , 6 6 9  1 0 0  9 2 9  1 0 0  

9 3  8 , 5 7 6  8 2  1 , 2 2 1  1 3 1  

9 4  9 , 0 8 9  7 8  8 8 0  9 5  

9 5  9 , 0 7 3  7 8  8 6 6  9 3  

9 6  9 , 0 7 2  7 8  9 5 7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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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9 , 4 4 1  8 1  1 , 1 8 2  1 2 7  

9 8  9 , 3 1 6  8 0  1 , 3 8 5  1 4 9  

9 9  9 , 9 4 7  8 5  1 , 1 5 1  1 2 4  

1 0 0  1 1 , 3 9 4  9 8  1 , 9 7 9  2 1 3  

1 0 1  1 2 , 0 4 5  1 0 3  2 , 5 0 7  2 7 0  

資 料 來 源 ： 司 法 院 統 計 處  

 

3 .  兒童早期療育  

內政部於民國 8 6 年函頒「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

施方案」，結合各地方政府、社政、衛生、教育、警政等相關

單位資源，落實推動兒童發展早期發現與篩檢、通報轉介、聯

合評估、療育服務、追蹤輔導及家庭支持服務等相關工作，並

促進早期療育跨單位聯繫合作功能之發揮，以提供發展遲緩兒

童及其家庭整合介入之服務。依據統計處資料顯示，自 2 0 0 3

年至 2 0 1 3 年，我國接受兒童早期療癒服務人數呈現上昇的趨

勢， 2 0 1 3 年達到年度服務人數 1 8 , 1 9 7 人。早期療育個案通

報來源以醫療機構及衛生所為最大宗、其次依序為社福機構、

幼教機構、個案家長或監護人、早療機構、及托育機構。  

 

表 8 - 7：早期療育服務統計表  

年 份  2 0 1 3  2 0 1 2  2 0 1 1  2 0 1 0  2 0 0 9  2 0 0 8  

個 案 數  1 8 , 1 9 7  1 7 , 3 2 4  1 5 , 8 4 8  1 7 , 3 0 4  1 6 , 1 6 7  1 5 , 0 3 3  

年 份  2 0 0 7  2 0 0 6  2 0 0 5  2 0 0 4  2 0 0 3   

個 案 數  1 4 , 2 5 0  1 2 , 6 8 8  1 2 , 1 7 6  1 1 , 7 7 8  1 3 , 2 3 1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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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心障礙福利  

 我國身心障礙者 1 0 2 年底人數總計 1 , 1 2 5 , 1 1 3 人，其

中男性較多占 5 7％。身心障礙者共分為 1 6 個障礙類別，其

中以肢體障礙者最多，其次為重大器官失去功能者、多重障礙

者 、 智 能 障 礙 者 、 聽 覺 障 礙 者 、 以 及 精 神 障 礙 者 ， 未 來 隨 著

6 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增加，多重障礙者、聽覺障礙者、或失

智症者估計將隨之增加。特別是失智症者，雖然目前僅占身心

障礙者總人數之 2％，但實際上有許多未經確診、或未領手冊

的失智症者，障礙者本身及其照顧者亟需更多預防保健、早期

篩檢、早期介入、以及照顧服務與資源之協助。  

民國 9 7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決定採取聯

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頒佈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 簡 稱 I C F ） 」 ， 依 功 能 需 求 將 身心 障 礙 者 分 為 八 大類 ， 並

著重專業團隊之評估與鑑定，與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接軌。自民國 1 0 1 年起新申請之身心障礙者已

經開始採用 I C F 制度，目前處於「新舊制（ I C F 與身心障礙

手冊類別）並行」階段，已用新制者計 2 5 4 , 3 5 7 人，仍領有

舊制手冊者 8 7 0 , 7 5 6 人，下圖 8 - 2 為領有舊制手冊者之障礙

類別分析。預計將於民國 1 0 8 年全面進入 I C F 制度。值此制

度轉換階段，政府應投入足夠的資源來進行制度建立、服務轉

型、專業人力培訓、公民教育、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早期由於政府尚未正式推展社區服務或居家照顧，對於心

智障礙者，大多以安排轉介入住身心障礙住宿養護機構為之協

助，未強調經過需求評估機制。未來應努力促進身心障礙者自

立自主及社會參與，以其與世界趨勢同步發展。截至 1 0 2 底

止，全國有 2 7 6 所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含夜間型住宿服

務、全日型住宿服務、日間托顧服務、部份時制托顧服務、臨

時照顧服務、短期照顧服務、諮詢服務等 )，其中有 1 9 , 4 6 7

位身心障礙者使用全日型住宿機構服務，約佔身心障礙總人口

數的 1 . 7 %，相對顯示有 9 8 . 3 %的障礙人口是居住在家庭之中，

由此顯示到宅的居家式服務乃是支持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的重

要服務，未來應積極發展服務內容與服務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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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2： 1 0 2 年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者障別百分比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統 計 處 ，（ 2 0 1 4 年 9 月 ）  

 

 

圖 8 - 3：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機構數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統 計 處 ，（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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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救助  

我國社會救助依據「社會救助法」之規定，辦理各項社

會救助措施，透過家庭生活補助、就學生活補助、以工代賑、

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類別，協助貧窮、孤苦無

依、或生活陷入急難者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據統計至 1 0 3 年

6 月底，我國低收入戶既有 1 4 萬 6 9 4 6 戶， 3 5 萬 4 3 3 7 人，

約 占 全 國 總 戶 口 數 1 . 7 6 ％ ， 低 收 入 人 口 占 全 國 總 人 口 數

1 . 5 1％（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2 0 1 4）。在各項救助類

別中，早年以家庭生活補助占最大宗，其次是以工代賑及就學

生活補助。但自民國 9 9 年 1 2 月 1 0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

正「社會救助法」之後，中低收入戶生活補助增加，以工代賑

類別的補助就逐漸下降；且修法中強調協助貧戶脫離貧窮及自

立生活，就學生活補助類支出持續上昇，成為僅次於家庭生活

救助的措施。由於我國實施社會保險的全民健康保險，國人在

健康基本需求上均能獲得充分的保障，故在社會救助方面醫療

補助是支出最少的類別。災害救助則屬不穩定支出，民國 9 8

年遇到災情慘重的莫拉克颱風，災害救助支出 8 2 1 , 7 9 8 千元，

延續至民國 9 9 年亦支出 7 9 2 , 2 5 7 千元。其餘年度則相對平

安，災害救助支出就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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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 4：近十年社會救助各項措施之補助支出比率  

註 、 資 料 來 源 ： 衛 福 部 社 會 救 助 及 社 工 司 ，（ 2 0 1 4 年 9 月 ）  

 

（六）「社會福利」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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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數也將持續增加，兒少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下降，台灣社

會持續變遷。本研究在整理國內外相關指標，並考慮當前我國

社福政策，進行重要指標的討論後，提出客觀具體、且易進行

國際資料比較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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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貧窮  

一、議題背景與指標選取  

聯 合 國 曾 在 「 千 禧 年 宣 言 」 ( M i l l e n n i u m  

D e c l a r a t i o n ) 宣 示 消 滅 貧 窮 （ E r a d i c a t e  t h e  

P o v e r t y），而當時世界銀行以 1 . 2 5 美元作為衡量每日維持

基本生活需求的標準，世界上當時仍有 1 0 億人口低於該貧窮

線。世界銀行雖然提出簡明的貧窮判斷的絕對標準，可是大部

分國家仍各自發展其測量「貧窮」的方法，例如 O E C D 國家主

要 採 用 全 國 所 得 中 位 數 的 5 0 ％ ， 低 於 此 數 值 即 被 視 為 「 貧

窮」，這是一種「相對貧窮」的概念，由於計算方式簡單且明

確，常被用來做為國際比較的指標。總之，「貧窮」不論如何

定義與測量，可作為一個國家發展、家庭福祉、以及個人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標。  

我國以「低收入戶」來規範「生活於貧窮的家戶」，政府

根據相關法規（「社會救助法」）提供現金或服務，來協助其

自立。民國 9 9 年修法之前，「最低生活費」於社會救助法第

四條明訂「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

當地區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定之」。中央主

計機關乃根據每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計算出「各地區最近

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百分之六十」，公布作為次年中央與各

直 轄 市 ( 當 時 為 臺 北 市 與 高 雄 市 ) 「 最 低 生 活 費 」 的 依 據 。 例

如，修法當年（ 9 9 年）台北市為 1 4 , 6 1 4 元，凡設籍台北市

家戶平均每人收入若低於「最低生活費」，即可符合「低收入

戶」其中一個（所得）要件；另外一個要件，也規範在第四條

「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

金額者。」家庭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  

鑑於消費支出項目的變動性高且不容易正確反映在調查中，

以及採平均數計算易受極端值影響；因此，修法前「最低生活

費」已在臺灣省、台北市、高雄市三個地區，產生歷年變動之

增減不一致的現象，不僅無法反應各地區經濟情勢變動，也造

成行政業務上許多困擾，尤其當民國 1 0 0 年增加為五都 (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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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新增新北市、台中市與台南市三條貧窮線），且臺灣省與高

雄市兩個地區範圍也有所改變，若依循原本計算方式將更為混

亂，「最低生活費」的修正勢在必行（薛承泰、黃碧霞、李璧

如， 2 0 1 1）。  

修正後「最低生活費」在第四條「…由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

生活費變動達百分之五以上時調整之。直轄市主管機關並應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前項最低生活費之數額，不得超過同一最

近年度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以下

稱所得基準）百分之七十，同時不得低於台灣省其餘縣（市）

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百分之六十。」在新修正條文中，除了「最

低 生 活 費 」 計 算 方 式 改 變 ， 同 時 也 考 慮 抽 樣 誤 差 ， 以 變 動 達

5 % 以 上 時 才 調 整 ， 也 可 減 少 不 少 行 政 成 本 ； 最 後 也 加 入 地 區

衡平考量，增加地區與全國水準不宜有過大落差的機制。  

圖 8 -５顯示自民國 8 1 年 ( 1 9 9 2 年 )以來低收入戶數及其

占總戶數的比率（簡稱「貧戶率」）；此外，低收入人口是指

居住在低收入戶者，其數量與占總人口數的百分比（簡稱「貧

民率」）也同時呈現在圖中。  

很明顯，自民國 8 6 年 ( 1 9 9 7 年 )以來四條線均呈現上揚，

低收入戶與人口在數量與比率均持續在增加。 1 9 9 2 年低收入

戶 戶 數 與 人 數 分 別 為 4 3 , 7 8 0 戶 ( 0 . 8 2 % ) 與 1 1 5 , 2 8 4 人

( 0 . 5 5 % ) ， 2 0 1 3 年 該 戶 數 與 人 數 分 別 成 長 至 1 4 8 , 5 9 0 戶

( 1 . 7 9 % )與 3 6 1 , 7 6 5 人 ( 1 . 5 5 % )。增加的趨勢除了經濟因素

與家庭結構變遷（例如單親家戶與老人家戶的增加），歷年修

法放寬規定 (主要是第四條關於「低收入戶」資格與「最低生

活費」定義的修正，以及第五條關於家戶人口列計、不動產價

值的認定、所得設算等的修正 )也是重要因素。也是重要因素。  

若只觀察低收入戶與低收入戶人口，受到政府照顧的比率

均不及 2 %，自從 1 0 0 年 7 月 1 日社會救助法新制實施，將最

低生活費 1 . 5 倍以下，未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之經濟弱勢家庭

( 即 中 低 收 入 戶 ) 的 保 障 予 以 法 制 化 （ 第 四 條 之 一 ） ， 提 供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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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費、學雜費減免、特殊項目救助以及經濟發生重

大變化時之短期生活扶助等補助。實施第一年 (即 1 0 1 年 6 月

底 )中低收入戶計有 7 0 , 9 3 9 戶、 2 2 8 , 1 8 0 人，受到政府照顧

的經濟弱勢，約可增加 1％。  

 

 

圖 8 - 5：我國低收入戶與人數狀況， 1 9 9 2 - 2 0 1 3  

 

 

二、政策相關指標分析  

雖然我國法定低收入入戶與低收入戶人口占比均很低，是

因為需同時符合「全戶平均每人所得」低於「最低生活費」與

「家庭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的規定，其中因

國人具有較高的不動產擁有率，加上是以全戶來計算，導致適

格率偏低。我國貧戶率與貧民率雖偏低，仍會因家戶組成或人

口特性而有所差異。除了老人因缺少收入或缺少家庭支持，容

易陷入貧窮；近二十餘年來，歐美國家發生了「貧窮女性化」

與「貧窮兒少化」的現象，除了因為社會福利長期傾向對老人

的照顧而占有較高的社福預算，家庭結構趨於不穩定，形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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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多的單親家庭，其中女性單親家庭有相當部分缺少職場經

驗且因為需同時照顧子女而陷入「蠟燭兩頭燒」的困境。因為

家庭結構變遷，兒少成長過程當中也有較高的機會經歷家庭的

解組與更替，在社會福利與法律的保障不足下，生活於貧窮的

機會也會增加（ B i a n c h i ,  1 9 9 9）。基於此，貧窮的相關指

標，除了整體的貧戶率與貧民率可作為指標之外，也針對老人、

兒少與單親建構指標。  

 

表 8 - 8：各類家戶貧窮率 ( 單 位 ： ％ )  

O E C D 計 算 方 式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1  

1 總 貧 戶 率   7 . 6 4  8 . 8 2  9 . 9  9 . 3 8  

2 男 戶 長 貧 戶 率   6 . 2 8  7 . 5 1  8 . 3 2  7 . 5 1  

3 女 戶 長 貧 戶 率   1 3 . 4 4  1 3 . 6  1 4 . 3 4  1 4 . 5  

4 有 老 人 貧 戶 率   1 3 . 8  1 6 . 7 4  1 6 . 6 3  1 5 . 0 8  

5 有 兒 少 貧 戶 率   4 . 4  4 . 1  5 . 1 3  5 . 1 9  

6 單 親 戶 貧 戶 率   1 2 . 5 1  1 2 . 9 1  1 3 . 7 7  1 5 . 7 5  

7 男 單 親 貧 戶 率   9 . 3 9  1 2 . 0 2  1 2 . 7 1  1 6 . 2 2  

8 女 單 親 貧 戶 率   1 4 . 2 9  1 3 . 3 4  1 4 . 2 7  1 5 . 5 2  

9 總 貧 民 率   5 . 2 7  5 . 8 4  6 . 7  6 . 3 0  

1 0 老 人 貧 民 率   1 3 . 8  1 7 . 3 6  1 6 . 5 7  1 4 . 0 1  

1 1 兒 少 貧 民 率   4 . 4 0  4 . 5 3  5 . 4 9  5 . 4  

資 料 來 源 ： 採 用 歷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按 O E C D 定 義 本 研 究 計 算  

 

表 8 - 8 呈現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與 2 0 1 1 年共十一項貧

窮指標。以貧戶率觀之，總貧戶率從 2 0 0 0 年 7 . 6 4％增加到

2 0 1 1 年 9 . 3 8％。若按戶長性別，女戶長貧戶率明顯高過於

男戶長貧戶率，兩者在過去十年也大致呈現增加趨勢。若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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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中有 6 5 歲以上老人或有 1 8 歲以下兒少來比較，有老人貧

戶率在 2 0 0 0 年達 1 3 . 8％， 2 0 1 1 年增至 1 5 . 0 8％，有兒少

貧戶率不僅低於有老人戶，也低於整體貧戶率。至於近年來關

注較多的單親家戶（父或母與至少一位 1 8 歲以下子女居住的

家戶），其整體貧戶率 2 0 0 0 年為 1 2 . 5 1％， 2 0 1 1 年增至

1 5 . 7 5％，同樣時間，男單親貧戶率從 9 . 3 9％增至 1 6 . 2 2％，

女單親則是從 1 4 . 2 9％增至 1 5 . 5 2％。女單親貧戶率在 2 0 0 0

年明顯高過於男單親，卻在近年被男單親戶所超越，這是一個

值得注意的現象（薛承泰， 2 0 0 4）。  

以貧民率觀之，總貧民率從 2 0 0 0 年 5 . 2 7％增加到 2 0 1 1

年 6 . 3 0％。若按老人人口與兒少人口，老人貧民率雖然明顯

高過於兒少貧民率，老人貧民率在 2 0 0 5 年達到 1 7 . 3 6％之

後確有下降趨勢， 2 0 1 1 年為 1 4 . 0 1％；兒少貧民率在這期間

變化較不明顯， 2 0 0 0 年為 4 . 4％， 2 0 1 1 年為 5 . 4％。  

不論是貧戶率或貧民率在過去十年基本上是成長，由於是

採相同的 O E C D 國家計算方式，該計算方式因具有相對貧窮的

意義，貧窮率的上揚基本上代表所得分佈的改變，亦即，低於

全 國 戶 平 均 每 人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一 半 的 比 例 在 增 加 ， 然 而

O E C D 計算方式雖以家戶人口數開跟號來調整戶平均每人可支

配所得，也就是，只是針對家戶數來調整，並沒有考量戶內的

人口組成；如何反應家戶組成建構貧窮門檻，為重要議題（何

華欽、王德睦、呂朝賢， 2 0 0 3）。  

 

三、貧窮指標的國際比較  

根據 O E C D 家庭資料庫（ F a m i l y  D a t a )的定義，貧戶是

指「家戶等值可支配所得小於全國家庭等值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5 0 %」。所謂「等值可支配所得」指家庭可支配所得根據家庭

戶內人口數開跟號調整後的數值。由於 O E C D 特別關注兒少與

老人，本節將進一步比較，「兒少人口貧窮率」與「老人人口

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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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相同的測量方式，根據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來計算臺灣

的相 關指 標 ，首 先 在貧 戶率 方 面， 與 O E C D 家庭 資 料庫 中的

3 4 國相比，臺灣 2 0 1 0 年的整體貧民率為 6 . 7％，排第四低，

兒 童 貧 民 率 為 5 . 4 9 % ， 也 是 排 第 四 低 ， 這 兩 個 數 字 比 O E C D

國家平均 1 1％與 1 3 . 3％明顯偏低；可是在老 人貧民率方面，

臺灣為 1 6 . 5 7％比 O E C D 國家平均 1 2 . 8％為高。 2 0 1 0 年臺

灣老人佔總人口約 1 1％，比 O E C D 國家平均約 1 6％要低許多，

是否意味者高齡化國家在老人福利方面已有多年實施經驗，老

人貧民率已沒有過去高，反而在兒少貧民率方面因為持續惡化

而成為近年來的施政重點。南韓高齡化程度和臺灣相若，老人

貧民率高達 4 7 . 2％，居 O E C D 國家的第二位。  

 

 

圖 8 - 6：整體貧民率、兒少貧民率與老人貧民率， 2 0 1 0 年  

資 料 來 源 :  O E C D  F a m i l y  D a t a b a s e （ 2 0 1 3 ） ， 臺 灣 「 2 0 1 0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 研 究 者 自 行 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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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C D 國家的特色，在於從過去「老人貧窮率」偏高，近

年來轉變到「兒少貧窮率」增加趨勢。因素之一，在於因離婚

而增加「單親家庭」，兒少居住單親家庭比例上揚，而單親因

照顧與就業的兩難，較容易落入經濟弱勢。我國近年來，離婚

率攀升，單親家庭在數量上明顯增加（雖然占比變化不明顯）；

因此，單親家戶貧窮率的國際比較也是本節的重點。  

圖 8 -７顯示 O E C D 家庭資料庫中的 4 0 個國家在 2 0 1 0 年

關 於 兒 少 家 戶 的 整 體 貧 民 率 、 單 親 貧 民 率 與 雙 親 貧 民 率 。 以

O E C D 國家平均而言，這三個數字分別為 1 1 . 6％、 3 1 . 0％與

9 . 9％，臺灣則為 4 . 6％、 1 5 . 4％與 3 . 8％，分別居第五、

第六與第七。簡言之，臺灣兒少所處的經濟環境比 O E C D 國家

普遍為佳，單親貧民率也偏低許多，同樣屬東亞國家，日本單

親貧民率高達 5 0 . 8％，是 4 0 個國家最高。  
 

圖 8 - 7： O E C D 國家與台灣有兒少家庭貧窮率， 2 0 1 0 年  

資 料 來 源 :  O E C D  F a m i l y  D a t a b a s e （ 2 0 1 4 ） ， 採 用 臺 灣 「 2 0 1 0 年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 由 研 究 者 自 行 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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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採用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計算，臺灣各年齡群當中以「老人

貧窮率」為最高，各類家戶當中也是以「有老人家戶」為高，

也高過於 O E C D 國家平均；雖然因資料的抽樣無法反應老人人

口的代表性，老人所得項目並不完整（例如，調查中缺少退休

金一次領取部分）本研究對此分析結果有所保留；儘管如此，

考慮未來臺灣高齡化速度將加快，如何維護老人基本經濟生活，

從政府社會福利移轉，以及家庭內部的支持體系，老人本身的

退休與年金制度，退休後的社會參與 . . .等，都是減少老人落

入貧窮與社會排除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建議社會指標當

中的「全體貧戶率」與「老人貧民率」作為關鍵指標。本研究

建議「老人貧民率」之資料若無更適當來源，則需在「家庭收

支調查」所得項目進行調整，並增列老人樣本的加權。此 外 ，

在未來建構指標時，也需特別注意的貧窮測量，因 O E C D 家庭

資料庫的計算方式以家戶人口數開根號來調整戶平均每人可支

配所得，並沒有考量戶內的人口組成。表 8 - 9 以「未調整」

與「簡 易等 成人 單 位」分 別來 計算 貧 窮率， 相較 之下 ， O E C D

家庭資料庫的計算方式在家戶人口數較少的家戶型態（如單人

戶）貧窮率明顯較高，「未調整」的計算方式在兒少人口比例

偏高的家戶型態會有較高的貧窮率。「等成人單位」的計算方

式或許是相對恰當的計算方式，顯示祖孫（隔代）家戶貧戶率

最高，單人戶與夫婦戶相若，貧戶率最低微核心家戶。下表呈

現 2 0 1 0 年臺灣家戶型態的分佈以及三種計算方式的各類型態

家戶的貧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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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9：各類家戶貧窮率不同貧窮測量的比較 : 2 0 1 0 年  

家 戶 型 態  單 人 戶  夫 婦 戶  
單 親  

家 戶  

核 心  

家 戶  

祖 孫  

家 戶  

三 代  

家 戶  
總 家 戶  

％  1 1 . 2 1  1 5 . 9 7  3 . 4 3  4 1 . 7 3  1 . 1 3  1 3 . 6  
7 8 4 0 9 2 3  

( 1 0 0 % )  

貧 窮 率 ( % )  單 人 戶  夫 婦 戶  
單 親  

家 戶  

核 心  

家 戶  

祖 孫  

家 戶  

三 代  

家 戶  
總 貧 戶 率  

1 未 調 整  5 . 5 9  9 . 3 1  1 2 . 4 4  5 . 6 9  2 3 . 8 9  1 2 . 0 6  7 . 5  

2  O E C D 家 庭

資 料 庫 方 式  
2 8 . 5 6  1 8 . 8 2  1 3 . 7 7  3 . 4 3  2 3 . 3 8  4 . 1 4  9 . 9  

3 簡 易 等 成 人

單 位  
1 0 . 2 5  1 1 . 8 3  7 . 2 1  4 . 4 7  1 7 . 9 3  8 . 6 5  7 . 3 2  

註 ： 單 親 家 戶 : 父 或 母 與 至 少 一 位 1 8 歲 以 下 子 女 居 住 ； 未 調 整 ：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除 以 家 庭 人 口 數 。  

O E C D 家 庭 資 料 庫 方 式 ：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除 以 家 庭 人 口 數 開 根 號 。  

簡 易 等 成 人 單 位 ：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除 以 家 庭 等 成 人 單 位 （ 第 二 位 及 以 上

1 8 歲 以 上 人 口 以 0 . 8 等 成 人 單 位 計 算 ， 1 8 歲 以 下 人 口 以 0 . 6 等 成 人

單 位 計 算 。  

第三節  社會保險  

一、議題背景  

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源於社會互助的觀念，乃由於生活

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許多不可預期的風險 ( r i s k )；例如，從出

生到死亡的過程中，有醫療的需求、有面對意外與傷殘的機會、

也有失業與生活失去依靠的可能、…。透過社會保險制度，從

個人單獨面對這些風險，轉化成社會內所有參與保險的人來共

同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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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各國保險制度之設計，最早為德國，當時德意志帝國

首相俾斯麥為應付國內日漸抬頭的工會勢力及馬克思等社會主

義者的挑戰，遂於 1 8 8 3 年 6 月 1 5 日頒布了一系列例如《疾

病保險法》、《工傷事故保險法》和《老年和殘疾保險法》等

法條 (楊靜利， 2 0 0 0  )  ，開創了社會保險制度，不僅提供勞

工基本保障安定了社會，此制度也成為各國競相效尤的對象。

之 後 英 國 社 會 福 利 學 者 威 廉 ‧ 貝 佛 里 奇 ( W i l l i a m  

B e v e r i d g e )於 1 9 4 2 年提出了《社會保險報告書》，時值第

二次世紀大戰期間，為戰後社會的重建提供了另一條路，也就

是以國家及市場經濟為主要導向來推展社會保險制度，並被稱

為貝佛里奇模式，以相對於國家為主的俾斯麥模式。  

由於開辦年代與社經背景不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內涵與

給付項目有所差異，而在各種給付項目中，老年給付的共通性

最 高 。 根 據 美 國 社 會 安 全 局 （ S o c i a l  S e c u r i t y  

A d m i s t r a t i o n ） 出 版 的 S o c i a l  S e c u r i t y  P r o g r a m s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W o r l d，老年給付幾乎是所有辦理社會保

險制度國家必有的給付項目。易言之，配合保險制度，人們在

退休之後的養老，乃為現代社會保險的主要內容。  

我 國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之 設 計 濫 觴 始 於 對 日 抗 戰 期 間 之 民 國

3 2 年軍公教退伍和撫卹制度，年金給付方式採「恩給制」。

在政府播遷來台之後，陸續擴大內含勞年給付的各種社會保險，

包括於 1 9 5 3 年公佈陸海空軍軍人保險條例，並於 1 9 7 0 年修

改為軍人保險條例； 1 9 5 8 年公布公務人員保險法； 1 9 5 8 年

公布勞工保險條例： 1 9 8 0 年制定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例。

綜觀上述各項保險制度皆屬在職保險，並由雇主代為加保。由

於過內仍有不少非就業人口，而就業人口中也有部分是無法透

過雇主加保，形成國內老年經濟安全網的缺口。為彌補此一缺

口，政府遂於 2 0 0 7 公布國民年金保險法，並於次年生效，將

年滿 2 5 歲而未加入其他社會保險者納入。  

政府除了擴大納保對象之外，也改變給付方式，將以往的

一次給付逐漸改為年金給付。其主要原因是考量到國人平均餘

命年延長，原有一次給付金額已不足以因應退休後年數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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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保為例，依據內政部 9 5 年統計資料，國人 6 0 歲以後平

均餘命為 2 2 年，然依 9 6 年統計勞保被保險人一次領取老年

給付的平均金額大約為 1 1 0 萬元，退休後平均每年只能有 5

萬元，實不足以保障勞工退休後長期之老年生活所需。  

展望未來，受到人口老化，家庭功能式微的影響，透過社

會保險建構老年經濟安全網的重要性將有增無減。爰此，本節

以下將檢視國內外現有指標系統，從中建立與老年給付有關之

社會保險指標，以衡量政府相關政策措施之有效性。  

 

二、指標項目與內涵  

就保障老人經濟安全而言，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涵蓋率與給

付金額是最重要的指標，而許多國際組織也常以此來比較各國

年金制度的優劣。例如 O E C D 秘書處為比較各國年金制度，自

2 0 0 5 年起開始出版 P e n s i o n s  a t  a  G l a n c e，其內容除了

各國年金制度的類型與制度設計之外，也包括年金涵蓋率與所

得替代率。因考量到各國對給付金額與投保金額可能訂有上下

限，導致不同所得水準之所得替代率不盡相同，故在進行國際

比較時是區分四種不同所得水準在分別比較：所得中位數、平

均所得、平均所得的一半、以及平均所得的 1 . 5 倍（ O E C D，

2 0 1 3） 。前 述美 國社會 安全 局所 出 版的刊 物雖 未列 表 比較，

但在介紹各國制度時，也大多會說明該國老年給付的所得替代

率。  

反觀國內雖然社會保險與老年經濟安全已成為重要議題，

但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編製的國民幸福指數並無社會保險相關指

標，而「社會指標統計年報」亦未定期發佈這類指標，只有在

2 0 0 6 年時以專題方式探討我國社會安全制度，其內容有社會

安全資源分配、社會給付、社會安全網之保障範圍、社會安全

網之穩 定性 、社 會 安全網 之保 障強 度 （主計 總處 ， 2 0 0 6）。

其中，在保障範圍的討論中有列出各種從業身份之社會保險涵

蓋率與年金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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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季平等所編的社會政策發展指標中是將「社會保險」

歸於「社會福利供給」中的「經濟安全」類，其主要指標內容

有各類在職保險（勞保、就保、公教人員保險、農保、軍保）

的保險涵蓋率與給付金額總額，以及勞保退休給付所得替代率、

公教人員保險退休給付給付所得替代率、就保失業給付給付所

得替代率、軍保退伍給付之所得替代率。惟其涵蓋率是將各類

在職保險被保險人除以國內總人口數，這種算法不僅異於國內

外一般常用的計算方式 4 6 ，也缺乏理論邏輯。  

除了上述行政院主計總處社會指標統計年報專題與林季平

所編列的指標外，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 0 1 4 年出版的老

年經濟安全制度專刊也提出另一種社會保險涵蓋率的計算方法，

亦即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中有加入社會保險的比率。此指標

的優點在於可以用單一數值，清楚表達整體的社會保險涵蓋率，

故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更具有政策意涵。尤其，隨著國人

就業不穩定度提高，職業轉換率增加，單一社會保險涵蓋率的

增減未必與社會安全保障強弱有關，其所能產生的政策回饋效

果也不若過去明顯。至於以 2 5 至 6 4 歲為計算範圍，主要是

配合國民年金的被保險人也是以此年齡區間為限。  

綜合上述分析，並參酌國內相關資料之取得性，本文選擇

「社會保險涵蓋率」與「社會保險所得替代率」為社會保險之

政策發展關鍵指標。在涵蓋率部分，本文是參考國發會作法，

計算國內 2 5 至 6 4 歲人口中有加入社會保險的比率。由於本

文是以老年經濟安全為研究標的，故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公務人員眷屬保險條例、退休公務人員及其配偶疾病保險等無

老年給付項目的社會保險將不列入。 4 7 至於所得替代率部分，

本文建議比照涵蓋率的作法，以單一指數來表達全體有加入社

會保險者之所得替代率，而具體作法是先計算各種社會保險老

                         
4 6 一 般 在 計 算 在 職 保 險 涵 蓋 率 是 以 各 保 險 之 被 保 險 人 數 除 以 同 一 就 業 身

份 的 總 就 業 人 數 。 以 勞 保 為 例 ， 其 涵 蓋 率 應 以 勞 保 被 保 險 人 數 除 以 國 內

私 部 門 就 業 人 數 ， 而 公 保 涵 蓋 率 就 是 以 公 保 被 保 險 人 數 除 以 公 務 員 人 數 。  
4 7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雖 無 老 年 給 付 ， 但 被 保 險 人 符 合 法 定 資 格 將 可 領 取 老 農

津 貼 ， 故 也 納 入 計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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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給付之所得替代率，再以個別社會保險被保險人數占全體社

會保險被保險人述之比例為權重，予以加權平均。  

為能瞭解上述二項關鍵指標變動的原因，本文另外選擇各

種社會指標的涵蓋與與所得替代率為相關指標。惟在計算涵蓋

率時，應以各類保險之被保險人數除以屬相同就業身份之就業

人數，而非除以總人口數。  

 

三、部分指標之變動趨勢  

限於資料，本文目前還無法計算所有各項關鍵指標與相關

指標的數值。以下僅就總涵蓋率、勞保涵蓋率與勞保老年給付

之所得替代率三項指標的計算結果，說明如下：  

圖 8 - 8 所列是國發會所計算出來 2 0 1 3 年勞工保險、公

教人員保險、農民健康保險、與國民年金保險四類保險之被保

險 人 數 占 國 內 2 5 至 6 4 歲 人 口 數 之 比 率 。 4 8 其 中 勞 保 佔 比

6 1 % ， 國 民 年 金 佔 比 2 6 %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與 公 教 人 員 則 分 佔

5 %及 4 %，四者合計 9 6 %。由此可見，隨著國民年金開辦之後，

國內社會保險涵蓋率大幅提升，幾乎已是人人有保。  

 

                         
4 8 各 種 社 會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數 僅 計 算 本 國 人 ， 外 國 人 則 予 以 排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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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 8  2 0 1 3 年本國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參加社會保

險之分析  

 資料來源：國發會（ 2 0 1 4）  

 

表 8 - 1 0 所列是勞保投保人數佔私部門就業人數的比例。

在我國 2 , 3 0 0 萬人口中，私部門就業人數自 2 0 0 0 年至 2 0 1 3

年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約從 2 0 0 0 年的 8 5 0 萬人上升至 2 0 1 3

年的 9 9 0 萬人。再以我國勞保投保人數而言，一直以來也呈

現上升的傾向，由 2 0 0 0 年的 7 9 0 萬人上升至 2 0 1 3 年的 9 7 5

萬人。因此，若以投保人數佔私部門人數之比重而言，我國一

直以 來都 有 超過 九 成的 民眾 會 加入 保 險， 並且 在 2 0 0 0 年到

2 0 1 3 年間也有著逐漸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 2 0 1 1 年時，我

國的勞保投保人數超過了私部門人數，其比重為 1 0 0 . 5 7 %，

而在其後的 2 0 1 2 年與 2 0 1 3 年也大約維持在 9 8 %至 9 9 %的水

準。由上列數據雖可以看出我國私部門就業者加入勞保之普遍

性，但由於我國勞保投保人數中有 2 百萬餘人屬職業工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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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而其中有部分的真正從業身份不是勞工，甚至是非勞動力，

故以上述數據來看我國勞保納保率，會有高估之虞。  

 

表 8 - 1 0：我國勞保投保人數占私部門就業人數的比例  

年           

度           

私部門就業人

數  
勞保投保人數  

投保人數 /就業

人數  

8 9 年  2 0 0 0  8 , 5 3 6 , 0 0 0   7 , 9 1 5 , 7 8 9   9 2 . 7 3 %  

9 0 年  2 0 0 1  8 , 4 2 2 , 0 0 0   7 , 7 7 9 , 1 2 7   9 2 . 3 7 %  

9 1 年  2 0 0 2  8 , 5 0 8 , 0 0 0   7 , 8 5 7 , 8 4 2   9 2 . 3 6 %  

9 2 年  2 0 0 3  8 , 5 8 5 , 0 0 0   8 , 1 0 2 , 5 7 0   9 4 . 3 8 %  

9 3 年  2 0 0 4  8 , 7 9 2 , 0 0 0   8 , 3 4 1 , 9 2 7   9 4 . 8 8 %  

9 4 年  2 0 0 5  8 , 9 8 1 , 0 0 0   8 , 5 4 0 , 7 5 5   9 5 . 1 0 %  

9 5 年  2 0 0 6  9 , 1 7 7 , 0 0 0   8 , 6 8 1 , 1 4 5   9 4 . 6 0 %  

9 6 年  2 0 0 7  9 , 3 6 2 , 0 0 0   8 , 7 9 9 , 4 0 5   9 3 . 9 9 %  

9 7 年  2 0 0 8  9 , 4 4 5 , 0 0 0   8 , 7 9 5 , 2 4 8   9 3 . 1 2 %  

9 8 年  2 0 0 9  9 , 2 3 9 , 0 0 0   9 , 0 2 9 , 2 7 9   9 7 . 7 3 %  

9 9 年  2 0 1 0  9 , 4 4 4 , 0 0 0   9 , 3 9 7 , 6 0 8   9 9 . 5 1 %  

1 0 0 年  2 0 1 1  9 , 6 7 1 , 0 0 0   9 , 7 2 5 , 7 6 1   1 0 0 . 5 7 %  

1 0 1 年  2 0 1 2  9 , 8 3 3 , 0 0 0   9 , 7 0 9 , 5 1 1   9 8 . 7 4 %  

1 0 2 年  2 0 1 3  9 , 9 4 7 , 0 0 0   9 , 7 4 5 , 7 9 4   9 7 . 9 8 %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8 - 1 1 所列是我國勞保老年給付之所得替代率。若以我

國 2 0 0 9 年至 2 0 1 3 年平均薪資而言，是呈現逐年增長的傾向，

平均薪資由 2 0 0 9 年的 4 2 , 1 8 2 元增長至 2 0 1 3 年的 4 5 , 6 6 4 元。

再以我國勞保老年年金的核付人數觀之，也是有逐年上升的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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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由 2 0 0 9 年的 6 5 , 6 3 2 人上升至 2 0 1 3 年的 4 9 7 , 3 7 3 人；

且核 付 金額 亦逐 年 增加 ，由 2 0 0 9 年的 8 4 3 , 2 9 3 元 增長至

2 0 1 3 年的 7 , 6 3 8 , 1 2 9 元，核付金額逐年增加的幅度幾乎是

以倍數成長。因此平均勞保老年年金給付金額也是逐年增長，

由 2 0 0 9 年的 1 2 , 8 4 9 元上升至 2 0 1 3 年的 1 5 , 3 5 7 元。故而，

若是以勞保老年年金平均給付金額除以當年度平均薪資進行計

算，則可發現自 2 0 0 9 年至 2 0 1 3 年之百分比有逐漸成長的趨

勢，約從 2 0 0 9 年的 3 0 . 4 6 %成長至 3 3 . 6 3 %，顯現我國所發

放的老年年金與平均薪資相比，有增加的傾向。  

 

表 8 - 1 1：勞保老年年金平均給付金額與私部門受雇者平均

薪資比率  

民 國 年  

( 平 均 )  

平 均 薪

資  
勞 保 老 年 年 金 平 均 給 付 金 額  

勞 保 老 年 年 金

平 均 給 付 金 額

/ 平 均 薪 資  

  T o t a l   民 國 年    核 付 人 數  核 付 金 額  
平 均 給 付

金 額    

9 8 年  4 2 , 1 8 2     9 8 年   6 5 , 6 3 2   8 4 3 , 2 9 3   1 2 , 8 4 9   3 0 . 4 6 %  

9 9 年  4 4 , 3 5 9     9 9 年   1 1 8 , 5 0 2   1 , 5 8 9 , 4 1 2   1 3 , 4 1 3   3 0 . 2 4 %  

1 0 0 年  4 5 , 5 0 8    1 0 0 年   1 8 8 , 7 1 6   2 , 6 5 7 , 9 3 5   1 4 , 0 8 4   3 0 . 9 5 %  

1 0 1 年  4 5 , 5 8 9    1 0 1 年   3 1 8 , 9 7 3   4 , 7 5 6 , 6 2 6   1 4 , 9 1 2   3 2 . 7 1 %  

1 0 2 年  4 5 , 6 6 4    1 0 2 年   4 9 7 , 3 7 3   7 , 6 3 8 , 1 2 9   1 5 , 3 5 7   3 3 . 6 3 %  

 

四、小結  

針對社會保險，本文建議以「社會保險總涵蓋率」與「社

會保險平均所得替代率」為關鍵指標，勞工保險、公教人員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等社會保險個別涵蓋率與所

得替代率為相關指標。其中，社會保險總涵蓋率是指國內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加入上述各種社會保險的比率：而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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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所得替代率是將個別社會保險的所得替代率乘以被保險人

數占比，再予以加總。隨著國民年金開辦之後，國內社會保險

涵蓋率大幅提高，幾乎已達人人有保的政策目標。我國勞保老

年給付所得替代率呈現上升趨勢，雖有助於保障勞工老年經濟

安全，但對勞保財務狀況卻是警訊。  

第四節  結論  

 

根據以上各節之探討，本章就「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之面向，

提出以下幾點結論與建議：  

一、本研究在整理國內外相關指標，並考慮當前我國社福政策，

進行重要指標的討論後，提出客觀具體、且易進行國際資

料比較之「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關鍵指標，

並以「機構照護及居家照護比率」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二、在貧窮的面向上，本研究建議以社會指標當中的「全體貧

戶率」與「老人貧民率」作為關鍵指標。整體而言，臺灣

各年齡群當中以「老人貧窮率」為最高，各類家戶當中也

是以「有老人家戶」為高，也高過於 O E C D 國家平均；考

慮未來臺灣高齡化速度將加快，如何維護老人基本經濟生

活，從政府社會福利移轉，以及家庭內部的支持體系，老

人本身的退休與年金制度，退休後的社會參與 . . .等，都

是減少老人落入貧窮與社會排除的重要手段。  

三、在未來建構貧窮之政策關鍵時，需特別注意貧窮測量的方

式，因 O E C D 計算方式以家戶人口數開根號來調整戶平均

每人可支配所得，並沒有考量戶內的人口組成。該計算方

式在家戶人口數較少的家戶型態（如單人戶）貧窮率明顯

較高，「未調整」的計算方式在兒少人口比例偏高的家戶

型態會有較高的貧窮率。「等成人單位」的計算方式或許

是相對恰當的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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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針 對 社 會 保 險 ， 本 研 究 建 議 以 「 社 會 保 險 總 涵 蓋 率 」 與

「社會保險平均所得替代率」為關鍵指標，勞工保險、公

教人員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等社會保險個

別涵蓋率與所得替代率為相關指標。其中，社會保險總涵

蓋率是指國內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加入上述各種社會保

險的比率：而社會保險平均所得替代率是將個別社會保險

的所得替代率乘以被保險人數占比，再予以加總。  

五、隨著國民年金開辦之後，國內社會保險涵蓋率大幅提高，

幾乎已達人人有保的政策目標。我國勞保老年給付所得替

代率呈現上升趨勢，雖有助於保障勞工老年經濟安全，但

對勞保財務狀況卻是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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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人口特性與人力素質  

一、研究結論  

人口為社會發展的重要面向之一，人口數量、素質及結

構的變化與國家及社會許多面向的發展息息相關，近年來我國

的人口結構出現快速且劇烈的變化，隨著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也出現了少子女化及高齡化等現象，這樣的趨勢與變化，也為

我國社會帶來家庭需求、教育發展及經濟發展等各方面的挑戰。

為 了 追 蹤 臺 灣 的 人 口 狀 況 ， 在 人 口 特 性 方 面 ， 本 研 究 建 議 以

「老化指數」作為社會發展政策之關鍵指標，並建議追蹤數個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 包 括 「 標 準 化 死 亡 率 」 、 「 育 齡 婦 女 總 生 育

率」、「粗離婚率」及「初婚年齡中位數」。  

因結婚與生育年齡持續延後，未來若要提升生育率須提

倡適齡婚育。我國離婚率近年來仍是偏高，家庭教育政策須檢

討是否落實 ?尤其需注意新移民家庭離婚率升高的現象，民政

與社政單位應做為施政重點。  

在人力素質的面向上，人才素質為國家競爭力的一 大關

鍵，如何因應知識經濟的需求，調整教育內容並引導人力升級，

為當前的重要任務。過去 2 0 年我國高教擴張雖然提升高教淨

與粗在學率，在世界各國比較上，已居於前茅，可是未能配合

產業轉型，教育部與勞動部須正視這個現象，和年輕人失業率

上升與低薪現象應有相當關連。因此，當前教育環境面臨幾項

重要的挑戰，包括人力結構轉變的影響、提升教育素質的需求

以及如何確保教育的公平性等。基於此背景與目標，本研究提

出以「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此

領 域 之 關 鍵 指 標 ， 此 外 ， 並 建 議 以 「 高 等 教 育 粗 在 學 率 」 、

「中途輟學率」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為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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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之政策相關指標，以追蹤高等教育、幼兒教育與照顧及教

育機會平等等面向之發展。  

由於我國過去 2 0 年高教擴張迅速，雖然提升高教淨與粗在學

率，與世界各國比較上已居於前茅，可是未能配合產業轉型，

年輕人失業率上升與低薪現象應和此有相當關連，教育部與勞

動部須正視這個現象。  

 

二、研究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  在人口特性部分，建議以「老化指數」作為社會發展政策

之關鍵指標，並且由政府相關統計單位例行性計算及公布，

以利於 國際 比較 。（主 辦機 關： 內政 部，協 辦機 關： 國 家

發展委員會、衛福部）  

2 .  追蹤其他人口與家庭之政策相關指標，包括「標準化死亡

率」、「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粗離婚率」及「初婚年齡中

位數」，有助於了解我國人口及家庭狀況之變化。（主辦機

關：內政部，協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衛福部）  

3 .  「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教育

領域之關鍵指標，代表一個國家對於教育的重視。我國教

育經費支出占 G D P 比率仍偏低些，將來若要調升，也須考

量我國的特殊性做為配套，例如，高教減量與轉型，義務

教育與中等教育須提升品質，技職體系必須活化為當前政

策重點 。（主 辦機 關：教 育部 ，協 辦 機關： 國家 發展 委 員

會）  

4 .  將「高等教育粗 (淨 )在學率」及「中途輟學率」列為教育

領域之政策相關指標，並持續蒐集相關資料，以監測我國

之教育 政策 之發 展 。（ 主辦 機關 ：教 育部， 協辦 機關 ： 國

家發展委員會、衛福部）  

 

 



第九章結論與建議 

211 

 

(二 )中長期建議：  

1 .  建立「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率」指標，做為政策相關

指標，並將相關統計項目，如幼兒園、托嬰中心收托人數、

社區保母收托人數等，納入各年齡層兒童之統計，以了解

國人對 於兒 童的 照 顧情形 ，作 為家 庭 政策重 要一 環。（ 主

辦機關：教育部、衛福部）  

第二節  健康與醫療  

一、研究結論  

在健康與醫療的面向，為同時考量政策落實度及與國際接

軌，本研究在指標的選取上，第一階段先以「社會發展政策統

計與調 查資 料庫 規 劃」（ 林季 平等 ， 2 0 1 0） 、行 政院 主計總

處出版之「國民幸福指數」（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公共

衛生年報為主軸，並參考衛生福利部 1 0 3 年度施政計畫，比

對出國內常用之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指標。第二階段則進一步

與 O E C D 之 「 2 0 1 4 年 O E C D 健 康 統 計 （ O E C D  H e a l t h  

S t a t i s t i c s  2 0 1 4 ） 和 「 社 會 進 步 指 數 」 （ S o c i a l  

P r o g r e s s  I n d e x ,  以下簡稱 S P I）等國際資料相互對照，

觀察指標共同性。經過分析之後，本研究建議針對「健康與醫

療」領域應選用之關鍵指標分別為「平均餘命」、「嬰兒死亡

率」與「全民健保覆蓋率」三項。三項指標分別從國民健康狀

態與行為以及醫療體系與資源兩個面向測量國內健康政策之發

展，並可結合各組人口變項進一步探討在不同人口群中，健康

表現與醫療資源的不平等。整體而言，我國在健康醫療指標之

見表現相當不錯，尤其是全民健保備受肯定，不只是涵蓋率高，

醫療支出佔比也偏低。  

 

二、研究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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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針對「平均餘命」、「嬰兒死亡率」等關鍵指標發表統計數

據時，更進一步納入「健康不平等」的觀點，再就性別、

地區、族群、城鄉差距、社經地位等變項，做更深入的分

析與探 討， 並提 出 具體政 策。（ 主辦 機關： 衛福 部， 協 辦

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2 .  全民健保備受肯定，不只是涵蓋率高，醫療支出佔比也偏

低，可是隨著台灣未來快速人口老化，健保財務問題仍是

無法避免，如何節省不必要醫療資源的浪費，就診與用藥

行為，以及透過病歷電子化減少不必要的重複檢查等，需

要積極持續推動。另外，就醫機會與醫療資源的分配仍存

在不均現象，特別是離島偏鄉與少數族群，如何將醫療科

技與資訊科技結合，是當前努力方向。 (主辦機關 :衛福部 )  

 

(二 )中長期建議：  

1 .  新增政策相關指標：在國人熟知的「十大死因」發佈之外，

應針對常見之主要癌症如肺癌、支氣管癌、肝癌、直腸癌

與女性乳癌等設計指標，追蹤主要癌症的篩檢率和與死亡

率之長期變化。除此而外，考量吸菸之危害，在吸菸人口

比單一指標之外，應進一步測量不同年齡、性別吸菸者的

吸菸頻率與吸菸量，以確實掌握國內菸害問題。針對特殊

需求人口群，本研究建議應建構以下指標：「 H I V 青少年

篩檢人數」、「 H I V 女性篩檢人數」和「 H I V 篩檢前後諮商

服務完成比例」與「同志相關醫療服務（如跨性別諮商）

數量」等政策相關指標。在醫療體系方面，本研究建議增

列以下政 策 相關指 標：「 跨區住 院與 就醫比率」、「跨 區 就

醫交通時間」、「急重症自行送醫比率」、「錯送（送往非合

格之急重症責任醫院之五大急症病患）比率」、「每萬人口

兒科醫 師數 」與 「 兒科跨 區就 醫與 住 院比例」，以 協助 政

府擬定符合「區域正義」的醫療資源配置政策。另外，迎

接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本研究建議應選取「每萬人口長期

照護機構數」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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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建構主觀指標：主觀指標的測量與探究可以更真實、有生

命力地反映國人自我認知的健康品質與想望，有助於研究

者與政策規劃者掌握民眾的感知與期待，化為政策與措施

將可望改善客觀指標的表現。職是之故，本研究建議政府

應常態性、定期以民意調查或問卷調查方式，廣泛蒐集一

般民眾或特定人口群主觀健康意向與醫療政策建議，作為

決策與施政之重要參考。  

3 .  進行調查研究：目前國內在健康不平等方面的實證研究仍

缺乏各人口群健康狀態與健康行為的實證資料；此外，現

有實證資料多因著研究者個人的學術興趣而蒐集，多屬橫

斷面研究，欠缺長期追蹤觀測。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針對台

灣社會發展重大課題，如健康不平等、醫療資源配置失衡

等，擬定一系列調查研究，分期執行，全面掌握第一手資

料，以支援決策。如衛生福利部近期規劃之「心理健康指

標調查」便是一例。  

 

主辦機關：衛福部、主計總處，協辦機關：勞動部、內政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  

第三節  就業與分配  

一、研究結論  

自 2 0 0 0 年以來，我國就業市場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有：結

構性失業、青年失業、非典型工作者人數增加、工作低薪、工

時過長、以及職業災害增加。政府的施政重點也是以解決這些

問題為主軸。因此，本研究參考 O E C D 與國內現有相關社會發

展指標內容，建構能反映上述問題，以及政府施政成效的指標，

經過議題背景分析，並參酌國內既有衡量指標系統，以及考量

國內相關資料能否取得之後，共選出七個衡量政策的指標，其

中建議以「就業率」、「長期失業率」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

薪資」作為關鍵指標，並以「青年失業率」、「非典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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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長工時工作者比率」、「職業災害率」為政策相關

指標。根據上列 7 項指標的衡量結果，我國就業率偏低；青

年失業率、長工時工作者占比、與職災死亡率偏高。這些問題

都有賴政府加以研究改善，以發揮國際比較之政策回饋效果。  

在所得方面，有鑑於所得分配之重要性，許多國際組織與

國家皆會將其列為衡量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國亦不例外，除了

政府單位定期發佈相關指標的衡量結果外，也委託學術單位研

究更適切、更周延的指標。本研究在參考國內外所採用的指標

後，選擇「吉尼係數」與「大島指數」作為衡量所得分配的關

鍵指標。  

利用這二項指標的衡量結果顯示，我國所得分配不均仍有

擴大趨勢。惟相較於鄰近的新加坡與香港以及歐美國家等國，

我國所得分配仍相對平均。另以「每戶」與「每人」為對象所

衡量出來的所得不均度差異極大，後者相對穩定。由此可見，

家庭結構改變是造成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提高的重要因素。此

外，按所得來源來看，我國高低所得差距擴大的主要是來自於

產業主所得與財產所得收入差距擴大。  

在性別差異的部分，臺灣在幾個面向上呈現了明顯的性別

落差，包括勞動參與、薪資收入、社會角色分工及經濟資源等

等。為因應這些問題與現象，本研究提出以「男女平均薪資差

異」作為關鍵指標，並建議政府追蹤幾項相關指標，包括「女

性 就 業 率 」 、 「 就 業 / 無 就 業 男 性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占 就 業 /

無就業女性比率」、「男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

請領人數比率」及「婦女二度就業率」，以評估相關政策成效

及執行狀況。  

台灣男女勞動參與率偏低，主要發生在 2 5 歲以下年輕族

群與 5 0 歲以上中高齡，前者因為高教擴張，後者因素較為複

雜，是否因為退休制度、工作機會、再就業機會、或是就業能

力落差等因素 ?值得更進一步分析。此外，近年來低薪現象，

讓國人就業意願與士氣難以提振都應是政策重要議題。在分配

不 均 議 題 上 ， 女 性平 均 薪 資 仍 低 於 男性 1 8 % ， 除 了 婦 女 因 婚

育 回 到 就 業 市 場 比 例 偏 低 ， 就 算 回 到 勞 動 市 場 卻 未 必 是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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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可能為原因之一。此外，勞動力市場的區隔不利於女性，

尤其是中高齡女性，在未來高齡化照顧產業重要性提升時，如

何發揮中高齡人力來配合，同時提升其勞動力市場地位，是重

要政策議題。育嬰假男性比例遠低於女性，不只是台灣有此現

象，國際上許多國家甚至沒有男性育嬰假制度。我國仍應繼續

推廣，是男性參與家庭與養育子女的重要突破，也有助於性別

平權的落實。  

 

二、研究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  針對就業議題，本文建議以「就業率」、「長期失業率」

與「平均每人每月實質薪資」為關鍵指標，並以「青

年失業率」、「非典型工作者比率」、「長工時工作者比

率」與「職業災害率」作為政策相關指標。政府相關

單位應定期檢視這些指標的變化趨勢，以作為就業市

場問題診斷與相關勞動政策規劃與評估之依據。  

2 .  針對所得分配議題，本文選擇「吉尼係數」與「家戶

可支配所得五等分差距倍數」簡稱大島指數 ( O s h i m a  

i n d e x )為關鍵指標。政府相關單位應定期檢視這些指

標的變化趨勢，並分析造成所得分配惡化的原因，作

為研擬因應對策之依據。  

3 .  在性別就業平等面向， 本研究建議以「男女 平均薪資

差 異 」 作 為 關 鍵 指 標 ， 並 追 蹤 政 策 相 關 指 標 ， 包 括

「女性就業率」、「就業 / 無就業男性從事家務工作時數

占就業 /無就業女性比率」、「學齡前兒童受正式照顧比

率」、「男 性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人數占女性請領人

數比率」及「婦女二度就業率」，以加強我國之性別平

等狀況。  

主辦機關：勞動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平處、經濟部、國家

發展委員會、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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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長期建議：  

1 .  針對就業議題，建議未來應參照 O E C D 作法，將「工作

保障性不足之比率」納入政策相關指標，並就此項指標

內容（在前一年度就業者中，到了今年度變成失業者的

比率），建立合宜的資料庫。（主辦機關：主計總處）  

2 .  在就業的 7 項指標中，我國就業率偏低；青年失業率、

長工時工作者占比、與職災死亡率偏高。這些問題都有

賴政府加以研究改善，以發揮國際比較之政策回饋效果。

（主辦機關：勞動部）  

3 .  家庭結構改變是造成我國所得分配不均度提高的重要因

素之一，故政府宜由人口政策與家庭政策著手解決這部

分的問題。（主辦機關：主計總處、內政部、國發會）  

4 .  按所得來源來看，我國高低所得差距擴大的主要是來自

於產業主所得與財產所得收入差距擴大，因此，政府未

來宜調整財稅政策，提高對財產所得、營業所得的稅率，

以降低所得不均度，落實租稅正義。（主辦機關：經濟

部、財政部，協辦單位：國發會）  

5 .  針對就業與無就業之男性及女性之家務勞動時數持續進

行相關調查，以追蹤我國家務分工之狀況，並促進性別

平等。（主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性平處）  

6 .  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之資料，就「婦女二度就

業」情形進行長期 且較密集的追蹤。（主辦機關：行政

院主計總處）  

7 .  目前我國在不同兩性間仍有明顯之薪資以及家務與照顧

責任分擔之差異，建議持續推動並規劃性別工作平等及

工 作 與 家 庭 平 衡 等 相 關 措 施 ， 以 降 低 性 別 間 之 差 異 。

(主辦機關：勞動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平處、衛福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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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居住與安全  

一、研究結論  

在居住的面向上，以符合國內社會發展需要，且可做國際

比較之指標，本研究提出以「住屋自有率」與「房價所得比」

作為關鍵指標，此外，「網際網路普及性」和居住條件關係日

益密切，許多國家也開始採用此指標，若有國際標準測量方式，

將來也宜考量做為關鍵指標。  

近年來「居住正義」成為社會重要議題，主因在於房價節

節上升，以及不少人以房地產來獲取利益，形成年輕人買不起

而「望屋興嘆」，並且加深財富不均現象。可是，另一方面台

灣住屋自有率相當高，家庭中老人更高，未來十年老人財產大

部分將移轉到下一代或釋放到市場，政府必須同時考量這些狀

況擬定政策。本研究贊同社會住宅「以出租方式」，但不能過

量興建，尤其是大台北地區，住屋需求者除了新婚家庭外，外

地尋求工作者是主要需求者，後者流動性高且會考量工作與住

屋地點，租屋補貼或許更實際。此外，若在產業政策中創造工

作機會能分布到各地，因工作的住屋需求即不會集中到大台北

地區。  

在安全的部分，本研究分為兩個架構討論與社會相關的治

安犯罪議題：其一為「一般治安與犯罪」；其二為「性別治安

與犯罪」。在透過與國際指標及在地指標對照與篩選後，本研

究排除部分我國非每年皆發布，或來源較主觀的指標，經焦點

團體學者專家討論後，在「一般治安與犯罪」領域中，提出以

下兩項關鍵指標：（一）暴力犯罪件數（每十萬人）、（二）

住宅竊盜件發生率（每十萬人）。而在「性別治安犯罪議題」

領域，提出「性侵害案件定罪率」作為關鍵指標。在「安全」

以議題上，台灣在國際比較上並不差，無論是和居住相關的竊

盜與火災，或是大環境的刑案或暴力犯罪，均有不錯的表現。

政策上仍須持續相關措施，惟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相

關指標，歷年來不論量與比率在上升中，因此警政結合民政與

社政的社區聯防與守望相助，將是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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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  以「住屋自有率」、「房價所得比」作為居住正義之關鍵

指標。由於我國「房價所得比」偏高，對於年輕首購族

而言會有較大挫折，如何降低房價所得比，除了杜絕炒

作，增加交易中所得增值的稅率，以及超量擁有住宅的

稅率，還應該積極提升所得水準。（主辦機關：內政部、

經濟部、財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  

2 .  在「一般治安與犯罪」領域中，以「暴力犯罪件數（每

十 萬 人 ）」 與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而 在

「性別治安犯罪議題」領域，以「性侵害案件定罪率」

作為關鍵指標，這些指標和人民生活上的安全息息相關。

（主辦機關：內政部，協辦機關：行政院性平會、國家

發展委員會）  

 

(二 )中長期建議：  

1 .  「網際網路普及性」和居住條件關係日益密切，許多國

家也開始採用此指標，若有國際標準測量方式，將來也

宜考量做為關鍵指標。（主辦機關：通訊傳播傳會委員會，

協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2 .  各 國 處 理 性 騷 擾 議 題 時 ， 多 著 重 在 各 公 私 部 門 組 織 在

「預防性騷擾」上之資源投入，即給員工的性別訓練、

避免職場性騷擾的對策等。我國政府雖已建立「性別主

流化」統計資訊、也提供公部門員工相關教育訓練等，

但對於私部門中的性騷擾防治資訊則較為不足，建議未

來可予以加強。（主辦機關：內政部，行政院性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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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  

一、研究結論  

在福利的領域，隨著台灣社會持續變遷，民主化持續向前，

全球化的影響更為廣泛，社會的多元化也使得所需面對的問題

也更為複雜，尤其是人口結構的快速改變以及經濟發展趨緩，

影響層次甚廣，各項社會福利制度與實務也面臨一些困境，人

口高齡化在台灣未來將加速進行，全球金融風暴後貧窮與就業

問題，挑戰現有的法規與制度。因此，跳脫外國意識型態福利

制度導向，發展可行性高且能永續的台灣社會福利模式，建立

相關指標做為未來政策檢視與追蹤，有其必要。本研究在整理

國內外相關指標，並考慮當前我國相關政策，進行重要指標的

討論後，提出「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作為關鍵指標，

並以「機構照護及居家照護比率」作為政策相關指標。  

「貧窮」可作為一個國家發展、家庭福祉、以及個人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標。貧窮的相關指標，除了整體的貧戶率與貧民

率可作為指標之外，也針對老人、兒少與單親建構政策指標。

整體而言，臺灣各年齡群當中以「老人貧窮率」為最高，各類

家戶當中也是以「有老人家戶」為高，也高過於 O E C D 國家平

均；考慮未來臺灣高齡化速度將加快，如何維護老人基本經濟

生活 ?政府社會福利移轉、家庭內部的支持體系、老人本身的

退休與年金制度、退休後的社會參與 . . .等，都是減少老人落

入貧窮與社會排除的重要手段，因此本研究建議將「老人貧戶

率」選為關鍵指標。由於「全體貧戶率」（採 O E C D 貧窮率的

計算）已在國際間普遍使用，本研究乃採用作為另一個「關鍵

指標」。基於目前做為計算老人貧民率的「家庭收支調查」資

料樣本尚不足代表全國老人，老人所得項目也不完整，本研究

建議「老人貧民率」之資料若無更適當來源，則需在「家庭收

支調查」所得項目進行調整，並增列老人樣本的加權數。  

針對社會保險，本文建議以「社會保險總涵蓋率」與「社

會保險平均所得替代率」為關鍵指標，勞工保險、公教人員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國民年金保險等社會保險個別涵蓋率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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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替代率為相關指標。其中，社會保險總涵蓋率是指國內 2 5

至 6 4 歲年齡人口加入上述各種社會保險的比率：而社會保險

平均所得替代率是將個別社會保險的所得替代率乘以被保險人

數占比，再予以加總。  

雖然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和國際比較偏低，

乃受限於整體賦稅率低，儘管在政務別的支出占比已不斷提升，

似乎仍很難滿足人民需求，尤其是未來的高齡化與大批退休人

口。加稅似乎是重要解決手段！然而因國內貧窮現象仍是以老

人人口或是有老人家戶偏高 (單親家戶也偏高 )，未來在預算

分配上須考量此趨勢。隨著國民年金開辦之後，國內社會保險

涵蓋率大幅提高，幾乎已達人人有保的政策目標，我國勞保老

年給付所得替代率呈現上升趨勢，雖有助於保障勞工老年經濟

安全，但對勞保財務狀況卻是警訊。特別是我國年金保險費率

偏低但給付率偏高，加上人口將快速老化，財務問題必然是吃

緊，改革的困難度高，因對於民眾而言是「保障減少、福利縮

水」，我國改革時間已晚，又不能快速進行，這必然是今後政

府最大的挑戰！  

 

二、研究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  我國未來高齡化將加速，建議社會指標當中的「全體貧

戶率」與「老人貧民率」作為關鍵指標，並做為政策重

點以因應未來社會發展。（主辦機關：衛福部，協辦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計總處）  

2 .  由於各項退休 (或老年 )年金皆有財務危機，政府必須及

早進行改革，但改革須有步驟，避免一步到位所帶來的

衝擊過大而造成民眾反彈，反成改革的障礙。同時，應

考慮設計新的機制，包括建立大國民年金制度之外，在

職業年金 (第二層保障 )部分宜將代內結算機制納入，簡

言之，這部分年金的領取時間長短應反映出繳保費的時

間 長 短 ， 以 減 少 所 謂 的 「 世 代 不 正 義 」 現 象 。 ( 主 辦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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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考試院、行政院、勞動部、教育部、國防部、內政

部、農委會）  

3 .  針對社會保險建立關鍵指標與相關指標，並定期發佈於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中。（主辦機關：主計總處；協辦機

關：勞動部）  

 

(二 )中長期建議：  

1 .  在未來建構貧窮相關指標時，需特別注意的貧窮測量的

方式，尤其是戶內人口組成方式的「標準化」；本研究建

議「等成人單位」的計算方式對我國現況相對恰當。（主

辦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2 .  建議社會指標當中的「全體貧戶率」與「老人貧民率」

作為關鍵指標（主辦機關：衛福部，協辦機關：國家發

展委員會，主計總處）。  

3 .  由於各項退休 (或老年 )年金皆有財務危機，政府必須及

早進行改革，但改革須有步驟，避免一步到位所帶來的

衝擊，反而因反對聲浪而帶來更大問題。同時因設計新

的 機 制 ， 除 了 建 立 大 國 民 年 金 制 度 之 外 ， 在 職 業 年 金

(第二層保障 )部分宜將代內結算機制納入，簡言之，這

部分年金的領取時間長短應反映出繳保費的時間長短，

以 減 少 所 謂 的 「 世 代 不 正 義 」 現 象 。 ( 主 辦 機 關 ： 考 試

院、行政院、勞動部、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農委

會）。  

4 .  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率遠低於世界主要國家，

建議政府應逐年調升此一比率，並建議主計總處進一步

確認我國各級政府針對該指標之計算項目及方式，特別

是社會保險（包含國民年金、全民健保、各類職業年金

保險等社會保險）之中央及地方政府所負擔的支出部分，

應分別列出並進行年度分析，並與 O E C D 統計相符。 (主

辦機關：主計總處、考試院、行政院、勞動部、教育部、

國防部、內政部、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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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改善各種社會保險財務狀況，使其在兼顧保障老年經濟

安全的前提下能永續經營。（主辦機關：勞動部、銓敘部；

協辦機關：主計總處、財政部）  

第六節  結論  

茲將本研究最後推薦「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摘要如下

表，包括其定義與資料來源 (標 *為成果型指標 )：  

 

表 9 - 1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摘要表：  

指 標

面 向  

關 鍵 指 標  定 義  資 料 來 源  

人 口

特 性

與 人

力 素

質  

（ 1 ） 老 化 指 數

( A g e i n g  I n d e x )  

（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數 / 0 -

1 4 歲 人 口 數 ） X  1 0 0 %  

內 政 部  

（ 2 ） 政 府 對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 G o v e r n m e n t  

E x p e n d i t u r e  o n  

E d u c a t i o n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 政 府 對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  G D P ）  *  

1 0 0 %  

教 育 部  

健 康

與 醫

療  

* （ 1 ） 平 均 餘 命  

( L i f e  E x p e c t a n c y )  

0 歲 平 均 餘 命  內 政 部  

* （ 2 ） 嬰 兒 死 亡 率

( I n f a n t  M o r t a l i t y  

R a t e )  

每 一 千 個 未 滿 一 週 歲 的 活

產 嬰 兒 當 中 的 死 亡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 3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覆 蓋

率 (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投 保 人 數 ／ 總 人 口 數  中 央 健 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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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v e r a g e )  

就 業

與 分

配  

* （ 1 ） 就 業 率

( E m p l o y m e n t  R a t e )  

（ 1 5 至 6 4 歲 就 業 人 數

/ 1 5 至 6 4 民 間 人 口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2 ） 長 期 失 業 率  

( L o n g - t e r m  

U n e m p l o y m e n t  

R a t e )  

( 失 業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者 人

數 / 勞 動 力 總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3 ） 平 均 每 人 每 月 實

質 薪 資  ( A v e r a g e  

M o n t h l y  r e a l  

W a g e )  

（ 計 算 期 之 名 目 薪 資 ／ 計

算 期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

* 1 0 0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4 )  吉 尼 係 數  

( G i n i  

C o e f f i c i e n t )  

測 量 洛 倫 滋 曲 線 （ 戶 數 累

積 百 分 比 為 橫 軸 ， 所 得 累

積 百 分 比 為 縱 軸 之 所 得 分

配 曲 線 ） 與 完 全 均 等 直 線

間 所 包 含 之 面 積 對 完 全 均

等 直 線 以 下 整 個 三 角 形 面

積 之 比 率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5 ） 大 島 指 數  

( O s h i m a  I n d e x )  

所 得 五 等 分 ， 最 高 和 最 低

組 平 均 所 得 的 比 （ 倍 數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 6 ） 男 女 平 均 薪 資 差

異 ( G e n d e r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A v e r a g e d  P a y m e n t )  

( 男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女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  (男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X  1 0 0 %  

勞 動 部  

居 住

與 安

* （ 1 ） 住 屋 自 有 率  

( H o m e  O w n e r s h i p  

自 有 住 宅 戶 數 占 全 國 家 庭

戶 數 比 率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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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R a t e )  

* （ 2 ） 房 價 所 得 比

( H o u s e - p r i c e - t o -

i n c o m e  R a t i o )  

中 位 數 房 屋 總 價  /  家 戶

年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 3 ）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 ( N u m b e r  o f  

V i o l e n t  C r i m e s  

p e r  h u n d r e d  

t h o u s a n d  p e r s o n s )  

每 十 萬 人 （ 故 意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強 制 性 交 ＋ 恐

嚇 取 財 ＋ 擄 人 勒 贖 ＋ 重 傷

害 ） 發 生 案 件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4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 N u m b e r  o f  

B u r g l a r i e s  p e r  

h u n d r e d  t h o u s a n d  

p e r s o n s )  

每 十 萬 人 口 所 發 生 的 住 宅

竊 盜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 5 ）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 S e x u a l  

A s s a u l t  

C o n v i c t i o n  R a t e )  

「 （ 科 刑 人 數 ＋ 免 刑 人

數 ） /實 體 判 決 終 結 被 告 人

數 」 * 1 0 0 %  

法 務 部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保

險  

* （ 1 ）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 P u b l i c  S o c i a l  

E x p e n d i t u r e  a s  

P e r c e n t a g e  o f  G D P )  

（ 含 社 會 保 險 +社 會 救 助

+ 福 利 服 務 +國 民 就 業 + 醫

療 保 健 等 支 出 總 額 ）

÷ G D P ×  1 0 0 %   

財 政 部  

* （ 2 ） 全 體 貧 戶 率

( H o u s e h o l d  P o v e r t y  

R a t e )  

低 於 全 國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一 半 之 家 戶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 （ 3 ） 老 人 貧 民 率  老 人 貧 窮 人 口 占 總 老 人 人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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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l d - a g e  P o v e r t y  

R a t e )  

口 之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 （ 4 ） 社 會 保 險 總 涵 蓋

率  (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C o v e r a g e  R a t e )  

本 國 2 5 至 6 4 歲 年 齡 人

口 有 加 入 老 年 給 付 會 保 險

的 比 率  

勞 動 部 、 銓 敘

部 、 內 政 部 、

國 防 部  

* （ 5 ） 社 會 保 險 平 均 所

得 替 代 率  

（ S o c i a l  I n s u r a n c e  

I n c o m e  

R e p l a c e m e n t  R a t e）  

各 種 社 會 保 險 老 年 給 付 所

得 替 代 率 ×被 保 險 人 數 佔

總 被 保 險 人 數 比 率 ， 再 予

以 加 總  

勞 動 部 、 銓 敘

部 、 內 政 部 、

國 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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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 s . )  T o w a r d s  a  S o c i a l  I n v e s t m e n t  W e l f a r e  

S t a t e :  I d e a s ,  P o l i c i e s  a n d  C h a l l e n g e s .  

B r i s t o l :  P o l i c y  P r e s s .  

O E C D .  ( 2 0 0 7 ) .  T h e  S o c i a l  E x p e n d i t u r e  D a t a b a s e :  

A n  I n t e r p r e t i v e  G u i d e .  

O E C D .  ( 2 0 1 1 ) . H o w ' s  L i f e ?  M e a s u r i n g  W e l l -

b e i n g . P a r i s :  O E C D .  

O E C D .  ( 2 0 1 1 ) . T o g e t h e r  f o r  B e t t e r  P u b l i c  

S e r v i c e s :  P a r t n e r i n g  w i t h  C i t i z e n s a n d  

C i v i l  S o c i e t y ,  O E C D  P u b l i c  G o v e r n a n c e  

R e v i e w s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d o i :  

1 0 . 1 7 8 7 / 9 7 8 9 2 6 4 1 1 8 8 4 3 - e n .  

O E C D . ( 2 0 1 1 ) .  W h a t  W o r k s  t o  P r e v e n t  P a r t n e r  

V i o l e n c e ?  A n  E v i d e n c e O v e r v i e w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h t t p : / / r 4 d . d f i d . g o v . u k / P D F / O u t p u t s / G e

n d e r / 6 0 8 8 7 -

P a r t n e r V i o l e n c e E v i d e n c e O v e r v i e w . p d f  

O E C D . ( 2 0 1 2 ) .  G e n d e r ,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D a t a b a s e . R e t r i e v e d  

http://r4d.dfid.gov.uk/PDF/Outputs/Gender/60887-PartnerViolenceEvidenceOverview.pdf
http://r4d.dfid.gov.uk/PDF/Outputs/Gender/60887-PartnerViolenceEvidenceOverview.pdf
http://r4d.dfid.gov.uk/PDF/Outputs/Gender/60887-PartnerViolenceEvidenceOvervie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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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o m : h t t p : / / s t a t s . o e c d . o r g / I n d e x . a s p x ? D a t a

s e t C o d e = G I D 2 .  

O E C D .  ( 2 0 1 2 ) .  O E C D  F a m i l y  D a t a b a s e ,  O E C D ,  

P a r i s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w w w . o e c d . o r g / s o c i a l / f a m i l y / d a t a b a s e  

O E C D ,  a n d  W 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2 0 1 2 ) .  

H e a l t h  a t  a  G l a n c e : A s i a / P a c i f i c  2 0 1 2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1 7 8 7 / 9 7 8 9 2 6 4 1 8 3 9

0 2 - e n  

O E C D .  ( 2 0 1 3 a ) . H e a l t h  a t  a  G l a n c e  2 0 1 3 :  O E C D  

I n d i c a t o r s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1 7 8 7 / h e a l t h _ g l a n c e -

2 0 1 3 - e n  

O E C D .  ( 2 0 1 3 b ) .“I n e q u a l i t i e s  i n  d o c t o r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s” ,  i n  H e a l t h  a t  a  G l a n c e  

2 0 1 3 :  O E C D  I n d i c a t o r s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1 7 8 7 / h e a l t h _ g l a n

c e - 2 0 1 3 - 6 0 - e n  

O E C D .  ( 2 0 1 3 c ) .  “I n e q u a l i t i e s  i n  d e n t i s t  

c o n s u l t a t i o n s” ,  i n  H e a l t h  a t  a  G l a n c e 2 0 1 3 :  

O E C D  I n d i c a t o r s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1 7 8 7 / h e a l t h _ g l a n

c e - 2 0 1 3 - 6 1 - e n  

O E C D .  ( 2 0 1 3 d ) . P o l i c y  f i n d i n g s  a n d  w o r k s h o p  

p r o c e e d i n g s ,  5 t h  E x p e r t  W o r k s h o p  o n  

M e a s u r i n g  R e g u l a t o r y  P e r f o r m a n c e  3 - 4  J u n e  

2 0 1 3 ,  S t o c k h o l m ,  S w e d e n .  

O E C D .  ( 2 0 1 3 e ) . M a l a y s i a  G o o d  R e g u l a t o r y  

P r a c t i c e s ,  I n t e r i m  R e p o r t  ( u n p u b l i s h e d ) .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GID2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GID2
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83902-en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183902-en
http://dx.doi.org/10.1787/health_glance-2013-en
http://dx.doi.org/10.1787/health_glance-2013-en
http://dx.doi.org/10.1787/health_glance-2013-60-en
http://dx.doi.org/10.1787/health_glance-2013-60-en
http://dx.doi.org/10.1787/health_glance-2013-61-en
http://dx.doi.org/10.1787/health_glance-2013-6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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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http:/www.oecd.org/
http://www.oecd.org/social/family/databasehttp:/www.oecd.org/
http://stats.oecd.org/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HEALTH_STAT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HEALTH_STAT
http://dx.doi.org/10.1787/5jz5sq5ls1wl-en
http://dx.doi.org/10.1787/5jz5sq5ls1w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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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r i e s .  P a r i s :  O E C D .   

http://www.socialprogressimperative.org/data/spi#data_table/countries/idr31/dim1,dim2,com7,idr31,dim3
http://www.socialprogressimperative.org/data/spi#data_table/countries/idr31/dim1,dim2,com7,idr31,dim3
http://www.socialprogressimperative.org/data/spi#data_table/countries/idr31/dim1,dim2,com7,idr31,dim3


參考書目 

233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h i l d r e n’ s  

E m e r g e n c y  F u n d ,  U N I C E F .  ( 2 0 0 2 ) .  A  W o r l d  

F i t  f o r  C h i l d r e n .  N e w  Y o r k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h i l d r e n’ s  E m e r g e n c  F u n d .  

V a n  D o o r s l a e r ,  E .  a n d  C .  M a s s e r i a .  ( 2 0 0 4 ) .  

I n c o m e - R e l a t e d  I n e q u a l i t y  i n  t h e  U s e  o f  

M e d i c a l  C a r e  i n  2 1  O E C D  C o u n t r i e s ,  O E C D  

H e a l t h  W o r k i n g  P a p e r s ,  N o .  1 4 ,  O E C D  

P u b l i s h i n g .  

R e t r i e v e d f r o m : h t t p : / / d x . d o i . o r g / 1 0 . 1 7 8 7 / 6 8

7 5 0 1 7 6 0 7 0 5  

W e n ,  C . P . ,  T s a i ,  S . P . ,  &  C h u n g ,  W . S .  ( 2 0 0 8 ) .  

1 0 - Y e a r  E x p e r i e n c e  w i t h U n i v e r s a l  H e a l t h  

I n s u r a n c e  i n  T a i w a n :  M e a s u r i n g  C h a n g e s  i n  

H e a l t h  a n d  H e a l t h  D i s p a r i t y .  A n n  I n t e r n  

M e d  2 0 0 8 ;  1 4 8 ,  2 5 8 - 2 6 7 .  

W o r l d  H e a l t h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 2 0 0 3 ) . T h e  W o r 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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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 / _ _ d a t a / a s s e t s / p d f _ f i l e / 0 0 0 8 / 1 9 5 3 8 9 / 6 3 w d

0 8 e _ H e a l t h - 2 0 2 0 - t a r g e t s - 3 . p d f ? u a = 1 .  

三立新聞網（ 2 0 1 4）小兒看嘸醫生？兒科急診鬧「醫師荒」

全台剩 6 0 名醫師。取自網路（ 2 0 1 4 年 0 4 月 2 8 日），

h t t p : / / w w w . s e t n e w s . n e t / N e w s . a s p x ? P a g e G r o u p

I D = 4 & N e w s I D = 2 1 4 1 6  

中央健康保險局（ 2 0 1 3）。 2 0 1 1 年全民健康保險統計動向。

台北：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PageGroupID=4&NewsID=21416
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PageGroupID=4&NewsID=2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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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s o w f . m o i . g o v . t w / s t a t / y e a r / l i s t . h t m  

內 政 部 出 入 國 及 移 民 署 （ 2 0 1 4 ） 。 業 務 統 計 ： 統 計 資 料 。

2 0 1 4 年 9 月 8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i m m i g r a t i o n . g o v . t w / l p . a s p ? c t N o d

e = 2 9 6 9 9 & C t U n i t = 1 6 4 3 4 & B a s e D S D = 7 & m p = 1  

內政部社會司（ 2 0 1 2）。主要國家公共社會福利支出占 G D P

比 率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g o o g l e . c o m . t w / u r l ? s a = t & r c t = j & q =

& e s r c = s & s o u r c e = w e b & c d = 1 & v e d = 0 C B 4 Q F j A A & u r l =

h t t p % 3 A % 2 F % 2 F s o w f . m o i . g o v . t w % 2 F s t a t % 2 F n a t i

o n a l % 2 F j 0 4 4 . x l s & e i = 3 n N D V P K Z N c L A m Q X Y 9 o C I C g &

u s g = A F Q j C N G y i j A w 4 F 5 E o U 9 D H K w y Z 6 d 1 5 3 x K r g & s i g

2 = B - l K 5 e 2 3 _ H z 4 1 k D 5 l w V R 1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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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http://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99&CtUnit=16434&BaseDSD=7&mp=1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sowf.moi.gov.tw%2Fstat%2Fnational%2Fj044.xls&ei=3nNDVPKZNcLAmQXY9oCICg&usg=AFQjCNGyijAw4F5EoU9DHKwyZ6d153xKrg&sig2=B-lK5e23_Hz41kD5lwVR1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sowf.moi.gov.tw%2Fstat%2Fnational%2Fj044.xls&ei=3nNDVPKZNcLAmQXY9oCICg&usg=AFQjCNGyijAw4F5EoU9DHKwyZ6d153xKrg&sig2=B-lK5e23_Hz41kD5lwVR1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4QFjAA&url=http%3A%2F%2Fsowf.moi.gov.tw%2Fstat%2Fnational%2Fj044.xls&ei=3nNDVPKZNcLAmQXY9oCICg&usg=AFQjCNGyijAw4F5EoU9DHKwyZ6d153xKrg&sig2=B-lK5e23_Hz41kD5lwVR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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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w w w . m o i . g o v . t w / f i l e s / n e w s _ f i l e / w e e k

1 0 3 0 3 . p d f  

司法院統計處（ 2 0 1 2）。 1 0 1 年少年兒童犯罪概況及其分析，

歷年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暨虞犯少年兒童數。取自網路：

h t t p : / / w w w . s a . g o v . t w / w S i t e / p u b l i c / A t t a c h m e

n t / f 1 3 8 6 5 7 0 5 8 7 0 5 1 . p d f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2 0 1 4 ）。急重症該送哪家醫院搶救？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t h r f . o r g . t w / P a g e _ S h o w . a s p ? P a g e _

I D = 1 7 0 7  

朱柔若、童小珠 （ 2 0 0 6）。台灣失業勞工的社會排除經驗探

索，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3 1， 1 - 2 6。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0 5 )。社會發展趨勢調查時間運用概況，

取自網路：

h t t p : / / w i n . d g b a s . g o v . t w / d g b a s 0 3 / c a / s o c i e t y

/ t i m e - 9 3 / 0 2 _ l i b _ 0 1 . h t m  

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0 6）。社會指標系統理論 。台北：行政

院主計總處。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0 7 ） 。 2 0 0 6 年 社 會 指 標 統 計 年 報 。

2 0 1 4 年 9 月 8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d g b a s . g o v . t w / l p . a s p ? C t N o d e = 3 1 0 0

& C t U n i t =  0 3 3 & B a s e D S D = 7 & m p = 1  

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3）。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台北：行政

院主計總處。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0 1 3 ） 。 2 0 0 9 年 社 會 指 標 統 計 年 報 。

2 0 1 4 年 9 月 8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d g b a s . g o v . t w / l p . a s p ? C t N o d e = 3 1 0 0

& C t U n i t  = 1 0 3 3 & B a s e D S D = 7 & m p = 1。  

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3）。 2 0 1 2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  國民

幸福指數專刊。台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week10303.pdf
http://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week10303.pdf
http://www.sa.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386570587051.pdf
http://www.sa.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386570587051.pdf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707
http://www.thrf.org.tw/Page_Show.asp?Page_ID=1707
http://win.dgbas.gov.tw/dgbas03/ca/society/time-93/02_lib_01.htm
http://win.dgbas.gov.tw/dgbas03/ca/society/time-93/02_lib_01.htm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236 

 

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4）。 2 0 1 4 國民幸福指數年報。台北：

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 2 0 1 4）。教育統計。 2 0 1 4 年 1 0 月 1 9 日，

取自網路：  

h t t p : / / w w w . s t a t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1 5 4 2 3 &

C t N o d e = 3 6 3 5 & m p = 4  

行政院主計 總處社會指標統計表（ 2 0 1 4）。社會福利支出占

政 府 支 出 比 率 。 未 出 版 之 統 計 數 據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d g b a s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3 6 4 7 7 & c t N o d e = 3 2 6 3 & m p = 1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4 a ) 1 0 2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綜合分

析。  

行政院主計總處 ( 2 0 1 4 b ) 2 0 1 3 年社會指標統計表。 2 0 1 4 年

1 0 月 2 6 日，取自網路：

h t t p : / / w w w . s t a t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3 6 4 7 7 &

c t N o d e = 5 3 8 & m p = 4  

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家庭收支調查。台北：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 2 0 1 3）。 2 0 1 2 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評

量結果。台北：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 2 0 1 1 )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行 政 院 性 別 平 等 會 （ 2 0 1 2 ） 。 C E D A W  -  聯 合 國 消 除 對 婦 女

歧視委員會通過的一般性建議。 2 0 1 4 年 1 0 月 1 5 日，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g e c . e y . g o v . t w / n e w s . a s p x ? n = 8 4 6 C 9

2 1 9 1 E D D 5 C 4 C & s m s = F C 4 2 E C 9 2 4 E 9 A 3 E 2 8。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2 0 1 4）。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 0 1 2）。 1 0 0 年原住民族人口與健

康 統 計 年 報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c i p -

p e o p l e . a p c . g o v . t w / a p c / d o w n l o a d / a p c _ 1 0 0 . p d f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tNode=3635&mp=4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tNode=3635&mp=4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6477&ctNode=538&mp=4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36477&ctNode=538&mp=4
http://cip-people.apc.gov.tw/apc/download/apc_100.pdf
http://cip-people.apc.gov.tw/apc/download/apc_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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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 2 0 1 4）。近十年社會救助

各 項 措 施 之 補 助 支 出 比 率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S A A S W / D M 1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1 1 4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1 5 3 7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 2 0 1 0 ） 。 2 0 0 5 - 2 0 0 8  國 人 過 重 及 肥 胖 狀 況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n a h s i t . n h r i . o r g . t w / n o d e / 1 5 。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2 0 1 3）。 1 0 2 年度全民健康

保險西醫基層總額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台北：中

央健康保險局。  

呂宗學等（ 2 0 0 3）。台灣山地鄉流行病轉型以及死亡率不平

等現象和趨勢， 1 9 7 4 - 1 9 9 8 年。中山醫學雜誌， 1 4 ( 4 )。  

何華欽、王德睦、呂朝賢（ 2 0 0 3）。貧窮測量對貧窮人口組

成之影響：預算標準之訂定與模擬。人口學刊， 2 7， 6 7 -

1 0 4。  

李妙純、劉亞明（ 2 0 1 3）。台灣中高齡人口不同世代所德相

關 死 亡 率 不 平 等 之 年 齡 變 化 趨 勢 。 台 灣 公 共 衛 生 雜 誌 ，

3 2 ( 3 )， 2 7 9 - 2 8 8。  

李宜家、林慧淳、江東亮（ 2 0 0 3）。地區剝奪程度、個人社

經地位與臺灣男性成人的吸菸行為。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 2 ( 1 )， 1 0  -  1 6。  

李 易 駿 、 古 允 文  ( 2 0 0 7 ) 。 機 會 開 放 或 結 構 限 制 ？ 台灣 青 年

從學校到職場的轉銜過程中的 Y o - Y o 現象，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 6 7， 1 0 5 - 1 5 2。  

辛炳隆（ 2 0 0 5）。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的影響與因應，

台灣經濟論衡， 3 ( 3 )， 2 1 - 4 7。  

辛炳隆（ 2 0 1 1）。非典型就業之衡平機制 —經濟面之研究 ，

行政院國發會委託研究報告， 1 1 8 - 1 4 2。  

辛炳隆、葉婉榆 （ 2 0 1 3）。台灣職場過勞狀況相關因素分析：

以科技、醫療照護、運輸與保全業受僱者為例，國家與社

會，第十五期， 1 - 3 5。  

http://www.mohw.gov.tw/cht/DOSAASW/DM1.aspx?f_list_no=114&fod_list_no=1537
http://www.mohw.gov.tw/cht/DOSAASW/DM1.aspx?f_list_no=114&fod_list_no=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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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十大死因愛滋首次進榜。（ 2 0 1 3 年 6 月 6 日）。中央社。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c n a . c o m . t w / t o p i c / p o p u l a r / 3 7 5 2 -

1 / 2 0 1 3 0 6 0 6 0 0 2 6 - 1 . a s p x  

林季平等（ 2 0 0 7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第

一期。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林季平、范毅軍、蔡博文、溫在弘、章英華、陳小紅、陳端容

（ 2 0 0 7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計畫 上

冊—第一章至第八章。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  

林季平等（ 2 0 1 0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第

二期。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林季平（ 2 0 1 3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第三

期 （ 編 號 ： R D E C - R E S - 1 0 1 - 0 1 6 ）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

2 0 1 4 年 7 月 1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n d c . g o v . t w / m 1 . a s p x ? s N o = 0 0 5 8 9 7 8 #

. V E D p w W e S z D s。  

林秀娟（ 2 0 1 0）。族群、性別與健康不平等。 醫療品質雜誌 ，

4 ( 3 )， 4 - 9。  

林祖嘉（ 2 0 1 0）。我國所得分配惡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 ，國

政分析，科經 (析 ) 0 9 9 - 0 4 2  號。  

林進財等（ 2 0 0 6 ）。台灣地區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醫療資源

公平性之研究。環境與管理研究所， 7 ( 2 )。  

林維娟、張鴻仁、王本仁、周穎政、李丞華（ 2 0 0 4）。影響

住院病患跨區利用之因素。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 3 ( 6 )，

4 5 3  - 4 6 1。  

林萬億（ 2 0 0 6）。台灣的社會福利：歷史與制度的分析。台

北市：五南。  

周孟嫻、紀玉臨、謝雨生（ 2 0 1 0）。臺灣自殺率具空間群聚

嗎？模仿效應或結構效應。人口學刊， 4 1， 1 - 6 5。  

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752-1/201306060026-1.aspx
http://www.cna.com.tw/topic/popular/3752-1/201306060026-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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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2 0 0 6 ）。性別統計分析：性侵害犯罪案件統計分析  

( 9 5 年 1 0 月 ) 。 2 0 1 4 年 1 0 月 2 3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j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1 2 6 2 1 4 &

C t N o d e = 2 3 4 3 4 & m p = 0 0 1。  

法務部（ 2 0 0 7）。各地方法院檢署貪瀆案件 8 9 年 7 月迄今

及 全 般刑 案定 罪率各 年 度統 計表 ( 9 8 ) 。 2 0 1 4 年 1 0 月

2 3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j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1 6 8 7 7 2 &

c t N o d e = 1 4 2 5 3。  

法 務 部 （ 2 0 1 2 ） 。 性 別 統 計 分 析 ： 性 侵 害 案 件 統 計 分 析

( 1 0 1 ) 。 2 0 1 4 年 1 0 月 2 3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j . g o v .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1 2 6 2 1 4 &

C t N o d e = 2 3 4 3 4 & m p = 0 0 1。  

洪乙禎、林錦鴻（ 2 0 1 0）。探討醫療資源和民眾健康差異的

相關性－以台灣二十三縣市粗死亡率和事故傷害死亡率為

例。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 9 ( 4 )， 3 4 7 - 3 5 9。  

姚克武等（ 2 0 1 0）。由公共衛生觀點看妓權。女學雜誌， 2 6。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 1 0 3 至 1 5 0 年）。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n d c . g o v . t w / m 1 . a s p x ? s N o = 0 0 0 0 4 5 5 #

. V E y b h 9 y A D E E  

馬 惠 明 、 柯 昭 穎 、 林 志 豪 、 江 文 莒 、 溫 在 弘 、 紀 俊 麟

（ 2 0 0 8 ）。台灣地區跨區域緊急醫療救護體系之建置 規

劃 。 國 家 衛 生 研 究 院 9 6 年 度 委 託 計 畫 ， 計 畫 編 號 ：

D O H 9 6 - T D - H - 1 1 3 - 0 0 2 ( 1 / 2 )。  

教育部（ 2 0 1 2）。教育部中程施政計畫（ 1 0 2 至 1 0 5 年度）。

台北：教育部。  

教育部（ 2 0 1 4）。重要教育統計資訊。 2 0 1 4 年 1 0 月 1 8 日，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e d u . t w / p a g e s / d e t a i l . a s p x ? N o d e = 4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26214&CtNode=23434&mp=001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126214&CtNode=23434&mp=001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00455#.VEybh9yADEE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00455#.VEybh9yADEE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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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6 & P a g e = 2 0 0 4 7 & I n d e x = 5 & W I D = 3 1 d 7 5 a 4 4 - e f f f -

4 c 4 4 - a 0 7 5 - 1 5 a 9 e b 7 a e c d f  

陳美霞（ 2 0 0 5）。南台灣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北台灣的比較

分析。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 4 ( 6 )， 5 0 4 - 5 1 8。  

陳珮青、楊銘欽、江東亮、鄭守夏（ 2 0 0 3）。病人跨區住院

與醫療區資源分佈之探討。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 2 ( 1 )，

2 7  –  3 2。  

陳意文、林玉惠、梁亞文（ 2 0 1 2）。人口老化趨勢下的健康

均等與醫療照護公平性之年齡比較。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3 1 ( 1 )， 5 8 - 7 0。  

陳啟本（ 2 0 1 2）。原住民地區死亡水準之探討 。政治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曹常成、鄭淑芳、石東生， 2 0 0 7。我國外籍勞工重大職業災

害特性與災因分析。工業安全衛生月刊， 2 1 6， 9 - 2 5。  

許雅筑（ 2 0 1 3 ）。子宮頸抹片篩檢與子宮頸侵襲癌發生與存

活的社經差異之研究。成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學位論文，

未出版。  

章殷超、溫在弘、賴美淑（ 2 0 1 1）。比較不同地理可近性分

析方法於評估台灣各鄉鎮每萬人口西醫師數之差異。臺灣

公共衛生雜誌， 3 0 ( 6 )， 5 5 8 - 5 7 2。  

張孟源、劉俊宏（ 2 0 1 1）。 1 0 0 年西醫基層醫療資源不足地

區改善方案實地訪查紀實 - -兼論 1 0 1 年度方案之接軌與

展望。臺灣醫界雜誌， 5 4 ( 9 )， 4 6 - 5 7。  

張樹根，劉俊賢（ 2 0 0 6）。從台灣城鄉嬰幼兒死亡率差異探

討社會不公平問題。農業推廣學報， 2 1， 3 3 - 5 8。  

張朝琴（ 2 0 0 8）。貧窮與健康－社經地位與原住民族健康問

題探析。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 6， 4 6 1 - 4 8 6。  

勞動部（ 2 0 1 3）。性別統計指標：性別工作平等申訴人數。

2 0 1 4 年 1 0 月 2 3 日 ， 取 自 網 路 ：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4076&Page=20047&Index=5&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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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s t a t d b . m o l . g o v . t w / h t m l / w o m a n / 0 3 w o m a

n m e n u . h t m。  

勞動部  ( 2 0 1 4 )  1 0 3 年勞動統計年報。取用日期： 2 0 1 4 年

1 0 月 1 9 日 。

h t t p : / / s t a t d b . m o l . g o v . t w / h t m l / y e a r / y e a r 0 2 /

r p t m e n u y e a r . h t m  

勞 動 部 。 社 福 外 籍 勞 工 統 計 表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e b a s 1 . e b a s . g o v . t w / p x w e b / D i a l o g / s t a t

f i l e 9 L . a s p  

曾敏傑（ 2 0 0 5）。社會階級與健康不平等的因素路徑。 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9 ( 1 )， 2 5 - 2 7。  

黃仁德、鍾建屏 （ 2 0 0 8）。台灣產業結構變動與失業率關係

之探討，法制論叢， 4 1， 6 7 - 1 0 8。  

黃嵩立、黃怡碧（ 2 0 1 2）。吸菸、自由與社會正義。 台灣人

權學刊， 1 ( 2 )， 4 5 - 5 7。  

詹火生（ 2 0 1 1）。建國百年我國社會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社區發展季刊， 1 3 3， 8 1 - 9 2。  

楊明仁、李昱、施春華、何啟功（ 2 0 0 0）。在台外籍勞工之

心理健康與適應困擾，台灣精神醫學， 1 4， 2 2 - 3 0。  

楊嘉芬、王香蘋、楊靜利（ 2 0 0 8）。台灣鄉鎮市區別自殺死

亡率之分析。教育與社會研究， 1 5， 1  –  2 2。  

趙子雲、黃茹筠、鍾其祥、簡戊鑑（ 2 0 1 3）。影響職業傷害

住 院 病 患 醫 療 費 用 因 素 探 討 。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研 究 季 刊 ，

2 1 ( 4 )， 4 0 4 - 4 3 1。  

廖興中（ 2 0 1 3）。臺灣小兒科醫療資源空間可接近性分析。

公共行政學報， 4 4， 1 - 3 9。  

衛生福利部（ 2 0 1 3）。中華民國 1 0 2 年版公共衛生年報。台

北：衛生福利部。  

http://statdb.mol.gov.tw/html/year/year02/rptmenuyear.htm
http://statdb.mol.gov.tw/html/year/year02/rptmenuyear.htm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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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 0 1 4）。 1 0 2 0 7 1 2 人口政策白皮

書 - 核 定 本 。 2 0 1 4 年 7 月 1 5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s f a a . g o v . t w / S F A A / P a g e s / D e t a i l . a

s p x ? n o d e i d = 2 6 8 & p i d = 1 9 9 6。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 0 1 4）。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社

會福利政策綱領 -邁向公平、包容與正義的新社會。 2 0 1 4

年 9 月 8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s f a a . g o v . t w / S F A A / P a g e s / D e t a i l . a

s p x ? n o d e i d = 2 6 4 & p i d = 1 9 9 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 0 1 4）。 1 0 2 年領有舊制身心障

礙 手 冊 者 障 別 百 分 比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9 8  

衛福部保護司（ 2 0 1 4）。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性騷擾防

治 統 計 資 訊 。 2 0 1 4 年 9 月 1 2 日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P S / D M 1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8 0 6。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 0 1 4 ）。愛滋病統計資料 。台北：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 0 1 3）。 1 0 2 年醫事機構現況及服務量

統計分析。台北：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 0 1 4）。 1 0 3 年衛生福利統計指標 。台

北：衛生福利部。  

衛 生 福 利 部 （ 2 0 1 4 ） 。 獨 居 老 人 比 率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8 1  

衛生福利部（ 2 0 1 4）。主要國家 6 5 歲以上老人之長期照護

比 率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8 1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1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1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1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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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2 0 1 4）。兒童早期療癒服務統計 。取自網路：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7 9  

衛福部統計處（ 2 0 1 4）。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機構數 。取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m o h w . g o v .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9 8  

薛承泰（ 2 0 0 4）。台灣地區貧窮女性化現象之探討：以 1 9 9 0

年代為例，人口學刊。 2 9， 9 5 - 1 2 2。  

薛承泰、黃碧霞、李璧如（ 2 0 1 1）。重修貧窮線的意義， 社

區發展。 1 3 4， 3 8 1 - 3 9 9。  

鍾 其 祥 、 賴 錦 皇 、 邱 柏 舜 、 白 璐 、 簡 戊 鑑 （ 2 0 1 0 ） 。 台 灣

2 0 0 6 - 0 7 年不同經濟狀況民眾事故傷害住院分析。 臺灣

家庭醫學雜誌， 2 0 ( 4 )， 1 5 3 -  1 6 7。  

優活健康網（ 2 0 1 2）。偏鄉醫療資源落差大醫護人員難留 。

取 自 網 路 ：

h t t p : / / w w w . u h o . c o m . t w / h o t n e w s . a s p ? a i d = 2 1 3 9

4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98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98
http://www.uho.com.tw/hotnews.asp?aid=21394
http://www.uho.com.tw/hotnews.asp?aid=2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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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歷次會議記錄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案第一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  

2 0 1 4 年 6 月 3 0 日（一）  1 7 : 0 0 - 1 8 : 0 0  

貳、會議地點  

兒少研究中心會議室  

參、與會人員  

薛承泰老師（主持人）、楊培珊老師、辛炳隆老師、蔡培

元老師、林榮容（培珊老師研究助理）、林德棻（培元老師研

究助理）、宋名萍（淑瓊老師研究助理）  

肆、會議內容  

一、工作說明：薛老師簡述研究團隊之工作步驟。  

（一）檢視既有研究，如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

規畫之三期指標，摘出重要指標、指標定義、國際對照和架構

表；並將摘錄結果再精簡地摘要出來。  

（二）將上述整理結果，比對現有政策（如： 1 0 2 年人口

政策白皮書、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近五年之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和具代表性的國家指標（如： O E C D 、聯合國和其他特別需參

考某項指標之國家），抽出互相能配對的指標並描述之，一領

域約 1 0 個指標。  

（三）根據上述比照結果，寫出短、中、長期建議。  

二、議題討論：  

  （一）確認各領域指標範疇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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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薛老師認為犯罪治安、醫療衛生兩領域，和薛老師負責

的領域較龐雜，需更多時間消化，且能篩選出來的指標不多；  

  2 . 培珊老師建議將社會福利領域中，家暴議題（婚暴、保

護令、兒少虐待、老人虐待）放入淑瓊老師的犯罪治安範疇裡；

至於違反兒少性交易、性騷擾、性侵害等是否也一併納入並未

討論。  

  （二）焦點團體推薦名單：  

   薛老師會主責處理，以公部門的專家學者為主；若老師

有負責領域的推薦名單也請推薦給薛老師。  

三、時間確認：  

  （一）焦點團體預訂時間（以下時段擇一），德棻會再發

信請團隊回覆時間：  

  1 .  8 / 4 （一） 1 0 : 0 0 - 1 2 : 0 0  

    2 .  8 / 6 （三） 1 0 : 0 0 - 1 2 : 0 0  

  3 .  8 / 6 （三） 1 4 : 0 0 - 1 5 : 0 0  

伍、第二次會議時間  

一、時間： 7 / 2 1 （一） 1 4 : 0 0  

二、內容：確認負責領域的指標（一人兩領域，共 2 0 個指標）

和其內容大綱  

陸、其他  

一、助理報聘和工作內容：德棻負責焦點團體、榮容負責報帳

和協助培珊老師與薛老師整理資料、名萍負責協助淑瓊老師與

薛老師；報聘事宜由善存處理。  

二、計畫書：善存會轉寄給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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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案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地點  

2 0 1 4 年 7 月 2 1 日（一） 1 4 : 0 0 - 1 6 : 0 0 ，於兒少研究中心

會議室  

貳、與會人員：  

國發會吳怡銘科長、國發會呂昭輝視察、薛承泰老師、辛

炳隆老師、劉淑瓊老師、蔡培元老師、林榮容（培珊老師研究

助理）、林德棻（培元老師研究助理）、宋名萍（淑瓊老師研

究助理）  

參、主持人  

薛承泰老師  

肆、會議內容摘要  

一、說明會議主題  

  薛老師回顧第二次會議之團隊工作進展，並說明今日會議

主軸為確認各領域的十個指標。指標係由負責該領域之老師，

自林季平老師之研究結果篩選而來，指標個數會因各領域狀況

而略有不同。  

二、報告工作狀況  

  每位老師說明負責領域所篩選出來之指標、確認團隊成員

之篩選狀況、互相協調避免重疊，並請國發會兩位貴賓給予建

議。  

⊙負責領域一覽：  

薛承泰老師：人家、公安；辛炳隆老師：勞動、所得；  

楊培珊老師：福利、社參；劉淑瓊老師：犯罪、醫衛  

蔡培元老師：教育、居環  

三、近期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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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7 / 2 7 ( 日 ) 前，將各領域之指標列表寄給蔡培元老師，

以利於 8 / 4 ( 一 ) 焦點團體之前將團體討論大綱寄予參與團體之

專家。  

  （二）建議老師們依照薛老師以紅字標選之「 2 0 1 2 社會

統計年報目錄」，參考與負責領域相關專題的撰寫方式，作為

未來撰寫本研究專題之依據。  

四、焦點團體邀請名單確認  

確認 8 / 4 （一） 1 0 - 1 2 點，於社會系 3 2 1 室舉辦之焦點團

體邀請名單。  

五、下次會議時間  

 暫定於 8 / 1 1 （一）上午或下午，確切時間、地點尚未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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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案第三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地點  

2 0 1 4 年 8 月 1 8 日（一） 1 2 : 0 0 - 1 4 : 0 0 ，於台大社會社工

系館 3 2 3 室  

貳、與會人員：  

國發會：邱秀蘭簡任視察、呂昭輝視察、吳怡銘科長、莊

靜雯視察。  

計畫主持人：薛承泰老師。  

協同主持人：辛炳隆老師、楊培珊老師、劉淑瓊老師、蔡

培元老師。  

研究助理：林榮容（培珊老師研究助理）、余炳松（培元

老師研究助理）、宋名萍（淑瓊老師研究助理）  

參、主持人  

薛承泰老師  

肆、會議內容摘要  

一、說明會議主題  

  薛老師請各老師回應第一次焦點團體，學者針對各領域的

建議，及各老師對於建議的回應。  

二、報告工作狀況  

  每位老師說明負責領域下一步修正、增減狀況，並請國發

會貴賓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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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分工表：  

辛  就 業 、

失 業 與

薪酬  

非 典 型

就業   

 外籍人

力  

工 作 品

質  

所 得 分

配   

 社 會 保

險  

楊   老 人 福

利 與 長

照  

 兒少福

利  

 婦女福

利  

 身 心 障

礙福利  

 社 福 人

力資源  

 社 會 參

與  

劉  健 康 狀

態 與 健

康行為  

醫 療 資

源 與 分

配  

性 別 暴

力 與 防

治  

 兒 童 虐

待  

老 人 與

身 障 保

護  

  

蔡  教 育 機

會均等  

生 育 與

人 口 結

構  

生 育 保

健   

勞 動 參

與 與 性

別平等   

 新移民  托育   

薛  居 住 正

義  

居 住 環

境 與 安

全  

貧 窮 與

社 會 救

助  

支 援 :

社 會 保

險 ( 辛 )  

支 援 :

全 民 健

保 ( 劉

醫 療 資

源 與 分

配 )  

整 體

r e v i e w  

三、近期工作內容  

  （一）確認各領域於第一次焦點團體後修正事項，並依照

修正方向篩選、確認指標。  

  （二）準備撰寫本研究各指標／議題之專題。  

四、下次會議時間  

 尚未確定確切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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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案第四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地點  

2 0 1 4 年 9 月 1 2 日（五） 1 7 : 0 0 - 2 0 : 0 0 ，於兒少中心會議

室  

貳、與會人員：  

國發會：莊麗蘭副處長、吳怡銘科長。  

計畫主持人：薛承泰老師。  

協同主持人：辛炳隆老師、楊培珊老師、蔡培元老師。  

研究助理：林榮容（培珊老師研究助理）、林德棻（培元

老師研究助理）、宋名萍（淑瓊老師研究助理）  

參、主持人  

薛承泰老師  

肆、會議內容摘要  

一、說明會議主題  

  回顧研究進度、確認並討論各領域撰文時之疑問。  

二、討論與決議  

1 . 原訂議題繼續進行撰寫（薛老師建議為原則）：  

( 1 )  關鍵指標的說明（選擇與定義等）  

( 2 )  我國在這些指標的發展情形（ 2 0 0 0 年以來）  

( 3 )  國際比較（因議題相關指標並非皆可作國際比較，請

選擇 O E C D 有的，尤其是下表的指標必須能比較，並將我國

的數據嵌入 O E C D 統計數據中，製作成圖或表，並做簡單論

述）  

( 4 ) 討 論 與 政 策 建 議 （ 或 對 於 未 來 建 構 指 標 資 料 庫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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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有幾個原訂議題因無法形成（開會時已交換意見），仍須針

對相關重要指標整理說明  

3 . 下 表 乃 是 國 發 會 最 後 希 望 看 到 的 社 會 發 展 關 鍵 指 標 雛 形 表

（並非取代前兩項工作，而是前兩項的摘要），議題中的指標

是政策推動、評估與追蹤之用。  

4 . 下表中所列舉面向與指標乃暫定，需經確定（一定要有我國

與 O E C D 資料且可比較）。  

5 . 十月初完成初稿，中旬第二次焦點，十月底交初稿。  

 

1 .  人口（薛蔡）  2 .  居住（薛老師）  

（ 1 ）出生率  

（ 2 ）死亡率  

（ 3 ）老化指數  

（ 4 ）離婚率  

（ 5 ）結婚年齡  

（ 1 ）住宅自有率  

（ 2 ）所得與房價比  

（ 3 ）每人居住坪數  

（ 4 ）平均每戶人數  

3 .  貧窮（薛蔡）  4 .  就業（辛老師）  

（ 1 ）貧戶率  

（ 2 ）貧民率  

（ 3 ）老人貧窮率  

（ 4 ）兒少貧窮率  

（ 5 ）單親家庭貧窮率  

就業議題：  

（ 1 ）勞參率  

（ 2 ）失業率  

工作品質議題：  

（ 3 ）平均薪資  

（ 4 ）工作時數  

（ 5 ）職業災害率  

所得不均議題：  

（ 6 ）吉尼指數  

5 .  社會保險（辛老師）  

（ 1 ）社會保險涵蓋率  

（ 2 ）社會保險給付率  



附錄一 歷次會議記錄 

253 

 

（ 7 ）大島指數  

（ 8 ）所得者 9 0 % 與 1 0 % 者

之倍數  

6 .  性別平等（蔡老師）  7 .  教育（蔡老師）  

（ 1 ）男女所得差異  

（ 2 ）婦女二度就業率  

（ 3 ）婦女就業率  

須再依照 O E C D 篩出關鍵指

標  

（ 1 ）高等教育在學率  

（ 2 ）中輟生比率  

（ 3 ）教育經費占 G D P 百分

比  

8 .  生育保健（蔡老師）  

（ 1 ） 0 ~ 6 歲托育比率  

（ 2 ）育嬰假  

 

9 .  健康（劉老師）  1 0 .  治安與犯罪（劉老師）  

（ 1 ）平均餘命  

（ 2 ）嬰幼兒死亡率  

（ 3 ）成人 / 青少年肥胖比率  

（ 4 ）吸菸比率  

（ 1 ）竊盜率  

（ 2 ）暴力事件（可包含楊老

師 少 年 福 利 領 域 中 的 「 少 年

犯罪定罪比」）  

（ 3 ）火災發生率  

（ 4 ）家庭暴力  

1 1 .  社會福利（楊老師）   

請 盡 快 擬 出 各 人 口 或 福 利 面

向 中 值 得 發 展 的 議 題 ， 再 篩

選指標。  

三、近期工作內容  

  （一）確認第一次焦點團體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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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訂定時間表： 1 0 月初交出初稿、 1 0 月中舉辦第二

次焦點團體、 1 0 月底彙整各領域稿件，並交報告。  

四、下次會議時間  

 預計訂於 1 0 月初，尚未確定確切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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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案第五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地點  

2 0 1 4 年 1 0 月 6 日（一） 1 7 : 0 0 - 2 0 : 0 0 ，於台大社會社工

系館 3 2 3 室  

貳、與會人員：  

國發會：莊麗蘭副處長、吳怡銘科長。  

計畫主持人：薛承泰老師。  

協同主持人：辛炳隆老師、楊培珊老師、蔡培元老師、劉

淑瓊老師。  

研究助理：林榮容（培珊老師研究助理）、林德棻（培元

老師研究助理）、宋名萍（淑瓊老師研究助理）  

參、主持人  

薛承泰老師  

肆、會議內容摘要  

一、說明會議主題  

  回顧研究進度、確認並討論各領域撰文時之疑問。  

二、各領域撰文進度  

  各個老師說明其領域之研究撰文進度，提出疑問並討論。  

三、各領域之關鍵指標列表  

 

1 .  人口（薛、蔡老師）  2 .  貧窮（薛、蔡老師）  

（ 1 ）出生率  

（ 2 ）死亡率  

（ 1 ）貧戶率  

（ 2 ）貧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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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老化指數  

（ 4 ）離婚率  

（ 5 ）結婚年齡  

（ 3 ）老人貧窮率  

（ 4 ）兒少貧窮率  

（ 5 ）單親家庭貧窮率  

3 .  社會保險（辛老師）  4 .  就業（辛老師）  

（ 1 ）社會保險涵蓋率  

（ 2 ）社會保險給付率  

就業議題：  

（ 1 ）就業率  

（ 2 ）長期失業率  

（ 3 ）工作保障  

（ 4 ）工作年資六個月以下  

工作品質議題：  

（ 5 ）平均薪資  

（ 6 ）長時工作比率  

（ 7 ）職業災害率  

（ 8 ）工作保障不足比率  

所得不均議題：   

（ 9 ）吉尼指數  

（ 1 0 ）大島指數  

（ 1 1 ）工作者 9 0 % 與 1 0 % 者之

倍數  

5 .  性別平等（蔡老師）  

（ 1 ）男女所得差異  

（ 2 ）婦女二度就業率  

（ 3 ）婦女就業率  

（ 4 ） 0 ~ 6 歲托育比率  

（ 5 ）育嬰假  

（ 6 ）每日休閒及工作時間  

6 .  居住（薛老師）  7 .  教育（蔡老師）  

（ 1 ）住宅自有率  

（ 2 ）所得與房價比  

（ 3 ）每人居住坪數  

（ 4 ）平均每戶人數  

 

（ 1 ）高等教育在學率  

（ 2 ）中輟生比率  

（ 3 ）教育經費占 G D P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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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健康（劉老師）  9 .  治安與犯罪（劉老師）  

（ 1 ）平均餘命  

（ 2 ）嬰幼兒死亡率  

（ 3 ）成人 / 青少年肥胖比率  

（ 4 ）吸菸比率  

（ 1 ）竊盜率（薛老師支援）  

（ 2 ）暴力事件  

（ 3 ）火災發生率  

（薛老師支援）  

（ 4 ）家庭暴力  

1 0 .  社會福利（楊老師）   

（ 1 ）社福經費占 G D P  

（ 2 ）長照機構 / 居家照顧比例  

（ 3 ）兒少安置機構  

（ 4 ）新移民家庭數  

 

四、近期工作內容  

  （一）時間表： 1 0 月初交初稿、 1 0 月 2 1 日下午四點舉

辦第二次焦點團體、 1 0 月底彙整各領域稿件和摘要表格，最

後交出報告。  

 

五、下次會議時間  

 預計訂於 1 0 月中，尚未確定確切時間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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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歷次會議記錄 

259 

 

社會發展政策指標案第六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地點  

2 0 1 4 年 1 0 月 2 1 日（二） 1 8 : 3 0 - 1 9 : 0 0 ，於台大社會社

工系館 3 2 3 室  

貳、與會人員：  

國發會：莊麗蘭副處長、吳怡銘科長、呂昭輝視察、莊靜

雯視察、李如婷專員。  

計畫主持人：薛承泰老師。  

協同主持人：辛炳隆老師、楊培珊老師、蔡培元老師、劉

淑瓊老師。  

研究助理：林德棻（培元老師研究助理）、宋名萍（淑瓊

老師研究助理）  

參、主持人  

薛承泰老師  

肆、會議內容摘要  

一、說明會議主題  

  討論並核對第二次焦點團體時選取之關鍵指標。  

二、各領域之關鍵指標列表  

 

領域  指標  

人口  標準化死亡率  

貧窮  貧戶率、老人貧窮率  

社會保險  全民健保覆蓋率 *  

就業  就業率、長期失業率、平均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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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  男女實際薪資差異  

居住  自有住宅比、所得與房價比  

教育  教育經費占 G D P 比率  

醫療衛生  平均餘命、嬰兒死亡率  

治安與犯罪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 住 宅 竊 盜 案 件 發

生率（每十萬人）、性侵害定罪率  

社會福利  社 福 經 費 占 G D P  

* 為「醫療衛生」領域之指標，薛老師另行調整。  

 

三、撰文重點提示  

  各章節論述關鍵指標篩選過程時，務必說明未採用部分行

政院主計總處「美好生活指數」中的客觀指標之原因：如因行

政院主計總處資料並非每年都有，或因該指標屬客觀指標不穩

定，故不予以選取。  

四、近期工作內容  

（一）請各位老師最慢於 1 0 月 2 5 日前將稿件以國發會格

式寄給薛老師。  

（二）請善存先處理公文事宜。  

 

關鍵指標定義與來源列表  

領域  關鍵指標  中 研 院

編號  

定義  資料來源  

人口  （ 1 ） 標 準 化

死亡率  

1 . 1 . 4  [ Σ (年齡別死亡率

× 2 0 0 0 國 際 標 準

年 齡 別 人 口

數 ) ] / 2 0 0 0 國際標

準年齡別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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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  （ 2 ）貧戶率  2 . 1 . 2 . 1

. 1  

低 於 全 國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一 半 之

家 戶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 3 ） 老 人 貧

窮率  

 老 人 貧 窮 人 口 占

總 老 人 人 口 之 比

率（按 O E C D 貧

窮測量）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社會

保險  

（ 4 ） 全 民 健

保覆蓋率  

2 . 6 . 1 . 2  投 保 人 數 ／ 總 人

數  

中 央 健 保

局  

就業  （ 5 ）就業率  1 . 2 . 1  ( 就業者 / 工作年齡

人口數 ) * 1 0 0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 6 ） 長 期 失

業率  

2 . 1 . 3  ( 失 業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者 人 數 / 失 業 人

數 )  * 1 0 0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 7 ） 平 均 薪

資  

4 . 1 . 1  月 底 在 職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總 額 ／ 月

底 在 職 受 僱 員 工

人 數 ， 按 職 業 類

別 、 行 業 別 、 性

別分。  

( 1 ) 薪 資 總 額 ： 指

本 月 內 實 際 支 付

月 底 在 職 受 僱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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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之 薪 資 總 額 ，

包 含 經 常 性 薪 資

（ 含 本 薪 、 按 月

給 付 之 固 定 津 貼

及 獎 金 ） 、 加 班

費 及 其 他 非 經 常

性 薪 資 （ 係 指 非

按 月 發 放 之 工

作 、 生 產 、 績

效 、 業 績 獎 金 、

年 終 及 年 節 獎

金 、 員 工 紅 利 、

補 發 調 薪 差 額

等）。  

性別

平等  

（ 8 ） 男 女 實

際薪資差異  

5 . 2 . 1  ( 男 性 平 均 薪 資 -  

女 性 平 均 薪 資 / 男

性平均薪資 )  

 

居住  （ 9 ） 自 有 住

宅比率  

1 . 3 . 2 . 5

. 1  

自 有 住 宅 戶 數 占

全 國 家 庭 戶 數 比

率。  

行 政 院 主

計總處  

（ 1 0 ）所得與

房價比  

1 . 3 . 1 . 4  購 買 房 屋 總 價 ÷

( 家庭月所得× 1 2 )  

 

教育  （ 1 1 ）教育經

費占 G D P 比

率  

2 . 5 . 7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費支出 /  G D P  *  

1 0 0  

教 育 部 統

計處  

醫療

衛生  

（ 1 2 ）平均餘

命  

1 . 6 . 2  0 歲平均餘命  內 政 部 戶

政司  

（ 1 3 ）嬰兒死

亡率  

1 . 6 . 1  每 一 千 個 未 滿 一

週 歲 的 活 產 嬰 兒

當中的死亡人數  

內 政 部 戶

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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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

與犯

罪  

（ 1 4 ）住宅竊

盜 件 發 生 率

（每十萬人）  

 每 十 萬 人 口 所 發

生的住宅竊盜數  

 

（ 1 5 ）暴力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人）  

 （ 故 意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強 制

性 交 ＋ 恐 嚇 取 財

＋ 擄 人 勒 贖 ＋ 重

傷 害 ） 發 生 案 件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警 政

統計  

（ 1 6 ）性侵害

案件定罪率  

   

社會

福利  

（ 1 7 ）社福經

費占 G D P  

 含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 福 利 服 務 +

國 民 就 業 + 醫 療 保

健 等 支 出 總 額 ） ÷

G D P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O E C D 網

頁“ O E C D  

F a c t b o o k  

2 0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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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點座談記錄  

第一次焦點座談紀錄  

 

一、時間： 2 0 1 4 年 8 月 1 8 日（週一）上午 1 0 : 0 0 - 1 2 : 0 0  

二、地點：臺灣大學社會與社工館 3 2 3 室  

三、主持人：薛承泰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四、出席人員（依姓名筆劃排列）：  

 

專家學者：  

A 1（勞動領域專家）  

A 2（社會福利學者）  

A 3（公共衛生學者）  

A 4（社會福利學者）  

A 5（政府社政部門人員）  

A 6（經濟學者）  

A 7（社會福利學者）  

A 8（社會福利學者）  

 

研究人員：  

辛炳隆（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楊培珊（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劉淑瓊（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蔡培元（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國家發展委員會列席人員：  

莊麗蘭副處長（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吳怡銘科長（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莊靜雯視察（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 

 

266 

 

呂昭輝視察（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五、記錄：林德棻   

 

六、發言要點：  

A 1：  

( 1 )  在薪資計算上，勞退的提撥、勞保的費率每一年都會提高，

某程度可能導致雇主不願意加薪，怎麼樣把薪資和這些加

總起來和反映，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 2 )  有些人數統計難以與政策做連結，例如外籍看護工人數、

勞資爭議人數、家庭暴力多少人被害，且會有解釋上的困

擾，例如家暴通報率指標到底多是好還是不好？有可能 是

好事，因為以前的黑數現在可能跑出來，另外家庭暴力、

性侵害、性騷擾都有類似的情況，所以這部分變成各自解

讀，要思考這些指標的意義在哪裡？也許指標可以放在投

入多少人力、每個家庭暴力被害者得到多少經費或社工人

力協助，至少會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判斷指標。  

( 3 )各個指標有許多在名詞定義還太模糊下，難以判斷實際狀況，

例如「派遣工作者比例」目前沒有統計數字，因為定義都

還不太清楚。  

( 4 )  6 . 1 . 3 「被判刑有罪的人數」：人數只能知道一種現象，

不 曉 得 「 好 」 還 是 「 不 好 」 ， 也 許 可 以 考 慮 改 為 「 定 罪

率」，像離婚未婚這些只能知道一個現象，好壞也很難說 。  

( 5 )  指標的解釋要看對應的政策是什麼，例如說「民法修改放

寬離婚要件」，那離婚率上升可能就會是好事。  

 

A 2：  

( 1 )  建議指標中哪些是 i n p u t， o u t p u t， o u t c o m e要分清楚，

如果不分清楚的話 ，就會不曉得做了哪些措施， o u p u t 情

況改善到什麼程度？ o u t c o m e問題解決到什麼程度？  

( 2 )  現在行政院 好像在考慮成立城鄉差距發展委員會，可將城

鄉差距的部分納入指標， 應該很有政策性的意義 ，像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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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把城鄉差距的縮小看成一個蠻重要的指標，目前我們

的指標主要是平均值，城鄉差距隱藏在裡面，看不出來分

配的情形，像在公共服務方面，像是交通、教育、基本醫

療等等，這在推動長期照顧保險或是全民健保很重要， 譬

如說在偏遠地區，他們常會批評有健保，但是沒有服務。  

( 3 )  在財政分攤的部分，目前相關指標只看到比較簡單的部分，

像是政府稅收佔 G D P 比例，可是這會牽涉譬如說雇主、勞

工要分攤多少，這些問題不管是在基本工資的調漲或是各

種保險的部分，都會是爭議的焦點，但是在目前的指標裡

面看不到。  

( 4 )  社 會保險 佔 社會福利 7 0 % 的 預 算，但是 這裡幾 乎 沒有社會

保險的指標，這部分可以再考量。  

( 5 )  司法這部分用的是「治安與犯罪」，民眾對於司法正義的

議題很關心，可思考這部分是否納入。  

( 6 )  目前遷移的指標比較多是遷入臺灣的，可是遷 出去的，比

方說全球化後，對臺灣產生哪些影響？ 遷出臺灣的是哪些

人？為了什麼樣子的原因遷出？這部分看不到。  

( 7 )  在 4 . 1「社會參與」： O E C D通常是用公民社會，裡面包括

起來像參與志願服務人力、社區因為是臺灣比較強調，所

以會有社區發展協會，這在國外來講不多，不過國外會有

N G O成長的數目， 包括社會福利、公共衛生、醫療、環保

等，比較多元呈現，但在臺灣會因主管事業機關而有不同，

分散在教育、社政、環保等，會有和國外資料無法對應的

問題。  

 

A 3：  

( 1 )「關鍵」、「社會」、「發展」、「政策」題目的「操作型」

定義是什麼？建議要先釐清。  

( 2 )指標可分為一般指標，沒有特別好或不好，只是監測的指標，

有一些是追蹤的指標，特定一定要追蹤的，比方說有時代

性的，可能就會需要，還有一些是特別有用意的，譬如有

需要研究的，可以思考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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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所 得 分 配 」 要 釐 清 是 「 可 支 配 所 得 」 還 是 「 一 般 薪 資 所

得」。  

( 4 )  需要加上「貧窮率」 ，可以參考政府部門目前已經有的或

是 O E C D 的 m e d i a n  i n c o m e ，最好可以 做所得重分配之前

與之後的比較。可以再依學者們的研究興趣加入更細部的

分類，例如貧窮兒童與貧窮老人等更細部的項目可以加入。  

( 5 )少了「兒童福利」的部分。  

( 6 ) 3 . 5「教育與研究」可改為「社福人力或資源」，這裡用教

育有點奇怪。  

( 7 )相比之下醫療類等的項目較少。  

( 8 )可以增加總歸戶的資料，才知道有多少需要救濟的人口。  

( 9 )  3 . 6 . 9 「 所 得 最 低 五 等 分 位 家 庭 醫 療 支 出 之 比 率 」 、

3 . 6 . 4「未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之比率」可以放在「健康」。  

( 1 0 )應思考指標是否有要與國際接軌？可以參考其他國際組織

的指標，例如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d e x 中有五歲以

下 兒 童 死 亡 率 ， 另 外 可 以 考 慮 加 上 s u m m a r y  i n d e x ， 例

如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i n d e x ,  W e l l - b e i n g  i n d e x  

與 g e n d e r  e q u a l i t y  i n d e x ，把後面的東西來支持前面

一般的 i n d e x  

( 1 1 ) 目 前 大 部 份 指 標 都 採 取 平 均 值 ， 是 不 是 可 以 再 另 外 加 上

「分佈」的統計，不過有些資料蒐集可能會有困難，可以

考慮挑一兩個重要的來觀察分佈。  

( 1 2 )現在健康公平性要主流化，所以各個部門在發展的時候，

要把健康的指標擺進去，這些是政府部門急需的。  

( 1 3 )「健康指標」中健康行為、健康促進缺乏「兒童」的類別。  

( 1 4 )非傳染性疾病感染率（ N C D）建議可以納入。  

( 1 5 )醫療部分可增加「可避免死亡率」與「可避免住院率」。  

( 1 6 )幼兒教育的補貼現在做得很好，而且花了很多錢，還有育

兒津貼的部分可考慮加入。  

( 1 7 )建議拿掉「乳房 X光攝影」，因為乳房 X光攝影效果其實被

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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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 1 )  1 . 3 「職 場性 別區隔」 建議加 入 「職場性 別歧視 案 件」，

依案件成立比例或案件數都可以。  

( 2 )  只 要涉及 人 的指標都 應該要 有 性別統計 分析， 建 議像 1 . 1

那樣，所有指標都會照性別區分，如 1 . 3 . 6有「女性離職

意願」， 1 . 4 . 7「離職意願」，可以用性別區分的方式呈

現。  

( 3 )  3 . 3 . 2  「外籍配偶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人口比率」和 8 . 5

「婚姻遷徙」，「外籍配偶」建議改成「新移民」 或「新

住民」。  

( 4 )  3 . 3 . 5  「單身女性失業率」：其他都是用參與率，但單親

女性用失業率，好像隱含負面意涵，但事實上擔心女性的

勞參率蠻高的，不見得失業率很高，建議修改。  

( 5 )  5 . 2 . 2  「女性子宮抹片檢查」其實建議每年都篩檢，為什

麼放 3年篩檢比例？而且只到 6 9歲， 7 0歲以上不放，有沒

有一些依據？建議放 女性「每年」作女性子宮抹片檢查的

比率。  

( 6 )  5 . 2 . 2 . 3  「乳房 X光攝影」 4 5歲以上可以免費檢查，比較

建議指標從 4 5歲以上。  

( 7 )  6 . 2  「兒童虐待」可以加入教育部的「性別校安事件」，

以兒童為主的性侵害、性暴力之類的指標。  

( 8 )  教育部分第七項，一般國際指標會放入「各級學校女童就

學比率」，作為比較關鍵的指標。  

( 9 )  8 . 6 . 2 . 2 . 3  「兒 童托 育津 貼」 有很 多種 ，像 中低 收入戶

兒童津貼、育兒津貼，這些是要都包含在裡面，或是怎麼

處理可以再考慮。  

A 5：  

( 1 )  可思考是否要以中研院的報告為基礎來找指標，因為很多

新的措施都沒有包含進來。  

( 2 )  3 . 1 「老 人福 利服務機 構」： 不 太清楚除 了長照 機 構、安

養機構，是否有包括文康或服 務機構？用立法那兩類的名

稱會比較具體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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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目 前 有 一 些 經 濟 安 全 措 施 ， 例 如 「 中 高 齡 生 活 津 貼 」 、

「中高齡特別照顧津貼」、「補助假牙」這些，沒有納進

來，可考慮納入。  

( 4 )  住宅修繕一直都有，可以思考是不是要成為一個指標。  

( 5 )  3 . 2 「青 少年 福利」建 議以兒 童 與少年福 利為主 ， 但兒少

的部分像「安置教養機構」、「家庭寄養業務」、「醫療

補助」和「托育津貼」、「托育補助」、「托嬰中心」，

很多兒童福利的部分沒有放進來，像兒少教養機構和寄養

家庭的業務很重，還有兒保、發展遲緩、早療部分、高風

險家庭的一些相關措施，是公 務統計報表裡都有的，裡面

的細項可提供作為參考。  

( 6 )  婦女庇護的部分比較少，像「庇護中心」和「中途之家」

這部分沒有呈現，建議考慮是否納入。  

( 7 )  3 . 5  「教育與研究」與其類別內的指標不太相關，內容幾

乎都是在講社福人力，也許 改為「社福專業人力 」較適當。  

( 8 )  3 . 6  「社會救助」有四個面向，生活扶助、災害救助、急

難救助，還有一部份遊民，在災害救助、急難救助和遊民

的部分沒有呈現，可以思考納進來，像衛福部的統計，遊

民的部分有納入。  

( 9 )  社會參與部分，基金會是蠻重要的組織，建議納入「基金

會」，另外「社會資源」很重要，但沒有在這裡面，社會

資源可以分成團體、基金會、志工的部分。  

( 1 0 )保護的部分目前有兒童與老人保護，應該可再加入「身心

障礙者保護」。  

( 1 1 ) 3 . 4「健康」類，可再區分出「身心障礙」。  

( 1 2 )身心障礙的部分，輔具很關鍵，建議可 加入「身心障礙者

輔具」。  

( 1 3 ) 3 . 4  指標有居家服務，但其實目前「日間照顧」跟住宿式

資源也投入很多，可考慮納入。  

( 1 4 )在不同面向和議題中，有些指標重覆，可再思考如何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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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  

( 1 )在勞動就業與所得分配兩區塊，有些指標到底好還是不好沒

有絕對標準，例如 1 . 4 . 7  「離職意願」、 1 . 3 . 2「女性因

家庭因素無法參與勞動市場比例」，建議可再考慮。  

( 2 ) 2 . 1 . 1與 2 . 1 . 2有兩種統計方式，一種是用「戶」，一種是

「個人」，呈現方式不太一樣，可思考要使用哪一種。  

( 3 ) 「 所 得 分 配 」 與 「 財 富 分 配 」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計 算 。 例 如 就

「所得」而言，臺灣是名列前茅，建議可思考要採取哪一

種。  

( 4 ) 2 . 5 . 2「對政府經常移轉支出佔家戶所得比例」，這個是重

要的，應該把它納進去。  

 

A 7：  

( 1 )  有些傳統上沒有蒐集的數據，可是對現在是蠻重要的，例

如住宅補貼、勞工補貼、無薪假等等，可以考慮 加進來。

現在各人口群每幾年會做調查，會有新的政策在裡面，如

果有我們認為很重要的資料，但現在沒有，可以用下一波

調查把它納進來，這是主管機關可以掌控的。  

( 2 )  雖然指標涵蓋面向很廣，但是 各個面向之間不平均，社會

福利特別細。  

( 3 )  有些項目可以更細分，例如住宅現在有很多政策介入，很

多服務方案，像合宜住宅、社會住宅等，未來是可以放進

來的，  

( 4 )  可以考慮各個小項目之間的均衡性，例如社福中，老人、

兒童、身障、婦女都有服務人力，但教育、醫療服務人力

就沒有這麼細。  

( 5 )  很多「全民健保」都放在「社會救助」的項目下 ，可能是

因為現在沒有「社會保險」項目，這部分可以把他獨立出

來。  

( 6 )  教育的部分，很多是成績的，比較多是 o u t c o m e的部分，

可以再加上「公私立」的角度，例如多少進入公立高中、

公立大學，也可以把地區的差異加進來，例如鄉鎮公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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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涵蓋的比率。  

( 7 )  有 些 部 分 的 指 標 ， 例 如 社 會 福 利 可 以 不 用 這 麼 細 ， 例 如

3 . 5社工專業人力 的的「社工相關系所畢業人數」、「社

工員在職訓練時數」，這邊或許可以精簡一點。  

( 8 )  可以再思考有些指標的類別要怎麼歸類，例如很多人口群

都問就業的問題，要放在各人口群或是就業的部分，會有

重疊的問題。  

( 9 )  現在強調性別主流化，把性別加進來的話，就會有很多可

以加的指標，另外也可加區位的部分，例如城鄉資訊落差

的問題。  

A 8：  

( 1 )不建議使用使用「基本工資調整」作為指標，這已經隱含基

本工資要調整的方向，但這很難現在就決定。  

( 2 )指標的內容應該要客觀且為事實，資料要客觀呈現，而且要

有「量化」事實，裡面有些指標是主觀意見或民意調查，

不適合作為社會指標。  

( 3 )  2 . 3 . 1 將「基本工資年增率」改為「歷年基本工資調整比

率」。  

( 4 )  2 . 4 . 2 「 家 戶 所 得 中 來 自 政 府 經 常 移 轉 收 入 比 例 」 與

2 . 5 . 2「對政府經常移轉支出佔家戶所得比例」 這兩項常

用，有某種社會政策意義在裡面。  

( 5 )  「 健 康 類 」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福 利 單 獨 列 出 （ 3 . 4 . 7 -

3 . 4 . 1 5）。  

( 6 )  建議 3 . 5 . 1「專業人口充足性」應該加入平均每一 社會工

作員服務人數。  

( 7 )  3 . 6 . 4 「未 加入全民健 康保險 之比率」與 3 . 6 . 5 「全民健

保覆蓋率」兩個項目可以整合。  

( 8 )  以前政府曾出版過社會福利政策指標，可以參考，也可以

比較歷史發展的軌跡。  

( 9 )  社 會 保 險 很 重 要 ， 建 議 3 . 6 . 1 0 改 為 「 社 會 救 助 與 社 會 保

險」，將全民健保、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職災保險、

就業保險、農民健康保險等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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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焦點座談紀錄  

 

一、時間： 2 0 1 4 年 1 0 月 2 1 日（週二） 1 6 : 0 0 - 1 8 : 0 0  

二、地點：臺灣大學社會與社工館 3 2 3 室  

三、主持人：薛承泰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四、出席人員（依姓名筆劃排列）：  

 

專家學者：  

B 1（社會福利學者）  

B 2（經濟學者）  

B 3（社福團體人員）  

 

研究人員：  

辛炳隆（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楊培珊（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劉淑瓊（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蔡培元（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國家發展委員會列席人員：  

莊麗蘭副處長（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吳怡銘科長（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莊靜雯視察（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呂昭輝視察（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李如婷專員（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  

 

五、記錄：林德棻   

 

六、發言要點：  

B 1：  

1 )  「居住」領域的「平均每戶居住人數」似乎沒有這麼重要，

若要挑選為「關鍵指標」似乎較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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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治安與犯罪」領域的「性騷擾」部分，目前的職場性騷

擾的主管機關為勞動部，可以考慮將勞動部與衛福部保護

司的定義整合。  

3 )  「初婚年齡中位數」與「第一次生育年齡的中位數」兩個

指標意義不太一樣，比較兩者可以觀察未成 年生育的狀況。  

4 )  目前仍缺乏幾項 O E C D在檢驗社會發展議題時會參照的幾項

指標，例如，青少年懷孕的情況、「自殺率」與「物質濫

用」等指標，目前較缺乏對此相關的指標來做長期觀察。  

5 )  可以考慮調整指標數量，因為有許多重要的指標可能因為

既有的額度難以收入，例如，自殺率。  

6 )  目前「社會福利」重要的人口群基本上都有涵蓋，但似乎

較缺少身心障礙族群相關的指標。  

7 )  「低薪比率」的計算牽涉「絕對標準」與相對標準，若以

O E C D的標準計算，目前的低薪標準有可能低於國內基本工

資，那麼在政策執行上便難以說服大眾，或許可將其擴張

為一個「低薪範圍」，或是加入相對的標準，例如主觀與

客觀標準。  

8 )  建議將「全民健保覆蓋率」加入「健康」或「社會保險」

領域的指標。  

 

B 2：  

1 )  此計劃除了以國際接軌目的之外，也可以加強「在地化」

指標的運用。  

2 )  「人口」領域中的五個變數變動似乎較不明顯，可能會造

成較難解讀指標意涵。  

3 )  「人口」領域可以考慮納入「新住民」的面向，「社會福

利」領域中的「新移民家庭數」仍難以看出新住民族群新

生兒對教育、福利、人口面向的影響力。  

4 )  「社會保險」領域中的指標（例如，勞保、就業保險、公

教人員保險覆蓋率）這些跟產業結構的比率很像，變動的

幅度較不明顯，可能會較難對應到政策方向。  

5 )  建議加上社會保險「所得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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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社會保險」中可以加上國人投保商業保險的「商業保險

率」。  

7 )  「平均薪資」建議改為「平均實質薪資」。  

8 )  「所得不均議題」建議採用 O E C D低薪標準（中位數的三分

之二），並且加上「低薪工作者比率」。  

9 )  是否可以考慮換掉「低薪」一詞，以另外一個資料或指標

展現「敘薪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問題，例如使用「受

僱者薪資占 G D P比率」作為指標之一。  

1 0 )  可以考慮採用中研院的「就業保障」指標。  

1 1 )  「男女薪資差異」無法突顯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的兩

難，例如，因為要照顧就不能加班，進而影響升遷等，

「男女時薪差異」較能反映性別現狀。  

 

B 3：   

1 )  建議可以參考「有工作／無工作的家務勞動時數」指標，

這對於性別平等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2 )  建議在一般指標中放入「孕產婦死亡比率」與「自殺率」。  

3 )  建議「通報性侵害被害人數」指標中的「被害人數」改為

「定罪率」，目前定罪率過低。  

4 )  建議加入「婚姻暴力」中警察受理的案件數量與通報數量

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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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社會發展政策統計與調查資料庫規劃計
畫指標列表與政策類別  

研

究

面

向  

議題  指標  
政

策  

林季平等研究  

編碼  

1

勞

動

就

業  

1 . 1   

 就業

與失

業  

1 . 1 . 1     就業率  中

高

齡

人

力

運

用

、

青

年

就

業  

1 . 2 . 1  

1 . 1 . 2     失業率  2 . 1 . 2  

1 . 1 . 3     長期失業率  2 . 1 . 3  

1 . 1 . 4     勞動參與率  1 . 1 . 4  

1 . 1 . 5     流動率  

（移出與移入率）  
3 . 4 . 7 ； 3 . 4 . 9  

以 上 指 標 皆 會 按 性 別 、 年 齡

別、教育程度別  
  

1 . 2   

 非典

型就

業  

1 . 2 . 1     部分工時者比例  

非

典

型

就

業

權

益

保

護  

1 . 2 . 7  

1 . 2 . 2     臨 時 性 工 作 者 比

例  
1 . 2 . 6  

1 . 2 . 3     派 遣 工 作 者 比 例

（ 以 上 三 項 比 例 皆 指 佔 總 就 業

人數比例）  

1 . 2 . 4  

1 . 2 . 4     非 典 型 工 作 者 薪

資 （ 時 薪 ） 與 典 型 工 作 者 薪 資

之比率  

無  

1 . 2 . 5     非 典 型 就 業 者 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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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勞健保比例  

1 . 2 . 6     非 典 型 工 作 者 離

職意願  
無  

1 . 3   

 職場

性別

區隔  

1 . 3 . 1     女性勞動參與率  

性

別

歧

視  

5 . 2 . 1  

1 . 3 . 2     女 性 因 家 庭 因 素

無法參與勞動市場比例  
無  

1 . 3 . 3     男女薪資差距  5 . 2 . 1  

1 . 3 . 4     女 性 擔 任 主 管 比

例  
5 . 2 . 1  

1 . 3 . 5     女 性 擔 任 專 業 人

員比例  
5 . 2 . 1  

1 . 3 . 6     女性離職意願  無  

1 . 4   

 工作

品質  

1 . 4 . 1     平均薪資  

尊

嚴

勞

動  

4 . 1 . 1  

1 . 4 . 2     勞保納保率  4 . . 1 . 7  

1 . 4 . 3     就保納保率  無  

1 . 4 . 4     職災率  無  

1 . 4 . 5     長工時比例  4 . 2 . 3  

1 . 4 . 6     工作滿意度  無  

1 . 4 . 7     離職意願  無  

1 . 5   

 集體

勞資

關係  

1 . 5 . 1     工會組織率  

  

5 . 1 . 1  

1 . 5 . 2     勞資會議涵蓋率  5 . 1 . 3  

1 . 5 . 3     團體協約涵蓋率  5 . 1 . 2  

1 . 5 . 4     勞 資 爭 議 件 數 與

涉及人數  
5 . 1 . 4  

2 . 2 . 1  2 . 1 . 1     吉尼係數    2 . 2 . 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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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得

與

分

配  

所得

分配

的衡

量與

概況  

2 . 1 . 2    大島指數  

（按個人與家戶結構）  
2 . 2 . 1 . 2 . 1  

2 . 1 . 3    不 同 所 得 來 源 之 大

島指數  

2 . 2 . 2 . 1 . 1 . 1 ；

2 . 2 . 2 . 1 . 2 . 1  

2 . 2  

勞動

所得

分配  

2 . 2 . 1    實質薪資成長率  

（按職類別）  

工

作

低

薪  

1 . 1 . 3  

2 . 2 . 2    G D P 所得要素占比  無  

2 . 3  

所得

重分

配 - 基

本工

資  

2 . 3 . 1    基本工資年增率  

基

本

工

資  

無  

2 . 3 . 2    基 本 工 資 對 平 均 薪

資比率  
3 . 2 . 3  

2 . 3 . 3    低 於 基 本 工 資 受 僱

者比率  
3 . 2 . 2  

2 . 4  

所得

重分

配 - 移

轉性

支付  

2 . 4 . 1    政 府 社 會 支 出 占

G D P 比例  

  

3 . 3 . 2 . 4  

2 . 4 . 2    家 戶 所 得 中 來 自 政

府  

經常移轉收入比例  

（按所得五等分）  

3 . 3 . 1 . 1  

2 . 5  

所得

重分

配 - 租

稅  

2 . 5 . 1   政府稅收占 G D P 比

例（按不同稅源）  

  

3 . 4 . 2 . 1 4  

2 . 5 . 2   對 政 府 經 常 移 轉 支

出  

佔家戶所得比例  

（按所得五等分）  

無  

3 . 3 . 1 老 3 . 1 . 1    獨居老人比率  高 1 . 2 . 1 . 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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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福

利  

人福

利  

3 . 1 . 2    老 人 主 要 照 顧 者 比

率  

齡

化

社

會

發

展

、

生

育

率

低

迷

人

口

衰

退

期

來

臨  

1 . 2 . 1 . 5 . 2  

3 . 1 . 3    敬 老 福 利 津 貼 覆 蓋

率  
2 . 2 . 2 . 1 0  

3 . 1 . 4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數  
2 . 3 . 1 . 5  

3 . 1 . 5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受益比  
2 . 3 . 2 . 5  

3 . 1 . 6   低 收 入 戶 及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營 養 餐 飲 服 務 鄉 鎮 普 及

率  

2 . 3 . 3 . 1  

3 . 1 . 7   長 青 學 院 鄉 鎮 普 及

率  
2 . 3 . 3 . 2  

3 . 1 . 8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普及率  
2 . 3 . 3 . 3  

3 . 1 . 9   照 顧 服 務 社 區 化 計

畫普及率  
2 . 3 . 3 . 5  

3 . 1 . 1 0 專業人員老人服務負

荷量  
2 . 3 . 4 . 5  

3 . 1 . 1 1 老人服務專業人力充

足性  
2 . 3 . 5 . 5  

3 . 2  

青少

年福

利  

3 . 2 . 1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數  
兒

少

保

護

、

教

育

與

2 . 3 . 1 . 2  

3 . 2 . 2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受益比  
2 . 3 . 2 . 2  

3 . 2 . 3   專 業 人 員 少 年 服 務

負荷量  
2 . 3 . 4 . 2  

3 . 2 . 4   少 年 服 務 專 業 人 力 2 . 3 . 5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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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性  多

元

發

展  

3 . 3  

婦女

福利  

3 . 3 . 1   單 親 家 庭 女 性 戶 長

比率  

由

婦

女

家

庭

地

位

及

婚

姻

狀

態

變

遷

來

看

婦

女

福

利  

1 . 2 . 1 . 3 . 1  

3 . 3 . 2   女性外籍配偶比率  1 . 2 . 1 . 7 . 1  

3 . 3 . 3   外 籍 配 偶 取 得 中 華

民國國籍之人口比率  
1 . 2 . 1 . 7 . 3  

3 . 3 . 4   有 偶 婦 女 勞 動 參 與

率  
1 . 5 . 4 . 2  

3 . 3 . 5   單親婦女失業率  1 . 5 . 4 . 4  

3 . 3 . 6   二度就業婦女比率  1 . 5 . 4 . 5  

3 . 3 . 7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數  
2 . 3 . 1 . 3  

3 . 3 . 8   婦 女 福 利 服 務 機 構

受益比  
2 . 3 . 2 . 3  

3 . 3 . 9   專 業 人 員 婦 女 服 務

負荷量  
2 . 3 . 4 . 3  

3 . 3 . 1 0 婦女服務專業人力充

足性  
2 . 3 . 5 . 3  

3 . 4  

健康  

3 . 4 . 1   嬰兒死亡率  

疾

病

與

健

康  

1 . 6 . 1  

3 . 4 . 2   平均餘命  1 . 6 . 2  

3 . 4 . 3   藥酒癮者人數  1 . 6 . 3  

3 . 4 . 4   H I V / A I D S 患者數  1 . 6 . 4  

3 . 4 . 5   自殺死亡率  1 . 6 . 5  

3 . 4 . 6   重大傷病人數  1 .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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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7   身 心 障 礙 者 勞 動 參

與率  

身

心

障

礙

者

福

利  

1 . 5 . 4 . 5  

3 . 4 . 8   身心障礙者失業率  1 . 5 . 4 . 6  

3 . 4 . 9   中 低 收 入 身 心 障 礙

生活補助覆蓋率  
2 . 2 . 3 . 7  

3 . 4 . 1 0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機構數  
2 . 3 . 1 . 4  

3 . 4 . 1 1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機構受益比  
2 . 3 . 2 . 4  

3 . 4 . 1 2 身心障礙者居家服務

普及率  
2 . 3 . 3 . 4  

3 . 4 . 1 3 專業人員身心障礙者

服務負荷量  
2 . 3 . 4 . 4  

3 . 4 . 1 4 身心障礙者服務專業

人力充足性  
2 . 3 . 5 . 4  

3 . 4 . 1 5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率  
2 . 5 . 7 . 2  

3 . 5 教

育與

研究  

3 . 5 . 1   專業人力充足性  社

會

福

利

專

業

級

准

專

業

人

力

2 . 3 . 5  

3 . 5 . 2   社 工 相 關 科 系 所 畢

業生人數 ( 依學位 )  
2 . 8 . 1  

3 . 5 . 3   公私部門社工人力  2 . 8 . 2  

3 . 5 . 4   原 住 民 社 會 工 作 者

數  
2 . 8 . 3  

3 . 5 . 5   領 有 社 會 工 作 師 執

照人數  
  

3 . 5 . 6   社 會 工 作 師 專 技 高

考及格率  
2 . 8 .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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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 7   持 有 社 會 工 作 師 執

業執照人數  

之

教

育

與

技

能

發

展  

2 . 8 . 4 . 2  

3 . 5 . 8   社 會 工 作 師 實 際 執

業人數  
2 . 8 . 4 . 3  

3 . 5 . 9   平均社工員 ( 師 ) 在職

訓練時數  
2 . 8 . 5  

3 . 5 . 1 0 社工員 ( 師 ) 薪資結構  2 . 8 . 6  

3 . 6  

社會

救助  

3 . 6 . 1   平 均 每 人 政 府 社 會

福利支出淨額  

社

會

救

助

（

公

部

門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  

2 . 1 . 1 . 1  

3 . 6 . 2   社 會 福 利 財 源 按 部

門別經費及結構比  
2 . 1 . 1 . 2  

3 . 6 . 3   整 體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按人口對象別  
2 . 1 . 1 . 3  

3 . 6 . 4   未 加 入 全 民 健 康 保

險之比率  
社

會

保

險

（

年

金

、

1 . 6 . 7  

3 . 6 . 5   全民健保覆蓋率  2 . 6 . 1 . 2  

3 . 6 . 6   弱 勢 人 口 健 保 保 費

減免人數  
2 . 6 . 3 . 1  

3 . 6 . 7   三 歲 以 下 兒 童 醫 療

補助金額  
2 . 6 .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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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6 . 8   全 民 健 保 保 費 紓 困

貸款人數  

健

保

與

長

期

照

顧

保

險

）  

2 . 6 . 3 . 3  

3 . 6 . 9   所 得 最 低 五 等 分 位

家庭醫療支出之比率  
2 . 6 . 3 . 4  

3 . 6 . 1 0 全民健保兒童預防保

健服務利用率  
2 . 6 . 3 . 5  

3 . 6 . 1 1 全民健保 6 5 歲以上

老人預防保健服務利用率  
2 . 6 . 3 . 6  

3 . 7  

貧窮  

3 . 7 . 1   低收入戶戶數  

  

2 . 1 . 2 . 2 . 3 . 1  

3 . 7 . 2   低收入戶人數  2 . 1 . 1 . 2 . 5 . 1  

3 . 7 . 3   貧戶率  2 . 1 . 2 . 1 . 1  

3 . 7 . 4   貧民率  2 . 1 . 2 . 1 . 3  

3 . 7 . 5   中低收入戶數  2 . 1 . 2 . 2 . 3 . 2  

3 . 7 . 6   中低收入戶人數  2 . 1 . 1 . 2 . 5 . 2  

3 . 7 . 7   貧 窮 率 按 家 戶 類 型

分  
  

3 . 7 . 8   貧窮率按戶長性別分    

3 . 8  

長期

照顧  

3 . 8 . 1   老年失能率  

  

  

3 . 8 . 2   居家照顧比率    

3 . 8 . 3   社區照顧比率  ( 2 . 3 . 3 . 3 )  

3 . 8 . 4   機構照顧比率  2 . 3 . 1 . 5  

3 . 8 . 5   各類長照人力人數  2 . 3 . 2 . 5  

3 . 8 . 6   外籍看護工人數  1 . 5 . 3 . 1 . 1  

4 .

社
4 . 1  

4 . 1 . 1   社區團體數量  
社

區

2 . 3 . 1  

4 . 1 . 2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普 及 2 .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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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參

與  

率  參

與  
4 . 1 . 3   社 區 居 民 參 與 社 區

發展協會人口比例   
2 . 3 . 3  

4 . 1 . 4   十 五 歲 以 上 民 間 人

口社團參與率  

志

願

服

務

及

N P

O

參

與  

2 . 4 . 1  

4 . 1 . 5   社 團 參 與 者 有 實 際

參與該社團團務人口比例  
2 . 4 . 3  

4 . 1 . 6   社 團 參 加 者 投 入 社

團平均時間數  
2 . 4 . 4  

4 . 1 . 7   志願性服務團隊數  2 . 4 . 5  

4 . 1 . 8   平 均 志 願 服 務 服 務

人次  
2 . 4 . 6  

4 . 1 . 9   平 均 志 願 服 務 服 務

時數  
2 . 4 . 7  

4 . 1 . 1 0 參與志願性服務工作

者參與之服務項目  
2 . 4 . 8  

5 .

醫

療

衛

生  

5 . 1 健

康狀

態  

5 . 1 . 1 總體   

區

域

/

性

別

/

族

群

不

平

等  

5 . 1 . 1  

5 . 1 . 1 . 1 標準化死亡率  5 . 1 . 1 . 1  

5 . 1 . 1 . 2 平均餘命  5 . 1 . 1 . 2  

5 . 1 . 1 . 3 嬰兒死亡率  5 . 1 . 1 . 3  

5 . 1 . 2 非傳染病  5 . 1 . 2  

5 . 1 . 2 . 1 全 癌 症 標 準 化 死 亡

率  
5 . 1 . 2 . 1  

5 . 1 . 2 . 2 全癌症發生率  5 . 1 . 2 . 2  

5 . 1 . 2 . 3 腦 血 管 疾 病 標 準 化

死亡率  
5 . 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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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 . 2 . 4 老人憂鬱症 / 自殺率  1 . 6 . 5 . 4  

5 . 1 . 3 傳染病  5 . 1 . 3  

5 . 1 . 3 . 1 結核病發生率  5 . 2 . 1 . 1  

5 . 1 . 3 . 2 腸 病 毒 感 染 併 發 重

症致死率  
5 . 2 . 1 . 2  

5 . 3 . 3 . 3 H I V / A I D S 致死率  5 . 2 . 1 . 3  

5 . 2  

健康

行為  

5 . 2 . 1 健康促進  

健

康

與

衛

生  

  

5 . 2 . 1  

5 . 2 . 1 . 1 青少年吸菸率  5 . 2 . 1 . 1  

5 . 2 . 1 . 2 成人吸菸率  5 . 2 . 1 . 2  

5 . 2 . 1 . 3 成人肥胖盛行率  5 . 2 . 1 . 3  

5 . 2 . 2 疾病預防  5 . 2 . 2  

5 . 2 . 2 . 1 嬰 幼 兒 各 項 法 定 預

防 接 種 完 成 率 ( B C G ,  H e p B ,  

O P V ,  D T P ,  T d ,  M M R ,  J E ,  

V a r i c e l l a )  

5 . 2 . 2 . 1  

5 . 2 . 2 . 2  3 0 ~ 6 9  歲 婦 女 子 宮

頸癌抹片檢查 3 年篩檢比率  
5 . 2 . 2 . 2  

5 . 2 . 2 3  5 0 ~ 6 9  歲 婦 女 乳 房

X 光攝影 2 年篩檢比率  
5 . 2 . 2 . 3  

5 . 3  

醫療

體系  

5 . 3 . 1 醫療品質  

醫

療   

5 . 3 . 1  

5 . 3 . 1 . 1 住 院 案 件 出 院 後 十

四日內再住院率 ( 健保分區 )  
5 . 3 . 1 . 1  

5 . 3 . 1 . 2 院內感染率  5 . 3 . 1 . 2  

5 . 3 . 1 . 3 剖腹產率  5 . 3 . 1 . 3  

5 . 3 . 2 醫療資源  5 . 3 . 2  

5 . 3 . 2 . 1 每萬人口西醫師數  5 . 3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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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 2 . 2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一 般

病床數  
5 . 3 . 2 . 2  

5 . 3 . 2 . 3 每 萬 老 年 人 口 護 理

之家床數  
5 . 3 . 2 . 3  

6 .

治

安

與

犯

罪  

6 . 1 親

密關

係暴

力  

6 . 1 . 1   家庭暴力通報次數  

家

庭

暴

力

與

防

治   

1 . 4 . 1 . 1 . 1  

6 . 1 . 2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施 暴

人數  
 1 . 4 . 1 . 1 . 2   

6 . 1 . 3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被 害

人數  
 1 . 4 . 1 . 1 . 3   

6 . 1 . 4   違 反 家 庭 暴 力 罪 有

罪人數  
 1 . 4 . 1 . 1 . 4   

6 . 1 . 5   聲 請 保 護 令 核 發 件

數  
 1 . 4 . 1 . 1 . 5   

6 . 1 . 6   違 反 保 護 令 罪 有 罪

人數  
 1 . 4 . 1 . 1 . 6   

6 . 1 . 7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 機 構

及單位：法院服務處  
 2 . 4 . 1 . 1 . 1   

6 . 1 . 8   私 立 及 公 設 民 營 機

關（構）  
 2 . 4 . 1 . 1 . 2   

6 . 1 . 9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 家

庭暴力服務人力 ( 公私部門、公

設民營之社政人員、社工員 )  

  2 . 4 . 1 . 2   

6 . 1 . 1 0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量 ：

婚 姻 暴 力 服 務 （ 諮 詢 協 談 、 庇

護 安 置 、 陪 同 報 案 偵 詢

（ 訊 ） 、 陪 同 出 庭 、 驗 傷 診

療 、 法 律 扶 助 、 心 理 諮 商 與 輔

導 、 就 業 服 務 、 子 女 問 題 協

助 、 通 譯 服 務 、 加 害 人 處 遇 、

 2 . 4 . 1 . 3 . 1 ：

( 2 . 4 . 1 . 3 . 1 . 1 ~ 2 . 4 .

1 . 3 . 1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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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扶助）  

6 . 1 . 1 1 再受暴率    

6 . 1 . 1 2 親密關係暴力佔刑案

( 暴力 ) 比率  
  

6 . 1 . 1 3 保護令核發率    

6 . 1 . 1 4 保護令核發期程    

6 . 2 兒

虐  

6 . 1 . 1 通報次數  

兒

虐

與

兒

童

保

護   

1 . 4 . 1 . 2 . 1  

6 . 1 . 2 通 報 兒 童 少 年 受 虐 施

暴人數  
1 . 4 . 1 . 2 . 2  

6 . 1 . 3 因 兒 童 少 年 受 虐 判 刑

有罪人數  
1 . 4 . 1 . 2 . 3  

6 . 1 . 4 受 虐 兒 童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1 . 4 . 1 . 2 . 4  

6 . 1 . 5 受 虐 少 年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1 . 4 . 1 . 2 . 5  

6 . 1 . 6 目睹家庭暴力兒童數  1 . 4 . 1 . 2 . 6  

6 . 1 . 7 目睹家庭暴力少年數  1 . 4 . 1 . 2 . 7  

6 . 1 . 8 服務機構 ( 機構數 ) ：兒

童安置及教養機構  
  2 . 1 . 1 . 1 . 1 1  

6 . 1 . 9 服務機構 ( 機構數 ) ：心

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  
  2 . 1 . 1 . 1 . 1 2  

6 . 1 . 1 0 服 務 人 力 － 兒 童  

（ 公 私 部 門 及 公 設 民 營 之 社 政

人 員 、 保 育 員 及 助 理 教 保 員 、

幼 稚 園 教 師 、 社 工 員 、 保 母 、

早 期 療 育 人 員 數 ； 機 構 人 力 與

收 容 人 數 之 比 率 ； 服 務 人 力 與

當 地 有 潛 在 需 求 之 被 服 務 人 數

2 . 3 . 2 . 1

（ 2 . 3 . 2 . 1 . 1 ~ 2 . 3 . 2

.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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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率）  

6 . 1 . 1 1 服務使用－兒童：兒

童寄養與委託安置  
2 . 3 . 2 . 1 . 3  

6 . 1 . 1 2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量 ： 兒 童 保 護 服 務  

（ 以 兒 童 為 對 象 ： 緊 急 安 置 人

數 及 次 數 、 長 期 安 置 人 數 及 次

數、家庭維繫 ( 非安置個案 )  人

數 及 次 數 ； 以 家 庭 為 對 象 ： 諮

詢 協 談 、 庇 護 安 置 、 陪 同 報 案

偵 訊 、 陪 同 出 庭 、 驗 傷 診 療 、

法 律 扶 助 、 心 理 諮 商 與 輔 導 、

就 業 服 務 、 子 女 問 題 協 助 、 通

譯 服 務 、 加 害 人 處 遇 、 其 他 扶

助）  

2 . 4 . 1 . 3 . 2  

（ 2 . 4 . 1 . 3 . 2 . 1 ：

2 . 4 . 1 . 3 . 2 . 1 . 1 ～

2 . 4 . 1 . 3 . 2 . 1 . 3 ；

2 . 4 . 1 . 3 . 2 . 2 ：

2 . 4 . 3 . 2 . 2 . 1 ~ 2 . 4 . 3

. 2 . 2 . 1 2 ）  

6 . 1 . 1 3 服務使用－少年：緊

急收容及短期收容  
2 . 3 . 3 . 2 . 2  

6 . 1 . 1 4 兒少受虐再受虐率    

6 . 1 . 1 5 青 少 年 自 殺 率 （ 1 2

歲 以 下 自 殺 死 亡 人 數 、 1 2 - 1 8

歲 自 殺 死 亡 人 數 ； 衛 生 署 統 計

室）  

  

6 . 3 老

人保

護  

6 . 3 . 1 通 報 老 人 受 虐 施 暴 人

數  
老

人

受

虐

與

保

護   

 1 . 4 . 1 . 3 . 1  

6 . 3 . 2  通 報 老 人 受 虐 被 害 人

數  
  1 . 4 . 1 . 3 . 2   

6 . 3 . 3 通 報 老 人 受 虐 施 暴 次

數  
  1 . 4 . 1 . 3 . 3  

6 . 3 . 4  通 報 老 人 受 虐 判 刑 有   1 . 4 . 1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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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數  

6 . 3 . 5    服 務 使 用 － 老 人 ：

老人保護及安置  
2 . 3 . 3 . 5 . 4  

6 . 3 . 6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 家

庭 暴 力 服 務 量 ： 老 人 保 護 服 務

（ 老 人 保 護 及 安 置 、 施 虐 者 家

庭教育與輔導）  

2 . 4 . 1 . 3 . 3

（ 2 . 4 . 1 . 3 . 3 . 1  、

2 . 4 . 1 . 3 . 3 . 2 ）  

6 . 4 性

侵害  

6 . 4 . 1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性

侵

害

防

治   

1 . 4 . 2 . 1  

6 . 4 . 2    通報性侵害件數  1 . 4 . 2 . 2  

6 . 4 . 3    通 報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數  
1 . 4 . 2 . 3  

6 . 4 . 4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1 . 4 . 2 . 4  

6 . 4 . 5  通報兒童被害人數  1 . 4 . 2 . 5  

6 . 4 . 6  通報少年被害人數  1 . 4 . 2 . 6  

6 . 4 . 7    因 妨 害 性 自 主 罪 判

刑有罪人數  
1 . 4 . 2 . 7  

6 . 4 . 8  性 侵 害 服 務 （ 諮 詢 協

談 、 庇 護 安 置 、 陪 同 報 案 偵

訊 、 陪 同 出 庭 、 驗 傷 診 療 、 法

律 扶 助 、 心 理 諮 商 與 輔 導 、 就

業 服 務 、 子 女 問 題 協 助 、 通 譯

服 務 、 加 害 人 身 心 治 療 輔 導 教

育、其他扶助）  

 2 . 4 . 2 . 1 ～

2 . 4 . 2 . 1 2   

6 . 5  

性剝

削  

6 . 5 . 1    檢 警 查 獲 違 反 兒 少

性交易防制條例被害人人數  
性

剝

削

1 . 4 . 3 . 1  

6 . 5 . 2    檢 警 查 獲 違 反 兒 少 1 . 4 .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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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易防制條例加害人人數  防

治   
6 . 5 . 3    人 身 安 全 （ 違 反 兒

少 性 交 易 防 制 條 例 專 業 人 員 服

務 負 荷 量 、 通 報 次 數 、 通 報 案

件 數 、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 兒 童 及

少 年 受 害 人 數 、 諮 商 輔 導 次

數 、 陪 同 驗 傷 次 數 、 陪 同 出 庭

次 數 、 緊 急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數 、

短 期 收 容 中 心 安 置 數 、 中 途 學

校 安 置 人 數 、 後 續 追 蹤 輔 導 服

務）  

2 . 4 . 3

（ 2 . 4 . 3 . 1 ~ 2 . 4 . 3 . 6

）  

6 . 5 . 4    ( 再 ) 申訴成立比率    

6 . 5 . 5    調解成立比率    

6 . 6  

性騷

擾  

6 . 6 . 1    性 騷 擾 申 訴 案 件 中

被騷擾者人數  

性

騷

擾

防

治   

1 . 4 . 4 . 1  

6 . 6 . 2    申 訴 性 騷 擾 之 行 為

人數  
1 . 4 . 4 . 2  

6 . 6 . 3    人 身 安 全 （ 申 訴 管

道設立 ( 機關、部隊、學校、機

構或雇用人數達十人以上者 ) 執

行率、性騷擾防治措施訂定 ( 機

關 、 部 隊 、 學 校 、 機 構 或 雇 用

人數達三十人以上者 ) 執行率）  

2 . 4 . 4 （ 2 . 4 . 4 . 1 ；

2 . 4 . 4 . 3 ）  

7 .

教

育  

7 . 1  

教育

機會

均等  

7 . 1 . 1    低 收 入 戶 學 生 / 一

般學 生在 4 、 6 、 8 、（ 縣市 ）

1 1 年級數學成績表現  弱

勢

教

育   

第一期 P 9 2 1 ，未

編號  

7 . 1 . 2    低 收 入 戶 學 生 / 一

般學 生在 4 、 6 、 8 、（ 縣市 ）

1 1 年級國語文成績表現  

第一期 P 9 2 1 ，未

編號  

7 . 1 . 3    低 收 入 戶 學 生 / 一 第一期 P 9 2 1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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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學 生在 4 、 6 、 8 、（ 縣市 ）

1 1 年級英語文成績表現  

編號  

7 . 1 . 4    各 級 學 校 低 收 入 戶

學生的比率  

第一期 P 9 2 1 ，未

編號  

7 . 1 . 5    原 住 民 / 一 般 學 生

在 4 、 6 、 8 、 1 1 年級數學成績

比  

第一期 P 9 2 1 ，未

編號  

7 . 1 . 6    原 住 民 / 一 般 學 生

在 4 、 6 、 8 、 1 1 年級國語文成

績比  

第一期 P 9 2 2 ，未

編號  

7 . 1 . 7    原 住 民 / 一 般 學 生

在 4 、 6 、 8 、 1 1 年級英語文成

績比  

第一期 P 9 2 2 ，未

編號  

7 . 1 . 8    原 住 民 族 學 生 升 學

率  

第一期 P 9 2 2 ，未

編號  

7 . 1 . 9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 一

般學 生在 4 、 6 、 8 、（ 縣市 ）

1 1 年級數學成績表現  

第一期 P 9 2 2 ，未

編號  

7 . 1 . 1 0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 一 般

學生在 4 、 6 、 8 、（縣市） 1 1

年級國語文成績表現  

第一期 P 9 2 2 ，未

編號  

7 . 1 . 1 1 外 籍 配 偶 子 女 / 一 般

學生在 4 、 6 、 8 、（縣市） 1 1

年級英語文成績表現  

第一期 P 9 2 2 ，未

編號  

7 . 1 . 1 2 外籍配偶子女升學率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7 . 1 . 1 3 鄉鎮 4 、 6 、 8 、（縣

市） 1 1 年級學生數學成績與全

國平均值比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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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 1 4 鄉鎮 4 、 6 、 8 、（縣

市） 1 1 年級學生國語文成績與

全國平均值比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7 . 1 . 1 5 鄉鎮 4 、 6 、 8 、（縣

市） 1 1 年級學生英語文成績與

全國平均值比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7 . 1 . 1 6 鄉鎮區市學齡人口就

讀高中職及以上學校的比率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7 . 1 . 1 7 各級學校學生接受政

府獎助學金人數比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7 . 1 . 1 8 各級學校學生接受民

間獎助學金人數比  

第一期 P 9 2 3 ，未

編號  

7 . 1 . 1 9 各級學校特教學生單

位成本  

第一期 P 9 2 4 ，未

編號  

7 . 1 . 2 0 資優教育經費占總教

育經費比率  

第一期 P 9 2 4 ，未

編號  

7 . 1 . 2 1 身障教育經費占總教

育經費比率  

第一期 P 9 2 4 ，未

編號  

7 . 1 . 2 2 申請就學貸款學生數

占各級學校學生人數  

第一期 P 9 2 4 ，未

編號  

8 .

人

口

與

家

庭  

8 . 1  

生育  

8 . 1 . 1 總人口數  

人

口

政

策  

1 . 1 . 1 . 1  

8 . 1 . 2 人口成長率  1 . 1 . 1 . 2  

8 . 1 . 3 人口推估數  1 . 1 . 1 . 3  

8 . 1 . 4 年齡結構  1 . 1 . 2 . 2  

8 . 1 . 5 老年依賴比  1 . 1 . 2 . 2 . 4  

8 . 1 . 6 . 1 生 育 數 量 ： 按 性 別

分  
1 . 2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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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 . 6 . 2  生 育 數 量 ： 按 生 母

年齡分  
1 . 2 . 1 . 2  

8 . 1 . 6 . 3  生 育 數 量 ： 按 生 母

年齡暨教育程度分  
1 . 2 . 1 . 3  

8 . 1 . 6 . 4 生 育 數 量 ： 按 生 母

年齡暨婚姻狀況分  
1 . 2 . 1 . 4  

8 . 1 . 6 . 5 生 育 數 量 ： 按 生 母

年齡暨國籍分  
1 . 2 . 1 . 5  

8 . 1 . 7 平均生育年齡  1 . 2 . 2 . 1  

8 . 1 . 8 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齡  1 . 2 . 2 . 2  

8 . 1 . 9 粗生育率  1 . 2 . 3 . 1  

8 . 1 . 1 0 育齡婦女生育率  1 . 2 . 3 . 2  

8 . 1 . 1 1 有偶婦女生育率  1 . 2 . 3 . 3  

8 . 1 . 1 2  總生育率  1 . 2 . 3 . 4  

8 . 1 . 1 3 淨繁殖率  1 . 2 . 3 . 5  

8 . 2  

婚姻

狀況  

8 . 2 . 1 結婚人數 - 按性別、年

齡別分  

婚

姻

與

家

庭  

2 . 1 . 1 . 2 . 1  

8 . 2 . 2 結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教育程度別分  
2 . 1 . 1 . 2 . 2  

8 . 2 . 3 初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年齡別分  
2 . 1 . 1 . 2 . 3  

8 . 2 . 4 初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教育程度別分  
2 . 1 . 1 . 2 . 4  

8 . 2 . 5 離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年齡別分  
2 . 1 . 1 . 2 . 5  

8 . 2 . 6 離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教育程度別分  
2 . 1 . 1 . 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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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2 . 7 再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年齡別分  
2 . 1 . 1 2 . 7  

8 . 2 . 8 再 婚 人 數 ： 按 性 別 、

教育程度別分  
2 . 1 . 1 . 2 . 8  

8 . 3  

生育

保健  

8 . 3 . 1 孕產婦死亡率  

生

育

保

健  

1 . 3 . 3 . 1  

8 . 3 . 2 死產比例  1 . 3 . 3 . 2  

8 . 3 . 3 新生兒死亡率  1 . 3 . 3 . 3  

8 . 3 . 4 嬰兒死亡率  1 . 3 . 3 . 4  

8 . 3 . 5 墮胎人數  1 . 3 . 3 . 5  

8 . 4  

家庭

分工  

8 . 4 . 1 由 男 性 擔 任 主 要 家 計

負責人的家庭數  

兩

性

平

權  

2 . 4 . 2 . 1  

8 . 4 . 2 由 女 性 擔 任 主 要 家 計

負責人的家庭數  
2 . 4 . 2 . 2  

8 . 4 . 3   由 兩 性 共 同 擔 任 主

要家計負責人的家庭數  
2 . 4 . 2 . 3  

8 . 4 . 4   由 男 性 擔 任 家 庭 財

務主要管理者的家庭數  
2 . 4 . 2 . 4  

8 . 4 . 5   由 女 性 擔 任 家 庭 財

務主要管理者的家庭數  
2 . 4 . 2 . 5  

8 . 4 . 6   由 兩 性 共 同 擔 任 家

庭財務主要管理者的家庭數  
2 . 4 . 2 . 6  

8 . 4 . 7   就 業 女 性 每 週 家 務

工作時數  
2 . 4 . 3 . 1  

8 . 4 . 8 無 就 業 女 性 每 週 家 務

工作時數  
2 . 4 . 3 . 2  

8 . 4 . 9   就 業 男 性 每 週 家 務

工作時數  
2 . 4 .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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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 1 0 無就業男性每週家務

工作時數  
2 . 4 . 3 . 4  

8 . 4 . 1 1 女性擔任家庭主要照

顧者人數  
2 . 4 . 3 . 5  

8 . 4 . 1 2 男性擔任家庭主要照

顧者人數  
2 . 4 . 3 . 6  

8 . 4 . 1 3 女性申請育嬰假人數  2 . 4 . 3 . 7  

8 . 4 . 1 4 男性申請育嬰假人數  2 . 4 . 3 . 8  

8 . 5  

婚姻

遷徙  

8 . 5 . 1 新住民 / 外籍配偶比例  

遷

移

與

新

移

民  

1 . 1 . 2 . 4 . 5  

8 . 5 . 2 外 籍 配 偶 在 台 人 數 按

性別國籍別分  
1 . 4 . 1 . 2 . 1  

8 . 5 . 3 外 籍 配 偶 登 記 人 數 按

性別國籍別分  
1 . 4 . 1 . 2 . 2  

8 . 5 . 4 外 籍 配 偶 探 親 、 團 聚

之人數按性別國籍別分  
1 . 4 . 1 . 2 . 3  

8 . 5 . 5 外 籍 配 偶 居 留 人 數 按

性別國籍別分  
1 . 4 . 1 . 2 . 4  

8 . 5 . 6 外 籍 配 偶 定 居 人 數 按

性別國籍別分  
1 . 4 . 1 . 2 . 5  

8 . 5 . 7 外 籍 配 偶 取 得 身 分 人

數 按 性 別 、 國 籍 別 、 在 台 實 際

居住天數分  

1 . 4 . 1 . 2 . 6  

8 . 6  

托育  

8 . 6 . 1 有偶婦女勞動參與率  婦

女

就

業

與

養

1 . 5 . 4 . 2  

8 . 6 . 2 有 子 女 婦 女 勞 動 參 與

率  
1 . 5 . 4 . 3  

8 . 6 . 3 單親婦女失業率  1 . 5 . 4 . 4   

8 . 6 . 4 二 度 就 業 婦 女 人 數 之 1 . 5 .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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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  育   

8 . 6 . 5 福 利 服 務 － 兒 童 福 利

服務機構數：  
2 . 3 . 1 . 1  

8 . 6 . 5 . 1 托嬰中心  2 . 3 . 1 . 1 . 1  

8 . 6 . 5 . 2 托兒所  2 . 3 . 1 . 1 . 2  

8 . 6 . 5 . 3 幼稚園  2 . 3 . 1 . 1 . 3  

8 . 6 . 5 . 4 課後托育中心  2 . 3 . 1 . 1 . 4  

8 . 6 . 5 . 5 課後照顧  2 . 3 . 1 . 1 . 5  

8 . 6 . 5 . 6 保母系統  2 . 3 . 1 . 1 . 6  

8 . 6 . 6 福 利 服 務 － 各 人 口 群

中各分項的服務量：  
2 . 3 . 3  

8 . 6 . 6 . 1 托育照顧服務  2 . 3 . 3 . 1 . 6  

8 . 6 . 6 . 2   收托兒童數  2 . 3 . 3 . 1 . 7  

8 . 6 . 6 . 3   兒童托育津貼  2 . 3 . 3 . 3 . 2 . 5  

8 . 6 . 7  訂 定 相 關 措 施 ：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 調 整 工 作 時 間 以 撫

育未滿 3 歲子女、家庭照顧假

等公營機構執行率  

2 . 5 . 7 . 1  

8 . 6 . 8  訂 定 相 關 措 施 ：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 調 整 工 作 時 間 以 撫

育未滿 3 歲子女、家庭照顧假

等民營機構執行率  

2 . 5 . 7 . 2  

8 . 6 . 9  提 供 托 兒 設 施 或 提 供

適 當 之 托 兒 措 施 之 公 營 機 構 執

行率  

2 . 5 . 7 . 3  

8 . 6 . 1 0 提供托兒設施或提供

適 當 之 托 兒 措 施 之 民 營 機 構 執
2 . 5 . 7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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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率  

9 .

公

共

安

全  

9 . 1  

居住

安全  

9 . 1 . 1     住宅竊盜件數  

（每十萬人）  

居

住

安

全   

  

9 . 1 . 2     暴力犯罪件數  

（每十萬人）  
  

9 . 1 . 3     火災次數  
1 6  ( 每千戶 ) ， 1 7  

( 每萬人 )  

9 . 1 . 4    火災傷亡人數  7 ， 8  

9 . 1 . 5    每萬人消防人員數  1 0  ( 每十萬 )  

9 . 1 . 6    每萬人消防車數  1 2  

1

0 .

居

住

與

環

境  

1 0 . 1  

居住

環境  

1 0 . 1 . 1 平均每戶人數  

居

住

條

件   

1 . 2 . 1 . 2  

1 0 . 1 . 2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  2 . 2 . 1  

1 0 . 1 . 3 平均每人每月用電量  2 . 2 . 6  

1 0 . 1 . 4 平均每人每月用水量  2 . 2 . 5  

1 0 . 1 . 5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

運量  
3 . 3 . 4 . 2  

1 0 . 2  

居住

正義  

1 0 . 2 . 1 自有住宅比率  

  

1 . 3 . 2 . 5 . 1  

1 0 . 2 . 2 房價所得比  1 . 3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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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主計總處歷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專題彙
整  

領域  議題名稱  期別  頁次  

人口     

 主觀幸福感  2 0 1 1  1 7  

 我國人口概況  2 0 1 0  2 3  

 亞洲嬰兒性別失衡之探討  2 0 0 9  1 5  

 婚姻移民初探  2 0 0 9  1 9  

 所得分配測度新思維  2 0 0 8  1 7  

 
等值化對所得分配及其人口特

性之影響  
2 0 0 8  2 1  

 生育概況  2 0 0 7  5  

 人口結構變遷概況  2 0 0 6  3 3  

 原住民及榮民福利與救助  2 0 0 6  3 9  

 都市化程度  2 0 0 5  7  

 兩岸交流概況  2 0 0 5  1 1  

 我國人口規模與成長  2 0 0 4  1 8 1  

家庭  工作與生活平衡  2 0 1 1  2 7  

 家庭福祉之探討  2 0 1 0  4 1  

 
由法律與民俗看婦女家庭地位

演變  
2 0 0 9  2 9  

 新生兒之生計  2 0 0 9  3 3  

 家庭之社會給付  2 0 0 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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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之社會給付及所得分配

變化  
2 0 0 8  3 7  

 婚姻型態變遷分析  2 0 0 7  1 7  

 幼童托育概況  2 0 0 7  2 1  

 兒少福利與救助  2 0 0 6  5 1  

 婦女福利與救助  2 0 0 6  5 7  

 家庭組成型態變遷  2 0 0 5  2 3  

 老人居住安排概況  2 0 0 5  2 7  

健康  健康狀況  2 0 1 1  4 1  

 健康福祉之探討  2 0 1 0  6 3  

 兩性健康概況  2 0 0 9  4 5  

 婦女健康政策的落實  2 0 0 9  4 9  

 對疾病與健康之社會給付  2 0 0 8  4 9  

 
身心障礙者及職業傷害之社會

給付  
2 0 0 8  5 3  

 婦嬰保健概況  2 0 0 7  3 3  

 器官移植與捐贈概況  2 0 0 7  3 7  

 疾病與健康之社會給付  2 0 0 6  6 9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救助  2 0 0 6  7 1  

 健康之危險因素探討  2 0 0 5  3 9  

 健康平均餘命  2 0 0 5  4 5  

教育與研究  教育與技能  2 0 1 1  5 3  

 教育與研究福祉之探討  2 0 1 0  8 1  

 從教育看性別平等  2 0 0 9  5 7  

 我國教育概況－從教育消費支 2 0 0 9  6 3  



附錄四主計總處歷年社會指標統計年報專題彙整 

301 

 

出談起  

 弱勢教育補助  2 0 0 8  6 1  

 社會教育概況  2 0 0 7  4 5  

 
學生基礎素養國際評比  ( P I S A  

2 0 0 6 ) 分析  
2 0 0 7  4 9  

 弱勢教育補助  2 0 0 6  7 9  

 知識創新與技術擴散  2 0 0 5  5 5  

 教育機會  2 0 0 5  5 9  

 我國技術實績指數與國際比較  2 0 0 1  1 8 1  

 我國教育資源之配置  2 0 0 1  1 9 5  

就業  工作與收入  2 0 1 1  7 3  

 就業福祉之探討  2 0 1 0  1 0 3  

 女性勞動力的崛起  2 0 0 9  7 5  

 工作與家庭  2 0 0 9  7 9  

 對失業者之社會給付 .  2 0 0 8  7 3  

 
失業之社會給付及所得分配變

化  
2 0 0 8  7 7  

 工作與家庭  2 0 0 7  6 1  

 勞工退休金新舊制概況  2 0 0 7  6 5  

 失業保險與救助  2 0 0 6  9 1  

 職業傷害與職業病  2 0 0 6  9 5  

 工作與退休  2 0 0 5  7 1  

 女性就業與婚育概況  2 0 0 5  7 5  

所得與支出  所得與財富  2 0 1 1  8 7  

 所得、分配與貧窮之探討  2 0 1 0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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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福利與救助 .  2 0 0 9  8 9  

 兒少福利與救助  2 0 0 9  9 5  

 低所得之社會給付  2 0 0 8  8 5  

 高齡者之社會給付 .  2 0 0 8  9 1  

 
對高齡之社會給付及所得分配

變化  
2 0 0 8  9 7  

 全球化對所得分配之影響  2 0 0 7  7 3  

 高齡者福利與救助  2 0 0 6  1 0 3  

 社會救助  2 0 0 6  1 0 9  

 所得分配概況  2 0 0 5  8 5  

 
單親與高齡家庭之所得  

與消費支出分析  
2 0 0 5  8 9  

住宅與環境  居住條件  2 0 1 1  9 9  

 環境品質  2 0 1 1  1 0 3  

 二氧化碳排放及資源回收概況  2 0 1 0  1 3 5  

 住宅自有情形之探討  2 0 0 9  1 0 5  

 全球環境永續發展概況  2 0 0 8  1 0 5  

 家用設備現代化及資訊化概況  2 0 0 7  8 3  

 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再利用  2 0 0 7  8 7  

 生物多樣性概況  2 0 0 6  1 2 1  

 住宅所有權屬  2 0 0 5  9 9  

 溫室氣體減量概況  2 0 0 5  1 0 1  

 
台灣地區綠色國民所得帳試編

經驗  
1 9 9 9  1 8 1  

公共安全  人身安全  2 0 1 1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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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安全福祉之探討  2 0 1 0  1 4 9  

 婦女婚姻暴力探討 .  2 0 0 9  1 1 7  

 2 0 0 8  公共安全概況  2 0 0 8  1 1 7  

 颱風及其災情分析  2 0 0 7  9 9  

 毒品防制分析  2 0 0 7  1 0 3  

 婦女婚姻暴力探討  2 0 0 6  1 3 3  

 犯罪趨勢探討 .  2 0 0 5  1 1 3  

 道路交通安全探討  2 0 0 5  1 1 7  

文化與休閒  社會聯繫  2 0 1 1  1 2 9  

 休閒與娛樂概況  2 0 1 0  1 6 5  

 女性之社會與政治參與  2 0 0 9  1 2 9  

 2 0 0 8  文化與休閒概況  2 0 0 8  1 3 1  

 運動概況  2 0 0 7  1 1 5  

 旅遊概況  2 0 0 7  1 1 9  

 電影事業概況  2 0 0 6  1 4 5  

 自由時間活動概況  2 0 0 5  1 2 9  

 全球語言圈之人口分布  2 0 0 5  1 3 3  

社會安全  
社會安全－公部門社會支出概

況  
2 0 1 0  1 8 1  

 2 0 0 8  年社會安全收支  2 0 0 9  1 4 3  

 本期概述  2 0 0 8  3  

 2 0 0 7  社會安全收支  2 0 0 8  9  

 社會給付之直接稅  2 0 0 8  1 4 5  

 給付所得消費之間接稅  2 0 0 8  1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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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目的之租稅減免  2 0 0 8  1 5 1  

 社會安全支出淨額  2 0 0 8  1 5 5  

 社會安全資源分配概況  2 0 0 6  4  

 社會給付  2 0 0 6  9  

 社會安全網之保障範圍  2 0 0 6  1 6  

 社會安全網之穩定性  2 0 0 6  2 0  

 社會安全網之保障強度  2 0 0 6  2 5  

 社會安全經費概況  2 0 0 5  1 4 7  

 我國社會福利資源之配置  2 0 0 0  2 0 7  

 我國社會福利支出概況  1 9 9 8  1 8 3  

運輸通信  資訊通信科技發展概況  2 0 0 7  1 3 3  

社會參與  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2 0 1 1  1 4 3  

兩性  
本期概述－兼敘我國性別統計

發展  
2 0 0 9  3  

 我國婦女生活與國際比較  2 0 0 2  1 8 1  

 我國婦女社會生活趨勢分析  1 9 9 8  1 9 7  

綜合指數  

O E C D  美好生活指數「 Y o u r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 2 0 1 2  年

版簡介  

2 0 1 1  7  

 
O E C D  美好生活指數「 Y o u r  

B e t t e r  L i f e  I n d e x 」簡介  
2 0 1 0  1 5  

 
國際性別平權綜合指數編製成

果  
2 0 0 9  7  

 
聯合國千禧年宣言之發展目標

及評量指標  
2 0 0 3  1 8 1  

 我國人類發展指數試編結果與 1 9 9 9  1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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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比較  

生活福祉  
我國國民幸福指數之創編歷程

與統計結果  
2 0 1 2  5  

 居住條件  2 0 1 2  2 5  

 所得與財富  2 0 1 2  4 1  

 工作與收入  2 0 1 2  6 5  

 社會聯繫  2 0 1 2  8 5  

 教育與技能  2 0 1 2  9 9  

 環境品質  2 0 1 2  1 1 9  

 公民參與及政府治理  2 0 1 2  1 2 9  

 健康狀況  2 0 1 2  1 4 5  

 主觀幸福感  2 0 1 2  1 6 1  

 人身安全  2 0 1 2  1 8 1  

 工作與生活平衡  2 0 1 2  1 9 7  

 國民幸福指數概述 .  2 0 1 1  3  

 
生活福祉與社會進步衡量方法

概述  
2 0 1 0  3  

 生活福祉與社會進步衡量總論  2 0 1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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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政策相關指標及定義  

領 域  相 關 指 標  

林 季 平

等 研 究

編 號  

定 義  資 料 來 源  

人 口 特

性 與 人

力 素 質  

人 口 特 性 ：  

（ 1 ） 老 化 指 數  

（ 關 鍵 指 標 ）  
 

（ 6 5 歲 以 上 人 口 數

/ 0 - 1 4 歲 人 口 數 ） X  

1 0 0 %  

內 政 部 統 計

處  

（ 2 ） 標 準 化 死

亡 率  
1 . 1 . 4  

Σ ( 年 齡 別 粗 死 亡 率  

X  2 0 0 0 年 國 際 標 準

年 齡 別 人 口

數 ) ] / 2 0 0 0 年 國 際 標

準 年 齡 別 總 人 口 數  

衛 福 部 統 計

處  

（ 3 ） 育 齡 婦 女

總 生 育 率  

1 . 2 . 3 .

4  

育 齡 婦 女 按 照 目 前 的

年 齡 別 生 育 水 準 ， 在

無 死 亡 的 情 況 下 ， 度

過 其 生 育 年 齡 期 間 以

後 ， 一 生 所 生 育 的 嬰

兒 數 或 生 育 率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 4 ） 粗 離 婚 率   

一 年 內 所 有 離 婚 對 數

／ 年 中 人 口 總 數 ） ×  

1 , 0 0 0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 5 ） 初 婚 年 齡

中 位 數  
 

初 次 結 婚 當 事 人 出 生

日 期 至 結 婚 發 生 日 期

之 實 足 年 齡 中 位 數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人 力 素 質 ：  

（ 1 ） 政 府 對 教 2 . 5 . 7  政 府 對 教 育 機 構 之 教 教 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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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機 構 之 教 育

經 費 支 出 占

G D P 比 率  

（ 關 鍵 指 標 ）  

育 經 費 支 出 /  G D P  ×  

1 0 0 %  

（ 2 ） 高 等 教 育

粗 在 學 率  
2 . 1 . 1  

大 專 ( 不 含 空 大 、 進

修 學 校 、 五 專 前 三 年

及 研 究 所 )  學 生 人 數  

/  1 8 至 2 1 歲 人 口 數  

X  1 0 0 ％  

教 育 部  

 

（ 3 ） 中 途 輟 學

率  

1 . 2 . 1 .

1 . 1 2 、

1 . 2 . 1 .

2 . 1  

國 民 教 育 中 途 輟 學 學

生 數 / 國 中 民 教 育 學

生 總 人 數 * 1 0 0 %  

教 育 部  

（ 4 ） 學 齡 前 兒

童 受 正 式 照 顧

比 率  

 

接 受 正 式 照 顧 的 未 滿

6 歲 兒 童 數 / 未 滿 6

歲 兒 童 數 X  1 0 0 %  

教 育 部 、 衛

生 福 利 部  

健 康 與

醫 療  

健 康 狀 態 與 健 康 行 為 ：  

（ 1 ） 平 均 餘 命  

（ 關 鍵 指 標 ）  
1 . 6 . 2  0 歲 平 均 餘 命  內 政 部  

（ 2 ） 嬰 幼 兒 死

亡 率  

（ 關 鍵 指 標 ）  

1 . 6 . 1  

每 一 千 個 未 滿 一 週 歲

的 活 產 嬰 兒 當 中 的 死

亡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 3 ） 粗 死 亡 率  
5 . 1 . 1 .

1  

（ 該 年 度 總 死 亡 數 /

年 中 人 口 數 ） ＊ 1 0 0 0

‰  

衛 生 福 利 部  

（ 4 ）

H I V / A I D S 感

染 者 人 數 與 死

1 . 6 . 4

；

5 . 2 . 1 .

經 通 報 之 H I V / A I D S

累 計 感 染 人 數 與 因

H I V / A I D S 及 其 併 發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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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數  3  症 而 死 亡 之 累 計 人 數  

（ 5 ） 主 要 癌 症

死 亡 率  
1 . 3 . 2    

因 特 定 癌 症 死 亡 之 人

口 數 佔 總 死 亡 人 口 之

比 例  

衛 生 福 利 部  

（ 6 ） 自 殺 死 亡

率  
1 . 6 . 5  

自 殺 死 亡 人 數 / 年 中

人 口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 7 ） 吸 菸 比 率  

5 . 2 . 1 .

1 、

5 . 2 . 1 .

1  

青 少 年 吸 菸 人 口 / 青

少 年 年 中 人 口 數  

成 人 吸 菸 總 數 / 成 人

年 中 人 口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 8 ） 成 人 / 青

少 年 肥 胖 比 率  

5 . 2 . 1 .

3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 2 7

的 成 人 數 / 成 人 年 中

人 口 數  

重 高 指 數 > = 1 . 2 0 的

兒 童 數 / 兒 童 年 中 人

口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 9 ） 自 評 健 康

狀 態  
 

受 訪 者 自 我 認 知 一 般

健 康 狀 況 為 「 好 」 或

「 很 好 」 之 百 分 比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國 民 幸

福 指 數 )  

（ 1 0 ） 平 均 健

康 餘 命  
 

身 體 健 康 不 需 依 賴 他

人 的 平 均 期 望 存 活 年

數 ， 由 疾 病 、 功 能 障

礙 及 死 亡 的 存 活 曲

線 ， 分 別 計 算 各 年 齡

別 健 康 生 命 之 存 活 率

與 未 罹 患 慢 性 疾 病 狀

況 下 之 平 均 餘 命 。  

衛 生 福 利 部  

醫 療 體 系 與 資 源 分 配 ：  

（ 1 ） 全 民 健 保 2 . 6 . 1 . 投 保 人 數 ／ 總 人 口 數  中 央 健 康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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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蓋 率  

（ 關 鍵 指 標 ）  

2  險 局  

（ 2 ） 每 萬 人 口

醫 事 人 員 數  

5 . 3 . 1 .

1  

執 業 醫 事 人 員 數 ( 包

括 西 醫 師 、 藥 師 和 護

理 人 員 )  

/ 年 底 人 口 數 × 1 0 0 0 0  

衛 生 福 利 部  

（ 3 ） 每 萬 人 口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5 . 3 . 1 .

2  

急 性 一 般 病 床 數 / 年

底 人 口 數 ×  1 0 0 0 0  
衛 生 福 利 部  

（ 4 ） 各 級 醫 事

服 務 機 構 家 數  
 

醫 學 中 心 、 區 域 醫

院 、 地 區 醫 院 、 基 層

院 所 與 其 他 醫 事 機 構

數 量  

衛 生 福 利 部  

（ 5 ）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門 診 次 數  
 

個 人 一 年 內 各 科 門 診

次 數 ， 但 不 包 含 電 話

諮 詢 、 查 詢 檢 驗 結

果 、 與 牙 醫  

中 央 健 保 局  

（ 6 ） 每 人 每 年

平 均 住 院 天 數  
 

一 年 內 所 有 住 院 人 口

總 住 院 日 數 ／ 總 住 院

人 口  

中 央 健 保 局  

就 業 與

分 配  

 

就 業 議 題 ：  

（ 1 ） 就 業 率  

（ 關 鍵 指 標 ）  
1 . 2 . 1  

1 5 至 6 4 歲 就 業 人 數

/ 1 5 至 6 4 民 間 人 口

數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 長 期 失 業

率  

（ 關 鍵 指 標 ）  

2 . 1 . 3  

( 失 業 超 過 一 年 以 上

者 人 數 / 勞 動 力 總 數 )  

* 1 0 0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3 ） 青 年 失 業  （ 1 5 至 2 4 歲 失 業 者 行 政 院 主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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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人 數 /  1 5 至 2 4 歲 勞

動 力 ） * 1 0 0 %  

總 處 人 力 資

源 調 查  

（ 4 ） 非 典 型 就

業 率  

1 . 2 . 4

、

1 . 2 . 6

、

1 . 2 . 7  

從 事 派 遣 工 作 、 臨 時

性 、 或 部 分 工 時 工 作

者 人 數 佔 總 就 業 人 數

比 例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工 作 品 質 議 題 ：  

（ 1 ） 平 均 實 質

薪 資  

（ 關 鍵 指 標 ）  

4 . 1 . 1  

（ 計 算 期 之 名 目 薪 資

／ 計 算 期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 * 1 0 0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調 查  

（ 2 ） 長 時 工 作

者 比 率  
4 . 2 . 3  

就 業 者 主 要 工 作 每 週

經 常 性 工 作 時 數 5 0

小 時 （ 含 ） 以 上 的 比

例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 3 ） 職 業 災 害

率  
3 . 5 . 2  

（ 領 取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給 付 人 次 / 年 平 均 勞

保 投 保 人 數 ） * 1 0 0 0

‰  

勞 動 部 勞 動

統 計 年 報  

（ 4 ） 工 作 保 障   
由 就 業 轉 為 失 業 人 數

佔 原 就 業 人 數 百 分 比  

無 現 成 資

料 ， 必 須 串

聯 連 續 二 個

月 人 力 運 用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  

所 得 不 均 議 題 ：   

（ 1 ） 吉 尼 係 數  

（ 關 鍵 指 標 ）  

2 . 2 . 1 .

2 . 3  

測 量 洛 倫 滋 曲 線 （ 戶

數 累 積 百 分 比 為 橫

軸 ， 所 得 累 積 百 分 比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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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縱 軸 之 所 得 分 配 曲

線 ） 與 完 全 均 等 直 線

間 所 包 含 之 面 積 對 完

全 均 等 直 線 以 下 整 個

三 角 形 面 積 之 比 率  

（ 2 ） 大 島 指 數  

（ 關 鍵 指 標 ）  

2 . 2 . 1 .

2 . 1  

將 所 得 按 高 低 分 五 等

分 ， 最 高 組 為 最 低 組

平 均 所 得 的 倍 數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性 別 差 異 ：  

（ 1 ） 男 女 平 均

薪 資 差 異  

（ 關 鍵 指 標 ）  

5 . 2 . 1  ( 男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女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  

( 男 性 全 時 工 業 及 服 務

業 受 雇 者 平 均 薪 資 )  

X  1 0 0 %  

勞 動 部  

（ 2 ） 女 性 就 業

率  
5 . 2 . 1  

女 性 1 5 至 6 4 歲 就 業

人 數 /女 性 1 5 至 6 4

歲 民 間 人 口 數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人 力 資

源 調 查  

（ 3 ） 就 業 / 無

就 業 男 性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占 就 業 / 無 就 業

女 性 比 率  

 

「 就 業 男 性 平 均 每 日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

就 業 女 性 平 均 每 日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X  

1 0 0 % 」 及 「 無 就 業 男

性 平 均 每 日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 無 就 業 女

性 平 均 每 日 從 事 家 務

工 作 時 數  X  1 0 0 % 」  

建 議 新 增 統

計  

（ 4 ） 男 性 請 領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 男 性 請 領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初 次 核 付 件
勞 動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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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貼 人 數 占 女

性 請 領 人 數 比

率  

數 ） / （ 女 性 請 領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津 貼 初 次

核 付 件 數 ）  

（ 5 ） 婦 女 二 度

就 業 率  

1 . 5 . 4 .

5  

1 5 - 6 4 歲 已 婚 女 性 曾

因 結 婚 及 生 育 （ 懷

孕 ） 離 職 並 曾 恢 復 工

作 人 數 / 1 5 - 6 4 歲 已

婚 女 性 曾 因 結 婚 及 生

育 （ 懷 孕 ） 離 職 人 數  

*  1 0 0 %  

婦 女 婚 育 與

就 業 調 查  

居 住 與

安 全  

居 住 正 義 ：  

（ 1 ） 住 屋 自 有

率  

（ 關 鍵 指 標 ）  

1 . 3 . 2 .

5 . 1  

自 有 住 宅 戶 數 占 全 國

家 庭 戶 數 比 率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2 ） 房 價 所 得

比  

（ 關 鍵 指 標 ）  

1 . 3 . 1 .

4  

中 位 數 房 屋 總 價  /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 3 ） 網 際 網 路

普 及 性  
 

目 前 暫 以 家 戶 網 路 普

及 率 （ 不 論 上 網 方

式 ）  

通 傳 會  

一 般 治 安 與 犯 罪 ：  

（ 1 ） 暴 力 犯 罪

件 數 （ 每 十 萬

人 ）  

（ 關 鍵 指 標 ）  

 

每 十 萬 人 口 （ 故 意 殺

人 ＋ 強 盜 ＋ 搶 奪 ＋ 強

制 性 交 ＋ 恐 嚇 取 財 ＋

擄 人 勒 贖 ＋ 重 傷 害 ）

發 生 案 件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 2 ） 住 宅 竊 盜

件 發 生 率 （ 每

十 萬 人 ）  

 
每 十 萬 人 口 所 發 生 的

住 宅 竊 盜 數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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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鍵 指 標 ）  

（ 3 ） 事 故 傷 害

死 亡 率 （ 每 十

萬 人 ）  

 
事 故 傷 害 死 亡 數 ／ 總

人 口 數 * 1 0 0 , 0 0 0  
 

（ 4 ） 主 觀 安 全

感  
 

民 眾 對 於 過 去 一 年 夜

晚 獨 自 走 在 居 住 的 城

市 或 鄰 近 地 區 ， 認 為

非 常 安 全 與 還 算 安 全

的 滿 意 度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性 別 治 安 與 犯 罪 ：  

性 侵 害 ：  

（ 1 ）  性 侵 害

案 件 定 罪 率  

（ 關 鍵 指 標 ）  

 

（ 科 刑 人 數 ＋ 免 刑 人

數 ） / 實 體 判 決 終 結

被 告 人 數 * 1 0 0 %  

法 務 部  

親 密 關 係 暴

力 ：  

（ 2 ）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施 暴 人

數  

 

1 . 4 . 1 .

1 . 1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男 性 施

暴 人 數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女 性 施

暴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保 護 服 務 司  

（ 3 ）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被 害 人

數  

1 . 4 . 1 .

1 . 2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男 性 被

害 人 數  

婚 姻 暴 力 通 報 女 性 被

害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保 護 服 務 司  

（ 4 ）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1 . 4 . 2 .

4  

 

通 報 性 侵 害 男 性 被 害

人 數  

通 報 性 侵 害 女 性 被 害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保 護 服 務 司  

（ 5 ） 通 報 兒 1 . 4 . 2 . 通 報 性 侵 害 被 害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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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少 年 被 害 人

數  

5 、

1 . 4 . 2 .

6  

（ 依 年 齡 分 ）  保 護 服 務 司  

性 剝 削 ：  

（ 6 ） 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查 緝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數  

 

各 司 法 警 察 機 關 查 緝

人 口 販 運 性 剝 削 案 件

數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 7 ）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起 訴 及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起 訴

及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人 數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 8 ）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羈 押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羈 押

人 數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 9 ）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確 定 判 決 有

罪 人 數  

 

各 地 檢 署 執 行 防 制 人

口 販 性 剝 削 案 件 確 定

判 決 有 罪 人 數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 1 0 ） 性 騷 擾

申 訴 案 中 被 騷

擾 人 數  

 
申 訴 性 騷 擾 之 男 女 受

害 者 人 數  

衛 生 福 利 部

統 計 處  

 社 會 福 利 ：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 1 ） 政 府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占
 

（ 含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 福 利 服 務 + 國 民

就 業 + 醫 療 保 健 等 支

財 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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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保 險  G D P 比 率  

（ 關 鍵 指 標 ）  

出 總 額 ） ÷ G D P ×  

1 0 0 %  

（ 2 ） 長 照 機

構 / 居 家 照 顧

比 例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安 置 在

長 期 照 護 機 構 及 居 家

長 期 照 護 之 人 數 占 6 5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比 率  

衛 福 部 統 計

處  

貧 窮 ：  

（ 1 ） 全 體 貧

戶 率  

（ 關 鍵 指 標 ）  

2 . 1 . 2 .

1 . 1  

低 於 全 國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中 位 數 一 半 之 家

戶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 2 ） 老 人 貧

窮 率  

（ 關 鍵 指 標 ）  

 

老 人 貧 窮 人 口 占 總 老

人 人 口 之 比 率 （ 按

O E C D 貧 窮 測 量 ）  

採 用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原 始 資 料 計

算  

社 會 保 險 ：  

（ 1 ） 社 會 保

險 涵 蓋 率  

（ 關 鍵 指 標 ）  

勞 保 覆

蓋 率  

2 . 2 . 1 .

1 . 1  

( 勞 工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

該 類 總 人 口 數 )  

* 1 0 0  

勞 動 部 、 勞

保 局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覆 蓋 率  

2 . 2 . 1 .

2 . 1  

(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總 數 / 該 類 總 人

口 數 )  * 1 0 0  

台 灣 銀 行 ( 中

央 信 託 局 )  /

考 試 院 銓 敘

部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就 業 保

險 覆 蓋

( 就 業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總 數 /總 人 口 )  * 1 0 0  

勞 動 部 、 勞

保 局 、 內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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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2 . 2 . 1 .

3 . 1  

部 戶 政 司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覆 蓋 率  

2 . 2 . 1 .

4 . 2  

(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總 數 / 該 類 總 人

口 數 )  * 1 0 0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軍 人 保

險 覆 蓋

率  

2 . 2 . 1 .

5 . 1  

( 軍 人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總 數 / 該 類 總 人 口 數 )  

* 1 0 0  

國 防 部 、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 2 ） 社 會 保

險 所 得 替 代 率  

（ 關 鍵 指 標 ）  

 

各 種 社 會 保 險 老 年 給

付 所 得 替 代 率 ×被 保

險 人 數 佔 總 被 保 險 人

數 比 率 ， 再 予 以 加 總  

勞 動 部 、 銓 敘

部 、 內 政 部 、

國 防 部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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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政策建
議書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  

一、時間：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會寶慶辦公區 B 1 3 7 會議室  

三、主席：黃副主任委員萬翔     記錄：呂視察昭輝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  

古 教 授 允 文 （ 臺 灣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 陳 委 員 小 紅

（監察院）、傅研究員仰止（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趙教授永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書面審查）（依姓氏

筆劃排列）  

機關代表：  

康專門委員江良（行政院主計總處）  

研究小組成員：  

薛教授承泰（計畫主持人）、辛副教授炳隆（協同主持

人）、楊教授培珊（協同主持人）、蔡助理教授培元（協

同主持人）、朱研究助理家瑩、林研究助理德棻  

本會列席人員：  

社會發展處李處長武育、莊副處長麗蘭、邱簡任視察承

旭、吳科長怡銘、呂視察昭輝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古教授允文（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1 、本研究資料來源包含國內外重要次級資料庫，有效

將 過 去 的 研 究 成 果 精 粹 並 聚 焦 於 更 關 鍵 的 議 題 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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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 並 與 重 要 政 策 綱 領 及 白 皮 書 內 容 結 合 ， 充 實 政

策分析論述。  

2 、本研究主題涉及領域廣泛，報告中建議就「社會發

展 」 概 念 所 涵 蓋 面 向 加 強 說 明 ， 並 保 留 彈 性 面 向 留

供政策討論空間。  

3 、本研究指標選擇原則之一為客觀性，故所提關鍵指

標 均 屬 客 觀 指 標 ， 惟 主 觀 指 標 可 反 映 民 眾 對 政 策 效

用 之 直 接 感 受 ， 建 議 加 強 說 明 未 選 擇 主 觀 指 標 之 理

由。  

4 、 部 分 指 標 之 定 義 建 議 再 予 釐 清 ， 例 如 社 福 經 費 占

G D P 比率，係指公部門或包括私部門在內的社福經

費，宜更明確說明，以利分析探討。  

5 、本研究業研提具體關鍵指標並進行政策連結說明，

建議研究團隊針對未來 1 0 年我國社會可能面對的重

要 議 題 ， 分 析 發 展 趨 勢 並 整 理 為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 俾

供國發會或相關部會做為政策研究規劃參考。  

（二）傅研究員仰止（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1 、本研究所提各項指標，具體且明確呈現出社會不同

發 展 面 向 之 關 鍵 課 題 ， 並 與 國 際 相 對 應 的 指 標 交 互

比較，論證條理清晰周延。  

2 、網路的發展已對社會網絡、人際關係等許多生活層

面 產 生 重 要 影 響 ， 本 報 告 較 欠 缺 相 關 關 鍵 指 標 ， 建

議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合 適 之 社 會 發 展 指 標 反 映

此趨勢。  

3 、有關健康與醫療領域，本研究建議以長期固定的調

查 或 系 統 性 方 式 蒐 集 全 面 性 資 料 ， 實 為 重 要 的 中 長

期 規 劃 方 向 ， 建 議 可 參 考 衛 福 部 規 劃 中 的 心 理 健 康

指標調查做為探討案例。  

4 、相關指標（例如「自評健康狀態」等）進行國際比

較分析時，請再檢視確認指標選項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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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研究建議以「全民健保覆蓋率」做為關鍵指標，

惟 全 民 健 保 在 我 國 已 十 分 普 遍 ， 考 量 本 項 指 標 之 鑑

別度，是否列為關鍵指標建議再作評估。  

（三）陳委員小紅（監察院）  

1 、本研究在時程與經費均有限條件下，結合各領域專

長 人 力 ， 獲 致 現 階 段 豐 富 的 成 果 ， 研 究 結 論 與 建 議

中肯而允當，誠屬不易。  

2 、本研究業針對所提相關指標進行國際比較及政策意

涵 之 論 述 ， 為 說 明 政 策 實 務 與 本 研 究 建 議 間 之 呼 應

與 辯 證 關 係 ， 建 議 可 選 擇 特 定 社 會 政 策 個 案 進 行 分

析，以瞭解相關指標在政策應用上之意義。  

3 、本研究初步提出五項政策領域做為關鍵指標分類基

礎 ， 考 量 社 會 政 策 議 題 常 具 有 相 互 連 動 性 ， 建 議 針

對 各 領 域 間 之 橫 向 連 結 關 係 進 一 步 分 析 ， 俾 掌 握 其

交互影響情形。  

4 、少數錯漏字請再予檢視修正。  

（四）康專門委員江良（行政院主計總處）  

1 、研究團隊業從多元複雜的社會發展議題中，整理出

具 體 的 關 鍵 指 標 體 系 ， 對 政 府 施 政 重 點 之 掌 握 確 有

助 益 。 有 關 各 領 域 指 標 之 選 取 ， 如 能 增 加 成 果 型 指

標，應更能結合國際趨勢並反映民眾感受。  

2 、「 自 有 住 宅 率 」 指 標 之 說 明 中 ， 有 關 「 家 庭 收 支 調

查」住宅權屬自有之定義（第 1 5 2 頁）， 9 9 年起業

修正為「戶內經常居住成員所擁有」，請予以更新。  

3 、有關各類家戶貧窮率係以「家庭收支調查」為資料

來源（第 2 1 1 - 2 1 2 頁），採用時建議再行斟酌以下情

形：  

（ 1 ）該調查抽樣設計係以臺灣地區全體家庭為整體

考 量 ， 非 針 對 特 定 家 庭 （ 如 老 人 、 兒 少 、 單 親

等），致部 分家庭 類型樣本數較少 且 資料跳動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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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如表 8 - 9 ）。  

（ 2 ）老人多為退休者，經常性收入不豐，但可能有

退休金、儲蓄等經濟來源並非該調查所涵蓋範圍，

單以該調查資料恐難以窺知「老人貧民率」實際

情形。  

4 、考量目前國內辦理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作業方式，欠

缺 員 工 薪 資 中 位 數 資 料 ， 有 關 「 男 女 薪 資 中 位 數 差

異」關鍵指標，建議調整為平均數。  

5 、 部 分 指 標 之 資 料 來 源 （ 原 產 製 機 關 ）、 統 計 值 等 資

料誤植，請再予檢視釐清。  

（五）趙教授永茂（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書面審查）  

1 、本研究透過理論建立關鍵指標的建構條件，可做為

未 來 推 動 相 關 指 標 工 作 重 要 參 考 。 另 報 告 中 所 援 引

之 國 內 外 參 考 書 目 與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 堪 稱 完 整 並 具

時 效 性 ， 有 效 結 合 理 論 與 實 務 ， 並 掌 握 最 新 國 內 外

社會發展趨勢。  

2 、本報告各章中，各節結構未盡一致，建議加以整合

或 盡 可 能 以 相 同 分 析 結 構 呈 現 ， 以 求 一 致 性 與 完 整

性。  

3 、本研究召開之焦點座談及工 作會議中，部分建議並

未於關鍵指標建構的說明中反映，包括 O E C D 檢驗

社 會 發 展 議 題 時 所 參 照 的 相 關 指 標 、 綜 合 指 數 ， 以

及對主計總處、 O E C D 、聯合國有關生活福祉相關指

標 之 採 納 討 論 說 明 等 ， 如 能 適 度 納 入 ， 將 有 助 於 指

標之建構。  

（六）本會意見  

1 、有關關鍵指標之選擇：  

（ 1 ）本研究所提部分關鍵指標，在選擇理由或政策

意涵連結說明較 為 不足，如「標準 化 死亡率」、

健康與醫療領域、就業與分配領域等，建議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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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  

（ 2 ）「 老 化 指 數 」 分 別 於 人 口 特 質 與 人 力 素 質 領 域

及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險領域列為重要指標，請衡

酌是否擇一列入。  

（ 3 ）考量高齡化、少子女化、青年負擔等議題深切

影響未來社會發展政策之規劃，「老化指數」（老

幼人口比）、「扶養 比」（依賴人口對 有工作能力

人口的比率）等，是否納入相關領域作為關鍵指

標，建議酌予評估。  

（ 4 ）「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大島指數）」（第 1 1 8 頁）

及「貧戶率」（第 2 1 2 頁）等兩項指標均有「戶

數」與「人數」併同分析之情況，考量我國統計

數據取得及國際接軌需求，請再予以確認該兩項

指標所涉衡量單位。  

2 、有關研究建議部分：  

（ 1 ）研究建議說明內容包含部分指標項目之陳述、

現有指標之政策應用、增加辦理新增指標、某領

域政策推動之建議等，不同領域呈現方式尚不一

致。建議就該領域關鍵指標及其他重要指標進行

說明，再視研究成果研提其他政策建議，並就本

會推動社會發展政策指標體系研提具體可行建議。  

（ 2 ）有關第九章第三節「就業與分配」結論與建議

撰寫體例，請依前例撰擬方式，先行論述關鍵指

標，再就其他重要指標進行補充，除一致化本研

究報告體例外，亦能呈現關鍵指標與其他重要指

標之主從關係。  

（ 3 ）部分建議事項將本會列為主辦機關，惟非本會

主政業務，例如人口家庭、教育等相關指標，建

議再行斟酌調整。  

3 、本研究除關鍵指標外，尚有重要指標、一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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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指 標 等 ， 建 議 名 稱 予 以 一 致 ， 並 併 同 關 鍵 指 標

分領域列表整理，以整體呈現本研究成果。另表 5 - 2 、

表 5 - 4 、表 7 - 5 等關鍵指標列表，內容均非本研究

所提關鍵指標，請一併配合檢視修正用語。  

4 、 部 分 指 標 之 「 定 義 」 與 「 計 算 方 式 」 有 混 用 情 形

（第 X V - X V I I 頁），建議予以釐清。  

5 、本研究所提關鍵指標名稱建議加以英譯，以利國際

比較分析。  

八、研究小組說明  

有 關 部 分 指 標 採 行 之 釐 清 、 資 料 來 源 、 數 值 或 文 字

誤植等，研究團隊將依據與會學者、相關機關及委託單位

所提供建議進行修正。  

九、主席結論  

（一）本研究現階段已將社會發展政策指標涵蓋範疇聚焦為五

大政策領域，有利於相關工作後續推動之具體可行性。

為因應社會發展議題多元動態的特性，請研究團隊將未

能歸屬於五大領域之重要議題或新興趨勢，另以其他類

加以說明，俾面向更為完整。  

（二）指標架構依不同目的可有不同設計，例如投入型、產出

型、成果型，主觀、客觀，國際比較分析、在地特色或

需求等，可考慮採多軌制方式建構相關指標。考量研究

時程與計畫需求等限制，本研究所延伸之議題可做為未

來研究主題參考。  

（三）非常感謝各位教授及機關代表撥冗出席本次審查會，與

會貴賓所提寶貴意見，請研究團隊參酌採納，儘速修訂

研究報告初稿， 並於 1 個月內送本會，相關回應情形

並列為期末報告附錄。  

十、散會（下午 4 時 3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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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社會發展政策關鍵指標之研究」政策建
議書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應對照表  

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一）  2 、 本 研 究 主 題 涉 及 領 域 廣

泛 ， 報 告 中 建 議 就 「 社

會 發 展 」 概 念 所 涵 蓋 面

向 加 強 說 明 ， 並 保 留 彈

性 面 向 留 供 政 策 討 論 空

間。  

遵 照 修 正 。 增 加 「 其 他 」

面 向 ， 說 明 近 年 來 受 到 民

眾 與 社 會 關 切 的 議 題 ， 如

食 品 安 全 與 環 境 保 護 ， 但

本研究不納入討論內容。  

3 、 本 研 究 指 標 選 擇 原 則 之

一 為 客 觀 性 ， 故 所 提 關

鍵 指 標 均 屬 客 觀 指 標 ，

惟 主 觀 指 標 可 反 映 民 眾

對 政 策 效 用 之 直 接 感

受 ， 建 議 加 強 說 明 未 選

擇主觀指標之理由。  

遵 照 修 正 。 因 國 內 沒 有 針

對 主 觀 指 標 的 經 常 性 （ 年

度 ） 調 查 。 建 議 政 府 部 門

正 式 編 製 指 標 時 （ 如 主 計

總 處 編 制 在 地 化 美 好 生 活

指 標 ） 再 來 參 考 使 用 既 有

調查或新執行調查。  

4 、 部 分 指 標 之 定 義 建 議 再

予 釐 清 ， 例 如 社 福 經 費

占 G D P 比率，係指公部

門 或 包 括 私 部 門 在 內 的

社 福 經 費 ， 宜 更 明 確 說

明，以利分析探討。  

遵 照 修 正 ， 改 為 「 政 府 」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占 G D P 比

率。  

5 、 本 研 究 業 研 提 具 體 關 鍵

指 標 並 進 行 政 策 連 結 說

明 ， 建 議 研 究 團 隊 針 對

未來 1 0 年我國社會可能

面 對 的 重 要 議 題 ， 分 析

發 展 趨 勢 並 整 理 為 後 續

研 究 建 議 ， 俾 供 國 發 會

或 相 關 部 會 做 為 政 策 研

究規劃參考。  

適度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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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二）  
2 、 網 路 的 發 展 已 對 社 會 網

絡 、 人 際 關 係 等 許 多 生

活 層 面 產 生 重 要 影 響 ，

本 報 告 較 欠 缺 相 關 關 鍵

指 標 ， 建 議 可 進 一 步 探

討 如 何 透 過 合 適 之 社 會

發展指標反映此趨勢。  

已在報告中討論。  

3 、 有 關 健 康 與 醫 療 領 域 ，

本 研 究 建 議 以 長 期 固 定

的 調 查 或 系 統 性 方 式 蒐

集 全 面 性 資 料 ， 實 為 重

要 的 中 長 期 規 劃 方 向 ，

建 議 可 參 考 衛 福 部 規 劃

中 的 心 理 健 康 指 標 調 查

做為探討案例。  

已 遵 照 修 正 。 已 在 文 中 加

入 「 如 衛 生 福 利 部 近 期 規

劃 之 『 心 理 健 康 指 標 調

查 』 便 是 一 例 」 文 字 ， 以

資回應。  

 

4 、 相 關 指 標 （ 例 如 「 自 評

健 康 狀 態 」 等 ） 進 行 國

際 比 較 分 析 時 ， 請 再 檢

視 確 認 指 標 選 項 是 否 一

致。  

已 遵 照 修 正 。 確 認 「 自 評

健 康 狀 態 」 應 為 五 等 份 量

表 ， 並 確 認 各 選 項 的 名 稱

無誤。  

5 、 本 研 究 建 議 以 「 全 民 健

保 覆 蓋 率 」 做 為 關 鍵 指

標 ， 惟 全 民 健 保 在 我 國

已 十 分 普 遍 ， 考 量 本 項

指 標 之 鑑 別 度 ， 是 否 列

為 關 鍵 指 標 建 議 再 作 評

估。  

由 於 全 民 健 保 乃 世 界 許 多

國 家 當 前 施 政 重 點 ， 臺 灣

覆 蓋 率 雖 幾 乎 達 全 民 ， 未

來 變 化 微 小 ， 但 仍 應 保 留

做為國際比較為宜。  

（三）  2 、 本 研 究 業 針 對 所 提 相 關

指 標 進 行 國 際 比 較 及 政

策 意 涵 之 論 述 ， 為 說 明

政 策 實 務 與 本 研 究 建 議

間 之 呼 應 與 辯 證 關 係 ，

建 議 可 選 擇 特 定 社 會 政

因研究期程 5 個月，不適

合 處 理 ， 建 議 做 為 延 伸 後

續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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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策 個 案 進 行 分 析 ， 以 瞭

解 相 關 指 標 在 政 策 應 用

上之意義。  

3 、 本 研 究 初 步 提 出 五 項 政

策 領 域 做 為 關 鍵 指 標 分

類 基 礎 ， 考 量 社 會 政 策

議 題 常 具 有 相 互 連 動

性 ， 建 議 針 對 各 領 域 間

之 橫 向 連 結 關 係 進 一 步

分 析 ， 俾 掌 握 其 交 互 影

響情形。  

已在人口變遷加強說明。  

（四）  
1 、 研 究 團 隊 業 從 多 元 複 雜

的 社 會 發 展 議 題 中 ， 整

理 出 具 體 的 關 鍵 指 標 體

系 ， 對 政 府 施 政 重 點 之

掌 握 確 有 助 益 。 有 關 各

領 域 指 標 之 選 取 ， 如 能

增 加 成 果 型 指 標 ， 應 更

能 結 合 國 際 趨 勢 並 反 映

民眾感受。  

遵 照 修 正 ， 並 於 關 鍵 指 標

中加以標示。  

2 、「自有住宅率」指標之說

明 中 ， 有 關 「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 住 宅 權 屬 自 有 之

定 義 （ 第 1 5 2 頁 ）， 9 9

年 起 業 修 正 為 「 戶 內 經

常 居 住 成 員 所 擁 有 」， 請

予以更新。  

遵照修正，已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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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3 、 有 關 各 類 家 戶 貧 窮 率 係

以 「 家 庭 收 支 調 查 」 為

資 料 來 源 （ 第 2 1 1 - 2 1 2

頁 ）， 採 用 時 建 議 再 行 斟

酌以下情形：  

（ 1 ） 該 調 查 抽 樣 設 計 係 以

臺 灣 地 區 全 體 家 庭 為 整

體 考 量 ， 非 針 對 特 定 家

庭 （ 如 老 人 、 兒 少 、 單

親 等 ）， 致 部 分 家 庭 類 型

樣 本 數 較 少 且 資 料 跳 動

較大（如表 8 - 9 ）。  

（ 2 ） 老 人 多 為 退 休 者 ， 經

常 性 收 入 不 豐 ， 但 可 能

有 退 休 金 、 儲 蓄 等 經 濟

來 源 並 非 該 調 查 所 涵 蓋

範 圍 ， 單 以 該 調 查 資 料

恐 難 以 窺 知 「 老 人 貧 民

率」實際情形。  

遵 照 修 正 ， 仍 然 保 留 老 人

貧 戶 率 為 關 鍵 指 標 ， 加 強

說 明 國 內 計 算 該 指 標 時 的

限制。  

 

4 、 考 量 目 前 國 內 辦 理 受 僱

員 工 薪 資 調 查 作 業 方

式 ， 欠 缺 員 工 薪 資 中 位

數 資 料 ， 有 關 「 男 女 薪

資 中 位 數 差 異 」 關 鍵 指

標 ， 建 議 調 整 為 平 均

數。  

已調整為平均數。  

5 、 部 分 指 標 之 資 料 來 源

（ 原 產 製 機 關 ）、 統 計 值

等 資 料 誤 植 ， 請 再 予 檢

視釐清。  

已按主計總處意見修正。  

（五）  2 、 本 報 告 各 章 中 ， 各 節 結

構 未 盡 一 致 ， 建 議 加 以

整 合 或 盡 可 能 以 相 同 分

析 結 構 呈 現 ， 以 求 一 致

性與完整性。  

遵 照 修 正 ， 已 調 整 各 章 節

段落標題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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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3 、 本 研 究 召 開 之 焦 點 座 談

及 工 作 會 議 中 ， 部 分 建

議 並 未 於 關 鍵 指 標 建 構

的 說 明 中 反 映 ， 包 括

O E C D 檢 驗 社 會 發 展 議

題 時 所 參 照 的 相 關 指

標 、 綜 合 指 數 ， 以 及 對

主計總處、 O E C D 、聯合

國 有 關 生 活 福 祉 相 關 指

標 之 採 納 討 論 說 明 等 ，

如 能 適 度 納 入 ， 將 有 助

於指標之建構。  

已遵照修正。  

（六）  1 、有關關鍵指標之選擇：  

（ 1 ） 本 研 究 所 提 部 分 關 鍵

指 標 ， 在 選 擇 理 由 或

政 策 意 涵 連 結 說 明 較

為 不 足 ， 如 「 標 準 化

死 亡 率 」、 健 康 與 醫 療

領 域 、 就 業 與 分 配 領

域 等 ， 建 議 增 補 相 關

內容。  

（ 2 ）「老化指數」分別於人

口 特 質 與 人 力 素 質 領

域 及 社 會 福 利 與 社 會

保 險 領 域 列 為 重 要 指

標 ， 請 衡 酌 是 否 擇 一

列入。  

（ 3 ） 考 量 高 齡 化 、 少 子 女

化 、 青 年 負 擔 等 議 題

深 切 影 響 未 來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之 規 劃 ，「 老 化

指 數 」（ 老 幼 人 口

比 ）、「 扶 養 比 」（ 依 賴

人 口 對 有 工 作 能 力 人

口 的 比 率 ） 等 ， 是 否

納 入 相 關 領 域 作 為 關

鍵 指 標 ， 建 議 酌 予 評

已遵照修正。  

1 .  將 社 會 福 利 面 向 中 的

「 老 化 指 數 」 指 標 移 至 人

口 特 性 面 向 ， 並 作 為 關 鍵

指標。  

 

2 .  由於以「戶數」與「人

數 」 衡 量 之 大 島 指 數 在 國

際 上 都 廣 被 使 用 ， 資 料 取

得 不 成 問 題 ， 而 且 藉 由 這

二 種 衡 量 單 位 之 比 較 ， 可

以 了 解 家 庭 結 構 與 人 口 改

變 對 所 得 分 配 之 影 響 ， 故

建 議 二 種 衡 量 方 法 都 予 以

保留。  

 

已 遵 照 修 正 。 補 充 說 明 健

康 與 醫 療 領 域 關 鍵 指 標 的

選擇理由與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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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估。  

（ 4 ）「 五 等 分 位 差 距 倍 數

（ 大 島 指 數 ）」（ 第

1 1 8 頁）及「貧戶率」

（第 2 1 2 頁）等兩項

指 標 均 有 「 戶 數 」 與

「 人 數 」 併 同 分 析 之

情 況 ， 考 量 我 國 統 計

數 據 取 得 及 國 際 接 軌

需 求 ， 請 再 予 以 確 認

該 兩 項 指 標 所 涉 衡 量

單位。  

2 、有關研究建議部分：  

（ 1 ） 研 究 建 議 說 明 內 容 包

含 部 分 指 標 項 目 之 陳

述 、 現 有 指 標 之 政 策

應 用 、 增 加 辦 理 新 增

指 標 、 某 領 域 政 策 推

動 之 建 議 等 ， 不 同 領

域 呈 現 方 式 尚 不 一

致 。 建 議 就 該 領 域 關

鍵 指 標 及 其 他 重 要 指

標 進 行 說 明 ， 再 視 研

究 成 果 研 提 其 他 政 策

建 議 ， 並 就 本 會 推 動

社 會 發 展 政 策 指 標 體

系 研 提 具 體 可 行 建

議。  

（ 2 ） 有 關 第 九 章 第 三 節

「 就 業 與 分 配 」 結 論

與 建 議 撰 寫 體 例 ， 請

依 前 例 撰 擬 方 式 ， 先

行 論 述 關 鍵 指 標 ， 再

就 其 他 重 要 指 標 進 行

補 充 ， 除 一 致 化 本 研

究 報 告 體 例 外 ， 亦 能

已遵照修正。  

 

1 .  已依評審意見修改第九

章 第 三 節 就 業 與 分 配 之 結

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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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情況說明  

呈 現 關 鍵 指 標 與 其 他

重 要 指 標 之 主 從 關

係。  

（ 3 ） 部 分 建 議 事 項 將 本 會

列 為 主 辦 機 關 ， 惟 非

本 會 主 政 業 務 ， 例 如

人 口 家 庭 、 教 育 等 相

關 指 標 ， 建 議 再 行 斟

酌調整。  

3 、 本 研 究 除 關 鍵 指 標 外 ，

尚 有 重 要 指 標 、 一 般 指

標 、 相 關 指 標 等 ， 建 議

名 稱 予 以 一 致 ， 並 併 同

關 鍵 指 標 分 領 域 列 表 整

理 ， 以 整 體 呈 現 本 研 究

成 果 。 另 表 5 - 2 、 表 5 -

4 、表 7 - 5 等關鍵指標列

表 ， 內 容 均 非 本 研 究 所

提 關 鍵 指 標 ， 請 一 併 配

合檢視修正用語。  

已 遵 照 修 正 ， 整 併 指 標 名

稱。  

 

已 將 第 五 章 及 第 七 章 內 各

表 名 稱 也 進 行 修 正 與 統

一。  

4 、 部 分 指 標 之 「 定 義 」 與

「 計 算 方 式 」 有 混 用 情

形（第 X V - X V I I 頁），

建議予以釐清。  

遵照修正。  

5 、 本 研 究 所 提 關 鍵 指 標 名

稱 建 議 加 以 英 譯 ， 以 利

國際比較分析。  

已遵照修正。  

 

 

 


